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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 城乡规划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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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C101.64.1

序号 违法行为 违反条款 处罚依据 裁量情形 行政处罚 其他措施

C101.64.

1

未取得建

设工程规

划许可证

进 行 建

设，尚可

改正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

划法》第四十条第一款“在

城市、镇规划区内进行建

筑物、构筑物、道路、管

线和其他工程建设的，建

设单位或者个人应当向城

市、县人民政府城乡规划

主管部门或者省、自治区、

直辖市人民政府确定的镇

人民政府申请办理建设工

程规划许可证。”《广西

壮族自治区实施〈中华人

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办

法》第三十一条第一款“在

城市、镇规划区内进行建

筑物、构筑物、道路、管

线和其他工程建设的，建

设单位或者个人应当向城

市、县人民政府城乡规划

主管部门或者自治区人民

政府确定的镇人民政府申

请办理建设工程规划许可

证。未取得建设工程规划

许可证的，不得进行建

设。”

《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

法》第六十四条“……由县级

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城乡规划主

管部门责令停止建设；尚可采

取改正措施消除对规划实施的

影响的，限期改正，处建设工

程造价百分之五以上百分之十

以下的罚款；无法采取改正措

施消除影响的，限期拆除，不

能拆除的，没收实物或者违法

收入，可以并处建设工程造价

百分之十以下的罚款”《广西

壮族自治区实施〈中华人民共

和国城乡规划法〉办法》第五

十八条“……由城乡规划主管

部门或者自治区人民政府确定

的镇人民政府责令停止建设。

其建设内容符合建设用地规划

许可证要求的，责令补办建设

工程规划许可手续，并处违法

建筑整体建设工程造价百分之

五以上百分之十以下的罚

款……”《关于规范城乡规划

行政处罚裁量权的指导意见》

第四条、第五条

轻

微

违法建筑面积在三百平方米

以下的，已取得建设工程设计

方案审查文件，且建设内容符

合或采取局部拆除等整改措

施后符合审查文件要求的

责令停止建设，补办建
设工程规划许可手续，
并处违法建筑整体建
设工程造价 5%以上 6%
以下的罚款

较

轻

违法建筑面积在三百平方米

以上六百平方米以下的，已取

得建设工程设计方案审查文

件，且建设内容符合或采取局

部拆除等整改措施后符合审

查文件要求的

责令停止建设，补办建
设工程规划许可手续，
并处违法建筑整体建
设工程造价 6%以上 7%
以下的罚款

较

重

违法建筑面积在六百平方米

以上一千平方米以下的，已取

得建设工程设计方案审查文

件，且建设内容符合或采取局

部拆除等整改措施后符合审

查文件要求的

责令停止建设，补办建
设工程规划许可手续，
并处违法建筑整体建
设工程造价 7%以上 8%
以下的罚款

严

重

违法建筑面积在一千平方米

以上的，已取得建设工程设计

方案审查文件，且建设内容符

合或采取局部拆除等整改措

施后符合审查文件要求的

责令停止建设，补办建
设工程规划许可手续，
并处违法建筑整体建
设工程造价8%以上10%
以下的罚款

裁

量

阶

次

符合《规则》第七条情形 不予处罚、免于处罚

符合《规则》第八条情形 从轻处罚、减轻处罚

符合《规则》第九条情形 从重处罚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BB%BA%E8%AE%BE%E5%B7%A5%E7%A8%8B%E8%A7%84%E5%88%92%E8%AE%B8%E5%8F%AF%E8%AF%81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BB%BA%E8%AE%BE%E5%B7%A5%E7%A8%8B%E8%A7%84%E5%88%92%E8%AE%B8%E5%8F%AF%E8%AF%81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BB%BA%E8%AE%BE%E5%B7%A5%E7%A8%8B%E9%80%A0%E4%BB%B7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BB%BA%E8%AE%BE%E5%B7%A5%E7%A8%8B%E9%80%A0%E4%BB%B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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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C101.64.2

序号 违法行为 违反条款 处罚依据 裁量情形 行政处罚 其他措施

C101.64.2

未取得建设工
程规划许可证
进行建设，无
法改正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
法》第四十条第一款“在城
市、镇规划区内进行建筑物、
构筑物、道路、管线和其他
工程建设的，建设单位或者
个人应当向城市、县人民政
府城乡规划主管部门或者
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
府确定的镇人民政府申请办
理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
《广西壮族自治区实施〈中
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
办法》第三十一条第一款“在
城市、镇规划区内进行建筑
物、构筑物、道路、管线和
其他工程建设的，建设单位
或者个人应当向城市、县人
民政府城乡规划主管部门或
者自治区人民政府确定的镇
人民政府申请办理建设工程
规划许可证。未取得建设工
程规划许可证的，不得进行
建设。”

《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
第六十四条“……由县级以上地
方人民政府城乡规划主管部门
责令停止建设；尚可采取改正措
施消除对规划实施的影响的，限
期改正，处建设工程造价百分之
五以上百分之十以下的罚款；无
法采取改正措施消除影响的，限
期拆除，不能拆除的，没收实物
或者违法收入，可以并处建设工
程造价百分之十以下的罚款”，
《广西壮族自治区实施〈中华人
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办法》第
五十八条“……其建设内容不符
合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要求的，
责令停止建设，并予以拆除。不
能拆除的，没收实物或者违法收
入，可以并处违法建筑整体建设
工程造价百分之五以上百分之
十以下的罚款”，《关于规范城
乡规划行政处罚裁量权的指导
意见》第七条、第八条

轻
微

违法建筑面积在三百平
方米以下，其建设内容不
符合建设用地规划许可
证要求的

责令停止建设，限期拆除。不能拆
除的，没收实物或者违法收入，可
以并处违法建筑整体建设工程造
价 5%以上 6%以下的罚款。

较
轻

违法建筑面积在三百平
方米以上六百平方米以
下，其建设内容不符合建
设用地规划许可 证要求
的

责令停止建设，限期拆除。不能拆
除的，没收实物或者违法收入，可
以并处违法建筑整体建设工程造
价 6%以上 7%以下的罚款

较
重

违法建筑面积在六百平
方米以上一千平方米以
下，其建设内容不符合建
设用地规划许可 证要求
的

责令停止建设，限期拆除。不能拆
除的，没收实物或者违法收入，可
以并处违法建筑整体建设工程造
价 7%以上 8%以下的罚款

严
重

违法建筑面积在一千平
方米以上，其建设内容不
符合建设用地规划许可
证要求的

责令停止建设，限期拆除。不能拆
除的，没收实物或者违法收入，可
以并处违法建筑整体建设工程造
价 8%以上 10%以下的罚款

裁
量
阶
次

符合《规则》第七条情形 不予处罚、免于处罚

符合《规则》第八条情形 从轻处罚、减轻处罚

符合《规则》第九条情形 从重处罚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BB%BA%E8%AE%BE%E5%B7%A5%E7%A8%8B%E8%A7%84%E5%88%92%E8%AE%B8%E5%8F%AF%E8%AF%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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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C101.64.3

序号 违法行为 违反条款 处罚依据 裁量情形 行政处罚自由裁量基准 其他措施

C101.64.3

已取得建设工程规
划许可证，但未按照
建设工程规划许可
证的规定进行建设，
尚可改正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
第四十三条第一款“建设单位应
当按照规划条件进行建设；确需
变更的，必须向城市、县人民政
府城乡规划主管部门提出申请。
变更内容不符合控制性详细规
划的，城乡规划主管部门不得批
准。城市、县人民政府城乡规划
主管部门应当及时将依法变更
后的规划条件通报同级土地主
管部门并公示。”，《广西壮族
自治区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城
乡规划法〉办法》第三十一条第
二款“取得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
的，应当按照建设工程规划许可
证的规定进行建设”

《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
第六十四条“……由县级以上地
方人民政府城乡规划主管部门
责令停止建设；尚可采取改正措
施消除对规划实施的影响的，限
期改正，处建设工程造价百分之
五 以 上 百 分 之 十 以 下 的 罚
款；……”《广西壮族自治区实
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
法〉办法》第五十九条“……尚
可采取现有技术措施进行改正，
达到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要求
的，责令其自行整改，处违法建
筑整体建设工程造价百分之五
以上百分之十以下罚款……”，
《关于规范城乡规划行政处罚
裁量权的指导意见》第四条、第
五条

轻微

违法建筑面积在三
百平方米以下的，在
限期内采取局部拆
除等整改措施，符合
建设工程规划许可
证要求的

责令停止建设，自行整改，处
违法建筑整体建设工程造价
百分之五的罚款。对逾期不改
正的，依法采取强制拆除等措
施，处违法建筑整体建设工程
造价 5%以上 6%以下的罚款

较轻

违法建筑面积在三
百平方米以上六百
平方米以下的，在限
期内采取局部拆除
等整改措施，符合建
设工程规划许可证
要求的

责令停止建设，自行整改，处
违法建筑整体建设工程造价
百分之五的罚款。对逾期不改
正的，依法采取强制拆除等措
施，处违法建筑整体建设工程
造价 6%以上 7%以下的罚款

较重

违法建筑面积在六
百平方米以上一千
平方米以下的，在限
期内采取局部拆除
等整改措施，符合建
设工程规划许可证
要求的

责令停止建设，自行整改，处
违法建筑整体建设工程造价
百分之五的罚款。对逾期不改
正的，依法采取强制拆除等措
施，处违法建筑整体建设工程
造价 7%以上 8%以下的罚款

严重

违法建筑面积在一
千平方米以上的，在
限期内采取局部拆
除等整改措施，符合
建设工程规划许可
证要求的

责令停止建设，自行整改，处
违法建筑整体建设工程造价
百分之五的罚款。对逾期不改
正的，依法采取强制拆除等措
施，处违法建筑整体建设工程
造价 8%以上 10%以下的罚款

裁量阶
次

符合《规则》第七条
情形

不予处罚、免于处罚

符合《规则》第八条
情形

从轻处罚、减轻处罚

符合《规则》第九条
情形

从重处罚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BB%BA%E8%AE%BE%E5%B7%A5%E7%A8%8B%E9%80%A0%E4%BB%B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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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C101.64.4

序号 违法行为 违反条款 处罚依据 裁量情形 行政处罚
其他措

施

C101.64.4

已 取 得 建

设 工 程 规

划许可证，

但 未 按 照

建 设 工 程

规 划 许 可

证 的 规 定

进行建设，

无 法 改 正

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

划法》第四十三条第一款

“建设单位应当按照规划

条件进行建设；确需变更

的，必须向城市、县人民

政府城乡规划主管部门提

出申请。变更内容不符合

控制性详细规划的，城乡

规划主管部门不得批准。

城市、县人民政府城乡规

划主管部门应当及时将依

法变更后的规划条件通报

同级土地主管部门并公

示。”，《广西壮族自治

区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

城乡规划法〉办法》第三

十一条第二款“取得建设

工程规划许可证的，应当

按照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

的规定进行建设”

《中华人民共和国

城乡规划法》第六十

四条“……无法采取

改正措施消除影响

的，限期拆除，不能

拆除的，没收实物或

者违法收入，可以并

处建设工程造价百

分之十以下的罚款”，

《广西壮族自治区

实施〈中华人民共和

国城乡规划法〉办

法 》 第 五 十 九 条

“……根据现有技

术措施进行整改仍

不能达到建设工程

规划许可证要求的，

责令限期拆除，不能

拆除的，没收实物或

者违法收入”，《关

于规范城乡规划行

政处罚裁量权的指

导意见》第七条、第

八条

轻微

违法建筑面积

在三百平方米

以下的

责令停止建设，限期拆除；不能拆除的，
没收实物或者违法收入，并处违法建筑
整体建设工程造价 5%以上 6%以下的罚
款

较轻

违法建筑面积

在三百平方米

以上六百平方

米以下的

责令停止建设，限期拆除；能拆除的，
没收实物或者违法收入，并处违法建筑
整体建设工程造价 6%以上 7%以下的罚
款

较重

违法建筑面积

在六百平方米

以上一千平方

米以下的

责令停止建设，限期拆除；不能拆除的，
没收实物或者违法收入，并处违法建筑
整体建设工程造价 7%以上 8%以下的罚
款

严重

违法建筑面积

在一千平方米

以上的

责令停止建设，限期拆除；不能拆除的，
没收实物或者违法收入，并处违法建筑
整体建设工程造价 8%以上 10%以下的罚
款

裁量

阶次

符合《规则》第

七条情形
不予处罚、免于处罚

符合《规则》第

八条情形
从轻处罚、减轻处罚

符合《规则》第

九条情形
从重处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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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C101.66.1

序号 违法行为 违反条款 处罚依据 裁量情形 行政处罚 其他措施

C101.66.1

建设单位或者个

人未经批准进行

临时建设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

城乡规划法》第四十

四条第一款“在城

市、镇规划区内进行

临时建设的，应当经

城市、县人民政府城

乡规划主管部门批

准。临时建设影响近

期建设规划或者控

制性详细规划的实

施以及交通、市容、

安全等的，不得批

准。……”

《中华人民共和国城

乡规划法》第六十六

条第（一）项“建设

单位或者个人有下列

行为之一的，由所在

地城市、县人民政府

城乡规划主管部门责

令限期拆除，可以并

处临时建设工程造价

一倍以下的罚款：

（一）未经批准进行

临时建设的；……”

轻微 造成轻微危害后果的

责令限期拆除，可以处临时

建设工程造价零点二倍以

下的罚款

较轻 造成较轻危害后果的

责令限期拆除，并处临时建

设工程造价零点二倍以上

零点四倍以下的罚款

较重 造成较重危害后果的

责令限期拆除，并处临时建

设工程造价零点四倍以上

零点七倍以下的罚款

严重 造成严重危害后果的

责令限期拆除，并处临时建

设工程造价零点七倍以上

一倍以下的罚款

裁量

阶次

符合《规则》第七条

情形
不予处罚、免于处罚

符合《规则》第八条

情形
从轻处罚、减轻处罚

符合《规则》第九条

情形
从重处罚



434

《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C101.66.2

序号 违法行为 违反条款 处罚依据 裁量情形 行政处罚 其他措施

C101.66.2

建设单位或者个

人未按照批准内

容进行临时建设

的

《中华人民共和

国城乡规划法》第

六十六条第（二）

项“建设单位或者

个人有下列行为

之一的，由所在地

城市、县人民政府

城乡规划主管部

门责令限期拆除，

可以并处临时建

设工程造价一倍

以下的罚款：……

（二）未按照批准

内容进行临时建

设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

规划法》第六十六条第

（二）项“建设单位或者

个人有下列行为之一的，

由所在地城市、县人民政

府城乡规划主管部门责

令限期拆除，可以并处临

时建设工程造价一倍以

下的罚款：……（二）未

按照批准内容进行临时

建设的；……”

轻微 造成轻微危害后果的

责令限期拆除，可以处

临时建设工程造价零点

二倍以下的罚款

较轻 造成较轻危害后果的

责令限期拆除，并处临

时建设工程造价零点二

倍以上零点四倍以下的

罚款

较重 造成较重危害后果的

责令限期拆除，并处临

时建设工程造价零点四

倍以上零点七倍以下的

罚款

严重 造成严重危害后果的

责令限期拆除，并处临

时建设工程造价零点七

倍以上一倍以下的罚款

裁量阶

次

符合《规则》第七条情

形
不予处罚、免于处罚

符合《规则》第八条情

形
从轻处罚、减轻处罚

符合《规则》第九条情

形
从重处罚



435

《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C101.66.3

序号 违法行为 违反条款 处罚依据 裁量情形 行政处罚 其他措施

C101.66.3

临时建筑物、构

筑物超过批准期

限不拆除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

城乡规划法》第四

十 四 条 第 二 款

“……临时建设应

当在批准的使用期

限 内 自 行 拆

除。……”

《中华人民共和国城

乡规划法》第六十六

条第（三）项“建设

单位或者个人有下列

行为之一的，由所在

地城市、县人民政府

城乡规划主管部门责

令限期拆除，可以并

处临时建设工程造价

一 倍 以 下 的 罚

款：……（三）临时

建筑物、构筑物超过

批准期限不拆除的。”

轻微

临时建筑物、构筑物超过

批准期限一个月以内不

拆除的

责令限期拆除，可以处临

时建设工程造价零点二

倍以下的罚款

较轻

临时建筑物、构筑物超过

批准期限一个月以上三

个月以内不拆除的

责令限期拆除，并处临时

建设工程造价零点二倍

以上零点四倍以下的罚

款

较重

临时建筑物、构筑物超过

批准期限三个月以上六

个月以内不拆除的

责令限期拆除，并处临时

建设工程造价零点四倍

以上零点七倍以下的罚

款

严重

临时建筑物、构筑物超过

批准期限六个月以上不

拆除的

责令限期拆除，并处临时

建设工程造价零点七倍

以上一倍以下的罚款

裁量阶

次

符合《规则》第七条情形 不予处罚、免于处罚

符合《规则》第八条情形 从轻处罚、减轻处罚

符合《规则》第九条情形 从重处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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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C101.67

序号 违法行为 违反条款 处罚依据 裁量情形 行政处罚 其他措施

C101.67

建设单位未在建

设工程竣工验收

后六个月内向城

乡规划主管部门

报送有关竣工验

收资料，逾期不

补报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

划法》第四十五条第二款

“……建设单位应当在竣

工验收后六个月内向城乡

规划主管部门报送有关竣

工验收资料。”

《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

划法》第六十七条“建设单

位未在建设工程竣工验收

后六个月内向城乡规划主

管部门报送有关竣工验收

资料的，由所在地城市、县

人民政府城乡规划主管部

门责令限期补报；逾期不补

报的，处一万元以上五万元

以下的罚款。”

轻微
逾期一个月以内

不补报的

处一万元以上二

万元以下的罚款

较轻

逾期一个月以上

三个月以内不补

报的

处二万元以上三

万元以下的罚款

较重

逾期三个月以上

六个月以内不补

报的

处三万元以上四

万元以下的罚款

严重
逾期六个月以上

不补报的

处四万元以上五

万元以下的罚款

裁量阶

次

符合《规则》第七

条情形

不予处罚、免于

处罚

符合《规则》第八

条情形

从轻处罚、减轻

处罚

符合《规则》第九

条情形
从重处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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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西壮族自治区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办法》C102.61

序号 违法行为 违反条款 处罚依据 裁量情形 行政处罚 其他措施

C102.61

未经验线即进行

基础工程或者隐

蔽工程施工的

《广西壮族自治区实施

〈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

规划法〉办法》第三十五

条“建设单位或者个人在

依法办理施工许可手续

后，应当按照建设工程规

划许可证要求进行放线，

并报城乡规划主管部门

或者自治区人民政府确

定的镇人民政府验线，验

线合格后方可进行基础

工程或者隐蔽工程施工。”

《广西壮族自治区实

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城

乡规划法〉办法》第六

十一条“违反本办法第

三十五条规定，未经验

线即进行基础工程或

者隐蔽工程施工的，由

城乡规划主管部门或

者自治区人民政府确

定的镇人民政府责令

停止建设，并按每幢处

1000 元以上 5000 元以

下罚款；经验线后符合

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

规定的，方可复工。”

轻微 造成轻微危害后果的
并按每幢处 1000 元以

上 2000 元以下罚款；

责令停止建

设

较轻 造成较轻危害后果的
并按每幢处 2000 元以

上 3000 元以下罚款；

责令停止建

设

较重 造成较重危害后果的
并按每幢处 3000 元以

上 4000 元以下罚款；

责令停止建

设

严重 造成严重危害后果的
并按每幢处 4000 元以

上 5000 元以下罚款；

责令停止建

设

裁量

阶次

符合《规则》第七条

情形
不予处罚、免于处罚

符合《规则》第八条

情形
从轻处罚、减轻处罚

符合《规则》第九条

情形
从重处罚



438

《广西壮族自治区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办法》C102.62.1

序号 违法行为 违反条款 处罚依据 裁量情形 行政处罚 其他措施

C102.62.1

设计单位为没有
取得建设工程规
划许可证、乡村建
设规划许可证、临
时建设规划许可
证的建设工程提
供施工图设计文
件的；或者不按照
建设工程规划许
可证、乡村建设规
划许可证、临时建
设规划许可证提
供施工图设计文
件。

《广西壮族自治区实施
〈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
规划法〉办法》第四十五
条第二款“……设计单位
不得为没有取得建设工
程规划许可证、乡村建设
规划许可证、临时建设规
划许可证的建设工程提
供施工图设计文件，或者
不按照建设工程规划许
可证、乡村建设规划许可
证、临时建设规划许可证
提供施工图设计文件。施
工单位不得为没有取得
或者违反建设工程规划
许可证、乡村建设规划许
可证、临时建设规划许可
证的建设工程施工。”

《广西壮族自治区实施〈中华人民
共和国城乡规划法〉办法》第六十
二条 “违反本办法第四十五条第二
款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城
乡规划主管部门会同同级住房和
城乡建设行政主管部门给予警告，
没收违法所得；情节严重的，可以
责令停业整顿、降低资质等级，并
处 10万元以上 30万元以下罚款，
对直接责任人员给予警告，并处
5000元以上 5 万元以下罚款，对
于注册建筑师、注册建造师和其他
专业技术人员可以提请发证部门
吊销资格证书：
（一）设计单位为没有取得建设工
程规划许可证、乡村建设规划许可
证、临时建设规划许可证的建设工
程提供施工图设计文件的；
（二）设计单位不按照建设工程规
划许可证、乡村建设规划许可证、
临时建设规划许可证提供施工图
设计文件的；……”

轻
微

情节严重，但尚可
改正的

给予警告，没收违法所得，可以责令
停业整顿，降低资质；对个人可提请
吊销资格证书。对单位并处 10 万元以
上 15 万元以下的罚款，对直接责任人
并处5000元以上1.6万元以下的罚款

较
轻

情节严重，但可采
取措施补救的

给予警告，没收违法所得，可以责令
停业整顿，降低资质；对个人可提请
吊销资格证书。对单位处 15 万元以上
20 万元以下的罚款，对直接责任人处
1.6 万元以上 2.7 万元以下的罚款

较
重

情节严重，但改正
不及时或者采取措
施补救不及时的

给予警告，没收违法所得，可以责令
停业整顿，降低资质；对个人可提请
吊销资格证书。对单位处 20 万元以上
25 万元以下的罚款，对直接责任人处
2.7 万元以上 3.8 万元以下的罚款

严
重

情节严重，无法改
正或采取补救措施
的

给予警告，没收违法所得，可以责令
停业整顿，降低资质；对个人可提请
吊销资格证书。对单位处 25 万元以上
30 万元以下的罚款，对直接责任人处
3.8 万元以上 5 万元以下的罚款

裁
量
阶
次

符合《规则》第七
条情形

不予处罚、免于处罚

符合《规则》第八
条情形

从轻处罚、减轻处罚

符合《规则》第九
条情形

从重处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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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西壮族自治区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办法》C102.62.2

序号 违法行为 违反条款 处罚依据 裁量情形 行政处罚
其他

措施

C102.62.2

施工单位为

没有取得或

违反建设工

程规划许可

证、乡村建设

规划许可证、

临时建设规

划许可证的

建设工程进

行施工的

《广西壮族自治区实

施〈中华人民共和国

城乡规划法〉办法》

第四十五条第二款

“……设计单位不得

为没有取得建设工程

规划许可证、乡村建

设规划许可证、临时

建设规划许可证的建

设工程提供施工图设

计文件，或者不按照

建设工程规划许可

证、乡村建设规划许

可证、临时建设规划

许可证提供施工图设

计文件。施工单位不

得为没有取得或者违

反建设工程规划许可

证、乡村建设规划许

可证、临时建设规划

许可证的建设工程施

工。”

《广西壮族自治区实

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

规划法〉办法》第六十二

条 “违反本办法第四十五

条第二款规定，有下列行

为之一的，由城乡规划主

管部门会同同级住房和城

乡建设行政主管部门给予

警告，没收违法所得；情

节严重的，可以责令停业

整顿、降低资质等级，并

处 10 万元以上 30万元以

下罚款，对直接责任人员

给予警告，并处 5000元以

上 5 万元以下罚款，对于

注册建筑师、注册建造师

和其他专业技术人员可以

提请发证部门吊销资格证

书：……（三）施工单位

为没有取得或者违反建设

工程规划许可证、乡村建

设规划许可证、临时建设

规划许可证的建设工程进

行施工的。”

轻

微

情节严重，但尚

可改正

给予警告，没收违法所得，可以责令停

业整顿，降低资质；对个人可提请吊销

资格证书。对单位并处 10万元以上 15
万元以下的罚款，对直接责任人并处

5000元以上 1.6万元以下的罚款

较

轻

情节严重，但可

采取措施补救的

给予警告，没收违法所得，可以责令停

业整顿，降低资质；对个人可提请吊销

资格证书。对单位处 15万元以上 20万

元以下的罚款，对直接责任人处 1.6万

元以上 2.7万元以下的罚款

较

重

情节严重，但改

正不及时或者采

取措施补救不及

时的

给予警告，没收违法所得，可以责令停

业整顿，降低资质；对个人可提请吊销

资格证书。对单位处 20万元以上 25万

元以下的罚款，对直接责任人处 2.7万

元以上 3.8万元以下的罚款

严

重

情节严重，无法

改正或采取补救

措施的

给予警告，没收违法所得，可以责令停

业整顿，降低资质；对个人可提请吊销

资格证书。对单位处 25万元以上 30万

元以下的罚款，对直接责任人处 3.8万

元以上 5万元以下的罚款

裁

量

阶

次

符合《规则》第

七条情形
不予处罚、免于处罚

符合《规则》第

八条情形
从轻处罚、减轻处罚

符合《规则》第

九条情形
从重处罚



440

《广西壮族自治区乡村规划建设管理条例》C103.60.1

序号 违法行为 违反条款 处罚依据 裁量情形 行政处罚裁量基准
其他措

施

C103.60.1
未按规定承揽

建设工程的

《广西壮族

自治区乡村

规划建设管

理条例》第三

十条第一款

《广西壮族自治区乡

村规划建设管理条例》第

六十条 农村建筑工匠或

者其他人员违反本条例规

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

县级人民政府建设主管部

门责令停止违法行为，有

违法所得的，没收违法所

得，并处违法所得一倍以

上三倍以下罚款；没有违

法所得的，处一千元以上

一万元以下罚款：

（一）承揽本条例第

三十条第一款规定范围内

建设工程的；

轻

微
造成轻微危害后果的

有违法所得的，没收违法所得，并

处违法所得一倍以上一点五倍以下

罚款；没有违法所得的，处一千元

以上两千五百元以下罚款。

责令停

止违法

行为

较

轻
造成较轻危害后果的

有违法所得的，没收违法所得，并

处违法所得一点五倍以上二倍以下

罚款；没有违法所得的，处两千五

百元以上五千元以下罚款。

责令停

止违法

行为

较

重
造成较重危害后果的

有违法所得的，没收违法所得，并

处违法所得二倍以上二点五倍以下

罚款；没有违法所得的，处五千元

以上七千五百元以下罚款。

责令停

止违法

行为

严

重
造成严重危害后果的

有违法所得的，没收违法所得，并

处违法所得二点五倍以上三倍以下

罚款；没有违法所得的，处七千五

百元以上一万元以下罚款。

责令停

止违法

行为

裁

量

阶

次

符合《规则》第七条情形 不予处罚、免于处罚

符合《规则》第八条情形 从轻处罚、减轻处罚

符合《规则》第九条情形 从重处罚



441

《广西壮族自治区乡村规划建设管理条例》C103.60.2

序号 违法行为 违反条款 处罚依据 裁量情形 行政处罚裁量基准
其他措

施

C103.60.2

承揽应当取得但未

依法取得乡村建设

规划许可证、用地

审批、农用地转用

审批的建设工程的

《广西壮族自

治区乡村规划

建设管理条例》

第三十一条

《广西壮族自治区乡村规划

建设管理条例》第六十条 农

村建筑工匠或者其他人员违

反本条例规定,有下列行为之

一的,由县级人民政府建设主

管部门责令停止违法行为，有

违法所得的，没收违法所得，

并处违法所得一倍以上三倍

以下罚款；没有违法所得的，

处一千元以上一万元以下罚

款：（二）承揽应当取得但未

依法取得乡村建设规划许可

证、用地审批、农用地转用审

批的建设工程的。

轻微
造成轻微危害

后果的

有违法所得的，没收违法所得，并

处违法所得一倍以上一点五倍以

下罚款；没有违法所得的，处一千

元以上两千五百元以下罚款。

责令停

止违法

行为

较轻
造成较轻危害

后果的

有违法所得的，没收违法所得，并

处违法所得一点五倍以上二倍以

下罚款；没有违法所得的，处两千

五百元以上五千元以下罚款。

责令停

止违法

行为

较重
造成较重危害

后果的

有违法所得的，没收违法所得，并

处违法所得二倍以上二点五倍以

下罚款；没有违法所得的，处五千

元以上七千五百元以下罚款。

责令停

止违法

行为

严重
造成严重危害

后果的

有违法所得的，没收违法所得，并

处违法所得二点五倍以上三倍以

下罚款；没有违法所得的，处七千

五百元以上一万元以下罚款。

责令停

止违法

行为

裁量

阶次

符合《规则》第

七条情形
不予处罚、免于处罚

符合《规则》第

八条情形
从轻处罚、减轻处罚

符合《规则》第

九条情形
从重处罚



442

《广西壮族自治区乡村规划建设管理条例》C103.61

序号 违法行为 违反条款 处罚依据 裁量情形 行政处罚裁量基准 其他措施

C103.61

不按照工程设计图

或者施工技术标准

施工，在施工中偷

工减料，或者使用

不合格 的建筑材

料、建筑构配件和

设备的；对出现质

量问题 的建设工

程，不履行保修义

务或者拖延履行保

修义务的

《广西壮族自治

区乡村规划建设

管理条例》第三

十二条第一款

《广西壮族自治区乡村规划建设

管理条例》第六十一条 农村建筑

工匠或者其他人员违反本条例第

三十二条第一款规定，不按照工程

设计图或者施工技术标准施工，在

施工中偷工减料，或者使用不合格

的建筑材料、建筑构配件和设备

的，由县级人民政府建设主管部门

责令改正，处二千元以上二万元以

下罚款；造成建设工程质量不符合

规定的质量标准的，负责返工、修

理，并赔偿因此造成的损失。

农村建筑工匠或者其他人员

违反本条例第三十二条第一款规

定，对出现质量问题的建设工程，

不履行保修义务或者拖延履行保

修义务的，由县级人民政府建设主

管部门责令改正，处二千元以上二

万元以下罚款，并对在保修期内因

质量缺陷造成的损失承担赔偿责

任。

轻微
造成轻微危害后果

的

处二千元以上六千

元以下罚款
责令改正

较轻
造成较轻危害后果

的

处六千元以上一万

以下罚款
责令改正

较重
造成较重危害后果

的

处一万元以上一万

五千元以下罚款
责令改正

严重
造成严重危害后果

的

处一万五千元以上

二万元以下罚款
责令改正

裁量

阶次

符合《规则》第七

条情形
不予处罚、免于处罚

符合《规则》第八

条情形
从轻处罚、减轻处罚

符合《规则》第九

条情形
从重处罚



443

《广西壮族自治区乡村规划建设管理条例》C103.62

序号 违法行为 违反条款 处罚依据 裁量情形 行政处罚裁量基准 其他措施

C103.62
擅自占用和损坏乡

村公共设施的

《广西壮族自治区乡

村规划建设管理条例》

第五十条第二款

《广西壮族自治区乡村规划

建设管理条例》第六十二条

违反本条例第五十条第

二款规定，擅自占用和损坏

乡村公共设施的，由乡（镇）

人民政府或者其委托的乡

（镇）综合执法机构责令恢

复原状，对单位可以处一千

元以上一万元以下罚款，对

个人可以处十元以上一百元

以下罚款；造成损失的，应

当依法承担赔偿责任。

轻微

造成轻微危害后果

的，期限内恢复原

状

不予罚款
责令恢复

原状

较轻
造成较轻危害后果

的，逾限恢复原状

对单位可以处一千元

以上四千元以下罚

款，对个人可以处十

元以上四十元以下罚

款；

责令恢复

原状

较重
造成较重危害后果

的，逾限恢复原状

对单位可以处四千元

以上七千元以下罚

款，对个人可以处四

十元以上七十元以下

罚款；

责令恢复

原状

严重
造成严重危害后果

的，逾限恢复原状

对单位可以处七千元

以上一万元以下罚

款，对个人可以处七

十元以上一百元以下

罚款；

责令恢复

原状

裁量

阶次

符合《规则》第七

条情形
不予处罚、免于处罚

符合《规则》第八

条情形
从轻处罚、减轻处罚

符合《规则》第九

条情形
从重处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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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保护条例》C104.41.1

序号 违法行为 违反条款 处罚依据 裁量情形 行政处罚 其他措施

C104.41.1

在历史文化

名城、名镇、

名村保护范

围内开山、采

石、开矿等破

坏传统格局

和历史风貌，

造成严重后

果的

《历史文化名

城名镇名村保

护条例》第二十

四条第（一）项

“在历史文化

名城、名镇、名

村保护范围内

禁止进行下列

活动：（一）开

山、采石、开矿

等破坏传统格

局和历史风貌

的活动；……”

《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保护

条例》第四十一条第（一）项

“违反本条例规定，在历史文

化名城、名镇、名村保护范围

内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城市、

县人民政府城乡规划主管部门

责令停止违法行为、限期恢复

原状或者采取其他补救措施；

有违法所得的，没收违法所得；

逾期不恢复原状或者不采取其

他补救措施的，城乡规划主管

部门可以指定有能力的单位代

为恢复原状或者采取其他补救

措施，所需费用由违法者承担；

造成严重后果的，对单位并处

50万元以上100万元以下的罚

款，对个人并处 5万元以上 10

万元以下的罚款；造成损失的，

依法承担赔偿责任：（一）开

山、采石、开矿等破坏传统格

局和历史风貌的；……”

轻微

造 成 严 重 后

果，但在短时

间内可恢复或

大部分恢复的

有违法所得的，没收违法所得；

对单位并处 50万元以上 60 万元

以下的罚款，对个人并处 5 万元

以上 6 万元以下的罚款

责令停止违

法行为、限

期恢复原状

较轻

造 成 严 重 后

果，但可采取

补救措施的

有违法所得的，没收违法所得；

对单位并处 60万元以上 70 万元

以下的罚款，对个人并处 6 万元

以上 7 万元以下的罚款

责令停止违

法行为、限

期采取其他

补救措施

较重

造 成 严 重 后

果，逾期不恢

复原状或者不

采取其他补救

措施的

有违法所得的，没收违法所得；

对单位并处 70万元以上 85 万元

以下的罚款，对个人并处 7 万元

以上 8.5 万元以下的罚款

责令停止违

法行为、限

期采取其他

补救措施

严重

造 成 严 重 后

果，无法恢复

或采取补救措

施的

有违法所得的，没收违法所得；

对单位并处 85 万元以上 100 万

元以下的罚款，对个人并处 8.5

万元以上 10 万元以下的罚款

责令停止违

法行为

裁量阶

次

符合《规则》

第七条情形
不予处罚、免于处罚

符合《规则》

第八条情形
从轻处罚、减轻处罚

符合《规则》

第九条情形
从重处罚



445

《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保护条例》C104.41.2

序号 违法行为 违反条款 处罚依据 裁量情形 行政处罚 其他措施

C104.41.2

在历史文化

名城、名镇、

名村保护范

围内占用保

护规划确定

保留的园林

绿地、河湖水

系、道路等，

造成严重后

果的

《历史文化名

城名镇名村保

护条例》第二

十四条第（二）

项“在历史文

化名城、名镇、

名村保护范围

内禁止进行下

列活动：……

（二）占用保

护规划确定保

留 的 园 林 绿

地、河湖水系、

道路等；……”

《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保护条

例》第四十一条第（二）项“违

反本条例规定，在历史文化名城、

名镇、名村保护范围内有下列行

为之一的，由城市、县人民政府

城乡规划主管部门责令停止违法

行为、限期恢复原状或者采取其

他补救措施；有违法所得的，没

收违法所得；逾期不恢复原状或

者不采取其他补救措施的，城乡

规划主管部门可以指定有能力的

单位代为恢复原状或者采取其他

补救措施，所需费用由违法者承

担；造成严重后果的，对单位并

处50万元以上100万元以下的罚

款，对个人并处 5 万元以上 10 万

元以下的罚款；造成损失的，依

法承担赔偿责任：……（二）占

用保护规划确定保留的园林绿

地、河湖水系、道路等的；……”

轻微

造成严重后果，但

在短时间内可恢

复或大部分恢复

的

有违法所得的，没收违法所得；

对单位并处 50 万元以上 60 万

元以下的罚款，对个人并处 5

万元以上 6万元以下的罚款

责令停止

违 法 行

为、限期

恢复原状

较轻

造成严重后果，但

可采取补救措施

的

有违法所得的，没收违法所得；

对单位并处 60 万元以上 70 万

元以下的罚款，对个人并处 6

万元以上 7万元以下的罚款

责令停止

违 法 行

为、限期

采取其他

补救措施

较重

造成严重后果，逾

期不恢复原状或

者不采取其他补

救措施的

有违法所得的，没收违法所得；

对单位并处 70 万元以上 85 万

元以下的罚款，对个人并处 7

万元以上 8.5 万元以下的罚款

责令停止

违 法 行

为、限期

采取其他

补救措施

严重

造成严重后果，无

法恢复或采取补

救措施的

有违法所得的，没收违法所得；

对单位并处85万元以上100万

元以下的罚款，对个人并处8.5

万元以上 10 万元以下的罚款

责令停止

违法行为

裁量阶

次

符合《规则》第七

条情形
不予处罚、免于处罚

符合《规则》第八

条情形
从轻处罚、减轻处罚

符合《规则》第九

条情形
从重处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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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保护条例》C104.41.3

序号 违法行为 违反条款 处罚依据 裁量情形 行政处罚 其他措施

C104.41.3

在历史文化

名城、名镇、

名村保护范

围内修建生

产、储存爆炸

性、易燃性、

放射性、毒害

性、腐蚀性物

品的工厂、仓

库等，造成严

重后果的

《历史文化名

城名镇名村保

护条例》第二

十四条第（三）

项“在历史文

化名城、名镇、

名村保护范围

内禁止进行下

列活动：……

（三）修建生

产、储存爆炸

性、易燃性、

放射性、毒害

性、腐蚀性物

品的工厂、仓

库等；……”

《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保护条

例》第四十一条第（三）项“违

反本条例规定，在历史文化名城、

名镇、名村保护范围内有下列行

为之一的，由城市、县人民政府

城乡规划主管部门责令停止违法

行为、限期恢复原状或者采取其

他补救措施；有违法所得的，没

收违法所得；逾期不恢复原状或

者不采取其他补救措施的，城乡

规划主管部门可以指定有能力的

单位代为恢复原状或者采取其他

补救措施，所需费用由违法者承

担；造成严重后果的，对单位并

处50万元以上100万元以下的罚

款，对个人并处 5 万元以上 10 万

元以下的罚款；造成损失的，依

法承担赔偿责任：……（三）修

建生产、储存爆炸性、易燃性、

放射性、毒害性、腐蚀性物品的

工厂、仓库等的。”

轻微

造成严重后果，但

在短时间内可恢

复或大部分恢复

的

有违法所得的，没收违法所得；

对单位并处50万元以上60万元

以下的罚款，对个人并处 5 万元

以上 6万元以下的罚款

责令停止

违 法 行

为、限期

恢复原状

较轻

造成严重后果，但

可采取补救措施

的

有违法所得的，没收违法所得；

对单位并处60万元以上70万元

以下的罚款，对个人并处 6 万元

以上 7万元以下的罚款

责令停止

违 法 行

为、限期

采取其他

补救措施

较重

造成严重后果，逾

期不恢复原状或

者不采取其他补

救措施的

有违法所得的，没收违法所得；

对单位并处70万元以上85万元

以下的罚款，对个人并处 7 万元

以上 8.5 万元以下的罚款

责令停止

违 法 行

为、限期

采取其他

补救措施

严重

造成严重后果，无

法恢复或采取补

救措施的

有违法所得的，没收违法所得；

对单位并处 85 万元以上 100 万

元以下的罚款，对个人并处 8.5

万元以上 10 万元以下的罚款

责令停止

违法行为

裁量阶

次

符合《规则》第七

条情形
不予处罚、免于处罚

符合《规则》第八

条情形
从轻处罚、减轻处罚

符合《规则》第九

条情形
从重处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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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保护条例》C104.43.1

序号 违法行为 违反条款 处罚依据 裁量情形 行政处罚 其他措施

C104.43.1

未经城乡

规划主管

部门会同

同级文物

主管部门

批准，在历

史文化名

城、名镇、

名村保护

范围内进

行改变园

林绿地、河

湖水系等

自然状态

的活动，造

成严重后

果的

《历史文化名城名

镇名村保护条例》第

二十五条第（一）项

“在历史文化名城、

名镇、名村保护范围

内进行下列活动，应

当保护其传统格局、

历史风貌和历史建

筑；制订保护方案，

经城市、县人民政府

城乡规划主管部门

会同同级文物主管

部门批准，并依照有

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办理相关手续：（一）

改变园林绿地、河湖

水系等自然状态的

活动；……”

《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保护条

例》第四十三条第一款第（一）项

“违反本条例规定，未经城乡规划

主管部门会同同级文物主管部门

批准，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城市、

县人民政府城乡规划主管部门责

令停止违法行为、限期恢复原状或

者采取其他补救措施；有违法所得

的，没收违法所得；逾期不恢复原

状或者不采取其他补救措施的，城

乡规划主管部门可以指定有能力

的单位代为恢复原状或者采取其

他补救措施，所需费用由违法者承

担；造成严重后果的，对单位并处

5万元以上 10 万元以下的罚款，对

个人并处1万元以上5万元以下的

罚款；造成损失的，依法承担赔偿

责任：（一）改变园林绿地、河湖

水系等自然状态的；……”

轻微

造成严重后果，

但在短时间内可

恢复或大部分恢

复的

有违法所得的，没收违法所得；

对单位并处5万元以上6万元以

下的罚款，对个人并处 1 万元以

上 2万元以下的罚款

责令停止

违 法 行

为、限期

恢复原状

较轻

造成严重后果，

但可采取补救措

施的

有违法所得的，没收违法所得；

对单位并处6万元以上7万元以

下的罚款，对个人并处 2 万元以

上 3万元以下的罚款

责令停止

违 法 行

为、限期

采取其他

补救措施

较重

造成严重后果，

逾期不恢复原状

或者不采取其他

补救措施的

有违法所得的，没收违法所得；

对单位并处7万元以上8.5万元

以下的罚款，对个人并处 3 万元

以上 4 万元以下的罚款

责令停止

违 法 行

为、限期

采取其他

补救措施

严重

造成严重后果，

无法恢复或采取

补救措施的

有违法所得的，没收违法所得；

对单位并处 8.5 万元以上 10 万

元以下的罚款，对个人并处 4

万元以上 5 万元以下的罚款

责令停止

违法行为

裁量

阶次

符合《规则》第

七条情形
不予处罚、免于处罚

符合《规则》第

八条情形
从轻处罚、减轻处罚

符合《规则》第

九条情形
从重处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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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保护条例》C104.43.2

序号 违法行为 违反条款 处罚依据 裁量情形 行政处罚 其他措施

C104.43.2

未经城乡

规划主管

部门会同

同级文物

主管部门

批准，在

历史文化

名城、名

镇、名村

核心保护

范围内进

行影视摄

制、举办

大型群众

性活动，

造成严重

后果的

《历史文化名城名

镇名村保护条例》第

二十五条第（二）项

“在历史文化名城、

名镇、名村保护范围

内进行下列活动，应

当保护其传统格局、

历史风貌和历史建

筑；制订保护方案，

经城市、县人民政府

城乡规划主管部门

会同同级文物主管

部门批准，并依照有

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办理相关手续：……

（二）在核心保护范

围内进行影视摄制、

举办大型群众性活

动；……”

《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保护

条例》第四十三条第一款第（二）

项“违反本条例规定，未经城乡

规划主管部门会同同级文物主

管部门批准，有下列行为之一

的，由城市、县人民政府城乡规

划主管部门责令停止违法行为、

限期恢复原状或者采取其他补

救措施；有违法所得的，没收违

法所得；逾期不恢复原状或者不

采取其他补救措施的，城乡规划

主管部门可以指定有能力的单

位代为恢复原状或者采取其他

补救措施，所需费用由违法者承

担；造成严重后果的，对单位并

处 5 万元以上 10 万元以下的罚

款，对个人并处 1 万元以上 5 万

元以下的罚款；造成损失的，依

法承担赔偿责任：……（二）进

行影视摄制、举办大型群众性活

动的；……”

轻

微

造成严重后果，但

在短时间内可恢

复或大部分恢复

的

有违法所得的，没收违法所得；

对单位并处5万元以上6万元以

下的罚款，对个人并处 1 万元以

上 2 万元以下的罚款

责令停止违

法行为、限期

恢复原状

较

轻

造成严重后果，但

可采取补救措施

的

有违法所得的，没收违法所得；

对单位并处6万元以上7万元以

下的罚款，对个人并处 2 万元以

上 3 万元以下的罚款

责令停止违

法行为、限期

采取其他补

救措施

较

重

造成严重后果，逾

期不恢复原状或

者不采取其他补

救措施的

有违法所得的，没收违法所得；

对单位并处7万元以上8.5万元

以下的罚款，对个人并处 3 万元

以上 4万元以下的罚款

责令停止违

法行为、限期

采取其他补

救措施

严

重

造成严重后果，无

法恢复或采取补

救措施的

有违法所得的，没收违法所得；

对单位并处 8.5 万元以上 10 万

元以下的罚款，对个人并处 4

万元以上 5万元以下的罚款

责令停止违

法行为

裁

量

阶

次

符合《规则》第七

条情形
不予处罚、免于处罚

符合《规则》第八

条情形
从轻处罚、减轻处罚

符合《规则》第九

条情形
从重处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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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保护条例》C104.43.3

序号 违法行为 违反条款 处罚依据 裁量情形 行政处罚 其他措施

C104.43.3

未 经 城 乡

规 划 主 管

部 门 会 同

同 级 文 物

主 管 部 门

批准，在历

史 文 化 名

城、名镇、

名 村 保 护

范 围 内 拆

除 历 史 建

筑 以 外 的

建筑物、构

筑 物 或 者

其他设施，

造 成 严 重

后果的

《历史文化名城名

镇名村保护条例》第

二 十 八 条 第 三 款

“……在历史文化

街区、名镇、名村核

心保护范围内，拆除

历史建筑以外的建

筑物、构筑物或者其

他设施的，应当经城

市、县人民政府城乡

规划主管部门会同

同级文物主管部门

批准。”

《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保护

条例》第四十三条第一款第（三）

项“违反本条例规定，未经城乡

规划主管部门会同同级文物主

管部门批准，有下列行为之一

的，由城市、县人民政府城乡规

划主管部门责令停止违法行为、

限期恢复原状或者采取其他补

救措施；有违法所得的，没收违

法所得；逾期不恢复原状或者不

采取其他补救措施的，城乡规划

主管部门可以指定有能力的单

位代为恢复原状或者采取其他

补救措施，所需费用由违法者承

担；造成严重后果的，对单位并

处 5 万元以上 10 万元以下的罚

款，对个人并处 1 万元以上 5 万

元以下的罚款；造成损失的，依

法承担赔偿责任：……（三）拆

除历史建筑以外的建筑物、构筑

物或者其他设施的；……”

轻

微

造成严重后果，但

在短时间内可恢

复或大部分恢复

的

有违法所得的，没收违法所得；对

单位并处5万元以上6万元以下的

罚款，对个人并处 1 万元以上 2万

元以下的罚款

责 令 停 止

违法行为、

限 期 恢 复

原状

较

轻

造成严重后果，但

可采取补救措施

的

有违法所得的，没收违法所得；对

单位并处6万元以上7万元以下的

罚款，对个人并处 2 万元以上 3万

元以下的罚款

责 令 停 止

违法行为、

限 期 采 取

其 他 补 救

措施

较

重

造成严重后果，逾

期不恢复原状或

者不采取其他补

救措施的

有违法所得的，没收违法所得；对

单位并处7万元以上8.5万元以下

的罚款，对个人并处 3万元以上 4

万元以下的罚款

责 令 停 止

违法行为、

限 期 采 取

其 他 补 救

措施

严

重

造成严重后果，无

法恢复或采取补

救措施的

有违法所得的，没收违法所得；对

单位并处 8.5 万元以上 10 万元以

下的罚款，对个人并处 4 万元以上

5 万元以下的罚款

责 令 停 止

违法行为

裁

量

阶

次

符合《规则》第七

条情形
不予处罚、免于处罚

符合《规则》第八

条情形
从轻处罚、减轻处罚

符合《规则》第九

条情形
从重处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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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保护条例》C104.43.4

序号 违法行为 违反条款 处罚依据 裁量情形 行政处罚 其他措施

C104.43.4

未经城乡

规划主管

部门会同

同级文物

主管部门

批准，在

历史文化

名城、名

镇、名村

保护范围

内对历史

建筑进行

外部修缮

装饰、添

加设施以

及改变历

史建筑的

结构或者

使 用 性

质，造成

严重后果

的

《历史文化名城名

镇名村保护条例》第

三十五条“对历史建

筑进行外部修缮装

饰、添加设施以及改

变历史建筑的结构

或者使用性质的，应

当经城市、县人民政

府城乡规划主管部

门会同同级文物主

管部门批准，并依照

有关法律、法规的规

定办理相关手续。”

《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保护

条例》第四十三条第一款第（四）

项“违反本条例规定，未经城乡

规划主管部门会同同级文物主

管部门批准，有下列行为之一

的，由城市、县人民政府城乡规

划主管部门责令停止违法行为、

限期恢复原状或者采取其他补

救措施；有违法所得的，没收违

法所得；逾期不恢复原状或者不

采取其他补救措施的，城乡规划

主管部门可以指定有能力的单

位代为恢复原状或者采取其他

补救措施，所需费用由违法者承

担；造成严重后果的，对单位并

处 5 万元以上 10 万元以下的罚

款，对个人并处 1 万元以上 5 万

元以下的罚款；造成损失的，依

法承担赔偿责任：……（四）对

历史建筑进行外部修缮装饰、添

加设施以及改变历史建筑的结

构或者使用性质的；……”

轻

微

造成严重后果，但

在短时间内可恢

复或大部分恢复

的

有违法所得的，没收违法所得；

对单位并处 5 万元以上 6 万元

以下的罚款，对个人并处 1 万

元以上 2万元以下的罚款

责令停止违

法行为、限期

恢复原状

较

轻

造成严重后果，但

可采取补救措施

的

有违法所得的，没收违法所得；

对单位并处 6 万元以上 7 万元

以下的罚款，对个人并处 2 万

元以上 3万元以下的罚款

责令停止违

法行为、限期

采取其他补

救措施

较

重

造成严重后果，逾

期不恢复原状或

者不采取其他补

救措施的

有违法所得的，没收违法所得；

对单位并处 7 万元以上 8.5 万

元以下的罚款，对个人并处 3

万元以上 4 万元以下的罚款

责令停止违

法行为、限期

采取其他补

救措施

严

重

造成严重后果，无

法恢复或采取补

救措施的

有违法所得的，没收违法所得；

对单位并处8.5万元以上10万

元以下的罚款，对个人并处 4

万元以上 5 万元以下的罚款

责令停止违

法行为

裁

量

阶

次

符合《规则》第七

条情形
不予处罚、免于处罚

符合《规则》第八

条情形
从轻处罚、减轻处罚

符合《规则》第九

条情形
从重处罚



451

《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保护条例》C104.43.5

序号 违法行为 违反条款 处罚依据 裁量情形 行政处罚 其他措施

C104.43.5

未经城乡

规划主管

部门会同

同级文物

主管部门

批准，在

历史文化

名城、名

镇、名村

保护范围

内进行其

他影响传

统格局、

历史风貌

或者历史

建筑的活

动，造成

严重后果

的

《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

村保护条例》第二十五条

第（三）项“在历史文化

名城、名镇、名村保护范

围内进行下列活动，应当

保护其传统格局、历史风

貌和历史建筑；制订保护

方案，经城市、县人民政

府城乡规划主管部门会

同同级文物主管部门批

准，并依照有关法律、法

规的规定办理相关手

续：……（三）其他影响

传统格局、历史风貌或者

历史建筑的活动。”

《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保

护条例》第四十三条第一款

第（五）项“违反本条例规

定，未经城乡规划主管部门

会同同级文物主管部门批

准，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

城市、县人民政府城乡规划

主管部门责令停止违法行

为、限期恢复原状或者采取

其他补救措施；有违法所得

的，没收违法所得；逾期不

恢复原状或者不采取其他补

救措施的，城乡规划主管部

门可以指定有能力的单位代

为恢复原状或者采取其他补

救措施，所需费用由违法者

承担；造成严重后果的，对

单位并处5万元以上10万元

以下的罚款，对个人并处 1

万元以上 5 万元以下的罚

款；造成损失的，依法承担

赔偿责任：……（五）其他

影响传统格局、历史风貌或

者历史建筑的。”

轻

微

造成严重后果，但

在短时间内可恢

复或大部分恢复

的

有违法所得的，没收违法所得；

对单位并处 5 万元以上 6 万元

以下的罚款，对个人并处 1 万

元以上 2 万元以下的罚款

责令停止违

法行为、限期

恢复原状

较

轻

造成严重后果，但

可采取补救措施

的

有违法所得的，没收违法所得；

对单位并处 6 万元以上 7 万元

以下的罚款，对个人并处 2 万

元以上 3 万元以下的罚款

责令停止违

法行为、限期

采取其他补

救措施

较

重

造成严重后果，逾

期不恢复原状或

者不采取其他补

救措施的

有违法所得的，没收违法所得；

对单位并处 7 万元以上 8.5 万

元以下的罚款，对个人并处 3

万元以上 4 万元以下的罚款

责令停止违

法行为、限期

采取其他补

救措施

严

重

造成严重后果，无

法恢复或采取补

救措施的

有违法所得的，没收违法所得；

对单位并处8.5万元以上10万

元以下的罚款，对个人并处 4

万元以上 5 万元以下的罚款

责令停止违

法行为

裁

量

阶

次

符合《规则》第七

条情形
不予处罚、免于处罚

符合《规则》第八

条情形
从轻处罚、减轻处罚

符合《规则》第九

条情形
从重处罚



452

《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保护条例》C104.43.6

序号 违法行为 违反条款 处罚依据 裁量情形 行政处罚 其他措施

C104.43.6

虽经城乡

规划主管

部门会同

同级文物

主管部门

批准在历

史文化名

城、名镇、

名村保护

范围内进

行活动，

但是在活

动过程中

对传统格

局、历史

风貌或者

历史建筑

构成破坏

性影响，

造成严重

后果的

《历史文化名城

名镇名村保护条

例》第二十五条

“在历史文化名

城、名镇、名村

保护范围内进行

下列活动，应当

保 护 其 传 统 格

局、历史风貌和

历史建筑；制订

保护方案，经城

市、县人民政府

城乡规划主管部

门会同同级文物

主管部门批准，

并 依 照 有 关 法

律、法规的规定

办 理 相 关 手

续……”

《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保护条

例》第四十三条“违反本条例规定，

未经城乡规划主管部门会同同级

文物主管部门批准，有下列行为之

一的，由城市、县人民政府城乡规

划主管部门责令停止违法行为、限

期恢复原状或者采取其他补救措

施；有违法所得的，没收违法所得；

逾期不恢复原状或者不采取其他

补救措施的，城乡规划主管部门可

以指定有能力的单位代为恢复原

状或者采取其他补救措施，所需费

用由违法者承担；造成严重后果

的，对单位并处 5 万元以上 10 万

元以下的罚款，对个人并处 1 万元

以上 5万元以下的罚款；造成损失

的，依法承担赔偿责任：……有关

单位或者个人经批准进行上述活

动，但是在活动过程中对传统格

局、历史风貌或者历史建筑构成破

坏性影响的，依照本条第一款规定

予以处罚。”

轻

微

造成严重后果，但

在短时间内可恢

复或大部分恢复

的

有违法所得的，没收违法所得；

对单位并处 5 万元以上 6 万元

以下的罚款，对个人并处 1 万

元以上 2 万元以下的罚款

责令停止违

法行为、限期

恢复原状

较

轻

造成严重后果，但

可采取补救措施

的

有违法所得的，没收违法所得；

对单位并处 6 万元以上 7 万元

以下的罚款，对个人并处 2 万

元以上 3 万元以下的罚款

责令停止违

法行为、限期

采取其他补

救措施

较

重

造成严重后果，逾

期不恢复原状或

者不采取其他补

救措施的

有违法所得的，没收违法所得；

对单位并处 7 万元以上 8.5 万

元以下的罚款，对个人并处 3

万元以上 4 万元以下的罚款

责令停止违

法行为、限期

采取其他补

救措施

严

重

造成严重后果，无

法恢复或采取补

救措施的

有违法所得的，没收违法所得；

对单位并处8.5万元以上10万

元以下的罚款，对个人并处 4

万元以上 5 万元以下的罚款

责令停止违

法行为

裁

量

阶

次

符合《规则》第七

条情形
不予处罚、免于处罚

符合《规则》第八

条情形
从轻处罚、减轻处罚

符合《规则》第九

条情形
从重处罚



453

《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保护条例》C104.44

序号 违法行为 违反条款 处罚依据 裁量情形 行政处罚 其他措施

C104.44

损坏或者擅自迁

移、拆除历史建筑，

造成严重后果的

《 历 史 文

化 名 城 名

镇 名 村 保

护条例》第

三 十 三 条

第 四 款

“ … … 任

何 单 位 或

者 个 人 不

得 损 坏 或

者 擅 自 迁

移、拆除历

史建筑。”

《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

村保护条例》第四十四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损坏

或者擅自迁移、拆除历史

建筑的，由城市、县人民

政府城乡规划主管部门

责令停止违法行为、限期

恢复原状或者采取其他

补救措施；有违法所得

的，没收违法所得；逾期

不恢复原状或者不采取

其他补救措施的，城乡规

划主管部门可以指定有

能力的单位代为恢复原

状或者采取其他补救措

施，所需费用由违法者承

担；造成严重后果的，对

单位并处 20 万元以上 50

万元以下的罚款，对个人

并处10万元以上20万元

以下的罚款；造成损失

的，依法承担赔偿责任。”

轻微

造成严重后果，但

在短时间内可恢

复或大部分恢复

的

有违法所得的，没收违法所得；对

单位并处20万元以上27.5万元以

下的罚款，对个人并处 10 万元以

上 12.5 万元以下的罚款

责令停止

违 法 行

为、限期

恢复原状

较轻

造成严重后果，但

可采取补救措施

的

有违法所得的，没收违法所得；对

单位处27.5万元以上35万元以下

的罚款，对个人处 12.5 万元以上

15 万元以下的罚款

责令停止

违 法 行

为、限期

采取其他

补救措施

较重

造成严重后果，逾

期不恢复原状或

者不采取其他补

救措施的

有违法所得的，没收违法所得；对

单位处35万元以上42.5万元以下

的罚款，对个人处 15 万元以上

17.5 万元以下的罚款

责令停止

违 法 行

为、限期

采取其他

补救措施

严重

造成严重后果，无

法恢复或采取补

救措施的

有违法所得的，没收违法所得；对

单位处42.5万元以上50万元以下

的罚款，对个人处 17.5 万元以上

20 万元以下的罚款

责令停止

违法行为

裁量阶

次

符合《规则》第七

条情形
不予处罚、免于处罚

符合《规则》第八

条情形
从轻处罚、减轻处罚

符合《规则》第九

条情形
从重处罚



454

《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保护条例》C104.45

序号 违法行为 违反条款 处罚依据 裁量情形 行政处罚 其他措施

C104.45

擅自设置、移动、

涂改或者损毁历

史文化街区、名

镇、名村标志牌，

逾期不改正的

《历史文化名城名

镇名村保护条例》

第 三 十 条 第 二 款

“……任何单位和

个 人 不 得 擅 自 设

置、移动、涂改或

者损毁标志牌。”

《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

村保护条例》第四十五

条“违反本条例规定，

擅自设置、移动、涂改

或者损毁历史文化街

区、名镇、名村标志牌

的，由城市、县人民政

府城乡规划主管部门责

令限期改正；逾期不改

正的，对单位处 1 万元

以上 5 万元以下的罚

款，对个人处 1000 元以

上 1 万元以下的罚款。”

轻微 造成轻微危害后果的

对单位处 1 万元以上 2

万元以下的罚款，对个

人处 1000 元以上 3000

元以下的罚款

较轻 造成较轻危害后果的

对单位处 2 万元以上 3

万元以下的罚款，对个

人处 3000 元以上 5000

元以下的罚款

较重 造成较重危害后果的

对单位处 3 万元以上 4

万元以下的罚款，对个

人处 5000 元以上 7000

元以下的罚款

严重 造成严重危害后果的

对单位处 4 万元以上 5

万元以下的罚款，对个

人处7000元以上1万元

以下的罚款

裁量

阶次

符合《规则》第七条情形 不予处罚、免于处罚

符合《规则》第八条情形 从轻处罚、减轻处罚

符合《规则》第九条情形 从重处罚



455

《广西壮族自治区实施〈村庄和集镇规划建设管理条例〉办法》C105.35 .1

序号 违法行为 违反条款 处罚依据 裁量情形 行政处罚 其他措施

C105.35.1

在村庄和集镇规

划区内，未按规划

建设审批程序批

准或者违反规划

的规定进行建设，

影响村庄、集镇规

划，尚可采取改正

措施的，

《广西壮族自治区实施〈村

庄和集镇规划建设管理条

例〉办法》第十三条 “申请

在村庄、集镇规划区内的土地建

设的，实行由乡级人民政府或者

县级人民政府建设行政主管部

门 核 发 选 址 意 见 书 的 制

度。……” 第二十二条乡（镇）

村企业、乡（镇）村公共设“施、

公益事业等建设，在开工前，建

设单位或个人应当持该项目选

址意见书及有关文件等向县级

人民政府建设行政主管部门提

出开工申请，经县级人民政府建

设行政主管部门对设计、施工条

件予以审查批准，发给《施工许

可证》后，方可开工。”

《广西壮族自治区实施〈村

庄和集镇规划建设管理条

例〉办法》第三十五“在村

庄和集镇规划区内，未按规

划建设审批程序批准或者

违反规划的规定进行建设，

严重影响村庄、集镇规划

的，由县级人民政府建设行

政主管部门责令其停止建

设，限期拆除或者没收违法

建筑物、构筑物和其他设

施；影响村庄、集镇规划，

尚可采取改正措施的，由县

级人民政府建设行政主管

部门责令限期改正，处以每

平方米建筑面积 5 元以上

30元以下的罚款。……”

轻

微
造成轻微危害后果的

处以每平方米建筑

面积 5元以上 12元
以下的罚款。

责令限期

改正

较

轻
造成较轻危害后果的

处以每平方米建筑

面积 12 元以上 18
元以下的罚款。

责令限期

改正

较

重
造成较重危害后果的

处以每平方米建筑

面积 18 元以上 24
元以下的罚款。

责令限期

改正

严

重
造成严重危害后果的

处以每平方米建筑

面积 24 元以上 30
元以下的罚款。

责令限期

改正

裁

量

阶

次

符合《规则》第七条

情形

不予处罚、免于处

罚

符合《规则》第八条

情形

从轻处罚、减轻处

罚

符合《规则》第九条

情形
从重处罚



456

《广西壮族自治区实施〈村庄和集镇规划建设管理条例〉办法》C105.35 .2

序号 违法行为 违反条款 处罚依据 裁量情形 行政处罚 其他措施

C105.35.2

在村庄和集镇规

划区内，未按规划

建设审批程序批

准进行建设，但不

影响村庄、集镇规

划的

《广西壮族自治区实施〈村庄

和集镇规划建设管理条例〉办

法》第十三条 “申请在村庄、

集镇规划区内的土地建设的，

实行由乡级人民政府或者县

级人民政府建设行政主管部

门 核 发 选 址 意 见 书 的 制

度。……”第二十二条乡（镇）

村企业、乡（镇）村公共设

“施、公益事业等建设，在开

工前，建设单位或个人应当持

该项目选址意见书及有关文

件等向县级人民政府建设行

政主管部门提出开工申请，经

县级人民政府建设行政主管

部门对设计、施工条件予以审

查批准，发给《施工许可证》

后，方可开工。”

《广西壮族自治区实施

〈村庄和集镇规划建设管

理条例〉办法》第三十五

条“在村庄和集镇规划区

内……未按规划建设审批

程序批准，但不影响村庄、

集镇规划的，由县级人民

政府建设行政主管部门责

令其限期补办规划建设审

批手续；逾期不补办的，

处以每平方米建筑面积 5
元以上 20 元以下的罚

款。”

轻微
造成轻微危害后

果的

逾期不补办的，处

以每平方米建筑面

积 5 元以上 8 元以

下的罚款。

责令限期

补办手续

较轻
造成较轻危害后

果的

逾期不补办的，处

以每平方米建筑面

积 8元以上 12元以

下的罚款。

责令限期

补办手续

较重
造成较重危害后

果的

逾期不补办的，处

以每平方米建筑面

积 12 元以上 16元

以下的罚款。

责令限期

补办手续

严重
造成严重危害后

果的

逾期不补办的，处

以每平方米建筑面

积 16元以上 20 元

以下的罚款。

责令限期

补办手续

裁量阶

次

符合《规则》第七

条情形

不予处罚、免于处

罚

符合《规则》第八

条情形

从轻处罚、减轻处

罚

符合《规则》第九

条情形
从重处罚



457

《广西壮族自治区实施〈村庄和集镇规划建设管理条例〉办法》C105.35 .3

序号 违法行为 违反条款 处罚依据 裁量情形 行政处罚 其他措施

C105.35.3

农村居民在村庄

和集镇规划区内，

未经批准或者违

反规划的规定建

住宅，，影响村庄、

集镇规划，尚可采

取改正措施的。

《广西壮族自治区实施〈村

庄和集镇规划建设管理条

例〉办法》第十三条 “申

请在村庄、集镇规划区内的

土地建设的，实行由乡级人

民政府或者县级人民政府

建设行政主管部门核发选

址意见书的制度。……”第

二十三条“在集镇规划区内

的土地建住宅，建房者应当

在开工前持施工说明、宅院

总平面图，属于二层以上楼

房的，还应当持设计图、施

工单位资质证书及选址意

见书向乡级人民政府提出

开工申请；经乡级人民政府

审查同意并发给《施工许可

证》后，方可开工。在村庄

规划区内的土地建住宅，由

乡级人民政府办理住宅建

设开工的审批手续。 ”

《广西壮族自治区实施〈村

庄和集镇规划建设管理条

例〉办法》第三十五条“在

村庄和集镇规划区内，未按

规划建设审批程序批准或

者违反规划的规定进行建

设，严重影响村庄、集镇规

划的，由县级人民政府建设

行政主管部门责令其停止

建设，限期拆除或者没收违

法建筑物、构筑物和其他设

施；影响村庄、集镇规划，

尚可采取改正措施的，由县

级人民政府建设行政主管

部门责令限期改正，处以每

平方米建筑面积 5 元以上

30 元以下的罚款。……农

村居民未经批准或者违反

规划的规定建住宅的，由乡

级人民政府依照前款规定

处罚。”

轻微
造成轻微危害后

果的

处以每平方米建筑

面积 5元以上 12元
以下的罚款。

责令限期

改正

较轻
造成较轻危害后

果的

处以每平方米建筑

面积 12 元以上 18
元以下的罚款。

责令限期

改正

较重
造成较重危害后

果的

处以每平方米建筑

面积 18 元以上 24
元以下的罚款。

责令限期

改正

严重
造成严重危害后

果的

处以每平方米建筑

面积 24 元以上 30
元以下的罚款。

责令限期

改正

裁量阶

次

符合《规则》第七

条情形

不予处罚、免于处

罚

符合《规则》第八

条情形

从轻处罚、减轻处

罚

符合《规则》第九

条情形
从重处罚



458

《广西壮族自治区实施〈村庄和集镇规划建设管理条例〉办法》C105.35 .4

序号 违法行为 违反条款 处罚依据 裁量情形 行政处罚 其他措施

C105.35.4

农村居民在村庄

和集镇规划区内，

未经批准或者违

反规划的规定建

住宅，但不影响村

庄、集镇规划的

《广西壮族自治区实施〈村

庄和集镇规划建设管理条

例〉办法》第十三条 “申

请在村庄、集镇规划区内的

土地建设的，实行由乡级人

民政府或者县级人民政府

建设行政主管部门核发选

址意见书的制度。……”第

二十三条“在集镇规划区内

的土地建住宅，建房者应当

在开工前持施工说明、宅院

总平面图，属于二层以上楼

房的，还应当持设计图、施

工单位资质证书及选址意

见书向乡级人民政府提出

开工申请；经乡级人民政府

审查同意并发给《施工许可

证》后，方可开工。

在村庄规划区内的土地

建住宅，由乡级人民政府办

理住宅建设开工的审批手

续。”

《广西壮族自治区实施〈村

庄和集镇规划建设管理条

例〉办法》第三十五条“……

未按规划建设审批程序批

准，但不影响村庄、集镇规

划的，由县级人民政府建设

行政主管部门责令其限期

补办规划建设审批手续；逾

期不补办的，处以每平方米

建筑面积 5元以上 20元以

下的罚款。农村居民未经批

准或者违反规划的规定建

住宅的，由乡级人民政府依

照前款规定处罚。”

轻微
造成轻微危害后

果的

逾期不补办的，处

以每平方米建筑面

积 5 元以上 8 元以

下的罚款。

责令限期

补办手续

较轻
造成较轻危害后

果的

逾期不补办的，处

以每平方米建筑面

积 8元以上 12元以

下的罚款。

责令限期

补办手续

较重
造成较轻危害后

果的

逾期不补办的，处

以每平方米建筑面

积 12 元以上 16 元

以下的罚款。

责令限期

补办手续

严重
造成严重危害后

果的

逾期不补办的，处

以每平方米建筑面

积 16元以上 20 元

以下的罚款。

责令限期

补办手续

裁量阶

次

符合《规则》第七

条情形

不予处罚、免于处

罚

符合《规则》第八

条情形

从轻处罚、减轻处

罚

符合《规则》第九

条情形
从重处罚



459

《广西壮族自治区实施〈村庄和集镇规划建设管理条例〉办法》C105.36

序号 违法行为 违反条款 处罚依据 裁量情形 行政处罚 其他措施

C105.36
买卖、转让选址意

见书的，

《广西壮族自治区

实施〈村庄和集镇

规划建设管理条

例〉办法》第十六

条“选址意见书不

得买卖或者转让。”

《广西壮族自治区实

施〈村庄和集镇规划

建设管理条例〉办法》

第三十六条“违反本

办法第十六条规定，

买卖、转让选址意见

书的，由原发证机关

予以注销，可处以违

法所得一倍以上三倍

以下的罚款；没有违

法所得的，可处以 300
元以上3000元以下的

罚款。构成犯罪的，

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轻微
造成轻微危

害后果的

可处以违法所得一倍以上一点五

倍以下的罚款；没有违法所得的，

可处以 300 元以上 900 元以下的

罚款。

由原发证

机关予以

注销选址

意见书

较轻
造成较轻危

害后果的

可处以违法所得一点五倍以上二

倍以下的罚款；没有违法所得的，

可处以 900元以上 1600元以下的

罚款。

由原发证

机关予以

注销选址

意见书

较重
造成较重危

害后果的

可处以违法所得二倍以上二点五

倍以下的罚款；没有违法所得的，

可处以 1600 元以上 2300 元以下

的罚款。

由原发证

机关予以

注销选址

意见书

严重
造成严重危

害后果的

可处以违法所得二点五倍以上三

倍以下的罚款；没有违法所得的，

可处以 2300 元以上 3000 元以下

的罚款。

由原发证

机关予以

注销选址

意见书

裁量阶次

符合《规则》

第七条情形
不予处罚、免于处罚

符合《规则》

第八条情形
从轻处罚、减轻处罚

符合《规则》

第九条情形
从重处罚



460

《广西壮族自治区实施〈村庄和集镇规划建设管理条例〉办法》C105.37

序号 违法行为 违反条款 处罚依据 裁量情形 行政处罚 其他措施

C105.37

未取得设计资质

证书，承担建筑跨

度、跨径和高度超

出规定范围的工

程以及二层以上

住宅的设计任务

或者未按设计资

质证书规定经营

范围，承担设计任

务的；未取得施工

资质证书或者资

质审查证书或者

未按其规定的经

营范围，承担施工

任务的；未按国家

和自治区有关技

术规定施工或者

使用不符合工程

质量要求的建筑

材料和建筑构件

的；擅自修改设计

图纸或者未按设

计图纸施工的。

《村庄和集镇规划建设

管理条例》第二十四条“施

工单位应当按照设计图纸施工。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擅自修改

设计图纸；确需修改的，须经历

设计单位同意，并出具变更设计

通知单或者图纸。”第二十五条

“施工单位应当确保施工质量，

按照有关的技术规定施工，不得

使用不符合工程质量要求的建

筑材料和建筑构件。” 《广西

壮族自治区实施〈村庄和集

镇规划建设管理条例〉办

法》第二十一条“……必须由

取得相应设计资质证书的设计

单位进行设计，或者选用通用设

计、标准设计。” 第二十三条

“……还应当持设计图、施工单

位资质证书及选址意见书向乡

级人民政府提出开工申请；经乡

级人民政府审查同意并发给《施

工许可证》后，方可开工。……”

《广西壮族自治区实施〈村

庄和集镇规划建设管理条

例〉办法》 第三十七条“违

反《条例》和本办法规定，

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县级

人民政府建设行政主管部

门责令停止设计或者施工、

限期改正，并可处以 1000
元以上 10000 元以下的罚

款：（一）未取得设计资质

证书，承担建筑跨度、跨径

和高度超出规定范围的工

程以及二层以上住宅的设

计任务或者未按设计资质

证书规定经营范围，承担设

计任务的；（二）未取得施

工资质证书或者资质审查

证书或者未按其规定的经

营范围，承担施工任务的；

（三）未按国家和自治区有

关技术规定施工或者使用

不符合工程质量要求的建

筑材料和建筑构件的；（四）

擅自修改设计图纸或者未

按设计图纸施工的。……”

轻微
造成轻微危害后

果的

并可处以 1000元

以上 3000元以下

的罚款

责令停止

设计或者

施工、限

期改正

较轻
造成较轻危害后

果的

并可处以 3000元

以上 5000元以下

的罚款

责令停止

设计或者

施工、限

期改正

较重
造成较重危害后

果的

并可处以 5000元

以上 7000元以下

的罚款

责令停止

设计或者

施工、限

期改正

严重
造成严重危害后

果的

并可处以 7000元

以上 10000 元以

下的罚款

责令停止

设计或者

施工、限

期改正

裁量阶

次

符合《规则》第七

条情形

不予处罚、免于处

罚

符合《规则》第八

条情形

从轻处罚、减轻处

罚

符合《规则》第九

条情形
从重处罚



461

《广西壮族自治区实施〈村庄和集镇规划建设管理条例〉办法》C105.38

序号 违法行为 违反条款 处罚依据 裁量情形 行政处罚 其他措施

C105.38

建设单位或个人

擅自拆除有关建

筑物、构筑物和其

他设施或者未按

规定给其所有者

予以补偿的

《广西壮族自治区实施〈村

庄和集镇规划建设管理条

例〉办法》第十九条“因实

施村庄、集镇规划，需要拆

除村庄、集镇规划区内已经

建成的建筑物、构筑物或者

其他设施的，建设单位或者

个人应当依照市、县人民政

府的规定，办理审批手续，

并对被拆除建筑物、构筑物

和其他设施的所有者给予

补偿。拆除违章建筑，超过

批准期限的临时建筑，不予

补偿；拆除未超过批准期限

的临时建筑，给予适当补

偿。”

《广西壮族自治区实施〈村

庄和集镇规划建设管理条

例〉办法》 第三十八条“建

设单位或个人违反本办法

第十九条规定，擅自拆除有

关建筑物、构筑物和其他设

施或者未按规定给其所有

者予以补偿的，由县级人民

政府建设行政主管部门责

令改正，可处以 1000 元以

上 10000元以下的罚款。”

轻微
造成轻微危害后

果的

可处以 1000元以

上 3000元以下的

罚款

责令改正

较轻
造成较轻危害后

果的

可处以 3000元以

上 5000元以下的

罚款

责令改正

较重
造成较重危害后

果的

可处以 5000元以

上 7000元以下的

罚款

责令改正

严重
造成严重危害后

果的

可处以 7000元以

上 10000 元以下

的罚款

责令改正

裁量阶

次

符合《规则》第七

条情形

不予处罚、免于处

罚

符合《规则》第八

条情形

从轻处罚、减轻处

罚

符合《规则》第九

条情形
从重处罚



462

《广西壮族自治区实施〈村庄和集镇规划建设管理条例〉办法》C105.39

序号 违法行为 违反条款 处罚依据 裁量情形 行政处罚 其他措施

C105.39

村庄、集镇规划区

内的建设工程竣

工后，建设单位或

者个人未按照国

家有关规定进行

工程竣工验收或

者将验收不合格

的工程交付使用

的

《广西壮族自治区实施〈村

庄和集镇规划建设管理条

例〉办法》第二十五条“村

庄、集镇规划区内的建设工

程竣工后，建设单位或者个

人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

进行工程竣工验收。经验收

合格的工程方可交付使用。”

《广西壮族自治区实施〈村

庄和集镇规划建设管理条

例〉办法》 第三十九条“村

庄、集镇规划区内的建设工

程竣工后，建设单位或者个

人未按照国家有关规定进

行工程竣工验收或者将验

收不合格的工程交付使用

的，由乡级人民政府或者县

级人民政府建设行政主管

部门责令改正，可处以

1000元以上5000元以下的

罚款。”

轻微
造成轻微危害后

果的

可处以 1000元以

上 2000元以下的

罚款

责令改正

较轻
造成较轻危害后

果的

可处以 2000元以

上 3000元以下的

罚款

责令改正

较重
造成较重危害后

果的

可处以 3000元以

上 4000元以下的

罚款

责令改正

严重
造成严重危害后

果的

可处以 4000元以

上 5000元以下的

罚款

责令改正

裁量阶

次

符合《规则》第七

条情形

不予处罚、免于处

罚

符合《规则》第八

条情形

从轻处罚、减轻处

罚

符合《规则》第九

条情形
从重处罚



463

《广西壮族自治区实施〈村庄和集镇规划建设管理条例〉办法》C105.40

序号 违法行为 违反条款 处罚依据 裁量情形 行政处罚 其他措施

C105.40

损坏村庄和集镇

的房屋、公共设施

的；乱堆粪便、垃

圾、柴草、破坏村

容镇貌和环境卫

生的；具备条件的

村庄和集镇，没有

逐步建设有净化

设施的自来水厂，

实行集中供水，使

饮用水质达到国

家规定的生活饮

用水卫生标准的；

村庄、集镇规划确

定的公共绿地、苗

圃和防护林带以

及按规划批准的

建设项目专用绿

地，被任意占用和

改作他用。

《广西壮族自治区实施〈村

庄和集镇规划建设管理条

例〉办法》第二十七条“任

何单位和个人必须遵守国

家和自治区有关村庄、集镇

房屋的产权、产籍管理的规

定，维护房屋所有人的合法

权益。”第二十八条 “任

何单位和个人不得破坏和

损毁村庄和集镇的道路、桥

梁、供水、排水、供电、邮

电、绿化等公共设施。”第

二十九条第二款 “具备条

件的村庄和集镇，应当逐步

建设有净化设施的自来水

厂，实行集中供水，使饮用

水质达到国家规定的生活

饮用水卫生标准。”第三十

一条第二款“村庄、集镇规

划确定的公共绿地、苗圃和

防护林带以及按规划批准

的建设项目专用绿地，不得

任意占用和改作他用。”

《广西壮族自治区实

施〈村庄和集镇规划建设管

理条例〉办法》第四十条

“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乡

级人民政府责令停止侵害，

可处以 100元以上 1000元

以下的罚款；造成损失的，

并应当赔偿：（一）损坏村

庄和集镇的房屋、公共设施

的；（二）乱堆粪便、垃圾、

柴草、破坏村容镇貌和环境

卫生的；（三）违反本办法

第二十九条第二款、第三十

一条第二款规定的。

”

轻微
造成轻微危害后

果的

可处以 100元以上

300元以下的罚款

责令停止

侵害

较轻
造成较轻危害后

果的

可处以 300元以上

500元以下的罚款

责令停止

侵害

较重
造成较重危害后

果的

可处以 500元以上

700元以下的罚款

责令停止

侵害

严重
造成严重危害后

果的

可处以 700元以上

1000元以下的罚款

责令停止

侵害

裁量阶

次

符合《规则》第七

条情形

不予处罚、免于处

罚

符合《规则》第八

条情形

从轻处罚、减轻处

罚

符合《规则》第九

条情形
从重处罚



464

《广西壮族自治区实施〈村庄和集镇规划建设管理条例〉办法》C105.41

序号 违法行为 违反条款 处罚依据 裁量情形 行政处罚 其他措施

C105.41

擅自在村庄、集镇

规划区内的街道、

广场、市场和车站

等场所修建临时

建筑物、构筑物和

其他设施的

《广西壮族自治区实施〈村

庄和集镇规划建设管理条

例〉办法》第四十二条“擅

自在村庄、集镇规划区内的

街道、广场、市场和车站等

场所修建临时建筑物、构筑

物和其他设施的，由乡级人

民政府责令其限期拆除，可

处以 100元以上 1000元以

下的罚款。”

《广西壮族自治区实

施〈村庄和集镇规划建设管

理条例〉办法》第四十一条

“擅自在村庄、集镇规划区

内的街道、广场、市场和车

站等场所修建临时建筑物、

构筑物和其他设施的，由乡

级人民政府责令其限期拆

除，可处以100元以上1000

元以下的罚款。”

轻微
造成轻微危害后

果的

可处以 100元以上

300元以下的罚款

责令其限

期拆除

较轻
造成较轻危害后

果的

可处以 300元以上

500元以下的罚款

责令其限

期拆除

较重
造成较重危害后

果的

可处以 500元以上

700元以下的罚款

责令其限

期拆除

严重
造成严重危害后

果的

可处以 700元以上

1000元以下的罚款

责令其限

期拆除

裁量阶

次

符合《规则》第七

条情形

不予处罚、免于处

罚

符合《规则》第八

条情形

从轻处罚、减轻处

罚

符合《规则》第九

条情形
从重处罚



465

《广西壮族自治区实施古树名木保护条例》C106.38

序号 违法行为 违反条款 处罚依据 裁量情形 行政处罚 其他措施

C106.38

擅自移动或者损

毁古树名木保护

牌、保护设施的

《广西壮族自治区实施古

树名木保护条例》第二十五

条“……任何单位和个人不

得擅自移动或者损毁古树

名木保护牌和保护设施。”

《广西壮族自治区实

施古树名木保护条例》第三

十八条 “违反本条例第二

十五条第三款规定，擅自移

动或者损毁古树名木保护

牌、保护设施的，由县级以

上人民政府古树名木主管

部门责令停止违法行为、限

期恢复原状；逾期不恢复原

状的，处五百元以上一千元

以下罚款；造成损失的，依

法承担赔偿责任。”

轻微
造成轻微危害后

果的

逾期不恢复原状

的，处五百元以上

六百以下罚款

责令停止

违 法 行

为、限期

恢复原状

较轻
造成较轻危害后

果的

逾期不恢复原状

的，处六百元以上

七百元以下罚款

责令停止

违 法 行

为、限期

恢复原状

较重
造成较重危害后

果的

逾期不恢复原状

的，处七百元以上

八百五十元以下罚

款

责令停止

违 法 行

为、限期

恢复原状

严重
造成严重危害后

果的

逾期不恢复原状

的，处八百五十元

以上一千元以下罚

款

责令停止

违 法 行

为、限期

恢复原状

裁量阶

次

符合《规则》第七

条情形

不予处罚、免于处

罚

符合《规则》第八

条情形

从轻处罚、减轻处

罚

符合《规则》第九

条情形
从重处罚



466

《广西壮族自治区实施古树名木保护条例》C106.39.1

序号 违法行为 违反条款 处罚依据 裁量情形 行政处罚 其他措施

C106.39.1

砍伐古树

名木；擅

自移植古

树名木，

造成古树

名木死亡

的

《广西壮

族自治区实施

古树名木保护

条例》第二十

六条 “禁止

下列损害古树

名木的行为：

（一）砍伐；

（二）擅自移

植；”

《广西壮族自治区实施
古树名木保护条例》第
三十九条 “违反本条
例第二十六条第一项、
第二项规定，砍伐或者
擅自移植古树名木的，
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古
树名木主管部门责令停
止违法行为，没收违法
砍伐或者移植的古树名
木和违法所得，并按照
下列规定处以罚款：
（一）砍伐特级保护的
古树的，每株处三十万
元以上五十万元以下罚
款；砍伐一级保护的古
树或者名木的，每株处
二十万元以上三十万元
以下罚款；砍伐二级保
护的古树的，每株处十
万元以上二十万元以下
罚款；砍伐三级保护的
古树的，每株处五万元
以上十万元以下罚款。”

“擅自移植古树名
木，造成古树名木死亡
的，依照前款第一项规
定处罚。“

轻
微

造成轻微危害后果的

没收违法砍伐或者移植的古树名木和违法所得，砍伐特级
保护的古树的，每株处三十万元以上三十五万元以下罚
款；砍伐一级保护的古树或者名木的，每株处二十万元以
上二十二万五千元以下罚款；砍伐二级保护的古树的，每
株处十万元以上十二万五千元以下罚款；砍伐三级保护的
古树的，每株处五万元以上六万元以下罚款。

责令停止违
法行为

较
轻

造成较轻危害后果的

没收违法砍伐或者移植的古树名木和违法所得，砍伐特级
保护的古树的，每株处三十五万元以上四十万元以下罚
款；砍伐一级保护的古树或者名木的，每株处二十二万五
千元以上二十五万元以下罚款；砍伐二级保护的古树的，
每株处十二万五千元以上十五万元以下罚款；砍伐三级保
护的古树的，每株处六万元以上七万元以下罚款。

责令停止违
法行为

较
重

造成较重危害后果的

没收违法砍伐或者移植的古树名木和违法所得，砍伐特级
保护的古树的，每株处四十万元以上四十五万元以下罚
款；砍伐一级保护的古树或者名木的，每株处二十五万元
以上二十七万五千元以下罚款；砍伐二级保护的古树的，
每株处十五万元以上十七万五千元以下罚款；砍伐三级保
护的古树的，每株处七万元以上八万五千元以下罚款。

责令停止违
法行为

严
重

造成严重危害后果的

没收违法砍伐或者移植的古树名木和违法所得，砍伐特级
保护的古树的，每株处四十五万元以上五十万元以下罚
款；砍伐一级保护的古树或者名木的，每株处二十七万五
千元以上三十万元以下罚款；砍伐二级保护的古树的，每
株处十七万五千元以上二十万元以下罚款；砍伐三级保护
的古树的，每株处八万五千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罚款。

责令停止违
法行为

裁
量
阶
次

符合《规则》第七条情形 不予处罚、免于处罚

符合《规则》第八条情形 从轻处罚、减轻处罚

符合《规则》第九条情形 从重处罚



467

《广西壮族自治区实施古树名木保护条例》C106.39.2

序号 违法行为 违反条款 处罚依据 裁量情形 行政处罚 其他措施

C106.39.2

擅 自 移 植

古 树 名 木

的

《广西壮族

自治区实施

古树名木保

护条例》第二

十六条 “禁

止下列损害

古树名木的

行为：（一）

砍伐；（二）

擅自移植；”

《广西壮族自治区实
施古树名木保护条例》
第三十九条 “违反本
条例第二十六条第一
项、第二项规定，砍伐
或者擅自移植古树名
木的，由县级以上人民
政府古树名木主管部
门责令停止违法行为，
没收违法砍伐或者移
植的古树名木和违法
所得，并按照下列规定
处以罚款：……（二）
擅自移植特级保护的
古树的，每株处十万元
以上二十万元以下罚
款；擅自移植一级保护
的古树或者名木的，每
株处五万元以上十万
元以下罚款；擅自移植
二级保护的古树的，每
株处三万元以上五万
元以下罚款；擅自移植
三级保护的古树的，每
株处一万元以上三万
元以下罚款”

轻
微

造成轻微危害后果的

没收违法砍伐或者移植的古树名木和违法所得，擅自移植
特级保护的古树的，每株处十万元以上十二万五千元以下
罚款；擅自移植一级保护的古树或者名木的，每株处五万
元以上六万元以下罚款；擅自移植二级保护的古树的，每
株处三万元以上三万五千元以下罚款；擅自移植三级保护
的古树的，每株处一万元以上一万五千元以下罚款

责令停止违
法行为

较
轻

造成较轻危害后果的

没收违法砍伐或者移植的古树名木和违法所得，擅自移植
特级保护的古树的，每株处十二万五千元以上十五万元以
下罚款；擅自移植一级保护的古树或者名木的，每株处六
万元以上七万元以下罚款；擅自移植二级保护的古树的，
每株处三万五千元以上四万元以下罚款；擅自移植三级保
护的古树的，每株处一万五千元以上二万元以下罚款

责令停止违
法行为

较
重

造成较重危害后果的

没收违法砍伐或者移植的古树名木和违法所得，擅自移植
特级保护的古树的，每株处十五万元以上十七万五千元以
下罚款；擅自移植一级保护的古树或者名木的，每株处七
万元以上八万五千元以下罚款；擅自移植二级保护的古树
的，每株处四万元以上四万五千元以下罚款；擅自移植三
级保护的古树的，每株处二万元以上二万五千元以下罚款

责令停止违
法行为

严
重

造成严重危害后果的

没收违法砍伐或者移植的古树名木和违法所得，擅自移植
特级保护的古树的，每株处十七万五千元以上二十万元以
下罚款；擅自移植一级保护的古树或者名木的，每株处八
万五千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罚款；擅自移植二级保护的古树
的，每株处四万五千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罚款；擅自移植三
级保护的古树的，每株处二万五千元以上三万元以下罚款

责令停止违
法行为

裁
量
阶
次

符合《规则》第七条
情形

不予处罚、免于处罚

符合《规则》第八条
情形

从轻处罚、减轻处罚

符合《规则》第九条
情形

从重处罚



468

《广西壮族自治区实施古树名木保护条例》C106.40.1

序号 违法行为 违反条款 处罚依据 裁量情形 行政处罚 其他措施

C106.40.1

剥损树皮、

掘根、向古

树 名 木 灌

注 有 毒 有

害物质的

《广西壮族自治区实施

古树名木保护条例》第二

十六条 “禁止下列损害

古树名木的行为：（三）

剥损树皮、掘根、向古树

名木灌注有毒有害物质；”

《广西壮族自治区实施古树

名木保护条例》 第四十条

“ 违反本条例第二十六条

第三项至第五项规定，有下列

行为之一的，由县级以上人民

政府古树名木主管部门给予

警告，责令停止侵害、限期恢

复原状，并根据古树名木保护

级别等按照下列规定处以罚

款：（一）剥损树皮、掘根、

向古树名木灌注有毒有害物

质的，处五千元以上五万元以

下罚款；”

轻微
造成轻微危

害后果的

给予警告，处五千元以上一万
六千元以下罚款；

责 令 停 止

侵害、限期

恢复原状

较轻
造成较轻危

害后果的

给予警告，处一万六千元以上
二万七千元以下罚款；

责 令 停 止

侵害、限期

恢复原状

较重
造成较重危

害后果的

给予警告，处二万七千元以上
三万八千元以下罚款；

责 令 停 止

侵害、限期

恢复原状

严重
造成严重危

害后果的

给予警告，处三万八千元以上
五万元以下罚款；

责 令 停 止

侵害、限期

恢复原状

裁量阶

次

符合《规则》

第七条情形
不予处罚、免于处罚

符合《规则》

第八条情形
从轻处罚、减轻处罚

符合《规则》

第九条情形
从重处罚



469

《广西壮族自治区实施古树名木保护条例》C106.40.2

序号 违法行为 违反条款 处罚依据 裁量情形 行政处罚 其他措施

C106.40.2

在 古 树 名

木 树 冠 垂

直 投 影 向

外 五 米 范

围 内 修 建

建 筑 物 或

者 构 筑 物

的

《广西壮族自治区实施

古树名木保护条例》第二

十六条 “禁止下列损害

古树名木的行为：（四）

在古树名木树冠垂直投

影向外五米范围内修建

建筑物或者构筑物、敷设

管线、架设电线、挖坑取

土、采石取砂、淹渍或者

封死地面、排放烟气、倾

倒污水垃圾、堆放或者倾

倒易燃易爆或者有毒有

害物品等；”

《广西壮族自治区实施古树

名木保护条例》 第四十条

“ 违反本条例第二十六条

第三项至第五项规定，有下列

行为之一的，由县级以上人民

政府古树名木主管部门给予

警告，责令停止侵害、限期恢

复原状，并根据古树名木保护

级别等按照下列规定处以罚

款：（二）在古树名木树冠垂

直投影向外五米范围内修建

建筑物或者构筑物的，处二千

元以上二万元以下罚款；”

轻微
造成轻微危害后

果的

给予警告，处二千元以
上六千五百元以下罚
款；

责令停止侵

害、限期恢

复原状

较轻
造成较轻危害后

果的

给予警告，处六千五百
元以上一万一千元以
下罚款；

责令停止侵

害、限期恢

复原状

较重
造成较重危害后

果的

给予警告，处一万一千
元以上一万五千元以
下罚款；

责令停止侵

害、限期恢

复原状

严重
造成严重危害后

果的

给予警告，处一万五千
元以上二万元以下罚
款；

责令停止侵

害、限期恢

复原状

裁量阶

次

符合《规则》第七

条情形
不予处罚、免于处罚

符合《规则》第八

条情形
从轻处罚、减轻处罚

符合《规则》第九

条情形
从重处罚



470

《广西壮族自治区实施古树名木保护条例》C106.40.3

序号 违法行为 违反条款 处罚依据 裁量情形 行政处罚 其他措施

C106.40.3

在 古 树 名

木 树 冠 垂

直 投 影 向

外 五 米 范

围 内 敷 设

管线、架设

电线、淹渍

或 者 封 死

地面的

《广西壮族自治区实施

古树名木保护条例》第二

十六条 “禁止下列损害

古树名木的行为：（四）

在古树名木树冠垂直投

影向外五米范围内修建

建筑物或者构筑物、敷设

管线、架设电线、挖坑取

土、采石取砂、淹渍或者

封死地面、排放烟气、倾

倒污水垃圾、堆放或者倾

倒易燃易爆或者有毒有

害物品等；”

《广西壮族自治区实施古

树名木保护条例》 第四

十条“ 违反本条例第二

十六条第三项至第五项规

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

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古树

名木主管部门给予警告，

责令停止侵害、限期恢复

原状，并根据古树名木保

护级别等按照下列规定处

以罚款：（三）在古树名

木树冠垂直投影向外五米

范围内敷设管线、架设电

线、淹渍或者封死地面的，

处五百元以上五千元以下

罚款；”

轻微 造成轻微危害后果的
给予警告，处五百元
以上一千六百元以下
罚款；

责令停止侵

害、限期恢

复原状

较轻 造成较轻危害后果的
给予警告，处一千六
百元以上二千七百元
以下罚款；

责令停止侵

害、限期恢

复原状

较重 造成较重危害后果的
给予警告，处二千七
百元以上三千八百元
以下罚款；

责令停止侵

害、限期恢

复原状

严重 造成严重危害后果的
给予警告，处三千八
百元以上五千元以下
罚款；

责令停止侵

害、限期恢

复原状

裁量

阶次

符合《规则》第七条情形 不予处罚、免于处罚

符合《规则》第八条情形 从轻处罚、减轻处罚

符合《规则》第九条情形 从重处罚



471

《广西壮族自治区实施古树名木保护条例》C106.40.4

序号 违法行为 违反条款 处罚依据 裁量情形 行政处罚 其他措施

C106.40.4

在 古 树 名

木上刻划、

钉钉的

《广西壮族自治区实

施古树名木保护条例》

第二十六条 “禁止下

列损害古树名木的行

为：（五）刻划、钉钉、

在古树名木上缠绕、悬挂

物体或者使用树干作支

撑物、紧挨树干堆压物品

等；”

《广西壮族自治区实施古树

名木保护条例》 第四十条

“ 违反本条例第二十六条

第三项至第五项规定，有下列

行为之一的，由县级以上人民

政府古树名木主管部门给予

警告，责令停止侵害、限期恢

复原状，并根据古树名木保护

级别等按照下列规定处以罚

款：（四）刻划、钉钉的，处

五百元以上一千元以下罚款。”

轻微
造成轻微危害

后果的

给予警告，处五百元以上
六百元以下罚款。

责令停止侵

害、限期恢

复原状

较轻
造成较轻危害

后果的

给予警告，处六百元以上
七百元以下罚款。

责令停止侵

害、限期恢

复原状

较重
造成较重危害

后果的

给予警告，处七百元以上

八百五十元以下罚款。

责令停止侵

害、限期恢

复原状

严重
造成严重危害

后果的

给予警告，处八百五十元
以上一千元以下罚款。

责令停止侵

害、限期恢

复原状

裁量阶

次

符合《规则》第

七条情形
不予处罚、免于处罚

符合《规则》第

八条情形
从轻处罚、减轻处罚

符合《规则》第

九条情形
从重处罚



472

《广西壮族自治区实施古树名木保护条例》C106.40.5

序号 违法行为 违反条款 处罚依据 裁量情形 行政处罚 其他措施

C106.40.5

在 古 树 名

木 树 冠 垂

直 投 影 向

外 五 米 范

围 内 挖 坑

取土、采石

取砂、排放

烟气、倾倒

污水垃圾、

堆 放 或 者

倾 倒 易 燃

易 爆 或 者

有 毒 有 害

物品等的

《广西壮族自治区实施

古树名木保护条例》第二

十六条 “禁止下列损害

古树名木的行为：（四）

在古树名木树冠垂直投

影向外五米范围内修建

建筑物或者构筑物、敷设

管线、架设电线、挖坑取

土、采石取砂、淹渍或者

封死地面、排放烟气、倾

倒污水垃圾、堆放或者倾

倒易燃易爆或者有毒有

害物品等；”

《广西壮族自治区实施古树

名木保护条例》 第四十条

“ 违反本条例第二十六条

第四项规定，在古树名木树冠

垂直投影向外五米范围内挖

坑取土、采石取砂、排放烟气、

倾倒污水垃圾、堆放或者倾倒

易燃易爆或者有毒有害物品

等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古

树名木主管部门给予警告，责

令停止侵害、限期恢复原状；

逾期不改的，根据古树名木保

护级别等处五百元以上五千

元以下罚款。”

轻微
造成轻微危害

后果的

给予警告，逾期不改的，
根据古树名木保护级别等
处五百元以上一千六百元
以下罚款。

责令停止侵

害、限期恢

复原状

较轻
造成较轻危害

后果的

给予警告，逾期不改的，
根据古树名木保护级别等
处一千六百元以上二千七
百元以下罚款。

责令停止侵

害、限期恢

复原状

较重
造成较重危害

后果的

给予警告，逾期不改的，
根据古树名木保护级别等
处二千七百元以上三千八
百元以下罚款。

责令停止侵

害、限期恢

复原状

严重
造成严重危害

后果的

给予警告逾期不改的，根
据古树名木保护级别等处
三千八百元以上五千元以
下罚款。

责令停止侵

害、限期恢

复原状

裁量阶

次

符合《规则》

第七条情形
不予处罚、免于处罚

符合《规则》

第八条情形
从轻处罚、减轻处罚

符合《规则》

第九条情形
从重处罚



473

《广西壮族自治区实施古树名木保护条例》C106.40.6

序号 违法行为 违反条款 处罚依据 裁量情形 行政处罚 其他措施

C106.40.6

在 古 树 名

木上缠绕、

悬 挂 物 体

或 者 使 用

树 干 作 支

撑物、紧挨

树 干 堆 压

物品，或者

有 其 他 损

害 古 树 名

木 的 行 为

的，

《广西壮族自治区实施

古树名木保护条例》第二

十六条 “禁止下列损害

古树名木的行为：（五）

刻划、钉钉、在古树名木

上缠绕、悬挂物体或者使

用树干作支撑物、紧挨树

干堆压物品等；（六）其

他损害古树名木的行为。”

《广西壮族自治区实施古树

名木保护条例》 第四十条

“ 违反本条例第二十六条

第五项、第六项规定，在古树

名木上缠绕、悬挂物体或者使

用树干作支撑物、紧挨树干堆

压物品，或者有其他损害古树

名木的行为的，由县级以上人

民政府古树名木主管部门给

予警告，责令停止侵害、限期

恢复原状；逾期不改的，根据

古树名木保护级别等处五百

元以上一千元以下罚款。”

轻微

造成轻微

危害后果

的

给予警告，逾期不改的，根据
古树名木保护级别等处五百元
以上六百元以下罚款。

责令停止侵

害、限期恢

复原状

较轻

造成较轻

危害后果

的

给予警告，逾期不改的，根据
古树名木保护级别等处六百元
以上七百元以下罚款。

责令停止侵

害、限期恢

复原状

较重

造成较重

危害后果

的

给予警告，逾期不改的，根据
古树名木保护级别等处七百元
以上八百五十元以下罚款。

责令停止侵

害、限期恢

复原状

严重

造成严重

危害后果

的

给予警告，逾期不改的，根据
古树名木保护级别等处八百五
十元以上一千元以下罚款。

责令停止侵

害、限期恢

复原状

裁量阶

次

符合《规

则》第七

条情形

不予处罚、免于处罚

符合《规

则》第八

条情形

从轻处罚、减轻处罚

符合《规

则》第九

条情形

从重处罚



474

《广西壮族自治区实施古树名木保护条例》C106.40.7

序号 违法行为 违反条款 处罚依据 裁量情形 行政处罚 其他措施

C106.40.7

剥损树皮、掘
根、向古树名木
灌注有毒有害
物质；在古树名
木树冠垂直投
影向外五米范
围内修建建筑
物或者构筑物、
敷设管线、架设
电线、挖坑取
土、采石取砂、
淹渍或者封死
地面、排放烟
气、倾倒污水垃
圾、堆放或者倾
倒易燃易爆或
者有毒有害物
品等；刻划、钉
钉、在古树名木
上缠绕、悬挂物
体或者使用树
干作支撑物；其
他损害古树名
木的行为，造成
古树名木死亡
的

《广西壮族自治区实施
古树名木保护条例》第二
十六条 “禁止下列损害
古树名木的行为：（三）
剥损树皮、掘根、向古树
名木灌注有毒有害物质；
（四）在古树名木树冠垂
直投影向外五米范围内
修建建筑物或者构筑物、
敷设管线、架设电线、挖
坑取土、采石取砂、淹渍
或者封死地面、排放烟
气、倾倒污水垃圾、堆放
或者倾倒易燃易爆或者
有毒有害物品等；（五）
刻划、钉钉、在古树名木
上缠绕、悬挂物体或者使
用树干作支撑物、紧挨树
干堆压物品等；（六）其
他损害古树名木的行为。”

《广西壮族自
治区实施古树
名木保护条例》
第四十条“ 违
反本条例第二
十六条第三项
至第六项规定，
造成古树名木
死亡的，依照本
条例第三十九
条第一款第一
项规定处罚。”

轻
微

造成轻微危害后
果的

没收违法砍伐或者移植的古树名木和违法所得，砍
伐特级保护的古树的，每株处三十万元以上三十五
万元以下罚款；砍伐一级保护的古树或者名木的，
每株处二十万元以上二十二万五千元以下罚款；砍
伐二级保护的古树的，每株处十万元以上十二万五
千元以下罚款；砍伐三级保护的古树的，每株处五
万元以上六万元以下罚款。

责 令停 止
违法行为

较
轻

造成较轻危害后
果的

没收违法砍伐或者移植的古树名木和违法所得，砍
伐特级保护的古树的，每株处三十五万元以上四十
万元以下罚款；砍伐一级保护的古树或者名木的，
每株处二十二万五千元以上二十五万元以下罚款；
砍伐二级保护的古树的，每株处十二万五千元以上
十五万元以下罚款；砍伐三级保护的古树的，每株
处六万元以上七万元以下罚款。

责 令停 止
违法行为

较
重

造成较重危害后
果的

没收违法砍伐或者移植的古树名木和违法所得，砍
伐特级保护的古树的，每株处四十万元以上四十五
万元以下罚款；砍伐一级保护的古树或者名木的，
每株处二十五万元以上二十七万五千元以下罚款；
砍伐二级保护的古树的，每株处十五万元以上十七
万五千元以下罚款；砍伐三级保护的古树的，每株
处七万元以上八万五千元以下罚款。

责 令停 止
违法行为

严
重

造成严重危害后
果的

没收违法砍伐或者移植的古树名木和违法所得，砍
伐特级保护的古树的，每株处四十五万元以上五十
万元以下罚款；砍伐一级保护的古树或者名木的，
每株处二十七万五千元以上三十万元以下罚款；砍
伐二级保护的古树的，每株处十七万五千元以上二
十万元以下罚款；砍伐三级保护的古树的，每株处
八万五千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罚款。

责 令停 止
违法行为

裁
量
阶
次

符合《规则》第七
条情形

不予处罚、免于处罚

符合《规则》第八
条情形

从轻处罚、减轻处罚

符合《规则》第九
条情形

从重处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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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西壮族自治区实施古树名木保护条例》C106.41

序号 违法行为 违反条款 处罚依据 裁量情形 行政处罚
其他

措施

C106.41

建 设 工 程

施 工 影 响

古 树 名 木

正 常 生 长

的，建设单

位 未 采 取

避 让 或 者

保 护 措 施

的，

《广西壮族自治区实施

古树名木保护条例》第二

十七条“建设工程施工影

响古树名木正常生长的，

建设单位应当采取避让

措施；无法避让的，建设

单位应当在施工前制定

保护方案并组织实施，按

照古树名木保护级别报

相应的古树名木主管部

门备案。古树名木主管部

门可以根据古树名木保

护的需要，向建设单位提

出相应的保护要求，并加

强监督检查。”

《广西壮族自治区实施古树

名木保护条例》 第四十一条

“ 违反本条例第二十七条

第二款规定，建设单位未采取

避让或者保护措施的，由县级

以上人民政府古树名木主管

部门责令限期改正，并根据古

树名木保护级别等处一万元

以上三万元以下罚款；造成古

树名木死亡的，依照本条例第

三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

处罚。”

轻微
造成轻微危害后

果的

根据古树名木保护级别等处
一万元以上一万五千元以下
罚款；造成古树名木死亡的，
依照本条例第三十九条第一
款第一项规定处罚。

责 令

限 期

改正

较轻
造成较轻危害后

果的

根据古树名木保护级别等处
一万五千元以上二万元以下
罚款；造成古树名木死亡的，
依照本条例第三十九条第一
款第一项规定处罚。

责 令

限 期

改正

较重
造成较重危害后

果的

根据古树名木保护级别等处
二万元以上二万五千元以下
罚款；造成古树名木死亡的，
依照本条例第三十九条第一
款第一项规定处罚。

责 令

限 期

改正

严重
造成严重危害后

果的

根据古树名木保护级别等处
二万五千元以上三万元以下
罚款；造成古树名木死亡的，
依照本条例第三十九条第一
款第一项规定处罚。

责 令

限 期

改正

裁量阶

次

符合《规则》第

七条情形
不予处罚、免于处罚

符合《规则》第

八条情形
从轻处罚、减轻处罚

符合《规则》第

九条情形
从重处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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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西壮族自治区实施古树名木保护条例》C106.42

序号 违法行为 违反条款 处罚依据 裁量情形 行政处罚
其他措

施

C106.42

不 按 照 批

准 的 移 植

方 案 和 移

植 地 点 实

施移植的，

《广西壮族自治区实施

古树名木保护条例》第三

十二条“经批准移植的古

树名木，应当按照批准的

移植方案和移植地点实

施移植；移植后五年内的

养护，由移植申请单位负

责，并承担移植和养护费

用。”

《广西壮族自治区实施古树

名木保护条例》 第四十二条

“ 违反本条例第三十二条

第一款规定，不按照批准的移

植方案和移植地点实施移植

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古树

名木主管部门责令限期改正；

逾期不改的，根据古树名木保

护级别等处一万元以上三万

元以下罚款；造成古树名木死

亡的，依照本条例第三十九条

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处罚。”

轻微
造成轻微危害

后果的

逾期不改的，根据古树名木保
护级别等处一万元以上一万五
千元以下罚款；造成古树名木
死亡的，依照本条例第三十九
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处罚。

责令限

期改正

较轻
造成较轻危害

后果的

逾期不改的，根据古树名木保
护级别等处一万五千元以上二
万元以下罚款；造成古树名木
死亡的，依照本条例第三十九
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处罚。

责令限

期改正

较重
造成较轻危害

后果的

逾期不改的，根据古树名木保
护级别等处二万元以上二万五
千元以下罚款；造成古树名木
死亡的，依照本条例第三十九
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处罚。

责令限

期改正

严重
造成严重危害

后果的

逾期不改的，根据古树名木保
护级别等处处二万五千元以上
三万元以下罚款；造成古树名
木死亡的，依照本条例第三十
九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处罚。

责令限

期改正

裁量阶

次

符合《规则》第

七条情形
不予处罚、免于处罚

符合《规则》第

八条情形
从轻处罚、减轻处罚

符合《规则》第

九条情形
从重处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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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西壮族自治区实施古树名木保护条例》C106.43

序号 违法行为 违反条款 处罚依据 裁量情形 行政处罚 其他措施

C106.43

未 经 古 树

名 木 主 管

部 门 确 认

并 注 销 档

案，擅自处

理 死 亡 的

古 树 名 木

的

《广西壮族自治区实

施古树名木保护条

例》第三十五条“任

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擅

自处理未经古树名木

主管部门确认死亡并

注销档案的古树名

木。”

《广西壮族自治区实施

古树名木保护条例》

第四十三条 “ 违反

本条例第三十五条第三

款规定，未经古树名木

主管部门确认并注销档

案，擅自处理死亡的古

树名木的，没收违法所

得，并处违法所得三倍

以上五倍以下罚款；没

有违法所得的，根据古

树名木保护级别等每株

处二千元以上一万元以

下罚款。”

轻

微
造成轻微危害后果的

没收违法所得，并处违法所得
三倍以上三点五倍以下罚款；
没有违法所得的，根据古树名
木保护级别等每株处二千元以
上四千元以下罚款。

较

轻
造成较轻危害后果的

没收违法所得，并处违法所得
三五倍以上四倍以下罚款；没
有违法所得的，根据古树名木
保护级别等每株处四千元以上
六千元以下罚款。

较

重
造成较重危害后果的

没收违法所得，并处违法所得
四倍以上四点五倍以下罚款；
没有违法所得的，根据古树名
木保护级别等每株处六千元以
上八千元以下罚款。

严

重
造成严重危害后果的

没收违法所得，并处违法所得
四点五倍以上五倍以下罚款；
没有违法所得的，根据古树名
木保护级别等每株处八千元以
上一万元以下罚款。

裁

量

阶

次

符合《规则》第七条情形 不予处罚、免于处罚

符合《规则》第八条情形 从轻处罚、减轻处罚

符合《规则》第九条情形 从重处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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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 城市建设类



479

《生活饮用水卫生监督管理办法》C201.28.1

序号 违法行为 违反条款 处罚依据 裁量情形 行政处罚
其他措

施

C201.28.1

新建、改建、扩建

的饮用水供水工

程项目未经建设

行政主管部门设

计审查和竣工验

收而擅自建设并

投入使用的

《生活饮用水

卫生监督管理

办法》第八条

“供水单位新

建、改建、扩建

的饮用水供水

工程项目，应当

符合卫生要求，

选址和设计审

查、竣工验收必

须有建设、卫生

行政主管部门

参加。”

《生活饮用水卫生监督

管理办法》第二十八条第

（一）项“城市自来水供

水企业和自建设施对外

供水的企业，有下列行为

之一的，由建设行政主管

部门责令限期改进，并可

处以违法所得3倍以下的

罚款，但最高不超过

30000 元，没有违法所得

的可处以10000元以下罚

款：（一）新建、改建、

扩建的饮用水供水工程

项目未经建设行政主管

部门设计审查和竣工验

收而擅自建设并投入使

用的；……”

轻

微
造成轻微危害后果的

并可处以违法所得 1倍以下的罚

款，但最高不超过 30000 元，没

有违法所得的可处以 2000 元以

下的罚款

责 令 限

期改进

较

轻
造成较轻危害后果的

并处以违法所得 1倍以上 1.5 倍

以下的罚款，但最高不超过

30000 元，没有违法所得的处以

2000 元以上 4000 元以下的罚款

责 令 限

期改进

较

重
造成较重危害后果的

并处以违法所得 1.5 倍以上 2倍

以下的罚款，但最高不超过

30000 元，没有违法所得的处以

4000 元以上 7000 元以下的罚款

责 令 限

期改进

严

重
造成严重危害后果的

并处以违法所得 2倍以上 3倍以

下的罚款，但最高不超过 30000

元，没有违法所得的处以 7000

元以上 10000 元以下的罚款

责 令 限

期改进

裁

量

阶

次

符合《规则》第七条情形 不予处罚、免于处罚

符合《规则》第八条情形 从轻处罚、减轻处罚

符合《规则》第九条情形 从重处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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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饮用水卫生监督管理办法》C201.28.2

序号 违法行为 违反条款 处罚依据 裁量情形 行政处罚 其他措施

C201.28.2

城市自来水供水

企业和自建设施

对外供水的企业

未按规定进行日

常性水质检验工

作的

《生活饮用水

卫生监督管理

办法》第十条第

一款“集中式供

水单位必须有

水质净化消毒

设施及必要的

水质检验仪器、

设备和人员，对

水质进行日常

性检验，并向当

地人民政府卫

生行政部门和

建设行政主管

部门报送检测

资料。……”

《生活饮用水卫生监督管

理办法》第二十八条第

（二）项“城市自来水供

水企业和自建设施对外供

水的企业，有下列行为之

一的，由建设行政主管部

门责令限期改进，并可处

以违法所得 3 倍以下的罚

款，但最高不超过 30000

元，没有违法所得的可处

以10000元以下罚款：……

（二）未按规定进行日常

性水质检验工作；……”

轻微 造成轻微危害后果的

并可处以违法所得 1 倍以下的

罚款，但最高不超过 30000 元，

没有违法所得的可处以 2000 元

以下的罚款

责令限期

改进

较

轻
造成较轻危害后果的

并处以违法所得 1 倍以上 1.5

倍以下的罚款，但最高不超过

30000 元，没有违法所得的处以

2000元以上4000元以下的罚款

责令限期

改进

较

重
造成较重危害后果的

并处以违法所得 1.5 倍以上 2

倍以下的罚款，但最高不超过

30000 元，没有违法所得的处以

4000元以上7000元以下的罚款

责令限期

改进

严重 造成严重危害后果的

并处以违法所得2倍以上3倍以

下的罚款，但最高不超过 30000

元，没有违法所得的处以 7000

元以上 10000 元以下的罚款

责令限期

改进

裁量

阶次

符合《规则》第七条情形 不予处罚、免于处罚

符合《规则》第八条情形 从轻处罚、减轻处罚

符合《规则》第九条情形 从重处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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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供水水质管理规定》C202.30.1

序号 违法行为 违反条款 处罚依据 裁量情形 行政处罚 其他措施

C202.30.1

城市供水单位

未制定城市供

水水质突发事

件应急预案的

《城市供水水质

管理规定》第二十

四条第二款“……

城市供水单位应

当依据所在地城

市供水水质突发

事件应急预案，制

定相应的突发事

件应急预案，报所

在地直辖市、市、

县人民政府城市

供水主管部门备

案，并定期组织演

练。”

《城市供水水质管理规定》第

三十条第（一）项“违反本规

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直

辖市、市、县人民政府城市供

水主管部门给予警告，并处以

5000 元以上 2 万元以下的罚

款：（一）城市供水单位未制

定城市供水水质突发事件应急

预案的；……”

轻微 造成轻微危害后果的

给予警告，并处以 5000

元以上 8000 元以下的罚

款

较轻 造成较轻危害后果的

给予警告，并处以 8000

元以上 1.1 万元以下的

罚款

较重 造成较重危害后果的

给予警告，并处以 1.1

万元以上 1.5 万元以下

的罚款

严重 造成严重危害后果的

给予警告，并处以 1.5

万元以上 2 万元以下的

罚款

裁量

阶次

符合《规则》第七条

情形
不予处罚、免于处罚

符合《规则》第八条

情形
从轻处罚、减轻处罚

符合《规则》第九条

情形
从重处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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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供水水质管理规定》C202.30.2

序号 违法行为 违反条款 处罚依据 裁量情形 行政处罚 其他措施

C202.30.2

城市供水单位

未按规定上报

水质报表的

《城市供水水质

管理规定》第十一

条第（六）项“城

市供水单位应当

履 行 以 下 义

务：……（六）按

月向所在地直辖

市、市、县人民政

府城市供水主管

部门如实报告供

水 水 质 检 测 数

据；……”

《城市供水水质管理规定》

第三十条第（二）项“违反

本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

的，由直辖市、市、县人民

政府城市供水主管部门给

予警告，并处以 5000 元以

上 2 万元以下的罚款：……

（二）城市供水单位未按规

定上报水质报表的。”

轻微 造成轻微危害后果的
给予警告，并处以 5000 元

以上 8000 元以下的罚款

较轻 造成较轻危害后果的
给予警告，并处以 8000 元

以上 1.1 万元以下的罚款

较重 造成较重危害后果的
给予警告，并处以 1.1 万元

以上 1.5 万元以下的罚款

严重 造成严重危害后果的
给予警告，并处以 1.5 万元

以上 2万元以下的罚款

裁量阶

次

符合《规则》第七条

情形
不予处罚、免于处罚

符合《规则》第八条

情形
从轻处罚、减轻处罚

符合《规则》第九条

情形
从重处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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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镇排水与污水处理条例》C203.48

序号 违法行为 违反条款 处罚依据 裁量情形 行政处罚 其他措施

C203.48

在雨水、污水分

流地区，建设单

位、施工单位将

雨水管网、污水

管网相互混接

的

《城镇排水与污

水处理条例》第十

九条第二款“……

在雨水、污水分流

地区，新区建设和

旧城区改建不得

将雨水管网、污水

管 网 相 互 混

接。……”

《城镇排水与污水处理条例》

第四十八条“违反本条例规

定，在雨水、污水分流地区，

建设单位、施工单位将雨水管

网、污水管网相互混接的，由

城镇排水主管部门责令改正，

处 5 万元以上 10 万元以下的

罚款；造成损失的，依法承担

赔偿责任。”

轻微
被驳接的管网管径

在 300mm 以下的

处 5 万元以上 6 万元以

下的罚款
责令改正

较轻

被驳接的管网管径

在 300mm 以 上

500mm 以下的

处 6 万元以上 7 万元以

下的罚款
责令改正

较重

被驳接的管网管径

在 500mm 以 上

800mm 以下的

处 7 万元以上 8.5 万元

以下的罚款
责令改正

严重
被驳接的管网管径

在 800mm 以上的

处 8.5 万元以上 10万元

以下的罚款
责令改正

裁量

阶次

符合《规则》第七

条情形
不予处罚、免于处罚

符合《规则》第八

条情形
从轻处罚、减轻处罚

符合《规则》第九

条情形
从重处罚



484

《城镇排水与污水处理条例》C203.49

序号 违法行为 违反条款 处罚依据 裁量情形 行政处罚
其他措

施

C203.49

城镇排水与污水

处理设施覆盖范

围内的排水单位

和个人，未按照国

家有关规定将污

水排入城镇排水

设施，或者在雨

水、污水分流地区

将污水排入雨水

管网，逾期不改正

或者造成严重后

果的

《城镇排水与

污水处理条例》

第二十条“城镇

排水设施覆盖

范围内的排水

单位和个人，应

当按照国家有

关规定将污水

排入城镇排水

设施。在雨水、

污水分流地区，

不得将污水排

入雨水管网。”

《城镇排水与污水处理条例》

第四十九条“违反本条例规

定，城镇排水与污水处理设施

覆盖范围内的排水单位和个

人，未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将污

水排入城镇排水设施，或者在

雨水、污水分流地区将污水排

入雨水管网的，由城镇排水主

管部门责令改正，给予警告；

逾期不改正或者造成严重后

果的，对单位处 10 万元以上

20 万元以下罚款，对个人处 2

万元以上 10 万元以下罚款；

造成损失的，依法承担赔偿责

任。”

轻微
造成轻微危害

后果的

给予警告；对单位处 10 万元以

上 12 万元以下罚款，对个人处

2 万元以上 4 万元以下罚款

责令改

正

较轻
造成较轻危害

后果的

给予警告；对单位处 12 万元以

上 14 万元以下罚款，对个人处

4 万元以上 6 万元以下罚款

责令改

正

较重
造成较重危害

后果的

给予警告；对单位处 14 万元以

上 17 万元以下罚款，对个人处

6 万元以上 8 万元以下罚款

责令改

正

严重
造成严重危害

后果的

给予警告；对单位处 17 万元以

上 20 万元以下罚款，对个人处

8 万元以上 10 万元以下罚款

责令改

正

裁量

阶次

符合《规则》第

七条情形
不予处罚、免于处罚

符合《规则》第

八条情形
从轻处罚、减轻处罚

符合《规则》第

九条情形
从重处罚



485

《城镇排水与污水处理条例》C203.50.1

序号 违法行为 违反条款 处罚依据 裁量情形 行政处罚 其他措施

C203.50.1

排水户未取得污

水排入排水管网

许可证向城镇排

水设施排放污水

《城镇排水与

污水处理条例》

第二十一条第

一款“从事工

业、建筑、餐饮、

医疗等活动的

企业事业单位、

个体工商户（以

下称排水户）向

城镇排水设施

排放污水的，应

当向城镇排水

主管部门申请

领取污水排入

排水管网许可

证。……”

《城镇排水与污水处

理条例》第五十条第一

款“违反本条例规定，

排水户未取得污水排

入排水管网许可证向

城镇排水设施排放污

水的，由城镇排水主管

部门责令停止违法行

为，限期采取治理措

施，补办污水排入排水

管网许可证，可以处 50

万元以下罚款；造成损

失的，依法承担赔偿责

任；构成犯罪的，依法

追究刑事责任。”

轻微

按照供水企业提供的企

业实际用水量 50%计量

企业的污水排放量，且

污水排放量在 100 立方

以下的

可以处 12 万元

以下罚款

责令停止违法行为，

限期采取治理措施，

补办污水排入排水

管网许可证

较轻

按照供水企业提供的企

业实际用水量 50%计量

企业的污水排放量，且

污水排放量在 100 立方

以上 500 立方以下的

处 12 万元以上

24 万元以下罚

款

责令停止违法行为，

限期采取治理措施，

补办污水排入排水

管网许可证

较重

按照供水企业提供的企

业实际用水量 50%计量

企业的污水排放量，且

污水排放量在 500 立方

以上 1000 立方以下的

处 24 万元以上

36 万元以下罚

款

责令停止违法行为，

限期采取治理措施，

补办污水排入排水

管网许可证

严重

按照供水企业提供的企

业实际用水量 50%计量

企业的污水排放量，且

污水排放量在 1000 立

方以上的

处 36 万元以上

50 万元以下罚

款

责令停止违法行为，

限期采取治理措施，

补办污水排入排水

管网许可证

裁量阶

次

符合《规则》第七条情

形

不予处罚、免于

处罚

符合《规则》第八条情

形

从轻处罚、减轻

处罚

符合《规则》第九条情

形
从重处罚



486

《城镇排水与污水处理条例》C203.50.2

序号 违法行为 违反条款 处罚依据 裁量情形 行政处罚 其他措施

C203.50.2

排水户不按照污

水排入排水管网

许可证的要求排

放污水的

《城镇排水与

污水处理条例》

第二十一条第

二款“……排水

户应当按照污

水排入排水管

网许可证的要

求排放污水。”

《城镇排水与污水处理条例》

第五十条第二款“违反本条例

规定，排水户不按照污水排入

排水管网许可证的要求排放

污水的，由城镇排水主管部门

责令停止违法行为，限期改

正，可以处 5 万元以下罚款；

造成严重后果的，吊销污水排

入排水管网许可证，并处 5 万

元以上 50 万元以下罚款，可

以向社会予以通报；造成损失

的，依法承担赔偿责任；构成

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轻微

排放时间在5天以内，

或造成轻微危害后果

的

可以处 2 万元以下罚

款

责令停止违法

行为，限期改正

较轻

排放时间在 5 天以上

7天以内，或造成较轻

危害后果的

处 2 万元以上 4 万元

以下罚款

责令停止违法

行为，限期改正

较重

排放时间在 7 天以上

10 天以内，或造成较

重危害后果的

处 4 万元以上 5 万元

以下罚款

责令停止违法

行为，限期改正

严重

排放时间在 10 天以

上，或造成严重危害

后果的

吊销污水排入排水管

网许可证，并处 5万

元以上 50 万元以下

罚款

责令停止违法

行为，限期改正

裁量

阶次

符合《规则》第七条

情形
不予处罚、免于处罚

符合《规则》第八条

情形
从轻处罚、减轻处罚

符合《规则》第九条

情形
从重处罚



487

《城镇排水与污水处理条例》C203.51

序号 违法行为 违反条款 处罚依据 裁量情形 行政处罚 其他措施

C203.51

因城镇排水设

施维护或者检

修可能对排水

造成影响或者

严重影响，城镇

排水设施维护

运营单位未提

前通知相关排

水户的，或者未

事先向城镇排

水主管部门报

告，采取应急处

理措施的，或者

未按照防汛要

求对城镇排水

设施进行全面

检查、维护、清

疏，影响汛期排

水畅通，逾期不

改正或者造成

严重后果的

《城镇排水与污水处

理条例》第二十五条

“因城镇排水设施维

护或者检修可能对排

水造成影响的，城镇排

水设施维护运营单位

应当提前 24 小时通知

相关排水户；可能对排

水造成严重影响的，应

当事先向城镇排水主

管部门报告，采取应急

处理措施，并向社会公

告。”

《城镇排水与污水处

理条例》第二十七条第

二款“……城镇排水设

施维护运营单位应当

按照防汛要求，对城镇

排水设施进行全面检

查、维护、清疏，确保

设施安全运行。……”

《城镇排水与污水处

理条例》第五十一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因

城镇排水设施维护或

者检修可能对排水造

成影响或者严重影响，

城镇排水设施维护运

营单位未提前通知相

关排水户的，或者未事

先向城镇排水主管部

门报告，采取应急处理

措施的，或者未按照防

汛要求对城镇排水设

施进行全面检查、维

护、清疏，影响汛期排

水畅通的，由城镇排水

主管部门责令改正，给

予警告；逾期不改正或

者造成严重后果的，处

10 万元以上 20 万元以

下罚款；造成损失的，

依法承担赔偿责任。”

轻微 造成轻微危害后果的
给予警告；处 10 万元以

上 12 万元以下罚款
责令改正

较轻 造成较轻危害后果的
给予警告；处 12 万元以

上 14 万元以下罚款

责令改正，

逾期不改

正

较重 造成较重危害后果的
给予警告；处 14 万元以

上 17 万元以下罚款

责令改正，

逾期不改

正

严重 造成严重危害后果的
给予警告；处 17 万元以

上 20 万元以下罚款

责令改正，

逾期不改

正

裁量

阶次

符合《规则》第七条

情形
不予处罚、免于处罚

符合《规则》第八条

情形
从轻处罚、减轻处罚

符合《规则》第九条

情形
从重处罚



488

《城镇排水与污水处理条例》C203.52.1

序号 违法行为 违反条款 处罚依据 裁量情形 行政处罚 其他措施

C203.52.1

城镇污水处理

设施维护运营

单位未按照国

家有关规定检

测进出水水质

的，或者未报送

污水处理水质

和水量、主要污

染物削减量等

信息和生产运

营成本等信息

的

《城镇排水与

污水处理条例》

第二十九条第

二款“……城镇

污水处理设施

维护运营单位

应当按照国家

有关规定检测

进出水水质，向

城镇排水主管

部门、环境保护

主管部门报送

污水处理水质

和水量、主要污

染物削减量等

信息，并按照有

关规定和维护

运营合同，向城

镇排水主管部

门报送生产运

营 成 本 等 信

息。……”

《城镇排水与污水处理条例》

第五十二条第一款“违反本条

例规定，城镇污水处理设施维

护运营单位未按照国家有关

规定检测进出水水质的，或者

未报送污水处理水质和水量、

主要污染物削减量等信息和

生产运营成本等信息的，由城

镇排水主管部门责令改正，可

以处 5万元以下罚款；造成损

失的，依法承担赔偿责任。”

轻微
已检测进出水水质，

未及时报送的

可以处 1.2 万元以下罚

款
责令改正

较轻

已检测进出水水质，

未报送的，造成较轻

影响的

处1.2万元以上2.5万元

以下罚款
责令改正

较重

已检测进出水水质，

未报送的，造成较重

影响的

处2.5万元以上3.7万元

以下罚款
责令改正

严重 未检测进出水水质的
处3.7万元以上5万元以

下罚款
责令改正

裁量

阶次

符合《规则》第七条

情形
不予处罚、免于处罚

符合《规则》第八条

情形
从轻处罚、减轻处罚

符合《规则》第九条

情形
从重处罚



489

《城镇排水与污水处理条例》C203.52.2

序号 违法行为 违反条款 处罚依据 裁量情形 行政处罚 其他措施

C203.52.2

城镇污水处理

设施维护运营

单位擅自停运

城镇污水处理

设施，未按照规

定事先报告或

者采取应急处

理措施，逾期不

改正或者造成

严重后果的

《城镇排水与

污水处理条例》

第三十一条第

一款“城镇污水

处理设施维护

运营单位不得

擅自停运城镇

污水处理设施，

因检修等原因

需要停运或者

部分停运城镇

污水处理设施

的，应当在 90

个工作日前向

城镇排水主管

部门、环境保护

主管部门报告。”

《城镇排水与污水处理条例》

第五十二条第二款“违反本条

例规定，城镇污水处理设施维

护运营单位擅自停运城镇污

水处理设施，未按照规定事先

报告或者采取应急处理措施

的，由城镇排水主管部门责令

改正，给予警告；逾期不改正

或者造成严重后果的，处 10

万元以上 50 万元以下罚款；

造成损失的，依法承担赔偿责

任。”

轻微 造成轻微危害后果的
给予警告；处 10 万元以

上 20 万元以下罚款
责令改正

较轻 造成较轻危害后果的
给予警告；处 20 万元以

上 30 万元以下罚款
责令改正

较重 造成较重危害后果的
给予警告；处 30 万元以

上 40 万元以下罚款
责令改正

严重 造成严重危害后果的
给予警告；处 40 万元以

上 50 万元以下罚款
责令改正

裁量

阶次

符合《规则》第七条

情形
不予处罚、免于处罚

符合《规则》第八条

情形
从轻处罚、减轻处罚

符合《规则》第九条

情形
从重处罚



490

《城镇排水与污水处理条例》C203.53.1

序号 违法行为 违反条款 处罚依据 裁量情形 行政处罚 其他措施

C203.53.1

城镇污水处理

设施维护运营

单位或者污泥

处理处置单位

对产生的污泥

以及处理处置

后的污泥的去

向、用途、用量

等未进行跟踪、

记录的，或者处

理处置后的污

泥不符合国家

有关标准，造成

严重后果的

《城镇排水与

污水处理条例》

第三十条“城镇

污水处理设施

维护运营单位

或者污泥处理

处置单位应当

安全处理处置

污泥，保证处理

处置后的污泥

符合国家有关

标准，对产生的

污泥以及处理

处置后的污泥

去向、用途、用

量等进行跟踪、

记录，并向城镇

排水主管部门、

环境保护主管

部 门 报

告。……”

《城镇排水与污水处理条例》

第五十三条第一款“违反本条

例规定，城镇污水处理设施维

护运营单位或者污泥处理处

置单位对产生的污泥以及处

理处置后的污泥的去向、用

途、用量等未进行跟踪、记录

的，或者处理处置后的污泥不

符合国家有关标准的，由城镇

排水主管部门责令限期采取

治理措施，给予警告；造成严

重后果的，处 10 万元以上 20

万元以下罚款；逾期不采取治

理措施的，城镇排水主管部门

可以指定有治理能力的单位

代为治理，所需费用由当事人

承担；造成损失的，依法承担

赔偿责任。”

轻微 造成轻微危害后果的
给予警告；处 10 万元

以上 12 万元以下罚款

责令限期采

取治理措施

较轻 造成较轻危害后果的
给予警告；处 12 万元

以上 14 万元以下罚款

责令限期采

取治理措施

较重 造成较重危害后果的
给予警告；处 14 万元

以上 17 万元以下罚款

责令限期采

取治理措施

严重 造成严重危害后果的
给予警告；处 17 万元

以上 20 万元以下罚款

责令限期采

取治理措施

裁量

阶次

符合《规则》第七条

情形
不予处罚、免于处罚

符合《规则》第八条

情形
从轻处罚、减轻处罚

符合《规则》第九条

情形
从重处罚



491

《城镇排水与污水处理条例》C203.53.2

序号 违法行为 违反条款 处罚依据 裁量情形 行政处罚 其他措施

C203.53.2

擅自倾倒、堆

放、丢弃、遗撒

污泥，造成严重

后果的

《城镇排水与

污水处理条例》

第三十条“……

任何单位和个

人不得擅自倾

倒、堆放、丢弃、

遗撒污泥。”

《城镇排水与污水处理条例》

第五十三条第二款“违反本条

例规定，擅自倾倒、堆放、丢

弃、遗撒污泥的，由城镇排水

主管部门责令停止违法行为，

限期采取治理措施，给予警

告；造成严重后果的，对单位

处10万元以上50万元以下罚

款，对个人处 2 万元以上 10

万元以下罚款；逾期不采取治

理措施的，城镇排水主管部门

可以指定有治理能力的单位

代为治理，所需费用由当事人

承担；造成损失的，依法承担

赔偿责任。”

轻微
造成轻微危害后

果的

给予警告；对单位处 10 万

元以上 20 万元以下罚款，

对个人处 2 万元以上 4 万

元以下罚款

责令停 止违

法行为，限期

采取治 理措

施

较轻
造成较轻危害后

果的

给予警告；对单位处 20 万

元以上 30 万元以下罚款，

对个人处 4 万元以上 6 万

元以下罚款

责令停 止违

法行为，限期

采取治 理措

施

较重
造成较重危害后

果的

给予警告；对单位处 30 万

元以上 40 万元以下罚款，

对个人处 6 万元以上 8 万

元以下罚款

责令停 止违

法行为，限期

采取治 理措

施

严重
造成严重危害后

果的

给予警告；对单位处 40 万

元以上 50 万元以下罚款，

对个人处8万元以上10万

元以下罚款

责令停 止违

法行为，限期

采取治 理措

施

裁量

阶次

符合《规则》第

七条情形
不予处罚、免于处罚

符合《规则》第

八条情形
从轻处罚、减轻处罚

符合《规则》第

九条情形
从重处罚



492

《城镇排水与污水处理条例》C203.54

序号 违法行为 违反条款 处罚依据 裁量情形 行政处罚 其他措施

C203.54

排水单位或者

个人不缴纳污

水处理费，逾期

拒不缴纳的

《城镇排水与

污水处理条例》

第三十二条第

一款“排水单位

和个人应当按

照国家有关规

定缴纳污水处

理费。……”

《城镇排水与污水处理条例》

第五十四条“违反本条例规

定，排水单位或者个人不缴纳

污水处理费的，由城镇排水主

管部门责令限期缴纳，逾期拒

不缴纳的，处应缴纳污水处理

费数额 1 倍以上 3 倍以下罚

款。”

轻微
造成轻微危害后果

的

处应缴纳污水处理费数额

1倍以上 1.5 倍以下罚款

较轻
造成较轻危害后果

的

处应缴纳污水处理费数额

1.5 倍以上 2 倍以下罚款

较重
造成较重危害后果

的

处应缴纳污水处理费数额

2倍以上 2.5 倍以下罚款

严重
造成严重危害后果

的

处应缴纳污水处理费数额

2.5 倍以上 3 倍以下罚款

裁量

阶次

符合《规则》第七

条情形
不予处罚、免于处罚

符合《规则》第八

条情形
从轻处罚、减轻处罚

符合《规则》第九

条情形
从重处罚



493

《城镇排水与污水处理条例》C203.55.1

序号 违法行为 违反条款 处罚依据 裁量情形 行政处罚 其他措施

C203.55.1

城镇排水与污

水处理设施维

护运营单位未

按照国家有关

规定履行日常

巡查、维修和养

护责任，保障设

施安全运行，逾

期不改正或者

造成严重后果

的

《城镇排水与污

水处理条例》第三

十八条第一款“城

镇排水与污水处

理设施维护运营

单位应当建立健

全安全生产管理

制度，加强对窨井

盖等城镇排水与

污水处理设施的

日常巡查、维修和

养护，保障设施安

全运行。……”

《城镇排水与污水处理条

例》第五十五条第（一）项

“违反本条例规定，城镇排

水与污水处理设施维护运

营单位有下列情形之一的，

由城镇排水主管部门责令

改正，给予警告；逾期不改

正或者造成严重后果的，处

10 万元以上 50 万元以下罚

款；造成损失的，依法承担

赔偿责任；构成犯罪的，依

法追究刑事责任：（一）未

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履行日

常巡查、维修和养护责任，

保 障 设 施 安 全 运 行

的；……”

轻微 造成轻微危害后果的

给予警告；处 10

万元以上 20 万

元以下罚款

责令改正

较轻 造成较轻危害后果的

给予警告；处 20

万元以上 30 万

元以下罚款

责令改正

较重 造成较重危害后果的

给予警告；处 30

万元以上 40 万

元以下罚款

责令改正

严重 造成严重危害后果的

给予警告；处 40

万元以上 50 万

元以下罚款

责令改正

裁量

阶次

符合《规则》第七条情形
不予处罚、免于

处罚

符合《规则》第八条情形
从轻处罚、减轻

处罚

符合《规则》第九条情形 从重处罚



494

《城镇排水与污水处理条例》C203.55.2

序号 违法行为 违反条款 处罚依据 裁量情形 行政处罚 其他措施

C203.55.2

城镇排水与污

水处理设施维

护运营单位未

及时采取防护

措施、组织事故

抢修，逾期不改

正或者造成严

重后果的

《城镇排水与污

水处理条例》第四

十条第二款“……

城镇排水与污水

处理安全事故或

者突发事件发生

后，设施维护运营

单位应当立即启

动本单位应急预

案，采取防护措

施、组织抢修，并

及时向城镇排水

主管部门和有关

部门报告。”

《城镇排水与污水处理条

例》第五十五条第（二）项

“违反本条例规定，城镇排

水与污水处理设施维护运

营单位有下列情形之一的，

由城镇排水主管部门责令

改正，给予警告；逾期不改

正或者造成严重后果的，处

10 万元以上 50 万元以下罚

款；造成损失的，依法承担

赔偿责任；构成犯罪的，依

法追究刑事责任：……（二）

未及时采取防护措施、组织

事故抢修的；……”

轻微 造成轻微危害后果的

给予警告；处 10

万元以上 20 万

元以下罚款

责令改正

较轻 造成较轻危害后果的

给予警告；处 20

万元以上 30 万

元以下罚款

责令改正

较重 造成较重危害后果的

给予警告；处 30

万元以上 40 万

元以下罚款

责令改正

严重 造成严重危害后果的

给予警告；处 40

万元以上 50 万

元以下罚款

责令改正

裁量

阶次

符合《规则》第七条情形
不予处罚、免于

处罚

符合《规则》第八条情形
从轻处罚、减轻

处罚

符合《规则》第九条情形 从重处罚



495

《城镇排水与污水处理条例》C203.55.3

序号 违法行为 违反条款 处罚依据 裁量情形 行政处罚 其他措施

C203.55.3

城镇排水与污

水处理设施维

护运营单位因

巡查、维护不到

位，导致窨井盖

丢失、损毁，造

成人员伤亡和

财产损失，逾期

不改正或者造

成严重后果的

《城镇排水与污

水处理条例》第三

十八条第一款“城

镇排水与污水处

理设施维护运营

单位应当建立健

全安全生产管理

制度，加强对窨井

盖等城镇排水与

污水处理设施的

日常巡查、维修和

养护，保障设施安

全运行。……”

《城镇排水与污水处理条

例》第五十五条第（三）项

“违反本条例规定，城镇排

水与污水处理设施维护运

营单位有下列情形之一的，

由城镇排水主管部门责令

改正，给予警告；逾期不改

正或者造成严重后果的，处

10 万元以上 50 万元以下罚

款；造成损失的，依法承担

赔偿责任；构成犯罪的，依

法追究刑事责任：……（三）

因巡查、维护不到位，导致

窨井盖丢失、损毁，造成人

员伤亡和财产损失的。”

轻微 造成轻微危害后果的

给予警告；处 10

万元以上 20 万

元以下罚款

责令改正

较轻 造成较轻危害后果的

给予警告；处 20

万元以上 30 万

元以下罚款

责令改正

较重 造成较重危害后果的

给予警告；处 30

万元以上 40 万

元以下罚款

责令改正

严重 造成严重危害后果的

给予警告；处 40

万元以上 50 万

元以下罚款

责令改正

裁量

阶次

符合《规则》第七条情形
不予处罚、免于

处罚

符合《规则》第八条情形
从轻处罚、减轻

处罚

符合《规则》第九条情形 从重处罚



496

《城镇排水与污水处理条例》C203.56.1

序号 违法行为 违反条款 处罚依据 裁量情形 行政处罚 其他措施

C203.56.1

损毁、盗窃城镇

排水与污水处

理设施，逾期不

采取补救措施

或者造成严重

后果的

《城镇排水与污

水处理条例》第四

十二条第（一）项

“禁止从事下列

危及城镇排水与

污水处理设施安

全的活动:（一）

损毁、盗窃城镇排

水与污水处理设

施；……”

《城镇排水与污水处理条

例》第五十六条“违反本条

例规定，从事危及城镇排水

与污水处理设施安全的活

动的，由城镇排水主管部门

责令停止违法行为，限期恢

复原状或者采取其他补救

措施，给予警告；逾期不采

取补救措施或者造成严重

后果的，对单位处 10 万元

以上 30 万元以下罚款，对

个人处 2 万元以上 10 万元

以下罚款；造成损失的，依

法承担赔偿责任；构成犯罪

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轻微
造成轻微危害后

果的

给予警告；对单位处 10
万元以上 15 万元以下

罚款，对个人处 2 万元

以上 4万元以下罚款

责令停止违法

行为，限期恢复

原状或者采取

其他补救措施

较轻
造成较轻危害后

果的

给予警告；对单位处 15
万元以上 20 万元以下

罚款，对个人处 4 万元

以上 6万元以下罚款

责令停止违法

行为，限期恢复

原状或者采取

其他补救措施

较重
造成较重危害后

果的

给予警告；对单位处 20
万元以上 25 万元以下

罚款，对个人处 6 万元

以上 8万元以下罚款

责令停止违法

行为，限期恢复

原状或者采取

其他补救措施

严重
造成严重危害后

果的

给予警告；对单位处 25
万元以上 30 万元以下

罚款，对个人处 8 万元

以上 10万元以下罚款

责令停止违法

行为，限期恢复

原状或者采取

其他补救措施

裁量

阶次

符合《规则》第七

条情形
不予处罚、免于处罚

符合《规则》第八

条情形
从轻处罚、减轻处罚

符合《规则》第九

条情形
从重处罚



497

《城镇排水与污水处理条例》C203.56.2

序号 违法行为 违反条款 处罚依据 裁量情形 行政处罚 其他措施

C203.56.2

穿凿、堵塞城镇

排水与污水处

理设施，逾期不

采取补救措施

或者造成严重

后果的

《城镇排水与污

水处理条例》第四

十二条第（二）项

“禁止从事下列

危及城镇排水与

污水处理设施安

全的活动: ……

（二）穿凿、堵塞

城镇排水与污水

处理设施；……”

《城镇排水与污水处理条

例》第五十六条“违反本条

例规定，从事危及城镇排水

与污水处理设施安全的活

动的，由城镇排水主管部门

责令停止违法行为，限期恢

复原状或者采取其他补救

措施，给予警告；逾期不采

取补救措施或者造成严重

后果的，对单位处 10 万元

以上 30 万元以下罚款，对

个人处 2 万元以上 10 万元

以下罚款；造成损失的，依

法承担赔偿责任；构成犯罪

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轻微
造成轻微危害后

果的

给予警告；对单位处 10
万元以上 15 万元以下

罚款，对个人处 2 万元

以上 4万元以下罚款

责令停止违法

行为，限期恢复

原状或者采取

其他补救措施

较轻
造成较轻危害后

果的

给予警告；对单位处 15
万元以上 20 万元以下

罚款，对个人处 4 万元

以上 6万元以下罚款

责令停止违法

行为，限期恢复

原状或者采取

其他补救措施

较重
造成较重危害后

果的

给予警告；对单位处 20
万元以上 25 万元以下

罚款，对个人处 6 万元

以上 8万元以下罚款

责令停止违法

行为，限期恢复

原状或者采取

其他补救措施

严重
造成严重危害后

果的

给予警告；对单位处 25
万元以上 30 万元以下

罚款，对个人处 8 万元

以上 10万元以下罚款

责令停止违法

行为，限期恢复

原状或者采取

其他补救措施

裁量

阶次

符合《规则》第七

条情形
不予处罚、免于处罚

符合《规则》第八

条情形
从轻处罚、减轻处罚

符合《规则》第九

条情形
从重处罚



498

《城镇排水与污水处理条例》C203.56.3

序号 违法行为 违反条款 处罚依据 裁量情形 行政处罚 其他措施

C203.56.3

向城镇排水与

污水处理设施

排放、倾倒剧

毒、易燃易爆、

腐蚀性废液和

废渣，逾期不采

取补救措施或

者造成严重后

果的

《城镇排水与污

水处理条例》第四

十二条第（三）项

“禁止从事下列

危及城镇排水与

污水处理设施安

全的活动: ……

（三）向城镇排水

与污水处理设施

排放、倾倒剧毒、

易燃易爆、腐蚀性

废 液 和 废

渣；……”

《城镇排水与污水处理条

例》第五十六条“违反本条

例规定，从事危及城镇排水

与污水处理设施安全的活

动的，由城镇排水主管部门

责令停止违法行为，限期恢

复原状或者采取其他补救

措施，给予警告；逾期不采

取补救措施或者造成严重

后果的，对单位处 10 万元

以上 30 万元以下罚款，对

个人处 2 万元以上 10 万元

以下罚款；造成损失的，依

法承担赔偿责任；构成犯罪

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轻微
造成轻微危害后

果的

给予警告；对单位处 10
万元以上 15 万元以下

罚款，对个人处 2 万元

以上 4万元以下罚款

责令停止违法

行为，限期恢复

原状或者采取

其他补救措施

较轻
造成较轻危害后

果的

给予警告；对单位处 15
万元以上 20 万元以下

罚款，对个人处 4 万元

以上 6万元以下罚款

责令停止违法

行为，限期恢复

原状或者采取

其他补救措施

较重
造成较重危害后

果的

给予警告；对单位处 20
万元以上 25 万元以下

罚款，对个人处 6 万元

以上 8万元以下罚款

责令停止违法

行为，限期恢复

原状或者采取

其他补救措施

严重
造成严重危害后

果的

给予警告；对单位处 25
万元以上 30 万元以下

罚款，对个人处 8 万元

以上 10万元以下罚款

责令停止违法

行为，限期恢复

原状或者采取

其他补救措施

裁量

阶次

符合《规则》第七

条情形
不予处罚、免于处罚

符合《规则》第八

条情形
从轻处罚、减轻处罚

符合《规则》第九

条情形
从重处罚



499

《城镇排水与污水处理条例》C203.56.4

序号 违法行为 违反条款 处罚依据 裁量情形 行政处罚 其他措施

C203.56.4

向城镇排水与

污水处理设施

倾倒垃圾、渣

土、施工泥浆等

废弃物，逾期不

采取补救措施

或者造成严重

后果的

《城镇排水与污

水处理条例》第四

十二条第（四）项

“禁止从事下列

危及城镇排水与

污水处理设施安

全的活动: ……

（四）向城镇排水

与污水处理设施

倾倒垃圾、渣土、

施工泥浆等废弃

物；……”

《城镇排水与污水处理条

例》第五十六条“违反本条

例规定，从事危及城镇排水

与污水处理设施安全的活

动的，由城镇排水主管部门

责令停止违法行为，限期恢

复原状或者采取其他补救

措施，给予警告；逾期不采

取补救措施或者造成严重

后果的，对单位处 10 万元

以上 30 万元以下罚款，对

个人处 2 万元以上 10 万元

以下罚款；造成损失的，依

法承担赔偿责任；构成犯罪

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轻微
造成轻微危害后

果的

给予警告；对单位处 10
万元以上 15 万元以下

罚款，对个人处 2 万元

以上 4 万元以下罚款

责令停止违法

行为，限期恢复

原状或者采取

其他补救措施

较轻
造成较轻危害后

果的

给予警告；对单位处 15
万元以上 20 万元以下

罚款，对个人处 4 万元

以上 6 万元以下罚款

责令停止违法

行为，限期恢复

原状或者采取

其他补救措施

较重
造成较重危害后

果的

给予警告；对单位处 20
万元以上 25 万元以下

罚款，对个人处 6 万元

以上 8 万元以下罚款

责令停止违法

行为，限期恢复

原状或者采取

其他补救措施

严重
造成严重危害后

果的

给予警告；对单位处 25
万元以上 30 万元以下

罚款，对个人处 8 万元

以上 10 万元以下罚款

责令停止违法

行为，限期恢复

原状或者采取

其他补救措施

裁量

阶次

符合《规则》第七

条情形
不予处罚、免于处罚

符合《规则》第八

条情形
从轻处罚、减轻处罚

符合《规则》第九

条情形
从重处罚



500

《城镇排水与污水处理条例》C203.56.5

序号 违法行为 违反条款 处罚依据 裁量情形 行政处罚 其他措施

C203.56.5

建设占压城镇

排水与污水处

理设施的建筑

物、构筑物或者

其他设施，逾期

不采取补救措

施或者造成严

重后果的

《城镇排水与污

水处理条例》第四

十二条第（五）项

“禁止从事下列

危及城镇排水与

污水处理设施安

全的活动: ……

（五）建设占压城

镇排水与污水处

理设施的建筑物、

构筑物或者其他

设施；……”

《城镇排水与污水处理条

例》第五十六条“违反本条

例规定，从事危及城镇排水

与污水处理设施安全的活

动的，由城镇排水主管部门

责令停止违法行为，限期恢

复原状或者采取其他补救

措施，给予警告；逾期不采

取补救措施或者造成严重

后果的，对单位处 10 万元

以上 30 万元以下罚款，对

个人处 2 万元以上 10 万元

以下罚款；造成损失的，依

法承担赔偿责任；构成犯罪

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轻微
造成轻微危害后

果的

给予警告；对单位处 10
万元以上 15 万元以下

罚款，对个人处 2 万元

以上 4 万元以下罚款

责令停止违法

行为，限期恢复

原状或者采取

其他补救措施

较轻
造成较轻危害后

果的

给予警告；对单位处 15
万元以上 20 万元以下

罚款，对个人处 4 万元

以上 6 万元以下罚款

责令停止违法

行为，限期恢复

原状或者采取

其他补救措施

较重
造成较重危害后

果的

给予警告；对单位处 20
万元以上 25 万元以下

罚款，对个人处 6 万元

以上 8 万元以下罚款

责令停止违法

行为，限期恢复

原状或者采取

其他补救措施

严重
造成严重危害后

果的

给予警告；对单位处 25
万元以上 30 万元以下

罚款，对个人处 8 万元

以上 10 万元以下罚款

责令停止违法

行为，限期恢复

原状或者采取

其他补救措施

裁量

阶次

符合《规则》第七

条情形
不予处罚、免于处罚

符合《规则》第八

条情形
从轻处罚、减轻处罚

符合《规则》第九

条情形
从重处罚



501

《城镇排水与污水处理条例》C203.56.6

序号 违法行为 违反条款 处罚依据 裁量情形 行政处罚 其他措施

C203.56.6

其他危及城镇

排水与污水处

理设施安全的

活动，逾期不采

取补救措施或

者造成严重后

果的

《城镇排水与污

水处理条例》第四

十二条第（六）项

“禁止从事下列

危及城镇排水与

污水处理设施安

全的活动: ……

（六）其他危及城

镇排水与污水处

理设施安全的活

动。”

《城镇排水与污水处理条

例》第五十六条“违反本条

例规定，从事危及城镇排水

与污水处理设施安全的活

动的，由城镇排水主管部门

责令停止违法行为，限期恢

复原状或者采取其他补救

措施，给予警告；逾期不采

取补救措施或者造成严重

后果的，对单位处 10 万元

以上 30 万元以下罚款，对

个人处 2 万元以上 10 万元

以下罚款；造成损失的，依

法承担赔偿责任；构成犯罪

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轻微
造成轻微危害后果

的

给予警告；对单位处 10
万元以上 15 万元以下罚

款，对个人处 2 万元以上

4 万元以下罚款

责令停止违法行

为，限期恢复原

状或者采取其他

补救措施

较轻
造成较轻危害后果

的

给予警告；对单位处 15
万元以上 20 万元以下罚

款，对个人处 4 万元以上

6 万元以下罚款

责令停止违法行

为，限期恢复原

状或者采取其他

补救措施

较重
造成较重危害后果

的

给予警告；对单位处 20
万元以上 25 万元以下罚

款，对个人处 6 万元以上

8 万元以下罚款

责令停止违法行

为，限期恢复原

状或者采取其他

补救措施

严重
造成严重危害后果

的

给予警告；对单位处 25
万元以上 30 万元以下罚

款，对个人处 8 万元以上

10 万元以下罚款

责令停止违法行

为，限期恢复原

状或者采取其他

补救措施

裁量

阶次

符合《规则》第七条

情形
不予处罚、免于处罚

符合《规则》第八条

情形
从轻处罚、减轻处罚

符合《规则》第九条

情形
从重处罚



502

《城镇排水与污水处理条例》C203.57.1

序号 违法行为 违反条款 处罚依据 裁量情形 行政处罚 其他措施

C203.57.1

有关单位未与施

工单位、设施维

护运营单位等共

同制定设施保护

方案，并采取相

应的安全防护措

施的

《城镇排水与污

水处理条例》第

四十三条第三款

“……建设工程

施工范围内有排

水管网等城镇排

水与污水处理设

施的，建设单位

应当与施工单

位、设施维护运

营单位共同制定

设施保护方案，

并采取相应的安

全 保 护 措

施。……”

《城镇排水与污水处理条

例》第五十七条第一款“违

反本条例规定，有关单位未

与施工单位、设施维护运营

单位等共同制定设施保护方

案，并采取相应的安全防护

措施的，由城镇排水主管部

门责令改正，处 2万元以上 5

万元以下罚款；造成严重后

果的，处 5 万元以上 10 万元

以下罚款；造成损失的，依

法承担赔偿责任；构成犯罪

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轻微 造成轻微影响后果的
处 2 万元以上 3 万

元以下罚款
责令改正

较轻 造成较轻影响后果的
处 3 万元以上 4 万

元以下罚款
责令改正

较重 造成较重影响后果的
处 4 万元以上 5 万

元以下罚款
责令改正

严重 造成严重影响后果的
处 5万元以上 10万

元以下罚款
责令改正

裁量

阶次

符合《规则》第七条情形
不予处罚、免于处

罚

符合《规则》第八条情形
从轻处罚、减轻处

罚

符合《规则》第九条情形 从重处罚



503

《城镇排水与污水处理条例》C203.57.2

序号 违法行为 违反条款 处罚依据 裁量情形 行政处罚 其他措施

C203.57.2

擅自拆除、改动

城镇排水与污

水处理设施的

《城镇排水与污

水处理条例》第四

十 三 条 第 四 款

“……因工程建

设需要拆除、改动

城镇排水与污水

处理设施的，建设

单位应当制定拆

除、改动方案，报

城镇排水主管部

门审核，并承担重

建、改建和采取临

时措施的费用。”

《城镇排水与污水处理条

例》第五十七条第二款“违

反本条例规定，擅自拆除、

改动城镇排水与污水处理

设施的，由城镇排水主管部

门责令改正，恢复原状或者

采取其他补救措施，处 5万

元以上 10 万元以下罚款；

造成严重后果的，处 10 万

元以上 30 万元以下罚款；

造成损失的，依法承担赔偿

责任；构成犯罪的，依法追

究刑事责任。”

轻微

擅自拆除、改动城镇排水

与污水处理设施 1 处，或

造成轻微危害后果的

处 5 万元以上 6.5

万元以下罚款

责令改正，

恢复原状或

者采取其他

补救措施

较轻

擅自拆除、改动城镇排水

与污水处理设施 2 处，或

造成较轻危害后果的

处 6.5 万元以上 8

万元以下罚款

责令改正，

恢复原状或

者采取其他

补救措施

较重

擅自拆除、改动城镇排水

与污水处理设施 3 处，或

造成较重危害后果的

处 8万元以上 10万

元以下罚款

责令改正，

恢复原状或

者采取其他

补救措施

严重

擅自拆除、改动城镇排水

与污水处理设施 4 处以

上，或造成严重危害后果

的

处 10 万元以上 30

万元以下罚款

责令改正，

恢复原状或

者采取其他

补救措施

裁量

阶次

符合《规则》第七条情形
不予处罚、免于处

罚

符合《规则》第八条情形
从轻处罚、减轻处

罚

符合《规则》第九条情形 从重处罚



504

《城镇污水排入排水管网许可管理办法》C204.26

序号 违法行为 违反条款 处罚依据 裁量情形 行政处罚 其他措施

C204.26

在城镇排水与污

水处理设施覆盖

范围内，未按照

国家有关规定将

污水排入城镇排

水设施，或者在

雨水、污水分流

地区将污水排入

雨水管网，逾期

不改正或者造成

严重后果的

《城镇污水排入排

水管网许可管理办

法》第四条“城镇

排水设施覆盖范围

内的排水户应当按

照国家有关规定，

将污水排入城镇排

水设施。……在雨

水、污水分流排放

的地区，不得将污

水 排 入 雨 水 管

网……。”

《城镇污水排入排水管网

许可管理办法》第二十六

条“违反本办法规定，在

城镇排水与污水处理设施

覆盖范围内，未按照国家

有关规定将污水排入城镇

排水设施，或者在雨水、

污水分流地区将污水排入

雨水管网的，由城镇排水

主管部门责令改正，给予

警告；逾期不改正或者造

成严重后果的，对单位处

10 万元以上 20 万元以下

罚款；对个人处 2 万元以

上 10 万元以下罚款，造成

损失的，依法承担赔偿责

任。”

轻

微
造成轻微危害后果的

给予警告；对单位处 10 万

元以上 12.5 万元以下罚款；

对个人处 2万元以上 4万元

以下罚款

责令改正

较

轻
造成较轻危害后果的

给予警告；逾期不改正，对

单位处 12.5 万元以上 15 万

元以下罚款；对个人处 4 万

元以上 6 万元以下罚款

责令改正

较

重
造成较重危害后果的

给予警告；逾期不改正，对

单位处 15 万元以上 17.5 万

元以下罚款；对个人处 6 万

元以上 8 万元以下罚款

责令改正

严

重
造成严重危害后果的

给予警告；造成严重后果，

对单位处 17.5 万元以上 20
万元以下罚款；对个人处 8
万元以上 10 万元以下罚款

责令改正

裁

量

阶

次

符合《规则》第七条情

形
不予处罚、免于处罚

符合《规则》第八条情

形
从轻处罚、减轻处罚

符合《规则》第九条情

形
从重处罚



505

《城镇污水排入排水管网许可管理办法》C204.27

序号 违法行为 违反条款 处罚依据 裁量情形 行政处罚 其他措施

C204.27

排水户未取得排

水许可，向城镇排

水设施排放污水

的

《城镇污水排入

排水管网许可管

理办法》第四条第

一款“……排水户

向城镇排水设施

排放污水，应当按

照本办法的规定，

申请领取排水许

可证。未取得排水

许可证，排水户不

得向城镇排水设

施 排 放 污

水。……”

《城镇污水排入排水管
网许可管理办法》第二
十七条“违反本办法规
定，排水户未取得排水
许可，向城镇排水设施
排放污水的，由城镇排
水主管部门责令停止违
法行为，限期采取治理
措施，补办排水许可证，
可以处 50 万元以下罚
款；对列入重点排污单
位名录的排水户，可以
处 30 万元以上 50 万元
以下罚款；造成损失的，
依法承担赔偿责任；构
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
事责任。”

轻
微

按照供水企业提供的企业实际
用水量 50%计量企业的污水排
放量，且污水排放量在 100 立
方以下的

可以处 12.5 万元以下罚款；对
列入重点排污单位名录的排水
户，可以处 30 万元以上 35 万
元以下罚款

责令停止违法
行为，限期采取
治理措施，补办
排水许可证

较
轻

按照供水企业提供的企业实际
用水量 50%计量企业的污水排
放量，且污水排放量在 100 立
方以上 500 立方以下的

处 12.5 万元以下 25 万元以下
罚款；对列入重点排污单位名
录的排水户，处 35 万元以上
40 万元以下罚款

责令停止违法
行为，限期采取
治理措施，补办
排水许可证

较
重

按照供水企业提供的企业实际
用水量 50%计量企业的污水排
放量，且污水排放量在 500 立
方以上 1000 立方以下的

处 25 万元以下 37.5 万元以下
罚款；对列入重点排污单位名
录的排水户，处 40 万元以上
45 万元以下罚款

责令停止违法
行为，限期采取
治理措施，补办
排水许可证

严
重

按照供水企业提供的企业实际
用水量 50%计量企业的污水排
放量，且污水排放量在 1000 立
方以上的

处 37.5 万元以上 50 万元以下
罚款；对列入重点排污单位名
录的排水户，处 45 万元以上
50 万元以下罚款

责令停止违法
行为，限期采取
治理措施，补办
排水许可证

裁
量
阶
次

符合《规则》第七条情形 不予处罚、免于处罚

符合《规则》第八条情形 从轻处罚、减轻处罚

符合《规则》第九条情形 从重处罚



506

《城镇污水排入排水管网许可管理办法》C204.28

序号 违法行为 违反条款 处罚依据 裁量情形 行政处罚 其他措施

C204.28

排水户未按照排

水许可证的要求，

向城镇排水设施

排放污水的

《城镇污水排入

排水管网许可管

理办法》第十三条

“排水户应当按

照排水许可证确

定的排水类别、总

量、时限、排放口

位置和数量、排放

的污染物项目和

浓度等要求排放

污水。”

《城镇污水排入排水管网许可

管理办法》第二十八条“排水户

未按照排水许可证的要求，向城

镇排水设施排放污水的，由城镇

排水主管部门责令停止违法行

为，限期改正，可以处 5万元以

下罚款；造成严重后果的，吊销

排水许可证，并处 5 万元以上

50 万元以下罚款，对列入重点

排污单位名录的排水户，处 30

万元以上 50 万元以下罚款，并

将有关情况通知同级环境保护

主管部门，可以向社会予以通

报；造成损失的，依法承担赔偿

责任；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

事责任。”

轻微

排放时间在3天以

内，或造成轻微危

害后果的

可处 1.5 万元以下罚

款

责令停止违

法行为，限期

改正

较轻

排放时间在3天以

上 6 天以内，或造

成较轻危害后果

的

处 1.5 万元以上 3 万

元以下罚款

责令停止违

法行为，限期

改正

较重

排放时间在6天以

上 10 天以内，或

造成较重危害后

果的

处 3 万元以上 5 万元

以下罚款

责令停止违

法行为，限期

改正

严重

排放时间在 10 天

以上，或造成严重

危害后果的

吊销排水许可证，并

处5万元以上50万元

以下罚款，对列入重

点排污单位名录的排

水户，处 30 万元以上

50 万元以下罚款

责令停止违

法行为

裁量

阶次

符合《规则》第七

条情形
不予处罚、免于处罚

符合《规则》第八

条情形
从轻处罚、减轻处罚

符合《规则》第九

条情形
从重处罚



507

《城镇污水排入排水管网许可管理办法》C204.29

序号 违法行为 违反条款 处罚依据 裁量情形 行政处罚 其他措施

C204.29

排水户名称、法定

代表人等其他事

项变更，未按本办

法规定及时向城

镇排水主管部门

申请办理变更的

《城镇污水排入

排水管网许可管

理办法》第十二条

第二款“……排水

户名称、法定代表

人等其他事项变

更的，排水户应当

在工商登记变更

后 30 日内向城镇

排水主管部门申

请办理变更。”

《城镇污水排入排水管网许可

管理办法》第二十九条“排水户

名称、法定代表人等其他事项变

更，未按本办法规定及时向城镇

排水主管部门申请办理变更的，

由城镇排水主管部门责令改正，

可以处 1 万元以下罚款。”

轻微
超过规定时间1个

月以内的

可处 0.2 万元以下

的罚款
责令改正

较轻

超过规定时间1个

月以上1.5个月以

内的

处0.2万元以上0.5

万元以下的罚款
责令改正

较重

超过规定时间 1.5

个月以上2个月以

内的

处0.5万元以上0.7

万元以下的罚款
责令改正

严重
超过规定时间2个

月以上的

处 0.7 万元以上 1

万元以下的罚款
责令改正

裁量

阶次

符合《规则》第七

条情形
不予处罚、免于处罚

符合《规则》第八

条情形
从轻处罚、减轻处罚

符合《规则》第九

条情形
从重处罚



508

《城镇污水排入排水管网许可管理办法》C204.30

序号 违法行为 违反条款 处罚依据 裁量情形 行政处罚 其他措施

C204.30

排水户以欺骗、贿

赂等不正当手段

取得排水许可的

《城镇污水排入

排水管网许可管

理办法》第二十一

条第二款“……排

水户以欺骗、贿赂

等不正当手段取

得排水许可的，应

当予以撤销。”

《城镇污水排入排水管

网许可管理办法》第三

十条“排水户以欺骗、

贿赂等不正当手段取得

排水许可的，可以处 3
万元以下罚款；造成损

失的，依法承担赔偿责

任；构成犯罪的，依法

追究刑事责任。”

轻微 造成轻微危害后果的
可处 0.75 万元以下

的罚款

较

轻
造成较轻危害后果的

处 0.75 万 元 以 上

1.5 万元以下的罚款

较

重
造成较重危害后果的

处 1.5 万 元 以 上

2.25 万元以下的罚

款

严重 造成严重危害后果的
处 2.25 万元以上 3

万元以下的罚款

裁量

阶次

符合《规则》第七条情形 不予处罚、免于处罚

符合《规则》第八条情形 从轻处罚、减轻处罚

符合《规则》第九条情形 从重处罚



509

《城镇污水排入排水管网许可管理办法》C204.31

序号 违法行为 违反条款 处罚依据 裁量情形 行政处罚 其他措施

C204.31

排水户因发生事

故或者其他突发

事件，排放的污水

可能危及城镇排

水与污水处理设

施安全运行，没有

立即停止排放，未

采取措施消除危

害，或者并未按规

定及时向城镇排

水主管部门等有

关部门报告的

《城镇污水排入

排水管网许可管

理办法》第十五条

“排水户因发生

事故或者其他突

发事件，排放的污

水可能危及城镇

排水与污水处理

设施安全运行的，

应当立即停止排

放，采取措施消除

危害，并按规定及

时向城镇排水主

管部门等有关部

门报告。”

《城镇污水排入排水管网许可

管理办法》第三十一条“违反本

办法规定，排水户因发生事故或

者其他突发事件，排放的污水可

能危及城镇排水与污水处理设

施安全运行，没有立即停止排

放，未采取措施消除危害，或者

并未按规定及时向城镇排水主

管部门等有关部门报告的，城镇

排水主管部门可以处 3 万元以

下罚款。”

轻微
造成轻微危害后

果的

可以处 0.75 万元以

下的罚款

较轻
造成较轻危害后

果的

处0.75万元以上1.5

万元以下的罚款

较重
造成较重危害后

果的

处1.5万元以上2.25

万元以下的罚款

严重
造成严重危害后

果的

处 2.25 万元以上 3

万元以下的罚款

裁量

阶次

符合《规则》第七

条情形
不予处罚、免于处罚

符合《规则》第八

条情形
从轻处罚、减轻处罚

符合《规则》第九

条情形
从重处罚



510

《城镇污水排入排水管网许可管理办法》C204.32.1

序号 违法行为 违反条款 处罚依据 裁量情形 行政处罚 其他措施

C204.32.1

排水户向城镇排

水设施排放、倾倒

剧毒、易燃易爆物

质、腐蚀性废液和

废渣、有害气体和

烹饪油烟等，逾期

不采取补救措施

或者造成严重后

果的

《城镇污水排入

排水管网许可管

理办法》第十四条

第（一）项“排水

户不得有下列危

及城镇排水设施

安全的行为:（一）

向城镇排水设施

排放、倾倒剧毒、

易燃易爆、腐蚀性

废液和废渣；”

《城镇污水排入排水管

网许可管理办法》第三

十二条“违反本办法规

定，从事危及城镇排水

设施安全的活动的，由

城镇排水主管部门责令

停止违法行为，限期恢

复原状或者采取其他补

救措施，并给予警告；

逾期不采取补救措施或

者造成严重后果的，对

单位处 10 万元以上 30
万元以下罚款，对个人

处 2万元以上 10万元以

下罚款；造成损失的，

依法承担赔偿责任；构

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

事责任。”

轻微
造成轻微危

害后果的

并给予警告；逾期不采取补救

措施，对单位处 10 万元以上

15 万元以下罚款，对个人处 2
万元以上 4 万元以下罚款

责令停止违法

行为，限期恢复

原状或者采取

其他补救措施

较轻
造成较轻危

害后果的

并给予警告；逾期不采取补救

措施，对单位处 15 万元以上

20 万元以下罚款，对个人处 4
万元以上 6 万元以下罚款

责令停止违法

行为，限期恢复

原状或者采取

其他补救措施

较重
造成较重危

害后果的

并给予警告；逾期不采取补救

措施，对单位处 20 万元以上

25 万元以下罚款，对个人处 6
万元以上 8 万元以下罚款

责令停止违法

行为，限期恢复

原状或者采取

其他补救措施

严重
造成严重危

害后果的

并给予警告；造成严重后果，

对单位处25万元以上 30万元

以下罚款，对个人处 8 万元以

上 10 万元以下罚款

责令停止违法

行为，限期恢复

原状或者采取

其他补救措施

裁量阶

次

符合《规则》

第七条情形
不予处罚、免于处罚

符合《规则》

第八条情形
从轻处罚、减轻处罚

符合《规则》

第九条情形
从重处罚



511

《城镇污水排入排水管网许可管理办法》C204.32.2

序号 违法行为 违反条款 处罚依据 裁量情形 行政处罚 其他措施

C204.32.2

排水户向城镇排

水设施排放有害

气体和烹饪油烟

等，逾期不采取补

救措施或者造成

严重后果的

《城镇污水排入

排水管网许可管

理办法》第十四条

第（二）项“排水

户不得有下列危

及城镇排水设施

安全的行为:（二）

向城镇排水设施

排放有害气体和

烹饪油烟；”

《城镇污水排入排水管

网许可管理办法》第三

十二条“违反本办法规

定，从事危及城镇排水

设施安全的活动的，由

城镇排水主管部门责令

停止违法行为，限期恢

复原状或者采取其他补

救措施，并给予警告；

逾期不采取补救措施或

者造成严重后果的，对

单位处 10 万元以上 30
万元以下罚款，对个人

处 2万元以上 10万元以

下罚款；造成损失的，

依法承担赔偿责任；构

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

事责任。”

轻微
造成轻微危

害后果的

并给予警告；逾期不采取补救

措施，对单位处 10 万元以上

15 万元以下罚款，对个人处 2
万元以上 4 万元以下罚款

责令停止违法

行为，限期恢复

原状或者采取

其他补救措施

较轻
造成较轻危

害后果的

并给予警告；逾期不采取补救

措施，对单位处 15 万元以上

20 万元以下罚款，对个人处 4
万元以上 6 万元以下罚款

责令停止违法

行为，限期恢复

原状或者采取

其他补救措施

较重
造成较重危

害后果的

并给予警告；逾期不采取补救

措施，对单位处 20 万元以上

25 万元以下罚款，对个人处 6
万元以上 8 万元以下罚款

责令停止违法

行为，限期恢复

原状或者采取

其他补救措施

严重
造成严重危

害后果的

并给予警告；造成严重后果，

对单位处25万元以上30万元

以下罚款，对个人处 8 万元以

上 10 万元以下罚款

责令停止违法

行为，限期恢复

原状或者采取

其他补救措施

裁量阶

次

符合《规则》

第七条情形
不予处罚、免于处罚

符合《规则》

第八条情形
从轻处罚、减轻处罚

符合《规则》

第九条情形
从重处罚



512

《城镇污水排入排水管网许可管理办法》C204.32.3

序号 违法行为 违反条款 处罚依据 裁量情形 行政处罚 其他措施

C204.32.3

堵塞城镇排水设

施或者向城镇排

水设施内排放、倾

倒垃圾、渣土、施

工泥浆、油脂、污

泥等易堵塞物，逾

期不采取补救措

施或者造成严重

后果的

《城镇污水排入

排水管网许可管

理办法》第十四条

第（三）项“排水

户不得有下列危

及城镇排水设施

安 全 的 行

为: ……（三）堵

塞城镇排水设施

或者向城镇排水

设施内排放、倾倒

垃圾、渣土、施工

泥浆、油脂、污泥

等 易 堵 塞

物；……”

《城镇污水排入排水管

网许可管理办法》第三

十二条“违反本办法规

定，从事危及城镇排水

设施安全的活动的，由

城镇排水主管部门责令

停止违法行为，限期恢

复原状或者采取其他补

救措施，并给予警告；

逾期不采取补救措施或

者造成严重后果的，对

单位处 10 万元以上 30
万元以下罚款，对个人

处 2万元以上 10万元以

下罚款；造成损失的，

依法承担赔偿责任；构

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

事责任。”

轻微
造成轻微危

害后果的

并给予警告；逾期不采取补救

措施，对单位处 10 万元以上

15 万元以下罚款，对个人处 2
万元以上 4 万元以下罚款

责令停止违法

行为，限期恢复

原状或者采取

其他补救措施

较轻
造成较轻危

害后果的

并给予警告；逾期不采取补救

措施，对单位处 15 万元以上

20 万元以下罚款，对个人处 4
万元以上 6 万元以下罚款

责令停止违法

行为，限期恢复

原状或者采取

其他补救措施

较重
造成较重危

害后果的

并给予警告；逾期不采取补救

措施，对单位处 20 万元以上

25 万元以下罚款，对个人处 6
万元以上 8 万元以下罚款

责令停止违法

行为，限期恢复

原状或者采取

其他补救措施

严重
造成严重危

害后果的

并给予警告；造成严重后果，

对单位处25万元以上30万元

以下罚款，对个人处 8 万元以

上 10 万元以下罚款

责令停止违法

行为，限期恢复

原状或者采取

其他补救措施

裁量阶

次

符合《规则》

第七条情形
不予处罚、免于处罚

符合《规则》

第八条情形
从轻处罚、减轻处罚

符合《规则》

第九条情形
从重处罚



513

《城镇污水排入排水管网许可管理办法》C204.32.4

序号 违法行为 违反条款 处罚依据 裁量情形 行政处罚 其他措施

C204.32.4

排水户擅自拆卸、

移动、穿凿和接入

城镇排水设施，造

成严重后果，逾期

不采取补救措施

或者造成严重后

果的

《城镇污水排入

排水管网许可管

理办法》第十三条

第（四）项“排水

户不得有下列危

及城镇排水设施

安 全 的 行

为: ……（四）擅

自拆卸、移动、穿

凿和接入城镇排

水设施；……”

《城镇污水排入排水管

网许可管理办法》第三

十二条“违反本办法规

定，从事危及城镇排水

设施安全的活动的，由

城镇排水主管部门责令

停止违法行为，限期恢

复原状或者采取其他补

救措施，并给予警告；

逾期不采取补救措施或

者造成严重后果的，对

单位处 10 万元以上 30
万元以下罚款，对个人

处 2万元以上 10万元以

下罚款；造成损失的，

依法承担赔偿责任；构

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

事责任。”

轻微
造成轻微危

害后果的

并给予警告；逾期不采取补救

措施，对单位处 10 万元以上 15
万元以下罚款，对个人处 2 万

元以上 4 万元以下罚款

责令停止违法

行为，限期恢复

原状或者采取

其他补救措施

较轻
造成较轻危

害后果的

并给予警告；逾期不采取补救

措施，对单位处 15 万元以上 20
万元以下罚款，对个人处 4 万

元以上 6 万元以下罚款

责令停止违法

行为，限期恢复

原状或者采取

其他补救措施

较重
造成较重危

害后果的

并给予警告；逾期不采取补救

措施，对单位处 20 万元以上 25
万元以下罚款，对个人处 6 万

元以上 8 万元以下罚款

责令停止违法

行为，限期恢复

原状或者采取

其他补救措施

严重
造成严重危

害后果的

并给予警告；造成严重后果，

对单位处 25 万元以上 30 万元

以下罚款，对个人处 8 万元以

上 10 万元以下罚款

责令停止违法

行为，限期恢复

原状或者采取

其他补救措施

裁量阶

次

符合《规则》

第七条情形
不予处罚、免于处罚

符合《规则》

第八条情形
从轻处罚、减轻处罚

符合《规则》

第九条情形
从重处罚



514

《城镇污水排入排水管网许可管理办法》C204.32.5

序号 违法行为 违反条款 处罚依据 裁量情形 行政处罚 其他措施

C204.32.5

排水户擅自向城

镇排水设施加压

排放污水，逾期不

采取补救措施或

者造成严重后果

的

《城镇污水排入

排水管网许可管

理办法》第十三条

第（五）项“排水

户不得有下列危

及城镇排水设施

安 全 的 行

为: ……（五）擅

自向城镇排水设

施加压排放污水。”

《城镇污水排入排水管网

许可管理办法》第三十二条

“违反本办法规定，从事危

及城镇排水设施安全的活

动的，由城镇排水主管部门

责令停止违法行为，限期恢

复原状或者采取其他补救

措施，并给予警告；逾期不

采取补救措施或者造成严

重后果的，对单位处 10 万

元以上 30 万元以下罚款，

对个人处 2 万元以上 10 万

元以下罚款；造成损失的，

依法承担赔偿责任；构成犯

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轻微
造成轻微危

害后果的

并给予警告；逾期不采取补救

措施，对单位处 10 万元以上

15 万元以下罚款，对个人处 2
万元以上 4 万元以下罚款

责令停止违法行

为，限期恢复原状

或者采取其他补

救措施

较轻
造成较轻危

害后果的

并给予警告；逾期不采取补救

措施，对单位处 15 万元以上

20 万元以下罚款，对个人处 4
万元以上 6 万元以下罚款

责令停止违法行

为，限期恢复原状

或者采取其他补

救措施

较重
造成较重危

害后果的

并给予警告；逾期不采取补救

措施，对单位处 20 万元以上

25 万元以下罚款，对个人处 6
万元以上 8 万元以下罚款

责令停止违法行

为，限期恢复原状

或者采取其他补

救措施

严重
造成严重危

害后果的

并给予警告；造成严重后果，

对单位处 25 万元以上 30 万元

以下罚款，对个人处 8 万元以

上 10 万元以下罚款

责令停止违法行

为，限期恢复原状

或者采取其他补

救措施

裁量阶

次

符合《规则》

第七条情形
不予处罚、免于处罚

符合《规则》

第八条情形
从轻处罚、减轻处罚

符合《规则》

第九条情形
从重处罚



515

《城镇污水排入排水管网许可管理办法》C204.33

序号 违法行为 违反条款 处罚依据 裁量情形 行政处罚 其他措施

C204.33

重点排水户未按

照本办法规定建

立档案管理制度，

或者档案记录保

存期限少于 5 年

《城镇污水排入

排水管网许可管

理办》第十七条第

一款“重点排水户

应当建立档案管

理制度，对污水预

处理设施、内部排

水管网、与市政管

网的连接管、专用

检测井运行维护

情况、发生异常的

原因和采取的措

施等进行记录，记

录保存期限不少

于 5 年。……”

《城镇污水排入排水管网许可

管理办法》第三十三条“重点排

水户未按照本办法规定建立档

案管理制度，或者档案记录保存

期限少于 5年的，由城镇排水主

管部门责令改正，可以处 3 万元

以下罚款。”

轻微
未按照本办法规定建立

档案管理制度的

给 予 警 告 ； 处

0.75 万元以下罚

款

较轻

按照本办法规定建立档

案管理制度，或者档案

记录保存期限少于 1 年

的

给 予 警 告 ； 处

0.75 万 元 以 上

1.5 万元以下罚

款

较重

按照本办法规定建立档

案管理制度，或者档案

记录保存期限大于 1 少

于 3 年的

给予警告；处 1.5

万元以上2.25万

元以下罚款

严重

按照本办法规定建立档

案管理制度，或者档案

记录保存期限大于 3 少

于 5 年的

给 予 警 告 ； 处

2.25 万元以上 3

万元以下罚款

裁量

阶次

符合《规则》第七条情

形

不予处罚、免于

处罚

符合《规则》第八条情

形

从轻处罚、减轻

处罚

符合《规则》第九条情

形
从重处罚



516

《城镇污水排入排水管网许可管理办法》C204.34

序号 违法行为 违反条款 处罚依据 裁量情形 行政处罚 其他措施

C204.34

排水户拒不接受

水质、水量监测或

者妨碍、阻挠城镇

排水主管部门依

法监督检查，情节

严重的

《城镇污水排入排水

管网许可管理办》第

十八条第二款、第三

款“被监督检查的单位

和个人应当予以配合，不

得妨碍和阻挠依法进行

的监督检查活动。

城镇排水主管部门

可以通过政府购买服务

等方式，组织或者委托排

水监测机构等技术服务

单位为排水许可监督检

查工作提供技术服务。受

委托的具有计量认证资

质的排水监测机构应当

对排水户排放污水的水

质、水量进行监测，建立

排水监测档案。……”

《城镇污水排入排水管

网许可管理办法》第三

十四条“排水户违反本

办法规定，拒不接受水

质、水量监测或者妨碍、

阻挠城镇排水主管部门

依法监督检查的，由城

镇排水主管部门给予警

告；情节严重的，处 3

万元以下罚款。”

轻微
3 次拒不配合接受监督

检查的

给 予 警 告 ； 处

0.75 万元以下罚

款

较轻

3 次以上 4 次以下拒不

配合接受监督检查，或

妨碍、阻挠监督检查的

给 予 警 告 ； 处

0.75 万 元 以 上

1.5 万元以下罚

款

较重

4 次以上 5 次以下拒不

配合接受监督检查，或

妨碍、阻挠监督检查的

给予警告；处 1.5

万元以上2.25万

元以下罚款

严重

5 次以上拒不配合接受

监督检查，或有辱骂、

威胁等抗法行为的

给 予 警 告 ； 处

2.25 万元以上 3

万元以下罚款

裁量

阶次

符合《规则》第七条情

形

不予处罚、免于

处罚

符合《规则》第八条情

形

从轻处罚、减轻

处罚

符合《规则》第九条情

形
从重处罚



517

《城市房屋便器水箱应用监督管理办法》C205.9.1

序号 违法行为 违反条款 处罚依据 裁量情形 行政处罚
其他措

施

C205.9.1

将安装有淘汰便

器水箱和配件的

新建房屋验收交

付使用的

《城市房屋便器

水箱应用监督管

理办法》第三条

“新建房屋建筑

必须安装符合国

家标准的便器水

箱和配件。凡新建

房屋继续安装经

国家有关行政主

管部门已通知淘

汰的便器水箱和

配件（以下简称淘

汰便器水箱和配

件）的，不得竣工

验收交付使用，供

水部门不予供水，

由城市建设行政

主管部门责令限

期更换。”

《城市房屋便器水箱应

用监督管理办法》第九条

第（一）项“违反本办法

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城

市建设行政主管部门责

令限期改正、按测算漏水

量月累计征收 3—5 倍的

加价水费，并可按每套便

器水箱配件处以 30—100

元的罚款，最高不超过

30000 元：(一)将安装有

淘汰便器水箱和配件的

新建房屋验收交付使用

的；……”

轻微 安装50套以下的

按测算漏水量月累计征收 3 倍以

上 3.5 倍以下的加价水费，并可

按每套便器水箱配件处以 30—45

元的罚款，最高不超过 30000 元

责令限

期改正

较轻
安装 50 套以上

100 套以下的

按测算漏水量月累计征收 3.5 倍

以上 4 倍以下的加价水费，并按

每套便器水箱配件处以45—60元

的罚款，最高不超过 30000 元

责令限

期改正

较重
安装 100 套以上

150 套以下的

按测算漏水量月累计征收 4 倍以

上 4.5 倍以下的加价水费，并按

每套便器水箱配件处以60—75元

的罚款，最高不超过 30000 元

责令限

期改正

严重
安装 150 套以上

的

按测算漏水量月累计征收 4.5 倍

以上 5 倍以下的加价水费，并按

每套便器水箱配件处以 75—100

元的罚款，最高不超过 30000 元

责令限

期改正

裁量

阶次

符合《规则》第

七条情形
不予处罚、免于处罚

符合《规则》第

八条情形

从轻处罚、减轻

处罚

符合《规则》第

九条情形
从重处罚



518

《城市房屋便器水箱应用监督管理办法》C205.9.2

序号 违法行为 违反条款 处罚依据 裁量情形 行政处罚 其他措施

C205.9.2

房屋产权单位未

按更新改造计划

更换淘汰便器水

箱和配件的

《城市房屋便器

水箱应用监督管

理办法》第四条

“原有房屋安装

使用淘汰便器水

箱和配件的，房屋

产权单位应当制

定更新改造计划，

报城市建设行政

主管部门批准，分

期分批进行改造。”

《城市房屋便器水箱应

用监督管理办法》第九条

第（二）项“违反本办法

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城

市建设行政主管部门责

令限期改正、按测算漏水

量月累计征收 3—5 倍的

加价水费，并可按每套便

器水箱配件处以 30—100

元的罚款，最高不超过

30000 元：……（二）未

按更新改造计划更换淘

汰 便 器 水 箱 和 配 件

的；……”

轻微
逾期 5 天以

内改正的

按测算漏水量月累计征收 3 倍以上

3.5 倍以下的加价水费，并可按每

套便器水箱配件处以 30—45 元的

罚款，最高不超过 30000 元

责 令 限 期

改正

较轻

逾期 5 天以

上 10 天以

内改正的

按测算漏水量月累计征收 3.5 倍以

上 4 倍以下的加价水费，并按每套

便器水箱配件处以 45—60 元的罚

款，最高不超过 30000 元

责 令 限 期

改正

较重

逾期 10 天

以上 15 天

以内改正的

按测算漏水量月累计征收 4 倍以上

4.5 倍以下的加价水费，并按每套

便器水箱配件处以 60—75 元的罚

款，最高不超过 30000 元

责 令 限 期

改正

严重
逾期 15 天

以上改正的

按测算漏水量月累计征收 4.5 倍以

上 5 倍以下的加价水费，并按每套

便器水箱配件处以 75—100 元的罚

款，最高不超过 30000 元

责 令 限 期

改正

裁量

阶次

符合《规则》

第七条情形
不予处罚、免于处罚

符合《规则》

第八条情形
从轻处罚、减轻处罚

符合《规则》

第九条情形
从重处罚



519

《城市房屋便器水箱应用监督管理办法》C205.9.3

序号 违法行为 违反条款 处罚依据 裁量情形 行政处罚
其他措

施

C205.9.3

在限定的期限内

未更换淘汰便器

水箱和配件的

《城市房屋便器

水箱应用监督管

理办法》第三条

“新建房屋建筑

必须安装符合国

家标准的便器水

箱和配件。凡新建

房屋继续安装经

国家有关行政主

管部门已通知淘

汰的便器水箱和

配件（以下简称淘

汰便器水箱和配

件）的，不得竣工

验收交付使用，供

水部门不予供水，

由城市建设行政

主管部门责令限

期更换。”

《城市房屋便器水箱应

用监督管理办法》第九条

第（三）项“违反本办法

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城

市建设行政主管部门责

令限期改正、按测算漏水

量月累计征收 3—5 倍的

加价水费，并可按每套便

器水箱配件处以 30—100

元的罚款，最高不超过

30000 元：……（三）在

限定的期限内未更换淘

汰 便 器 水 箱 和 配 件

的；……”

轻微
造成轻微危害后

果的

按测算漏水量月累计征收 3 倍以

上 3.5 倍以下的加价水费，并可

按每套便器水箱配件处以30—45

元的罚款，最高不超过 30000 元

责令限

期改正

较轻
造成较轻危害后

果的

按测算漏水量月累计征收 3.5 倍

以上 4 倍以下的加价水费，并按

每套便器水箱配件处以 45—60

元的罚款，最高不超过 30000 元

责令限

期改正

较重
造成较重危害后

果的

按测算漏水量月累计征收 4 倍以

上 4.5 倍以下的加价水费，并按

每套便器水箱配件处以 60—75

元的罚款，最高不超过 30000 元

责令限

期改正

严重
造成严重危害后

果的

按测算漏水量月累计征收 4.5 倍

以上 5 倍以下的加价水费，并按

每套便器水箱配件处以 75—100

元的罚款，最高不超过 30000 元

责令限

期改正

裁量

阶次

符合《规则》第七

条情形
不予处罚、免于处罚

符合《规则》第八

条情形
从轻处罚、减轻处罚

符合《规则》第九

条情形
从重处罚



520

《城市房屋便器水箱应用监督管理办法》C205.9.4

序号 违法行为 违反条款 处罚依据 裁量情形 行政处罚 其他措施

C205.9.4

房屋产权单位对

漏水严重的房屋

便器水箱和配件

未按期进行维修

或者更新的

《城市房屋便器

水箱应用监督管

理办法》第七条

“城市建设行政

主管部门对漏水

严重的房屋便器

水箱和配件，应当

责令房屋产权单

位限期维修或者

更新。”

《城市房屋便器水箱应

用监督管理办法》第九条

第（四）项“违反本办法

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城

市建设行政主管部门责

令限期改正、按测算漏水

量月累计征收 3—5 倍的

加价水费，并可按每套便

器水箱配件处以 30—100

元的罚款，最高不超过

30000 元：……（四）对

漏水严重的房屋便器水

箱和配件未按期进行维

修或者更新的。”

轻微
造成轻微危害

后果的

按测算漏水量月累计征收 3 倍以

上 3.5 倍以下的加价水费，并可

按每套便器水箱配件处以30—45

元的罚款，最高不超过 30000 元

责令限期

改正

较轻
造成较轻危害

后果的

按测算漏水量月累计征收 3.5 倍

以上 4 倍以下的加价水费，并按

每套便器水箱配件处以 45—60

元的罚款，最高不超过 30000 元

责令限期

改正

较重
造成较重危害

后果的

按测算漏水量月累计征收 4 倍以

上 4.5 倍以下的加价水费，并按

每套便器水箱配件处以 60—75

元的罚款，最高不超过 30000 元

责令限期

改正

严重
造成严重危害

后果的

按测算漏水量月累计征收 4.5 倍

以上 5 倍以下的加价水费，并按

每套便器水箱配件处以 75—100

元的罚款，最高不超过 30000 元

责令限期

改正

裁量

阶次

符合《规则》

第七条情形
不予处罚、免于处罚

符合《规则》

第八条情形
从轻处罚、减轻处罚

符合《规则》

第九条情形
从重处罚



521

《城市生活垃圾管理办法》C206.38

序号 违法行为 违反条款 处罚依据 裁量情形 行政处罚
其他

措施

C206.38

单位和个人未按

规定缴纳城市生

活垃圾处理费，

逾期不改正的

《城市生活垃

圾管理办法》

第四条第一款

“产生城市生

活垃圾的单位

和个人，应当

按照城市人民

政府确定的生

活垃圾处理费

收费标准和有

关规定缴纳城

市生活垃圾处

理费。……”

《城市生活垃圾管理

办法》第三十八条“单

位和个人未按规定缴

纳城市生活垃圾处理

费的，由直辖市、市、

县人民政府建设（环境

卫生）主管部门责令限

期改正，逾期不改正

的，对单位可处以应交

城市生活垃圾处理费

三倍以下且不超过 3

万元的罚款，对个人可

处以应交城市生活垃

圾处理费三倍以下且

不超过 1000 元的罚

款。”

轻微
造成轻微危害后

果的

对单位可处以应交城市生活垃圾处理费

0.75 倍以下且不超过 3 万元的罚款，对个

人可处以应交城市生活垃圾处理费 0.75 倍

以下且不超过 1000 元的罚款

较轻
造成较轻危害后

果的

对单位处以应交城市生活垃圾处理费 0.75

倍以上 1.5 倍以下且不超过 3 万元的罚款，

对个人处以应交城市生活垃圾处理费 0.751

倍以上 1.5 倍以下且不超过 1000 元的罚款

较重
造成较重危害后

果的

对单位处以应交城市生活垃圾处理费 1.5

倍以上2.25倍以下且不超过3万元的罚款，

对个人处以应交城市生活垃圾处理费 1.5

倍以上2.25倍以下且不超过1000元的罚款

严重
造成严重危害后

果的

对单位处以应交城市生活垃圾处理费 2.25

倍以上 3倍以下且不超过 3万元的罚款，对

个人处以应交城市生活垃圾处理费 2.25 倍

以上 3 倍以下且不超过 1000 元的罚款

裁量

阶次

符合《规则》第

七条情形
不予处罚、免于处罚

符合《规则》第

八条情形
从轻处罚、减轻处罚

符合《规则》第

九条情形
从重处罚



522

《城市生活垃圾管理办法》C206.39

序号 违法行为 违反条款 处罚依据 裁量情形 行政处罚 其他措施

C206.39

未按照城市生活

垃圾治理规划和

环境卫生设施标

准配套建设城市

生活垃圾收集设

施的

《城市生活垃圾管理

办法》第十条“从事

新区开发、旧区改建

和住宅小区开发建设

的单位，以及机场、

码头、车站、公园、

商店等公共设施、场

所的经营管理单位，

应当按照城市生活垃

圾治理规划和环境卫

生设施的设置标准，

配套建设城市生活垃

圾收集设施。”

《城市生活垃圾管理办

法》第三十九条“违反本

办法第十条的规定，未按

照城市生活垃圾治理规

划和环境卫生设施标准

配套建设城市生活垃圾

收集设施的，由直辖市、

市、县人民政府建设（环

境卫生）主管部门责令限

期改正，并可处以 1 万元

以下的罚款。”

轻微
不符合 1 项国家规定的

标准的

并可处以 3000 元以

下罚款

责令限期

改正

较轻
不符合 2 项国家规定的

标准的

并处以 3000 元以上

5000 元以下罚款

责令限期

改正

较重
不符合 3 项国家规定的

标准的

并处以 5000 元以上

7000 元以下罚款

责令限期

改正

严重
不符合 4 项以上国家规

定的标准的

并处以 7000 元以上 1

万元以下罚款

责令限期

改正

裁量

阶次

符合《规则》第七条情

形
不予处罚、免于处罚

符合《规则》第八条情

形
从轻处罚、减轻处罚

符合《规则》第九条情

形
从重处罚



523

《城市生活垃圾管理办法》C206.40

序号 违法行为 违反条款 处罚依据 裁量情形 行政处罚 其他措施

C206.40

城市生活垃圾处置

设施未经验收或者

验收不合格投入使

用的

《城市生活垃圾管

理办法》第十二条

“城市生活垃圾收

集、处置设施工程竣

工后，建设单位应当

依法组织竣工验收，

并在竣工验收后三

个月内，依法向当地

人民政府建设主管

部门和环境卫生主

管部门报送建设工

程项目档案。未经验

收或者验收不合格

的，不得交付使用。”

《城市生活垃圾管理办法》

第四十条“违反本办法第十

二条规定，城市生活垃圾处

置设施未经验收或者验收不

合格投入使用的，由直辖市、

市、县人民政府建设主管部

门责令改正，处工程合同价

款 2%以上 4%以下的罚款；造

成损失的，应当承担赔偿责

任。”

轻微
投入使用时间在1个

月以内的

处工程合同价款2%以

上 2.5%以下的罚款
责令改正

较轻
投入使用时间在1个

月以上2个月以内的

处工程合同价款2.5%

以上 3%以下的罚款
责令改正

较重
投入使用时间在2个

月以上3个月以内的

处工程合同价款3%以

上 3.5%以下的罚款
责令改正

严重
投入使用时间在3个

月以上的

处工程合同价款3.5%

以上 4%以下的罚款
责令改正

裁量

阶次

符合《规则》第七条

情形
不予处罚、免于处罚

符合《规则》第八条

情形
从轻处罚、减轻处罚

符合《规则》第九条

情形
从重处罚



524

《城市生活垃圾管理办法》C206.41

序号 违法行为 违反条款 处罚依据 裁量情形 行政处罚 其他措施

C206.41

擅自关闭、闲置或

者拆除城市生活

垃圾处置设施、场

所的

《城市生活垃圾管

理办法》第十三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

不得擅自关闭、闲

置或者拆除城市生

活垃圾处置设施、

场所；……”

《城市生活垃圾管理办法》第

四十一条“违反本办法第十三

条规定，未经批准擅自关闭、

闲置或者拆除城市生活垃圾

处置设施、场所的，由直辖市、

市、县人民政府建设（环境卫

生）主管部门责令停止违法行

为，限期改正，处以 1万元以

上 10 万元以下的罚款。”

轻微
造成轻微危害后

果的

处以 1万元以上 3万元以

下的罚款

责 令 停 止

违法行为，

限期改正

较轻
造成较轻危害后

果的

处以 3万元以上 5万元以

下的罚款

责 令 停 止

违法行为，

限期改正

较重
造成较重危害后

果的

处以 5万元以上 7万元以

下的罚款

责 令 停 止

违法行为，

限期改正

严重
造成严重危害后

果的

处以 7 万元以上 10 万元

以下的罚款

责 令 停 止

违法行为，

限期改正

裁量

阶次

符合《规则》第七

条情形
不予处罚、免于处罚

符合《规则》第八

条情形
从轻处罚、减轻处罚

符合《规则》第九

条情形
从重处罚



525

《城市生活垃圾管理办法》C206.42

序号 违法行为 违反条款 处罚依据 裁量情形 行政处罚 其他措施

C206.42

随意倾倒、抛洒、

堆放城市生活垃

圾的

《城市生活垃圾管

理办法》第十六条

第四款“……禁止

随意倾倒、抛洒或

者堆放城市生活垃

圾。”

《城市生活垃圾管

理办法》第四十二条

“违反本办法第十

六条规定，随意倾

倒、抛洒、堆放城市

生活垃圾的，由直辖

市、市、县人民政府

建设（环境卫生）主

管部门责令停止违

法行为，限期改正，

对单位处以 5000 元

以上5万元以下的罚

款。个人有以上行为

的，处以 200 元以下

的罚款。”

轻微

倾倒、抛洒、堆放城

市生活垃圾1平方米

（或 0.5 立方米）以

下的

对单位处以 5000 元以上

1.6 万元以下的罚款。对

个人处以 50 元以下的罚

款

责令停止

违法行为，

限期改正

较轻

倾倒、抛洒、堆放城

市生活垃圾3平方米

（或 0.5 立方米）以

上 3 平方米（或 1.5

立方米）以下的

对单位处以 1.6 万元以上

2.7 万元以下的罚款。对

个人处以 50 元以上 100

元以下的罚款

责令停止

违法行为，

限期改正

较重

倾倒、抛洒、堆放城

市生活垃圾1平方米

（或 1.5 立方米）以

上 5 平方米（或 2.5

立方米）以下的

对单位处以 2.7 万元以上

3.8 万元以下的罚款。对

个人处以 100 元以上 150

元以下的罚款

责令停止

违法行为，

限期改正

严重

倾倒、抛洒、堆放城

市生活垃圾5平方米

（或 2.5 立方米）以

上的

对单位处以 3.8 万元以上

5 万元以下的罚款。对个

人处以 150 元以上 200 元

以下的罚款

责令停止

违法行为，

限期改正

裁量阶次

符合《规则》第七条

情形
不予处罚、免于处罚

符合《规则》第八条

情形
从轻处罚、减轻处罚

符合《规则》第九条

情形
从重处罚



526

《城市生活垃圾管理办法》C206.44

序号 违法行为 违反条款 处罚依据 裁量情形 行政处罚 其他措施

C206.44

在运输过程中沿

途丢弃、遗撒生活

垃圾的

《城市生活垃圾管

理办法》第二十一

条第（三）项“从

事城市生活垃圾经

营性清扫、收集、

运输的企业，禁止

实 施 下 列 行

为：……（三）在

运输过程中沿途丢

弃、遗撒生活垃

圾。”

《城市生活垃圾管理办法》第

四十四条“违反本办法规定，

从事城市生活垃圾经营性清

扫、收集、运输的企业在运输

过程中沿途丢弃、遗撒生活垃

圾的，由直辖市、市、县人民

政府建设（环境卫生）卫生主

管部门责令停止违法行为，限

期改正，处以 5000 元以上 5

万元以下的罚款。”

轻微
丢弃、遗撒长度在

300 米以下的

处以 5000 元以上

1.6 万元以下罚款

责令停止违法行

为，限期改正

较轻

丢弃、遗撒长度在

300米以上600米以

下的

处以 1.6 万元以上

2.7 万元以下罚款

责令停止违法行

为，限期改正

较重

丢弃、遗撒长度在

600 米以上 1000 米

以下的

处以 2.7 万元以上

3.8 万元以下罚款

责令停止违法行

为，限期改正

严重
丢弃、遗撒长度在

1000 米以上的

处以 3.8 万元以上

5万元以下罚款

责令停止违法行

为，限期改正

裁量

阶次

符合《规则》第七

条情形

不予处罚、免于处

罚

符合《规则》第八

条情形

从轻处罚、减轻处

罚

符合《规则》第九

条情形
从重处罚



527

《城市生活垃圾管理办法》C206.45.1

序号 违法行为 违反条款 处罚依据 裁量情形 行政处罚 其他措施

C206.45.1

未按照环境卫

生作业标准和

作业规范，在规

定的时间内及

时清扫、收运城

市生活垃圾的

《城市生活垃圾管

理办法》第二十条

第（一）项“从事

城市生活垃圾经营

性清扫、收集、运

输的企业应当履行

以下义务：（一）

按照环境卫生作业

标准和作业规范，

在规定的时间内及

时清扫、收运城市

生活垃圾；……”

《城市生活垃圾管理办法》第

四十五条“从事生活垃圾经营

性清扫、收集、运输的企业不

履行本办法第二十条规定义

务的，由直辖市、市、县人民

政府建设（环境卫生）主管部

门责令限期改正，并可处以

5000 元以上 3 万元以下的罚

款。……”

轻微
超过规定时间 1 天

以内的

并可处以 5000 元以上

1.1 万元以下罚款

责 令 限 期

改正

较轻
超过规定时间 1 天

以上 2天以内的

并处以 1.1 万元以上

1.7 万元以下罚款

责 令 限 期

改正

较重
超过规定时间 2 天

以上 3天以内的

并处以 1.7 万元以上

2.3 万元以下罚款

责 令 限 期

改正

严重
超过规定时间 3 天

以上的

并处以 2.3 万元以上 3

万元以下罚款

责 令 限 期

改正

裁量

阶次

符合《规则》第七条

情形
不予处罚、免于处罚

符合《规则》第八条

情形
从轻处罚、减轻处罚

符合《规则》第九条

情形
从重处罚



528

《城市生活垃圾管理办法》C206.45.2

序号 违法行为 违反条款 处罚依据 裁量情形 行政处罚 其他措施

C206.45.2

未将收集的城

市生活垃圾运

到直辖市、市、

县人民政府建

设（环境卫生）

主管部门认可

的处理场所的

《城市生活垃圾管

理办法》第二十条

第（二）项“从事

城市生活垃圾经营

性清扫、收集、运

输的企业应当履行

以下义务：……

（二）将收集的城

市生活垃圾运到直

辖市、市、县人民

政府建设（环境卫

生）主管部门认可

的处理场所；……”

《城市生活垃圾管理办法》第

四十五条“从事生活垃圾经营

性清扫、收集、运输的企业不

履行本办法第二十条规定义

务的，由直辖市、市、县人民

政府建设（环境卫生）主管部

门责令限期改正，并可处以

5000 元以上 3 万元以下的罚

款。…… ”

轻微
垃圾数量在 10 立方米

以下的

并可处以 5000 元以

上 1.1 万元以下罚款

责 令 限 期

改正

较轻
垃圾数量在 10 立方米

以上 20 立方米以下的

并处以 1.1 万元以上

1.7 万元以下罚款

责 令 限 期

改正

较重
垃圾数量在 20 立方米

以上 30 立方米以下的

并处以 1.7 万元以上

2.3 万元以下罚款

责 令 限 期

改正

严重
垃圾数量在 30 立方米

以上的

并处以 2.3 万元以上

3万元以下罚款

责 令 限 期

改正

裁量

阶次

符合《规则》第七条情

形
不予处罚、免于处罚

符合《规则》第八条情

形
从轻处罚、减轻处罚

符合《规则》第九条情

形
从重处罚



529

《城市生活垃圾管理办法》C206.45.3

序号 违法行为 违反条款 处罚依据 裁量情形 行政处罚 其他措施

C206.45.3

清扫、收运城市

生活垃圾后，未

对生活垃圾收

集设施及时保

洁、复位，清理

作业场地，保持

生活垃圾收集

设施和周边环

境干净整洁的

《城市生活垃圾管

理办法》第二十条

第（三）项“从事

城市生活垃圾经营

性清扫、收集、运

输的企业应当履行

以下义务：……

（三）清扫、收运

城市生活垃圾后，

对生活垃圾收集设

施及时保洁、复位，

清理作业场地，保

持生活垃圾收集设

施和周边环境的干

净整洁；……”

《城市生活垃圾管理办法》第

四十五条“从事生活垃圾经营

性清扫、收集、运输的企业不

履行本办法第二十条规定义

务的，由直辖市、市、县人民

政府建设（环境卫生）主管部

门责令限期改正，并可处以

5000 元以上 3 万元以下的罚

款。……”

轻微
超过规定时间 1 天以

内的

并可处以 5000 元以

上 1.1 万元以下罚款

责 令 限 期

改正

较轻
超过规定时间 1 天以

上 2 天以内的

并处以 1.1 万元以上

1.7 万元以下罚款

责 令 限 期

改正

较重
超过规定时间 2 天以

上 3 天以内的

并处以 1.7 万元以上

2.3 万元以下罚款

责 令 限 期

改正

严重
超过规定时间 3 天以

上的

并处以 2.3 万元以上

3万元以下罚款

责 令 限 期

改正

裁量

阶次

符合《规则》第七条

情形
不予处罚、免于处罚

符合《规则》第八条

情形
从轻处罚、减轻处罚

符合《规则》第九条

情形
从重处罚



530

《城市生活垃圾管理办法》C206.45.4

序号 违法行为 违反条款 处罚依据 裁量情形 行政处罚 其他措施

C206.45.4

用于收集、运输城

市生活垃圾的车

辆、船舶未做到密

闭、完好和整洁的

《城市生活垃

圾管理办法》第

二十条第（四）

项“从事城市生

活垃圾经营性

清扫、收集、运

输的企业应当

履 行 以 下 义

务：……（四）

用于收集、运输

城市生活垃圾

的车辆、船舶应

当做到密闭、完

好和整洁。”

《城市生活垃圾管理办法》第

四十五条“从事生活垃圾经营

性清扫、收集、运输的企业不

履行本办法第二十条规定义

务的，由直辖市、市、县人民

政府建设（环境卫生）主管部

门责令限期改正，并可处以

5000 元以上 3 万元以下的罚

款。……”

轻微

未做到密闭、完好和整洁在

3 车（次）以下或 1 船（次）

的

并可处以 5000 元

以上 1.1 万元以

下罚款

责令限期改

正

较轻

未做到密闭、完好和整洁在

2 车（次）以上 4车（次）

以下或 2 船（次）的

并处以 1.1 万元

以上 1.7 万元以

下罚款

责令限期改

正

较重

未做到密闭、完好和整洁在

4 车（次）以上 6车（次）

以下或 3 船（次）的

并处以 1.7 万元

以上 2.3 万元以

下罚款

责令限期改

正

严重

未做到密闭、完好和整洁在

6 车（次）以上或 4 船（次）

以上的

并处以 2.3 万元

以上 3 万元以下

罚款

责令限期改

正

裁量

阶次

符合《规则》第七条情形
不予处罚、免于处

罚

符合《规则》第八条情形
从轻处罚、减轻处

罚

符合《规则》第九条情形 从重处罚



531

《城市生活垃圾管理办法》C206.45.5

序号 违法行为 违反条款 处罚依据 裁量情形 行政处罚 其他措施

C206.45.5

未严格按照国家有

关规定和技术标

准，处置城市生活

垃圾的

《城市生活垃圾

管理办法》第二

十八条第(一)项

“从事城市生活

垃圾经营性处置

的企业应当履行

以下义务：（一）

严格按照国家有

关规定和技术标

准，处置城市生

活垃圾；……”

《城市生活垃圾管理办法》第

四十五条“……城市生活垃圾

经营性处置企业不履行本办

法第二十八条规定义务的，由

直辖市、市、县人民政府建设

（环境卫生）主管部门责令限

期改正，并可处以 3 万元以上

10 万元以下的罚款。造成损

失的，依法承担赔偿责任。”

轻微 造成轻微危害后果的
并可处以 3 万元以上

4.75 万元以下罚款

责令限期改

正

较轻 造成较轻危害后果的
并处以 4.75 万元以上

6.5 万元以下罚款

责令限期改

正

较重 造成较重危害后果的
并处以 6.5 万元以上

8.25 万元以下罚款

责令限期改

正

严重 造成严重危害后果的
并处以 8.25 万元以上

10 万元以下罚款

责令限期改

正

裁量

阶次

符合《规则》第七条

情形
不予处罚、免于处罚

符合《规则》第八条

情形
从轻处罚、减轻处罚

符合《规则》第九条

情形
从重处罚



532

《城市生活垃圾管理办法》C206.45.6

序号 违法行为 违反条款 处罚依据 裁量情形 行政处罚 其他措施

C206.45.6

未按照规定处理处

置过程中产生的污

水、废气、废渣、

粉尘等，造成二次

污染的

《城市生活垃圾

管理办法》第二十

八条第（二）项“从

事城市生活垃圾

经营性处置的企

业应当履行以下

义务：……（二）

按照规定处理处

置过程中产生的

污水、废气、废渣、

粉尘等，防止二次

污染；……”

《城市生活垃圾管理办法》第

四十五条“……城市生活垃圾

经营性处置企业不履行本办

法第二十八条规定义务的，由

直辖市、市、县人民政府建设

（环境卫生）主管部门责令限

期改正，并可处以 3 万元以上

10 万元以下的罚款。造成损

失的，依法承担赔偿责任。”

轻微 造成轻微危害后果的
并可处以 3 万元以上

4.75 万元以下罚款

责 令 限 期

改正

较轻 造成较轻危害后果的
并处以 4.75 万元以上

6.5 万元以下罚款

责 令 限 期

改正

较重 造成较重危害后果的
并处以 6.5 万元以上

8.25 万元以下罚款

责 令 限 期

改正

严重 造成严重危害后果的
并处以 8.25 万元以上

10 万元以下罚款

责 令 限 期

改正

裁量

阶次

符合《规则》第七条

情形
不予处罚、免于处罚

符合《规则》第八条

情形
从轻处罚、减轻处罚

符合《规则》第九条

情形
从重处罚



533

《城市生活垃圾管理办法》C206.45.7

序号 违法行为 违反条款 处罚依据 裁量情形 行政处罚 其他措施

C206.45.7

未按照所在地建

设（环境卫生）主

管部门规定的时

间和要求接收生

活垃圾的

《城市生活垃圾

管理办法》第二十

八条第（三）项“从

事城市生活垃圾

经营性处置的企

业应当履行以下

义务：……（三）

按照所在地建设

（环境卫生）主管

部门规定的时间

和要求接收生活

垃圾；……”

《城市生活垃圾管理办法》第

四十五条“……城市生活垃圾

经营性处置企业不履行本办

法第二十八条规定义务的，由

直辖市、市、县人民政府建设

（环境卫生）主管部门责令限

期改正，并可处以 3 万元以上

10 万元以下的罚款。造成损

失的，依法承担赔偿责任。”

轻微 接收 30 立方米以下的
并可处以 3 万元以上

4.75 万元以下罚款

责令限期

改正

较轻
接收 30立方米以上 40

立方米以下的

并处以 4.75 万元以上

6.5 万元以下罚款

责令限期

改正

较重
接收 40立方米以上 50

立方米以下的

并处以 6.5 万元以上

8.25 万元以下罚款

责令限期

改正

严重 接收 50 立方米以上的
并处以 8.25 万元以上

10 万元以下罚款

责令限期

改正

裁量

阶次

符合《规则》第七条情

形
不予处罚、免于处罚

符合《规则》第八条情

形
从轻处罚、减轻处罚

符合《规则》第九条情

形
从重处罚



534

《城市生活垃圾管理办法》C206.45.8

序号 违法行为 违反条款 处罚依据 裁量情形 行政处罚 其他措施

C206.45.8

未按照要求配备

城市生活垃圾处

置设备、设施，保

证设施、设备运行

良好的

《城市生活垃圾管

理办法》第二十八

条第（四）项“从

事城市生活垃圾经

营性处置的企业应

当 履 行 以 下 义

务：……（四）按

照要求配备城市生

活垃圾处置设备、

设施，保证设施、

设 备 运 行 良

好；……”

《城市生活垃圾管理办法》第

四十五条“……城市生活垃圾

经营性处置企业不履行本办

法第二十八条规定义务的，由

直辖市、市、县人民政府建设

（环境卫生）主管部门责令限

期改正，并可处以 3 万元以上

10 万元以下的罚款。造成损

失的，依法承担赔偿责任。”

轻微
造成轻微危害后果

的

并可处以 3 万元以上

4.75 万元以下罚款

责 令 限 期

改正

较轻
造成较轻危害后果

的

并处以 4.75 万元以上

6.5 万元以下罚款

责 令 限 期

改正

较重
造成较重危害后果

的

并处以 6.5 万元以上

8.25 万元以下罚款

责 令 限 期

改正

严重
造成严重危害后果

的

并处以 8.25 万元以上

10 万元以下罚款

责 令 限 期

改正

裁量

阶次

符合《规则》第七条

情形
不予处罚、免于处罚

符合《规则》第八条

情形
从轻处罚、减轻处罚

符合《规则》第九条

情形
从重处罚



535

《城市生活垃圾管理办法》C206.45.9

序号 违法行为 违反条款 处罚依据 裁量情形 行政处罚 其他措施

C206.45.9

未保证城市生活

垃圾处置站、场

（厂）环境整洁的

《城市生活垃圾管

理办法》第二十八

条第（五）项“从

事城市生活垃圾经

营性处置的企业应

当 履 行 以 下 义

务：……（五）保

证城市生活垃圾处

置站、场（厂）环

境整洁；……”

《城市生活垃圾管理办法》第

四十五条“……城市生活垃圾

经营性处置企业不履行本办

法第二十八条规定义务的，由

直辖市、市、县人民政府建设

（环境卫生）主管部门责令限

期改正，并可处以 3 万元以上

10 万元以下的罚款。造成损

失的，依法承担赔偿责任。”

轻微 1天以内的
并可处以 3 万元以上

4.75 万元以下罚款

责 令 限 期

改正

较轻 1天以上2天以内的
并处以 4.75 万元以上

6.5 万元以下罚款

责 令 限 期

改正

较重 2天以上3天以内的
并处以 6.5 万元以上

8.25 万元以下罚款

责 令 限 期

改正

严重 3天以上的
并处以 8.25 万元以上

10 万元以下罚款

责 令 限 期

改正

裁量

阶次

符合《规则》第七

条情形
不予处罚、免于处罚

符合《规则》第八

条情形
从轻处罚、减轻处罚

符合《规则》第九

条情形
从重处罚



536

《城市生活垃圾管理办法》C206.45.10

序号 违法行为 违反条款 处罚依据 裁量情形 行政处罚 其他措施

C206.45.10

未按照要求配备合

格的管理人员及操

作人员的

《城市生活垃圾管

理办法》第二十八

条第（六）项“从

事城市生活垃圾经

营性处置的企业应

当 履 行 以 下 义

务：……（六）按

照要求配备合格的

管理人员及操作人

员；……”

《城市生活垃圾管理办法》第

四十五条“……城市生活垃圾

经营性处置企业不履行本办

法第二十八条规定义务的，由

直辖市、市、县人民政府建设

（环境卫生）主管部门责令限

期改正，并可处以 3 万元以上

10 万元以下的罚款。造成损

失的，依法承担赔偿责任。”

轻微
欠缺 1人，或 1 人不

符合任职条件的

并可处以 3 万元以上

4.75 万元以下罚款

责令限期改

正

较轻

欠缺2人以上3人以

下，或 2 人以上 3 人

以下不符合任职条

件的

并处以4.75万元以上

6.5 万元以下罚款

责令限期改

正

较重

欠缺3人以上4人以

下，或 3 人以上 4 人

以下不符合任职条

件的

并处以 6.5 万元以上

8.25 万元以下罚款

责令限期改

正

严重

欠缺 4人以上，或 4

人以上不符合任职

条件，或技术负责人

不符合任职条件的

并处以8.25万元以上

10 万元以下罚款

责令限期改

正

裁量

阶次

符合《规则》第七条

情形
不予处罚、免于处罚

符合《规则》第八条

情形
从轻处罚、减轻处罚

符合《规则》第九条

情形
从重处罚



537

《城市生活垃圾管理办法》C206.45.11

序号 违法行为 违反条款 处罚依据 裁量情形 行政处罚 其他措施

C206.45.11

未对每日收运、进

出场站、处置的生

活垃圾进行计量，

未按照要求将统

计数据和报表报

送所在地建设（环

境卫生）主管部门

的

《城市生活垃圾管

理办法》第二十八

条第（七）项“从

事城市生活垃圾经

营性处置的企业应

当 履 行 以 下 义

务：……（七）对

每日收运、进出场

站、处置的生活垃

圾进行计量，按照

要求将统计数据和

报表报送所在地建

设（环境卫生）主

管部门；……”

《城市生活垃圾管理办法》第

四十五条“……城市生活垃圾

经营性处置企业不履行本办

法第二十八条规定义务的，由

直辖市、市、县人民政府建设

（环境卫生）主管部门责令限

期改正，并可处以 3 万元以上

10 万元以下的罚款。造成损

失的，依法承担赔偿责任。”

轻微
超过要求 5 个工作

日以下的

并可处以 3 万元以上

4.75 万元以下罚款

责令限期

改正

较轻

超过要求 5 个工作

日以上 7 个工作日

以下的

并处以4.75万元以上

6.5 万元以下罚款

责令限期

改正

较重

超过要求 7 个工作

日以上 10 个工作日

以下的

并处以 6.5 万元以上

8.25 万元以下罚款

责令限期

改正

严重
超过要求 10 个工作

日以上的

并处以8.25万元以上

10 万元以下罚款

责令限期

改正

裁量

阶次

符合《规则》第七条

情形
不予处罚、免于处罚

符合《规则》第八条

情形
从轻处罚、减轻处罚

符合《规则》第九条

情形
从重处罚



538

《城市生活垃圾管理办法》C206.45.12

序号 违法行为 违反条款 处罚依据 裁量情形 行政处罚 其他措施

C206.45.12

未按照要求定期

进行水、气、土壤

等环境影响监测，

未对生活垃圾处

理设施的性能和

环保指标进行检

测、评价，向所在

地建设（环境卫

生）主管部门报告

检测、评价结果的

《城市生活垃圾管

理办法》第二十八

条第（八）项“从

事城市生活垃圾经

营性处置的企业应

当 履 行 以 下 义

务：……（八）按

照要求定期进行

水、气、土壤等环

境影响监测，对生

活垃圾处理设施的

性能和环保指标进

行检测、评价，向

所在地建设（环境

卫生）主管部门报

告检测、评价结

果。”

《城市生活垃圾管理办法》第

四十五条“……城市生活垃圾

经营性处置企业不履行本办

法第二十八条规定义务的，由

直辖市、市、县人民政府建设

（环境卫生）主管部门责令限

期改正，并可处以 3 万元以上

10 万元以下的罚款。造成损

失的，依法承担赔偿责任。”

轻微
超过要求 5 个工作日以

下的

并可处以 3 万元以

上 4.75 万元以下

罚款

责令限期

改正

较轻
超过要求 5 个工作日以

上 7 个工作日以下的

并处以 4.75 万元

以上 6.5 万元以下

罚款

责令限期

改正

较重
超过要求 7 个工作日以

上 10 个工作日以下的

并处以 6.5 万元以

上 8.25 万元以下

罚款

责令限期

改正

严重
超过要求 10 个工作日

以上的

并处以 8.25 万元

以上 10 万元以下

罚款

责令限期

改正

裁量

阶次

符合《规则》第七条情

形

不予处罚、免于处

罚

符合《规则》第八条情

形

从轻处罚、减轻处

罚

符合《规则》第九条情

形
从重处罚



539

《城市生活垃圾管理办法》C206.46.1

序号 违法行为 违反条款 处罚依据 裁量情形 行政处罚 其他措施

C206.46.1

从事城市生活垃

圾经营性清扫、

收集、运输的企

业，未经批准擅

自停业、歇业的

《城市生活垃圾管

理办法》第二十一

条第（二）项“从

事城市生活垃圾经

营性清扫、收集、

运输的企业，禁止

实 施 下 列 行

为：……（二）擅

自 停 业 、 歇

业；……”

《城市生活垃圾管理办法》第

四十六条“违反本办法规定，

从事城市生活垃圾经营性清

扫、收集、运输的企业，未经

批准擅自停业、歇业的，由直

辖市、市、县人民政府建设（环

境卫生）主管部门责令限期改

正，并可处以 1 万元以上 3万

元以下罚款。……”

轻微
停业、歇业在 1 天

以内的

并可处以 1 万元以上

1.5 万元以下罚款

责令限期

改正

较轻
停业、歇业在 1 天

以上 2天以内的

并处以 1.5 万元以上 2

万元以下罚款

责令限期

改正

较重
停业、歇业在 2 天

以上 3天以内的

并处以 2 万元以上 2.5

万元以下罚款

责令限期

改正

严重
停业、歇业在 3 天

以上的

并处以 2.5 万元以上 3

万元以下罚款

责令限期

改正

裁量

阶次

符合《规则》第七

条情形
不予处罚、免于处罚

符合《规则》第八

条情形
从轻处罚、减轻处罚

符合《规则》第九

条情形
从重处罚



540

《城市生活垃圾管理办法》C206.46.2

序号 违法行为 违反条款 处罚依据 裁量情形 行政处罚 其他措施

C206.46.2

从事城市生活

垃圾经营性处

置的企业，未经

批准擅自停业、

歇业的

《城市生活垃圾管

理办法》第三十五

条第一款“从事城

市生活垃圾经营性

清扫、收集、运输、

处置的企业需停

业、歇业的，应当

提前半年向所在地

直辖市、市、县人

民政府建设（环境

卫生）主管部门报

告，经同意后方可

停 业 或 者 歇

业。……”

《城市生活垃圾管理办法》第

四十六条“违反本条例的规

定，……从事城市生活垃圾经

营性处置的企业，未经批准擅

自停业、歇业的，由直辖市、

市、县人民政府建设（环境卫

生）主管部门责令限期改正，

并可处以 5 万元以上 10 万元

以下罚款。……”

轻微
停业、歇业在 1 天

以内的

并可处以 5万元以上 6

万元以下罚款

责令限期

改正

较轻
停业、歇业在 1 天

以上 2天以内的

并处以6万元以上7万

元以下罚款

责令限期

改正

较重
停业、歇业在 2 天

以上 3天以内的

并处以 7万元以上 8.5

万元以下罚款

责令限期

改正

严重
停业、歇业在 3 天

以上的

并处以 8.5 万元以上

10 万元以下罚款

责令限期

改正

裁量

阶次

符合《规则》第七

条情形
不予处罚、免于处罚

符合《规则》第八

条情形
从轻处罚、减轻处罚

符合《规则》第九

条情形
从重处罚



541

《城市建筑垃圾管理规定》C207.20.1

序号 违法行为 违反条款 处罚依据 裁量情形 行政处罚 其他措施

C207.20.1
将建筑垃圾混

入生活垃圾的

《城市建筑垃圾管

理规定》第九条“任

何单位和个人不得

将建筑垃圾混入生

活垃圾，不得将危

险废物混入建筑垃

圾，不得擅自设立

弃置场受纳建筑垃

圾。”

《城市建筑垃圾管理规定》第

二十条“任何单位和个人有下

列情形之一的，由城市人民政

府市容环境卫生主管部门责

令限期改正，给予警告，处以

罚款：（一）将建筑垃圾混入

生活垃圾的；……单位有前款

第一项、第二项行为之一的，

处 300O 元以下罚款；有前款

第三项行为的，处 5000 元以

上 1 万元以下罚款。个人有前

款第一项、第二项行为之一

的，处 20O 元以下罚款；有前

款第三项行为的，处 3000 元

以下罚款。”

轻微
混入2立方米

以下的

给予警告，对单位处 750 元

以下罚款，对个人处 50 元

以下罚款

责 令 限 期

改正

较轻

混入2立方米

以上4立方米

以下的

给予警告，对单位处 750 元

以上 1500 元以下罚款，对

个人处 50 元以上 100 元下

罚款

责 令 限 期

改正

较重

混入4立方米

以上6立方米

以下的

给予警告，对单位处 1500

元以上 2250 元以下罚款，

对个人处100元以上150元

下罚款

责 令 限 期

改正

严重
混入6立方米

以上的

给予警告，对单位处 2250

元以上 3000 元以下罚款，

对个人处150元以上200元

下罚款

责 令 限 期

改正

裁量

阶次

符合《规则》

第七条情形
不予处罚、免于处罚

符合《规则》

第八条情形
从轻处罚、减轻处罚

符合《规则》

第九条情形
从重处罚



542

《城市建筑垃圾管理规定》C207.20.2

序号 违法行为 违反条款 处罚依据 裁量情形 行政处罚 其他措施

C207.20.2
将危险废物混

入建筑垃圾的

《城市建筑垃圾管

理规定》第九条“任

何单位和个人不得

将建筑垃圾混入生

活垃圾，不得将危

险废物混入建筑垃

圾，不得擅自设立

弃置场受纳建筑垃

圾。”

《城市建筑垃圾管理规定》第

二十条“任何单位和个人有下

列情形之一的，由城市人民政

府市容环境卫生主管部门责

令限期改正，给予警告，处以

罚款：……（二）将危险废物

混入建筑垃圾的；……单位有

前款第一项、第二项行为之一

的，处 300O 元以下罚款；有

前款第三项行为的，处 5000

元以上 1 万元以下罚款。个人

有前款第一项、第二项行为之

一的，处 20O 元以下罚款；有

前款第三项行为的，处 3000

元以下罚款。”

轻微
造成轻微危害

后果的

给予警告，对单位处 750

元以下罚款，对个人处 50

元以下罚款

责令限期

改正

较轻
造成较轻危害

后果的

给予警告，对单位处 750

元以上 1500 元以下罚款，

对个人处 50 元以上 100

元下罚款

责令限期

改正

较重
造成较重危害

后果的

给予警告，对单位处 1500

元以上 2250 元以下罚款，

对个人处 100 元以上 150

元下罚款

责令限期

改正

严重
造成严重危害

后果的

给予警告，对单位处 2250

元以上 3000 元以下罚款，

对个人处 150 元以上 200

元下罚款

责令限期

改正

裁量

阶次

符合《规则》第

七条情形
不予处罚、免于处罚

符合《规则》第

八条情形
从轻处罚、减轻处罚

符合《规则》第

九条情形
从重处罚



543

《城市建筑垃圾管理规定》C207.20.3

序号 违法行为 违反条款 处罚依据 裁量情形 行政处罚 其他措施

C207.20.3

擅自设立弃置

场受纳建筑垃

圾的

《城市建筑垃圾管

理规定》第九条“任

何单位和个人不得

将建筑垃圾混入生

活垃圾，不得将危

险废物混入建筑垃

圾，不得擅自设立

弃置场受纳建筑垃

圾。”

《城市建筑垃圾管理规定》第

二十条“任何单位和个人有下

列情形之一的，由城市人民政

府市容环境卫生主管部门责

令限期改正，给予警告，处以

罚款：……（三）擅自设立弃

置场受纳建筑垃圾的；单位有

前款第一项、第二项行为之一

的，处 300O 元以下罚款；有

前款第三项行为的，处 5000

元以上 1 万元以下罚款。个人

有前款第一项、第二项行为之

一的，处 20O 元以下罚款；有

前款第三项行为的，处 3000

元以下罚款。”

轻微
受纳100立方

米以下的

给予警告，对单位处 5000

元以上 6000 元以下罚款，对

个人处 750 元以下罚款

责令限期

改正

较轻

受纳100立方

米以上250立

方米以下的

给予警告，对单位处 6000

元以上 7000 元以下罚款，对

个人处750元以上1500元以

下罚款

责令限期

改正

较重

受纳250立方

米以上500立

方米以下的

给予警告，对单位处 7000

元以上 8500 元以下罚款，对

个人处 1500 元以上 2250 元

以下罚款

责令限期

改正

严重
受纳500立方

米以上的

给予警告，对单位处 8500

元以上 1 万元以下罚款，对

个人处 2250 元以上 3000 元

以下罚款

责令限期

改正

裁量

阶次

符合《规则》

第七条情形
不予处罚、免于处罚

符合《规则》

第八条情形
从轻处罚、减轻处罚

符合《规则》

第九条情形
从重处罚



544

《城市建筑垃圾管理规定》C207.21

序号 违法行为 违反条款 处罚依据 裁量情形 行政处罚 其他措施

C207.21

建筑垃圾储运

消纳场受纳工

业垃圾、生活垃

圾和有毒有害

垃圾的

《城市建筑垃圾管

理规定》第十条“建

筑垃圾储运消纳场

不得受纳工业垃

圾、生活垃圾和有

毒有害垃圾。”

《城市建筑垃圾管理规定》第

二十一条“建筑垃圾储运消纳

场受纳工业垃圾、生活垃圾和

有毒有害垃圾，责令限期改

正，给予警告，处 5000 元以

上 1 万元以下罚款。”

轻微
造成轻微危害

后果的

给予警告，处 5000 元以上

6000 元以下罚款

责令限期

改正

较轻
造成较轻危害

后果的

给予警告，处 6000 元以上

7000 元以下罚款

责令限期

改正

较重
造成较重危害

后果的

给予警告，处 7000 元以上

8500 元以下罚款

责令限期

改正

严重
造成严重危害

后果的

给予警告，处 8500 元以上

1万元以下罚款

责令限期

改正

裁量

阶次

符合《规则》第

七条情形
不予处罚、免于处罚

符合《规则》第

八条情形
从轻处罚、减轻处罚

符合《规则》第

九条情形
从重处罚



545

《城市建筑垃圾管理规定》C207.22.1

序号 违法行为 违反条款 处罚依据 裁量情形 行政处罚 其他措施

C207.22.1

施工单位未及

时清运工程施

工过程中产生

的建筑垃圾，造

成环境污染的

《城市建筑垃圾管

理规定》第十二条

“施工单位应当及

时清运工程施工过

程中产生的建筑垃

圾，并按照城市人

民政府市容环境卫

生主管部门的规定

处置，防止污染环

境。”

《城市建筑垃圾管理规定》第

二十二条第一款“施工单位未

及时清运工程施工过程中产

生的建筑垃圾，造成环境污染

的，责令限期改正，给予警告，

处 5000 元以上 5 万元以下罚

款。”

轻微

建筑垃圾堆放10平方

米（或 5 立方米）以

下的

给予警告，处 5000

元以上 1.6 万元以

下罚款

责令限期

改正

较轻

建筑垃圾堆放10平方

米（或 5 立方米）以

上 25 平方米（或 15

立方米）以下的

给予警告，处 1.6

万元以上 2.7 万元

以下罚款

责令限期

改正

较重

建筑垃圾堆放25平方

米（或 15 立方米）以

上 50 平方米（或 25

立方米）以下的

给予警告，处 2.7

万元以上 3.8 万元

以下罚款

责令限期

改正

严重

建筑垃圾堆放50平方

米（或 25 立方米）以

上的

给予警告，处 3.8

万元以上 5 万元以

下罚款

责令限期

改正

裁量

阶次

符合《规则》第七条

情形
不予处罚、免于处罚

符合《规则》第八条

情形
从轻处罚、减轻处罚

符合《规则》第九条

情形
从重处罚



546

《城市建筑垃圾管理规定》C207.22.2

序号 违法行为 违反条款 处罚依据 裁量情形 行政处罚 其他措施

C207.22.2

施工单位将建

筑垃圾交给个

人或者未经核

准从事建筑垃

圾运输的单位

处置的

《城市建筑垃圾管

理规定》第十三条

“施工单位不得将

建筑垃圾交给个人

或者未经核准从事

建筑垃圾运输的单

位运输。”

《城市建筑垃圾管理规定》第

二十二条第二款“施工单位将

建筑垃圾交给个人或者未经

核准从事建筑垃圾运输的单

位处置，责令限期改正，给予

警告，处 1 万元以上 10 万元

以下罚款。”

轻微
处置垃圾10立方米

以下的

给予警告，处 1 万元

以上 3万元以下罚款

责令限期

改正

较轻
处置10立方米以上

20 立方米以下的

给予警告，处 3 万元

以上 5万元以下罚款

责令限期

改正

较重
处置20立方米以上

30 立方米以下的

给予警告，处 5 万元

以上 7.5 万元以下罚

款

责令限期

改正

严重
处置30立方米以上

的

给予警告，处 7.5 万

元以上10万元以下罚

款

责令限期

改正

裁量

阶次

符合《规则》第七

条情形
不予处罚、免于处罚

符合《规则》第八

条情形
从轻处罚、减轻处罚

符合《规则》第九

条情形
从重处罚



547

《城市建筑垃圾管理规定》C207.23

序号 违法行为 违反条款 处罚依据 裁量情形 行政处罚 其他措施

C207.23

处置建筑垃圾

的单位在运输

建筑垃圾过程

中沿途丢弃、遗

撒建筑垃圾的

《城市建筑垃圾管

理规定》第十四条

“处置建筑垃圾的

单位在运输建筑垃

圾时，应当随车携

带建筑垃圾处置核

准文件，按照城市

人民政府有关部门

规定的运输路线、

时间运行，不得丢

弃、遗撒建筑垃圾，

不得超出核准范围

承运建筑垃圾。”

《城市建筑垃圾管理规定》第

二十三条“处置建筑垃圾的单

位在运输建筑垃圾过程中沿

途丢弃、遗撒建筑垃圾的，责

令限期改正，给予警告，处

5000 元以上 5 万元以下罚

款。”

轻微
丢弃、遗撒 500

米以下的

给予警告，处 5000 元以上

1.6 万元以下罚款

责令限期

改正

较轻

丢弃、遗撒 500

米以上 750 米

以下的

给予警告，处 1.6 万元以

上 2.7 万元以下罚款

责令限期

改正

较重

丢弃、遗撒 750

米以上 1000 米

以下的

给予警告，处 2.7 万元以

上 3.8 万元以下罚款

责令限期

改正

严重
丢弃、遗撒1000

米以上的

给予警告，处 3.8 万元以

上 5 万元以下罚款

责令限期

改正

裁量

阶次

符合《规则》第

七条情形
不予处罚、免于处罚

符合《规则》第

八条情形
从轻处罚、减轻处罚

符合《规则》第

九条情形
从重处罚



548

《城市建筑垃圾管理规定》C207.24

序号 违法行为 违反条款 处罚依据 裁量情形 行政处罚 其他措施

C207.24

涂改、倒卖、出

租、出借或者以

其他形式非法

转让城市建筑

垃圾处置核准

文件的

《城市建筑垃圾管

理规定》第八条“禁

止涂改、倒卖、出

租、出借或者以其

他形式非法转让城

市建筑垃圾处置核

准文件。”

《城市建筑垃圾管理规定》第

二十四条“涂改、倒卖、出租、

出借或者以其他形式非法转

让城市建筑垃圾处置核准文

件的，责令限期改正，给予警

告，处 5000 元以上 2 万元以

下罚款。”

轻微
造成轻微危害后

果的

给予警告，处 5000 元以

上 8500 元以下罚款

责令限期

改正

较轻
造成较轻危害后

果的

给予警告，处 8500 元以

上 1.2 万元以下罚款

责令限期

改正

较重
造成较重危害后

果的

给予警告，处 1.2 万元

以上 1.6 万元以下罚款

责令限期

改正

严重
造成严重危害后

果的

给予警告，处 1.6 万元

以上 2万元以下罚款

责令限期

改正

裁量

阶次

符合《规则》第七

条情形
不予处罚、免于处罚

符合《规则》第八

条情形
从轻处罚、减轻处罚

符合《规则》第九

条情形
从重处罚



549

《城市建筑垃圾管理规定》C207.25.1

序号 违法行为 违反条款 处罚依据 裁量情形 行政处罚
其他

措施

C207.25.1

未经核准擅自

处置建筑垃圾

的

《城市建筑垃圾管

理规定》第七条第

一款“处置建筑垃

圾的单位，应当向

城市人民政府市容

环境卫生主管部门

提出申请，获得城

市建筑垃圾处置核

准 后 ， 方 可 处

置。……”

《城市建筑垃圾管理

规定》第二十五条“违

反本规定，有下列情形

之一的，由城市人民政

府市容环境卫生主管

部门责令限期改正，给

予警告，对施工单位处

1 万元以上 10 万元以

下罚款，对建设单位、

运输建筑垃圾的单位

处 5000 元以上 3 万元

以下罚款：（一）未经

核准擅自处置建筑垃

圾的；……”

轻微
处置 5 立方米以

下的

给予警告，对施工单位处 1 万元

以上 3万元以下罚款，对建设单

位、运输建筑垃圾的单位处 5000

元以上 1.1 万元以下罚款

责 令

限 期

改正

较轻

处置 5 立方米以

上10立方米以下

的

给予警告，对施工单位处 3 万元

以上 5万元以下罚款，对建设单

位、运输建筑垃圾的单位处 1.1

万元以上 1.7 万元以下罚款

责 令

限 期

改正

较重

处置10立方米以

上15立方米以下

的

给予警告，对施工单位处 5 万元

以上 7万元以下罚款，对建设单

位、运输建筑垃圾的单位处 1.7

万元以上 2.3 万元以下罚款

责 令

限 期

改正

严重
处置15立方米以

上的

给予警告，对施工单位处 7 万元

以上 10 万元以下罚款，对建设

单位、运输建筑垃圾的单位处

2.3 万元以上 3万元以下罚款

责 令

限 期

改正

裁量阶

次

符合《规则》第

七条情形
不予处罚、免于处罚

符合《规则》第

八条情形
从轻处罚、减轻处罚

符合《规则》第

九条情形
从重处罚



550

《城市建筑垃圾管理规定》C207.25.2

序号 违法行为 违反条款 处罚依据 裁量情形 行政处罚
其他

措施

C207.25.2

处置超出核准

范围的建筑垃

圾的

《城市建筑垃圾管

理规定》第十四条

“处置建筑垃圾的

单位在运输建筑垃

圾时，应当随车携

带建筑垃圾处置核

准文件，按照城市

人民政府有关部门

规定的运输路线、

时间运行，不得丢

弃、遗撒建筑垃圾，

不得超出核准范围

承运建筑垃圾。”

《城市建筑垃圾管理规

定》第二十五条“违反

本规定，有下列情形之

一的，由城市人民政府

市容环境卫生主管部门

责令限期改正，给予警

告，对施工单位处 1 万

元以上 10 万元以下罚

款，对建设单位、运输

建 筑 垃 圾 的 单 位 处

5000元以上3万元以下

罚款：……（二）处置

超出核准范围的建筑垃

圾的。”

轻微
处置 5 立方米以

下的

给予警告，对施工单位处 1 万元

以上 3万元以下罚款，对建设单

位、运输建筑垃圾的单位处 5000

元以上 1.1 万元以下罚款

责 令

限 期

改正

较轻

处置 5 立方米以

上10立方米以下

的

给予警告，对施工单位处 3 万元

以上 5万元以下罚款，对建设单

位、运输建筑垃圾的单位处 1.1

万元以上 1.7 万元以下罚款

责 令

限 期

改正

较重

处置10立方米以

上15立方米以下

的

给予警告，对施工单位处 5 万元

以上 7万元以下罚款，对建设单

位、运输建筑垃圾的单位处 1.7

万元以上 2.3 万元以下罚款

责 令

限 期

改正

严重
处置15立方米以

上的

给予警告，对施工单位处 7 万元

以上 10 万元以下罚款，对建设

单位、运输建筑垃圾的单位处

2.3 万元以上 3万元以下罚款

责 令

限 期

改正

裁量阶

次

符合《规则》第

七条情形
不予处罚、免于处罚

符合《规则》第

八条情形
从轻处罚、减轻处罚

符合《规则》第

九条情形
从重处罚



551

《城市建筑垃圾管理规定》C207.26

序号 违法行为 违反条款 处罚依据 裁量情形 行政处罚 其他措施

C207.26

单位和个人随

意倾倒、抛撒或

者堆放建筑垃

圾的

《城市建筑垃圾管

理规定》第十五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

不得随意倾倒、抛

撒或者堆放建筑垃

圾。”

《城市建筑垃圾管理规定》

第二十六条“任何单位和个

人随意倾倒、抛撒或者堆放

建筑垃圾的，责令限期改

正，给予警告，并对单位处

5000 元以上 5 万元以下罚

款，对个人处 200 元以下罚

款。”

轻微

倾倒、抛撒或者堆

放建筑垃圾 1 平方

米（或 0.5 立方米）

以下的

给予警告，并对单位处

5000 元以上 1.6 万元以

下罚款，对个人处 50 元

以下罚款

责令限期

改正

较轻

倾倒、抛撒或者堆

放建筑垃圾 1 平方

米（或 0.5 立方米）

以上 3 平方米（或

1.5 立方米）以下的

给予警告，并对单位处

1.6万元以上2.7万元以

下罚款，对个人处 50 元

以上 100 元以下罚款

责令限期

改正

较重

倾倒、抛撒或者堆

放建筑垃圾 3 平方

米（或 1.5 立方米）

以上 5 平方米（或

2.5 立方米）以下的

给予警告，并对单位处

2.7万元以上3.8万元以

下罚款，对个人处 100

元以上 150 元以下罚款

责令限期

改正

严重

倾倒、抛撒或者堆

放建筑垃圾 5 平方

米（或 2.5 立方米）

以上的

给予警告，并对单位处

3.8万元以上5万元以下

罚款，对个人处 150 元

以上 200 元以下罚款

责令限期

改正

裁量

阶次

符合《规则》第七

条情形
不予处罚、免于处罚

符合《规则》第八

条情形
从轻处罚、减轻处罚

符合《规则》第九

条情形
从重处罚



552

《广西壮族自治区实施〈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条例〉办法》C208.42.1

序号 违法行为 违反条款 处罚依据 裁量情形 行政处罚 其他措施

C208.42.1

城市人民政府

规定的街道的

临街建筑物、构

筑物或者设施，

应当按照城市

容貌标准，定期

粉刷、油饰和清

洗；顶部、阳台、

平台、外走廊及

窗外不得堆放、

吊挂有碍市容

的物品，不得擅

自 设 置 遮 雨

（阳）棚；设置

安全网的，安全

网不得超出墙

体。

《广西壮族自治

区实施〈城市市容

和环境卫生管理

条例〉办法》第十

条 “城市人民

政府规定的街道

的临街建筑物、构

筑物或者设施，应

当按照城市容貌

标准，定期粉刷、

油饰和清洗；顶

部、阳台、平台、

外走廊及窗外不

得堆放、吊挂有碍

市容的物品，不得

擅 自 设 置 遮 雨

（阳）棚；设置安

全网的，安全网不

得超出墙体。”

《广西壮族自治区

实施〈城市市容和环

境卫生管理条例〉办

法》第四十二

条 “有下列行为

之一者，责令其限期

纠正违法行为，采取

补救措施；拒不改正

的，按照下列规定处

以罚款：（一）违反

本办法第十条规定

的，处以 200 元以下

的罚款；”

轻

微

堆放 1平方米（或 0.5 立方米）

以下，或吊挂 3 件以下，擅自

设置遮雨（阳）棚，设置安全

网超出墙体的

并可处 50 元以下

责令其限期

纠正违法行

为，采取补救

措施

较

轻

堆放 1平方米（或 0.5 立方米）

以上 2平方米（或 1立方米）

以下，或吊挂 3 件以上 6 件以

下，擅自设置遮雨（阳）棚，

设置安全网超出墙体的

并可处50元以上100

元以下罚款

责令其限期

纠正违法行

为，采取补救

措施

较

重

堆放 2平方米（或 1立方米）

以上 3平方米（或 1.5 立方米）

以下，或吊挂 6 件以上 10 件以

下，擅自设置遮雨（阳）棚，

设置安全网超出墙体的

并处 100 元以上 150

元以下罚款

责令其限期

纠正违法行

为，采取补救

措施

严

重

堆放 3平方米（或 1.5 立方米）

以上，或吊挂 10 件以上的，擅

自设置遮雨（阳）棚，设置安

全网超出墙体的

并处 150 元以上 200

元以下罚款

责令其限期

纠正违法行

为，采取补救

措施

裁

量

阶

次

符合《规则》第七条情形 不予处罚、免于处罚

符合《规则》第八条情形 从轻处罚、减轻处罚

符合《规则》第九条情形 从重处罚



553

《广西壮族自治区实施〈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条例〉办法》C208.42.2

序号 违法行为 违反条款 处罚依据 裁量情形 行政处罚 其他措施

C208.42.2

在城市建筑物、

构筑物、设施、

街道地面及树

木上涂写、刻

画，擅自张贴布

告、通告、墙报、

标语和海报等

宣传品

《广西壮族自治

区实施〈城市市容

和环境卫生管理

条例〉办法》第十

二条 “任何单

位和个人不得在

城市建筑物、构筑

物、设施、街道地

面及树木上涂写、

刻画，不得擅自张

贴布告、通告、墙

报、标语和海报等

宣传品。标语牌、

画廊、橱窗、牌匾、

霓虹灯和灯箱等

应当规范、整洁、

美观。”

《广西壮族自治区实施〈城

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条

例〉办法》第四十二条 “有

下列行为之一者，责令其限

期纠正违法行为，采取补救

措施；拒不改正的，按照下

列规定处以罚款：（二）违

反本办法第十二条规定的,

处以 100元以下的罚款；”

轻微

涂写、刻画 1 处，或者擅

自张贴累计 0.5 平方米以

下的

并可处 20 元以

下罚款

责令其限期纠

正违法行为，采

取补救措施

较轻

涂写、刻画 2 处，或者擅

自张贴累计 0.5 平方米以

上 1 平方米以下的

并可处 20 元以

上 50 元以下罚

款

责令其限期纠

正违法行为，采

取补救措施

较重

涂写、刻画 3 处，或者擅

自张贴累计 1平方米以上

1.5 平方米以下的

并处 50 元以上

80 元以下罚款

责令其限期纠

正违法行为，采

取补救措施

严重

涂写、刻画 4 处以上，或

者擅自张贴累计 1.5 平方

米以上的

并处 80 元以上

100元以下罚款

责令其限期纠

正违法行为，采

取补救措施

裁量

阶次

符合《规则》第七条情形
不予处罚、免于

处罚

符合《规则》第八条情形
从轻处罚、减轻

处罚

符合《规则》第九条情形 从重处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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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西壮族自治区实施〈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条例〉办法》C208.42.3

序号 违法行为 违反条款 处罚依据 裁量情形 行政处罚 其他措施

C208.42.3

临街工地现场搅拌

混凝土等建筑材

料；道路施工场地

周围未按规定设置

隔离护栏、警示标

志和施工铭牌；施

工机具和材料摆放

不整齐；未及时清

运施工产生的废弃

物，未采取有效措

施减少作业扬尘；

施工废水、泥浆流

出场外、浸漫路面

和堵塞管道。施工

废水和泥浆未取得

许可排入下水道

的；施工造成的路

面破损的；

《广西壮族自治区实
施〈城市市容和环境卫
生管理条例〉办法》第
十八条 “……（一）临
街工地现场不得搅拌
混凝土等建筑材料；
（二）道路施工场地周
围应当按照规定设置
隔离护栏、警示标志和
施工铭牌；（三）施工
机具和材料应当摆放
整齐；（四）施工产生
的废弃物应当及时清
运，并采取有效措施减
少作业扬尘；（五）施
工废水、泥浆不得流出
场外、浸漫路面和堵塞
管道。施工废水和泥浆
需排入下水道的，必须
按照规定到相关部门
办理审批手续后方可
排放；（六）施工造成
的路面破损应当按照
规定及时修复，工程竣
工时应当平整现场、恢
复路面；……”

《广西壮族自治区

实施〈城市市容和

环境卫生管理条

例〉办法》第四十

二条 “有下列行

为之一者，责令其

限期纠正违法行

为，采取补救措施；

拒不改正的，按照

下列规定处以罚

款：（三）违反本

办法第十八条规定

的，处以 200 元以

上 2000 元以下的

罚款；”

轻微 造成轻微影响后果的

并可处 200 元

以上 650 元以

下罚款

责令其限期纠

正违法行为，采

取补救措施

较轻 造成较轻影响后果的

并处 650 元以

上 1100 元以下

罚款

责令其限期纠

正违法行为，采

取补救措施

较重 造成较重影响后果的

并处 1100 元以

上 1550 元以下

罚款

责令其限期纠

正违法行为，采

取补救措施

严重 造成严重影响后果的

并处 1550 元以

上 2000 元以下

罚款

责令其限期纠

正违法行为，采

取补救措施

裁量

阶次

符合《规则》第七条情形
不予处罚、免于

处罚

符合《规则》第八条情形
从轻处罚、减轻

处罚

符合《规则》第九条情形 从重处罚



555

《广西壮族自治区实施〈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条例〉办法》C208.42.4

序号 违法行为 违反条款 处罚依据 裁量情形 行政处罚 其他措施

C208.42.4

车辆轮胎带泥

驶入城市道路，

司乘人员沿途

抛撒杂物；运载

散体、流体物质

的车辆，未采取

严实密封的防

护设施，泄漏、

遗撒散体、流体

物质的

《广西壮族自治
区实施〈城市市容
和环境卫生管理
条例〉办法》 第
十九条“ 在城市
道路行驶的车辆，
应当保持车容整
洁、美观，禁止车
辆轮胎带泥驶入
城市道路，司乘人
员不得沿途抛撒
杂物。运载散体、
流体物质的车辆，
必须采取严实密
封的防护设施，不
得泄漏、遗撒。”

《广西壮族自治区

实施〈城市市容和环

境卫生管理条例〉办

法》第四十二条 “有

下列行为之一者，责

令其限期纠正违法

行为，采取补救措

施；拒不改正的，按

照下列规定处以罚

款：（四）违反本办

法第十九条规定的，

处以被污染道路面

积每平方米 15元以

上 40元以下的罚款，

但对单位的罚款最

高不得超过 1万元，

对个人的罚款最高

不得超过 200元；”

轻微
造成轻微影响后

果的

处以被污染道路面积每平方米 15

元以上 21元以下的罚款，对单位

的罚款最高不得超过 1万元，对

个人的罚款最高不得超过200元；

责令其限期

纠正违法行

为，采取补

救措施

较轻
造成较轻影响后

果的

处以被污染道路面积每平方米 21

元以上 27元以下的罚款，对单位

的罚款最高不得超过 1万元，对

个人的罚款最高不得超过200元；

责令其限期

纠正违法行

为，采取补

救措施

较重
造成较重影响后

果的

处以被污染道路面积每平方米 27

元以上 33元以下的罚款，对单位

的罚款最高不得超过 1万元，对

个人的罚款最高不得超过200元；

责令其限期

纠正违法行

为，采取补

救措施

严重
造成严重影响后

果的

处以被污染道路面积每平方米 33

元以上 40元以下的罚款，对单位

的罚款最高不得超过 1万元，对

个人的罚款最高不得超过200元；

责令其限期

纠正违法行

为，采取补

救措施

裁量

阶次

符合《规则》第七

条情形
不予处罚、免于处罚

符合《规则》第八

条情形
从轻处罚、减轻处罚

符合《规则》第九

条情形
从重处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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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西壮族自治区实施〈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条例〉办法》C208.42.5

序号 违法行为 违反条款 处罚依据 裁量情形 行政处罚 其他措施

C208.42.5

在城市广场、人

行道、绿地以及

未划定停车位

置的区域停放

机动车；在城市

广场、绿地、桥

面、过街隧道等

不准停放的区

域停放非机动

车的

《广西壮族自治
区实施〈城市市容
和环境卫生管理
条例〉办法》第二
十条 “机动车应
当在城市停车场、
道路、居民小区等
划定停放车辆的
位置有序停放。禁
止在城市广场、人
行道、绿地以及未
划定停车位置的
区域停放。

非机动车应
当在城市道路、居
民小区等划定停
放车辆的位置有
序停放。禁止在城
市广场、绿地、桥
面、过街隧道等不
准停放的区域停
放。因停放车辆损
坏人行道路、城市
广场、绿地、桥面、
过街隧道的，行为
人应当承担赔偿
责任。……”

《广西壮族自治区实施〈城

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条

例〉办法》第四十二条 “有

下列行为之一者，责令其限

期纠正违法行为，采取补救

措施；拒不改正的，按照下

列规定处以罚款：（五）违

反本办法第二十条第一款

规定的，处以 200元以下罚

款；违反第二款规定的，处

以 20元以下罚款；”

轻微
造成轻微影响后果

的

处以 50元以下罚款；

违反第二款规定的，

处以 5元以下罚款

责令其限期纠

正违法行为，采

取补救措施

较轻
造成较轻影响后果

的

处以 50元以上 100元
以下罚款；违反第二

款规定的，处以 5 元

以上 10以下罚款

责令其限期纠

正违法行为，采

取补救措施

较重
造成较重影响后果

的

处以 100 元以上 150
元以下罚款；违反第

二款规定的，处以 10
元以上 15以下罚款

责令其限期纠

正违法行为，采

取补救措施

严重
造成严重影响后果

的

处以 150 元以上 200
元以下罚款；违反第

二款规定的，处以 15
元以上 20元以下罚款

责令其限期纠

正违法行为，采

取补救措施

裁量

阶次

符合《规则》第七

条情形
不予处罚、免于处罚

符合《规则》第八

条情形
从轻处罚、减轻处罚

符合《规则》第九

条情形
从重处罚



557

《广西壮族自治区实施〈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条例〉办法》C208.42.6

序号 违法行为 违反条款 处罚依据 裁量情形 行政处罚 其他措施

C208.42.6

不履行卫生责

任区清扫保洁

义务或者不按

照规定倾倒、处

理垃圾和粪便

的

《广西壮族自治

区实施〈城市市容

和环境卫生管理

条例〉办法》第三

十五条 “……具

体按照下列规定

执行：（一）城市

各类开发区由其

管理机构负责清

扫保洁；（二）建

筑工地施工现场

和竣工后未交付

使用的工地由施

工单位负责清扫

保洁；待建地块由

业主单位负责清

扫保洁；……”第

三十七条“ ……

居民应当维护居

住区的环境卫生，

按照规定的时间、

地点、方式倾倒垃

圾和粪便。”

《广西壮族自治区实施〈城

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条

例〉办法》第四十二条 “有

下列行为之一者，责令其限

期纠正违法行为，采取补救

措施；拒不改正的，按照下

列规定处以罚款：（六）违

反本办法第三十五条、第三

十七条第二款规定，不履行

卫生责任区清扫保洁义务

或者不按照规定倾倒、处理

垃圾和粪便的，处以 10元

以上 200元以下的罚款”

轻微 造成轻微影响后果的

处以 10元以上

50 元以下的罚

款

责令其限期纠

正违法行为，采

取补救措施

较轻 造成较轻影响后果的

处以 50元以上

100元以下的罚

款

责令其限期纠

正违法行为，采

取补救措施

较重 造成较重影响后果的

处以 100 元以

上 150 元以下

的罚款

责令其限期纠

正违法行为，采

取补救措施

严重 造成严重影响后果的

处以 150 元以

上 200 元以下

的罚款

责令其限期纠

正违法行为，采

取补救措施

裁量

阶次

符合《规则》第七条情形
不予处罚、免于

处罚

符合《规则》第八条情形
从轻处罚、减轻

处罚

符合《规则》第九条情形 从重处罚



558

《广西壮族自治区实施〈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条例〉办法》C208.42.7

序号 违法行为 违反条款 处罚依据 裁量情形 行政处罚 其他措施

C208.42.7

临街店铺未按

照指定的地点

投放经营活动

产生的垃圾

《广西壮族自治

区实施〈城市市容

和环境卫生管理

条例〉办法》第三

十七条“ ……临

街店铺经营活动

产生的垃圾，应当

按照指定的地点

投放。”

《广西壮族自治区实施〈城

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条

例〉办法》第四十二条 “有

下列行为之一者，责令其限

期纠正违法行为，采取补救

措施；拒不改正的，按照下

列规定处以罚款：（七）违

反本办法第三十七条第三

款规定的，处以 100元以下

罚款；”

轻微 造成轻微影响后果的
处以 20 元以下

的罚款

责令其限期纠

正违法行为，采

取补救措施

较轻 造成较轻影响后果的

处以 20元以上

50 元以下的罚

款

责令其限期纠

正违法行为，采

取补救措施

较重 造成较重影响后果的

处以 50元以上

80 元以下的罚

款

责令其限期纠

正违法行为，采

取补救措施

严重 造成严重影响后果的

处以 80元以上

100元以下的罚

款

责令其限期纠

正违法行为，采

取补救措施

裁量

阶次

符合《规则》第七条情形
不予处罚、免于

处罚

符合《规则》第八条情形
从轻处罚、减轻

处罚

符合《规则》第九条情形 从重处罚



559

《广西壮族自治区实施〈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条例〉办法》C208.42.8

序号 违法行为 违反条款 处罚依据 裁量情形 行政处罚 其他措施

C208.42.8

随地吐痰、便溺和乱扔瓜果

皮核、烟头、纸屑、食品包

装等废弃物；乱倒垃圾、渣

土、粪便、污水；从楼上向

地面或者从车内向车外抛

撒各种废弃物；在城市道路

上占道冲洗车辆，向城市道

路排放洗车污水；在城市道

路上筛选、堆放或者晾晒建

筑材料、谷物和其他杂物；

将固体废弃物丢进下水道

和厕所管道；在城市道路、

绿地、广场、垃圾收集器内

焚烧各种废弃物；在街道上

从事家禽家畜屠宰、肉类和

水产品加工等活动；将门前

垃圾扫入道路、下水道；在

道路两旁堆积清掏出的下

水道污泥；

《广西壮族自治区实施〈城市市

容和环境卫生管理条例〉办法》

第四十条 “ ……（一）随地

吐痰、便溺和乱扔瓜果皮核、烟

头、纸屑、食品包装等废弃物；

（二）乱倒垃圾、渣土、粪便、

污水；（三）从楼上向地面或者

从车内向车外抛撒各种废弃物；

（四）在城市道路上占道冲洗车

辆，向城市道路排放洗车污水；

（五）在城市道路上筛选、堆放

或者晾晒建筑材料、谷物和其他

杂物；（六）将固体废弃物丢进

下水道和厕所管道；（七）在城

市道路、绿地、广场、垃圾收集

器内焚烧各种废弃物；（八）在

街道上从事家禽家畜屠宰、肉类

和水产品加工等活动；“

《广西壮族自

治区实施〈城市

市容和环境卫

生管理条例〉办

法》第四十二

条 “有下列

行为之一者，责

令其限期纠正

违法行为，采取

补救措施；拒不

改正的，按照下

列规定处以罚

款：（八）违反

本办法第四十

条规定的，处以

200 元以上

1000 元以下的

罚款。”

轻微
造成轻微影响

后果的

处以 200 元

以上 400 元

以下的罚款

责令其限期

纠正违法行

为，采取补救

措施

较轻
造成较轻影响

后果的

处以 400 元

以上 600 元

以下的罚款

上

责令其限期

纠正违法行

为，采取补救

措施

较重
造成较重影响

后果的

处以 600 元

以上 800 元

以下的罚款

上

责令其限期

纠正违法行

为，采取补救

措施

严重
造成严重影响

后果的

处以 800 元

以 上 1000

元以下的罚

款

责令其限期

纠正违法行

为，采取补救

措施

裁量阶

次

符合《规则》

第七条情形

不予处罚、

免于处罚

符合《规则》

第八条情形

从轻处罚、

减轻处罚

符合《规则》

第九条情形
从重处罚



560

《广西壮族自治区实施〈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条例〉办法》C208.43.1

序号 违法行为 违反条款 处罚依据 裁量情形 行政处罚 其他措施

C208.43.1

未经城市人民
政府市容环境
卫生行政主管
部门同意，擅自
设置大型户外
广告，影响市容
的

《广西壮族自治
区实施〈城市市容
和环境卫生管理
条例〉办法》第十
三条 “城市大型
户外广告牌的设
置必须征得市容
和环境卫生行政
主管部门同意后，
按照有关规定办
理审批手续。”

《广西壮族自治区实施〈城

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条

例〉办法》第四十三条 “有

下列行为之一者，责令其停

止违法行为，限期清理、拆

除或者采取其他补救措施；

拒不改正的，可按照下列规

定处以罚款：（一）违反本

办法第十三条第一款规定

的，处以 500元以上 2000

元以下的罚款；”

轻微
户外广告单体面积 10 平

方米以下的

处以 500元以

上 800元以下

的罚款

责令其停止违法

行为，限期清理、

拆除或者采取其

他补救措施

较轻

户外广告单体面积 10 平

方米以上 30 平方米以下

的

处以 800元以

上 1200 元以

下的罚款

责令其停止违法

行为，限期清理、

拆除或者采取其

他补救措施

较重

户外广告单体面积 30 平

方米以上 50 平方米以下

的

处以 1200 元

以上 1600 元

以下的罚款

责令其停止违法

行为，限期清理、

拆除或者采取其

他补救措施

严重
户外广告单体面积 50 平

方米以上的

处以 1600 元

以上 2000 元

以下的罚款

责令其停止违法

行为，限期清理、

拆除或者采取其

他补救措施

裁量

阶次

符合《规则》第七条情形
不予处罚、免

于处罚

符合《规则》第八条情形
从轻处罚、减

轻处罚

符合《规则》第九条情形 从重处罚



561

《广西壮族自治区实施〈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条例〉办法》C208.43.2

序号 违法行为 违反条款 处罚依据 裁量情形 行政处罚 其他措施

C208.43.2

未经主管部门
批准，擅自在街
道两侧和公共
场地堆放物料，
搭建建筑物、构
筑物或者其他
设施，影响市容
的

《广西壮族自治
区实施〈城市市容
和环境卫生管理
条例〉办法》第十
五条 “任何单位
和个人都不得在
街道两侧和公共
场地堆放物品，搭
建建筑物、构筑物
或者其他设施。因
建设等特殊需要，
在街道两侧和公
共场地临时堆放
物品，搭建非永久
性建筑物、构筑物
或者其他设施的，
必须征得市容和
环境卫生行政主
管部门同意后，按
照有关规定办理
审批手续。”

《广西壮族自治区实

施〈城市市容和环境

卫生管理条例〉办法》

第四十三条 “有下列

行为之一者，责令其

停止违法行为，限期

清理、拆除或者采取

其他补救措施；拒不

改正的，可按照下列

规定处以罚款：（二）

违反本办法第十五条

规定的，处以被占道

面积每平方米10元以

上 30元以下的罚款，

但最高罚款不得超过

1万元；”

轻微

堆放物料 1 立方米（或

平方米）以下，或搭建

面积 2 平方米以下的

处以被占道面积每平

方米 10 元以上 15 元

以下的罚款，但最高

罚款不得超过 1万元

责令其停止违法

行为，限期清理、

拆除或者采取其

他补救措施

较轻

堆放物料 1 立方米（或

平方米）以上 2 立方米

（或平方米）以下，或

搭建面积2平方米以上

5 平方米以下的

处以被占道面积每平

方米 15 元以上 20 元

以下的罚款，但最高

罚款不得超过 1万元

责令其停止违法

行为，限期清理、

拆除或者采取其

他补救措施

较重

堆放物料 2 立方米（或

平方米）以上 3 立方米

（或平方米）以下，或

搭建面积5平方米以上

10 平方米以下的

处以被占道面积每平

方米 20 元以上 25 元

以下的罚款，但最高

罚款不得超过 1万元

责令其停止违法

行为，限期清理、

拆除或者采取其

他补救措施

严重

堆放物料 3 立方米（或

平方米）以上，或搭建

面积 10 平方米以上的

处以被占道面积每平

方米 25 元以上 30 元

以下的罚款，但最高

罚款不得超过 1万元

责令其停止违法

行为，限期清理、

拆除或者采取其

他补救措施

裁量

阶次

符合《规则》第七条情

形
不予处罚、免于处罚

符合《规则》第八条情

形
从轻处罚、减轻处罚

符合《规则》第九条情

形
从重处罚



562

《广西壮族自治区实施〈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条例〉办法》C208.43.3

序号 违法行为 违反条款 处罚依据 裁量情形 行政处罚 其他措施

C208.43.3

未经批准擅自
拆除环境卫生
设施或者未按
批准的拆迁方
案进行拆迁的

《广西壮族自治
区实施〈城市市容
和环境卫生管理
条例〉办法》第三
十四条 “一切单
位和个人不得侵
占、损坏和擅自拆
迁、封闭环境卫生
设施或者改变其
用途。因建设需要
拆迁的，建设单位
必须事先提出拆
迁方案，报市容和
环境卫生行政主
管部门批准，并由
建设单位按照先
建后拆、拆一还一
的原则，重建环境
卫生设施。”

《广西壮族自治区实施〈城

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条

例〉办法》第四十三条 “有

下列行为之一者，责令其停

止违法行为，限期清理、拆

除或者采取其他补救措施；

拒不改正的，可按照下列规

定处以罚款：（三）违反本

办法第三十四条规定，未经

批准擅自拆除、封闭环境卫

生设施或者改变其使用性

质以及未按照批准的拆迁

方案进行拆迁的，处以该设

施建设费用 30%以下的罚

款，但最高罚款不得超过 1

万元。”

轻微
造成轻微影响后

果的

处以该设施建设费用

10%以上 15%以下的

罚款，但最高罚款不

得超过 1万元。

责令其停止违法

行为，限期清理、

拆除或者采取其

他补救措施

较轻
造成较轻影响后

果的

处以该设施建设费用

15%以上 20%以下的

罚款，但最高罚款不

得超过 1万元。

责令其停止违法

行为，限期清理、

拆除或者采取其

他补救措施

较重
造成较重影响后

果的

处以该设施建设费用

20%以上 25%以下的

罚款，但最高罚款不

得超过 1万元。

责令其停止违法

行为，限期清理、

拆除或者采取其

他补救措施

严重
造成严重影响后

果的

处以该设施建设费

25%以上 30%以下的

罚款，但最高罚款不

得超过 1万元。

责令其停止违法

行为，限期清理、

拆除或者采取其

他补救措施

裁量

阶次

符合《规则》第七

条情形
不予处罚、免于处罚

符合《规则》第八

条情形
从轻处罚、减轻处罚

符合《规则》第九

条情形
从重处罚



563

《广西壮族自治区实施〈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条例〉办法》C208.44

序号 违法行为 违反条款 处罚依据 裁量情形 行政处罚 其他措施

C208.44

城市广场周边
和城市人民政
府规定的主要
街道两侧的店
铺，超出门槛和
窗经营、作业以
及摆放广告牌、
灯箱或者展示
商品

《广西壮族自治
区实施〈城市市容
和环境卫生管理
条例〉办法》 第
十六条 “城市广
场周边和城市人
民政府规定的主
要街道两侧的店
铺，不得超出门槛
和窗经营、作业以
及摆放广告牌、灯
箱或者展示商品。”

《广西壮族自治区实施〈城

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条

例〉办法》第四十四条 “违

反本办法第十六条规定的，

责令改正；拒不改正的，处

以 50元以上 200元以下的

罚款。”

轻微 造成轻微影响后果的

处以 50元以上

80 元以下的罚

款。

责令改正

较轻 造成较轻影响后果的

处以 80元以上

120元以下的罚

款。

责令改正

较重 造成较重影响后果的

处以 120 元以

上 160 元以下

的罚款。

责令改正

严重 造成严重影响后果的

处以 160 元以

上 200 元以下

的罚款。

责令改正

裁量

阶次

符合《规则》第七条情形
不予处罚、免于

处罚

符合《规则》第八条情形
从轻处罚、减轻

处罚

符合《规则》第九条情形 从重处罚



564

《广西壮族自治区实施〈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条例〉办法》C208.45

序号 违法行为 违反条款 处罚依据 裁量情形 行政处罚
其他

措施

C208.45

经批准临时利
用城市道路、广
场等举办商业、
文化及其他活
动的，举办单位
未设置临时环
境卫生设施，保
持道路、场地的
卫生整洁。活动
结束后，未按照
规定时间清除
临时设施及废
弃物。

《广西壮族自治
区实施〈城市市容
和环境卫生管理
条例〉办法》 第
二十七条 “经批
准临时利用城市
道路、广场等举办
商业、文化及其他
活动的，举办单位
应当设置临时环
境卫生设施，保持
道路、场地的卫生
整洁。活动结束
后，应当按照规定
时间清除临时设
施及废弃物。”

《广西壮族自治区实施〈城

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条

例〉办法》第四十五条 “违

反本办法第二十七条规定

的，对个人处以 20元以上

200元以下罚款，对单位处

以 500元以上 1000元以下

罚款。”

轻微 造成轻微影响后果的

对个人处以 20 元以上 50 元以

下罚款，对单位处以 500 元以

上 600元以下罚款。”

较轻 造成较轻影响后果的

对个人处以 50元以上 100元以

下罚款，对单位处以 600 元以

上 700元以下罚款。”

较重 造成较重影响后果的

对个人处以 100 元以上 150 元

以下罚款，对单位处以 700 元

以上 850元以下罚款。”

严重 造成严重影响后果的

对个人处以 150 元以上 200 元

以下罚款，对单位处以 850 元

以上 1000元以下罚款。”

裁量

阶次

符合《规则》第七条

情形
不予处罚、免于处罚

符合《规则》第八条

情形
从轻处罚、减轻处罚

符合《规则》第九条

情形
从重处罚



565

《广西壮族自治区实施〈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条例〉办法》C208.46

序号 违法行为 违反条款 处罚依据 裁量情形 行政处罚 其他措施

C208.46

公共厕所或者
建设工程未经
验收或者验收
不合格交付使
用的

《广西壮族自治
区实施〈城市市容
和环境卫生管理
条例〉办法》 第
三十二条 “建设
单位在进行新区
开发、旧区改造和
建设大型公用建
筑时，应当依照国
家有关规定配套
建设公共厕所和
生活废弃物的清
扫、收集、运输和
处理等环境卫生
设施，并与主体工
程同时设计、同时
施工、同时验收。
环境卫生设施未
经验收或者验收
不合格的，建设工
程不得交付使用。”

《广西壮族自治区实施〈城

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条

例 〉 办 法 》 第 四 十 六

条 “违反本办法第三十二

条规定，公共厕所或者建设

工程未经验收或者验收不

合格交付使用的，由市容和

环境卫生行政主管部门责

令其停止使用、限期申请验

收。逾期不申请验收的，处

以 1000元以上 5000元以下

的罚款。”

轻微 造成轻微影响后果的

逾期不申请验

收的，处以 1000
元以上 2000 元

以下的罚款。

责令其停止使

用、限期申请验

收

较轻 造成较轻影响后果的

逾期不申请验

收的，处以 2000
元以上 3000 元

以下的罚款。

责令其停止使

用、限期申请验

收

较重 造成较重影响后果的

逾期不申请验

收的，处以 3000
元以上 4000 元

以下的罚款。

责令其停止使

用、限期申请验

收

严重 造成严重影响后果的

逾期不申请验

收的，处以 4000
元以上 5000 元

以下的罚款。

责令其停止使

用、限期申请验

收

裁量

阶次

符合《规则》第七条情形
不予处罚、免于

处罚

符合《规则》第八条情形
从轻处罚、减轻

处罚

符合《规则》第九条情形 从重处罚



566

《广西壮族自治区实施〈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条例〉办法》C208.48

序号 违法行为 违反条款 处罚依据 裁量情形 行政处罚 其他措施

C208.48

不符合城市容
貌标准、环境卫
生标准的建筑
物、构筑物或者
设施

《广西壮族自治
区实施〈城市市容
和环境卫生管理
条例〉办法》 第
八条 “城市的建
筑物、构筑物、公
共设施、环境卫
生、公共场所、园
林绿化、广告标志
应当符合国家和
自治区规定的城
市容貌标准。”第
九条 “城市各有
关主管部门和单
位应当按照国家
和自治区规定的
城市容貌标准，加
强对沿街市政公
用、供电、通信、
防空、交通、消防
等设施的管理和
维护，使其保持完
好和整洁，与周围
环境相协调。”

《广西壮族自治区实施〈城

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条

例〉办法》第四十八条 “凡

不符合城市容貌标准、环境

卫生标准的建筑物、构筑物

或者设施，由市容和环境卫

生行政主管部门会同城市

规划行政主管部门，责令有

关单位或者个人限期改造

或者拆除；逾期未改造或者

拆除的，由市容和环境卫生

行政主管部门或者城市规

划行政主管部门组织强制

拆除，并可处以 1000元以

上 1万元以下的罚款。”

轻微 造成轻微危害后果的

并可处以 1000
元以上 3000 元

以下的罚款。

强制拆除

较轻 造成较轻危害后果的

并可处以 3000
元以上 5000 元

以下的罚款。

强制拆除

较重 造成较重危害后果的

并可处以 5000
元以上 7500 元

以下的罚款。

强制拆除

严重 造成严重危害后果的

并可处以 7500
元以上 1 万元

以下的罚款。

强制拆除

裁量

阶次

符合《规则》第七条情形
不予处罚、免于

处罚

符合《规则》第八条情形
从轻处罚、减轻

处罚

符合《规则》第九条情形 从重处罚



567

《广西壮族自治区实施〈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条例〉办法》C208.49

序号 违法行为 违反条款 处罚依据 裁量情形 行政处罚 其他措施

C208.49

侵占、损坏城市
各类环境卫生
设施及其附属
设施的，

《广西壮族自治
区实施〈城市市容
和环境卫生管理
条例〉办法》 第
四十九条 “侵
占、损坏城市各类
环境卫生设施及
其附属设施的，市
容和环境卫生行
政主管部门或者
其委托的单位除
责令其恢复原状
外，可以并处 100
元以上 1000元以
下的罚款。……”

《广西壮族自治区实施〈城

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条

例〉办法》第四十九条 “侵

占、损坏城市各类环境卫生

设施及其附属设施的，市容

和环境卫生行政主管部门

或者其委托的单位除责令

其恢复原状外，可以并处

100元以上 1000元以下的

罚款。……”

轻微 造成轻微危害后果的

可以并处 100
元以上 300 元

以下的罚款。

责令其恢复原

状

较轻 造成较轻危害后果的

可以并处 300
元以上 500 元

以下的罚款。

责令其恢复原

状

较重 造成较重危害后果的

可以并处 500
元以上 700 元

以下的罚款。

责令其恢复原

状

严重 造成严重危害后果的

可以并处 700
元以上 1000 元

以下的罚款。

责令其恢复原

状

裁量

阶次

符合《规则》第七条情形
不予处罚、免于

处罚

符合《规则》第八条情形
从轻处罚、减轻

处罚

符合《规则》第九条情形 从重处罚



568

《城市绿线管理办法》C209.17

序号 违法行为 违反条款 处罚依据 裁量情形 行政处罚 其他措施

C209.17

单位和个人在城

市绿地范围内进

行拦河截溪、取

土采石、设置垃

圾堆场、排放污

水以及其他对城

市生态环境造成

破坏活动

《城市绿线管理

办法》第十二条第

一款“任何单位和

个人不得在城市

绿地范围内进行

拦河截溪、取土采

石、设置垃圾堆

场、排放污水以及

其他对生态环境

构 成 破 坏 的 活

动。……”

《城市绿线管理办法》第

十七条”违反本办法规

定，在城市绿地范围内进

行拦河截溪、取土采石、

设置垃圾堆场、排放污水

以及其他对城市生态环

境造成破坏活动的，由城

市园林绿化行政主管部

门责令改正，并处 1 万元

以 上 3 万 元 以 下 的 罚

款。”

轻微 造成轻微危害后果的
并处 1 万元以上 1.5

万元以下的罚款
责令改正

较轻 造成较轻危害后果的
并处 1.5 万元以上 2

万元以下的罚款
责令改正

较重 造成较重危害后果的
并处 2 万元以上 2.5

万元以下的罚款
责令改正

严重 造成严重危害后果的
并处 2.5 万元以上 3

万元以下的罚款
责令改正

裁量

阶次

符合《规则》第七条情

形
不予处罚、免于处罚

符合《规则》第八条情

形
从轻处罚、减轻处罚

符合《规则》第九条情

形
从重处罚

http://baike.baidu.com/view/1123232.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1123232.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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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西壮族自治区实施《城市绿化条例》办法》C210.22

序号 违法行为 违反条款 处罚依据 裁量情形 行政处罚 其他措施

C210.22
擅自占用城市

绿地的

《广西壮族自治

区实施《城市绿化

条例》办法》第十

五条 “任何单位

和个人不得擅自

占用城市绿地。因

建设或者其他特

殊需要临时占用

城市绿地的，必须

经城市绿化行政

主管部门同意，并

按照有关规定办

理临时用地手续，

损坏树木花草和

绿化设施的，应当

向城市绿化行政

主管部门给予补

偿。……”

《广西壮族自治区实施《城

市绿化条例》办法》第二十

二条“违反本办法第十五条

规定，擅自占用城市绿地

的，由城市绿化行政主管部

门责令其限期退还、恢复原

状，可以并处 200 元以上

2000元以下罚款；造成损失

的，应当承担赔偿责任。”

轻微
占用面积在十平方

米以下的

可以并处 200 元以上 600
元以下罚款

责 令 其 限

期退还、恢

复原状，

较轻

占用面积在十平方

米以上三十平方米

以下的

可以并处 600元以上 1000
元以下罚款

责 令 其 限

期退还、恢

复原状，

较重

占用面积在三十平

方米以上五十平方

米以下的

可 以 并 处 1000 元 以 上

1500元以下罚款

责 令 其 限

期退还、恢

复原状，

严重
占用面积在五十平

方米以上的

可 以 并 处 1500 元 以 上

2000元以下罚款

责 令 其 限

期退还、恢

复原状，

裁量阶

次

符合《规则》第七

条情形
不予处罚、免于处罚

符合《规则》第八

条情形
从轻处罚、减轻处罚

符合《规则》第九

条情形
从重处罚



570

《广西壮族自治区实施《城市绿化条例》办法》C210.23

序号 违法行为 违反条款 处罚依据 裁量情形 行政处罚
其他措

施

C210.23
擅自砍伐、移植

城市树木的，

《广西壮族自治

区实施《城市绿化

条例》办法》第十

六条“ 任何单位

和个人对城市内

种植的树木，不论

其是否享有所有

权，均不得擅自砍

伐或者移植。因建

设或者其他活动

确需砍伐或者移

植的，必须报城市

绿化行政主管部

门审批。” 第十

七条 “单位和个

人申请砍伐或者

移植城市树木的，

必须提出补栽计

划或者其他补救

措施。砍伐城市树

木的，必须向城市

绿化行政主管部

门申请领取砍伐

证。”

《广西壮族自治区实施《城

市绿化条例》办法》第二十

三条 “违反本办法第十六

条、第十七条规定的，由城

市绿化行政主管部门或者

其委托的单位责令停止侵

害；擅自砍伐城市树木的，

可以并处 500 元以上 5000
元以下罚款；擅自移植城市

树木的，可以并处 200元以

上 2000元以下罚款。”

轻微
树木胸径 5cm

以下的

擅自砍伐城市树木的，可以并处

500 元以上 1500 元以下罚款；擅

自移植城市树木的，可以并处 200
元以上 600 元以下罚款。

责 令 停

止侵害

较轻

树木胸径 5cm

以上 10cm以下

的

擅自砍伐城市树木的，可以并处

1500 元以上 2500 元以下罚款；擅

自移植城市树木的，可以并处 600
元以上 1000 元以下罚款。

责 令 停

止侵害

较重

树木胸径 10cm

以上 15cm以下

的

擅自砍伐城市树木的，可以并处

2500 元以上 3500 元以下罚款；擅

自移植城市树木的，可以并处

1000 元以上 1500 元以下罚款。

责 令 停

止侵害

严重
树木胸径 15cm

以上的

擅自砍伐城市树木的，可以并处

3500 元以上 5000 元以下罚款；擅

自移植城市树木的，可以并处

1500 元以上 2000 元以下罚款。

责 令 停

止侵害

裁量阶

次

符合《规则》

第七条情形
不予处罚、免于处罚

符合《规则》

第八条情形
从轻处罚、减轻处罚

符合《规则》

第九条情形
从重处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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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西壮族自治区实施《城市绿化条例》办法》C210.25

序号 违法行为 违反条款 处罚依据 裁量情形 行政处罚 其他措施

C210.25

依树搭建屋棚

或者围圈树木；

在城市绿地内

堆放物体、排放

污水或者倾倒

废弃物；在城市

绿地内挖坑、取

土；钉、刻、划、

攀折树木或者

损坏花草；擅自

修剪树木；

《广西壮族自治

区实施《城市绿化

条例》办法》 第

二十一条 “禁止

下列损坏城市绿

化的行为：（一）

依树搭建屋棚或

者围圈树木；（二）

在城市绿地内堆

放物体、排放污水

或者倾倒废弃物；

（三）在城市绿地

内挖坑、取土；

（四）钉、刻、划、

攀折树木或者损

坏花草；（五）擅

自修剪树木；（六）

其他损坏城市绿

化及设施的行为。”

《广西壮族自治区实施《城

市绿化条例》办法》 第二

十五条“ 有本办法第二十

一条所列行为之一的，由城

市绿化行政主管部门或者

其委托的单位责令停止侵

害，可以并处 50 元以上

2000元以下罚款；造成损失

的，应当承担赔偿责任。”

轻微
造成轻微危害后果

的

可以并处 50 元以上 500 元

以下罚款

责 令 停 止

侵害

较轻
造成较轻危害后果

的

可以并处 500 元以上 1000
元以下罚款

责 令 停 止

侵害

较重
造成较重危害后果

的

可以并处 1000元以上 1500
元以下罚款

责 令 停 止

侵害

严重
造成严重危害后果

的

可以并处 1500元以上 2000
元以下罚款

责 令 停 止

侵害

裁量阶

次

符合《规则》第七

条情形
不予处罚、免于处罚

符合《规则》第八

条情形
从轻处罚、减轻处罚

符合《规则》第九

条情形
从重处罚



572

《城镇燃气管理条例》C211.45.1

序号 违法行为 违反条款 处罚依据 裁量情形 行政处罚 其他措施

C211.45.1

未取得燃气经

营许可证从事

燃气经营活动

的

《城镇燃气管理

条例》第十五条

第一款“国家对

燃气经营实行许

可证制度。……”

《城镇燃气管理条例》第四十

五条第一款“违反本条例规定，

未取得燃气经营许可证从事燃

气经营活动的，由燃气管理部

门责令停止违法行为，处 5 万

元以上 50 万元以下罚款；有违

法所得的，没收违法所得；构

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

任。……”

轻微

经营时间 1 个月以下，或经

营数量在 50 瓶（或 5000

立方米以下）以下的

处 5 万元以上 15

万元以下罚款；

有违法所得的，

没收违法所得

责令停止违

法行为

较轻

经营时间1个月以上2个月

以下，或经营数量达到

50—70 瓶（或 5000-7000

立方米）以内的

处15万元以上25

万元以下罚款；

有违法所得的，

没收违法所得

责令停止违

法行为

较重

经营时间2个月以上3个月

以下，或经营数量达到

70—100 瓶（或 7000-10000

立方米）以内的

处25万元以上37

万元以下罚款；

有违法所得的，

没收违法所得

责令停止违

法行为

严重

经营时间 3 个月以上，或经

营数量达到 100 瓶（或

10000 立方米）或以上的

处37万元以上50

万元以下罚款；

有违法所得的，

没收违法所得

责令停止违

法行为

裁量

阶次

符合《规则》第七条情形
不予处罚、免于

处罚

符合《规则》第八条情形
从轻处罚、减轻

处罚

符合《规则》第九条情形 从重处罚



573

《城镇燃气管理条例》C211.45.2

序号 违法行为 违反条款 处罚依据 裁量情形 行政处罚 其他措施

C211.45.2

燃气经营者不

按照燃气经营

许可证的规定

从事燃气经营

活动的

《城镇燃气管理

条例》第十五条

第一款“国家对

燃气经营实行许

可证制度。从事

燃气经营活动的

企业，应当具备

下 列 条

件: ……”

《城镇燃气管理条例》第四十

五条第二款“……违反本条例

规定，燃气经营者不按照燃气

经营许可证的规定从事燃气经

营活动的，由燃气管理部门责

令限期改正，处 3万元以上 20

万元以下罚款；有违法所得的，

没收违法所得；情节严重的，

吊销燃气经营许可证；构成犯

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轻微
经营时间1个月以

下的

处 3 万元以上 7 万元以下

罚款；有违法所得的，没

收违法所得

责令限期改

正

较轻
经营时间1个月以

上 2 个月以下的

处7万元以上11万元以下

罚款；有违法所得的，没

收违法所得

责令限期改

正

较重
经营时间2个月以

上 3 个月以下的

处 11 万元以上 15 万元以

下罚款；有违法所得的，

没收违法所得

责令限期改

正

严重
经营时间3个月以

上的

处 15 万元以上 20 万元以

下罚款；有违法所得的，

没收违法所得；吊销燃气

经营许可证

责令限期改

正

裁量

阶次

符合《规则》第七

条情形
不予处罚、免于处罚

符合《规则》第八

条情形
从轻处罚、减轻处罚

符合《规则》第九

条情形
从重处罚



574

《城镇燃气管理条例》C211.46.1

序号 违法行为 违反条款 处罚依据 裁量情形 行政处罚 其他措施

C211.46.1

拒绝向市政燃

气管网覆盖范

围内符合用气

条件的单位或

者个人供气的

《城镇燃气管理

条例》第十八条

第（一）项“燃

气经营者不得有

下列行为:（一）

拒绝向市政燃气

管网覆盖范围内

符合用气条件的

单位或者个人供

气；……”

《城镇燃气管理条例》第四十

六条第（一）项“违反本条例

规定，燃气经营者有下列行为

之一的，由燃气管理部门责令

限期改正，处 1 万元以上 10 万

元以下罚款；有违法所得的，

没收违法所得；情节严重的，

吊销燃气经营许可证；造成损

失的，依法承担赔偿责任；构

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一）拒绝向市政燃气管网覆

盖范围内符合用气条件的单位

或者个人供气的；……”

轻微
拒绝供气2天以下

的

处 1万元以上 3 万元以下

罚款；有违法所得的，没

收违法所得

责令限期改

正

较轻
拒绝供气2天以上

5天以下的

处 3万元以上 5 万元以下

罚款；有违法所得的，没

收违法所得

责令限期改

正

较重
拒绝供气5天以上

10 天以下的

处 5万元以上 7 万元以下

罚款；有违法所得的，没

收违法所得

责令限期改

正

严重
拒绝供气 10 天以

上的

处7万元以上10万元以下

罚款；有违法所得的，没

收违法所得；吊销燃气经

营许可证

责令限期改

正

裁量

阶次

符合《规则》第七

条情形
不予处罚、免于处罚

符合《规则》第八

条情形
从轻处罚、减轻处罚

符合《规则》第九

条情形
从重处罚



575

《城镇燃气管理条例》C211.46.2

序号 违法行为 违反条款 处罚依据 裁量情形 行政处罚 其他措施

C211.46.2

倒卖、抵押、出

租、出借、转让、

涂改燃气经营

许可证的

《城镇燃气管理

条例》第十八条

第（二）项“燃

气经营者不得有

下列行为: ……

（二）倒卖、抵

押、出租、出借、

转让、涂改燃气

经 营 许 可

证；……”

《城镇燃气管理条例》第四十

六条第（二）项“违反本条例

规定，燃气经营者有下列行为

之一的，由燃气管理部门责令

限期改正，处 1 万元以上 10 万

元以下罚款；有违法所得的，

没收违法所得；情节严重的，

吊销燃气经营许可证；造成损

失的，依法承担赔偿责任；构

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

任： ……（二）倒卖、抵押、

出租、出借、转让、涂改燃气

经营许可证的；……”

轻微

倒卖、抵押、出租、出

借、转让、涂改燃气经

营许可证 1 件（次）的

处 1 万元以上 3 万元

以下罚款；有违法所

得的，没收违法所得

责令限期改

正

较轻

倒卖、抵押、出租、出

借、转让、涂改燃气经

营许可证 2 件（次）的

处 3 万元以上 5 万元

以下罚款；有违法所

得的，没收违法所得

责令限期改

正

较重

倒卖、抵押、出租、出

借、转让、涂改燃气经

营许可证 3 件（次）的

处 5 万元以上 7 万元

以下罚款；有违法所

得的，没收违法所得

责令限期改

正

严重

倒卖、抵押、出租、出

借、转让、涂改燃气经

营许可证 4 件（次）以

上的

处7万元以上10万元

以下罚款；有违法所

得的，没收违法所得；

吊销燃气经营许可证

责令限期改

正

裁量

阶次

符合《规则》第七条情

形
不予处罚、免于处罚

符合《规则》第八条情

形
从轻处罚、减轻处罚

符合《规则》第九条情

形
从重处罚



576

《城镇燃气管理条例》C211.46.3

序号 违法行为 违反条款 处罚依据 裁量情形 行政处罚
其他措

施

C211.46.3

未履行必要告

知义务擅自停

止供气、调整供

气量，或者未经

审批擅自停业

或者歇业的

《城镇燃气管理

条例》第十八条

第（三）项“燃

气经营者不得有

下列行为: ……

（三）未履行必

要告知义务擅自

停止供气、调整

供气量，或者未

经审批擅自停业

或者歇业；……”

《城镇燃气管理条例》

第四十六条第（三）项

“违反本条例规定，燃

气经营者有下列行为

之一的，由燃气管理部

门责令限期改正，处 1

万元以上 10 万元以下

罚款；有违法所得的，

没收违法所得；情节严

重的，吊销燃气经营许

可证；造成损失的，依

法承担赔偿责任；构成

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

责任： ……（三）未

履行必要告知义务擅

自停止供气、调整供气

量，或者未经审批擅自

停 业 或 者 歇 业

的；……”

轻微

未履行必要告知义务擅自停止供

气、调整供气量影响 100 户以下正

常使用的，或者未经审批擅自停业

或者歇业 1 天的

处1万元以上3万元

以下罚款；有违法所

得的，没收违法所得

责令限

期改正

较轻

未履行必要告知义务擅自停止供

气、调整供气量影响100户以上300

户以下正常使用的，或者未经审批

擅自停业或者歇业 2 天的

处3万元以上5万元

以下罚款；有违法所

得的，没收违法所得

责令限

期改正

较重

未履行必要告知义务擅自停止供

气、调整供气量影响300户以上500

户以下正常使用的，或者未经审批

擅自停业或者歇业 3 天的

处5万元以上7万元

以下罚款；有违法所

得的，没收违法所得

责令限

期改正

严重

未履行必要告知义务擅自停止供

气、调整供气量影响 500 户以上正

常使用的，或者未经审批擅自停业

或者歇业 4 天以上的

处 7 万元以上 10 万

元以下罚款；有违法

所得的，没收违法所

得；吊销燃气经营许

可证

责令限

期改正

裁量

阶次

符合《规则》第七条情形 不予处罚、免于处罚

符合《规则》第八条情形 从轻处罚、减轻处罚

符合《规则》第九条情形 从重处罚



577

《城镇燃气管理条例》C211.46.4

序号 违法行为 违反条款 处罚依据 裁量情形 行政处罚 其他措施

C211.46.4

向未取得燃气

经营许可证的

单位或者个人

提供用于经营

的燃气的

《城镇燃气管理

条例》第十八条

第（四）项“燃

气经营者不得有

下列行为: ……

（四）向未取得

燃气经营许可证

的单位或者个人

提供用于经营的

燃气；……”

《城镇燃气管理条例》第四十

六条第（四）项“违反本条例

规定，燃气经营者有下列行为

之一的，由燃气管理部门责令

限期改正，处 1 万元以上 10 万

元以下罚款；有违法所得的，

没收违法所得；情节严重的，

吊销燃气经营许可证；造成损

失的，依法承担赔偿责任；构

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

任： ……（四）向未取得燃气

经营许可证的单位或者个人提

供用于经营的燃气的；……”

轻微

提供燃气 2000 立方

米以下，或 20 瓶以

下的

处 1 万元以上 3 万元

以下罚款；有违法所

得的，没收违法所得

责令限期改正

较轻

提供燃气 2000 立方

米以上 5000 立方米

以下，或 20 瓶以上

50 瓶以下的

处 3 万元以上 5 万元

以下罚款；有违法所

得的，没收违法所得

责令限期改正

较重

提供燃气 5000 立方

米以上 10000 立方

米以下，或 50 瓶以

上 100 瓶以下的

处 5 万元以上 7 万元

以下罚款；有违法所

得的，没收违法所得

责令限期改正

严重

提供燃气 10000 立

方米以上，或 100 瓶

以上的

处 7万元以上 10万元

以下罚款；有违法所

得的，没收违法所得；

吊销燃气经营许可证

责令限期改正

裁量

阶次

符合《规则》第七条

情形
不予处罚、免于处罚

符合《规则》第八条

情形
从轻处罚、减轻处罚

符合《规则》第九条

情形
从重处罚



578

《城镇燃气管理条例》C211.46.5

序号 违法行为 违反条款 处罚依据 裁量情形 行政处罚 其他措施

C211.46.5

在不具备安全

条件的场所储

存燃气的

《城镇燃气管理

条例》第十八条

第（五）项“燃

气经营者不得有

下列行为: ……

（五）在不具备

安全条件的场所

储存燃气；……”

《城镇燃气管理条例》第四十

六条第（五）项“违反本条例

规定，燃气经营者有下列行为

之一的，由燃气管理部门责令

限期改正，处 1 万元以上 10 万

元以下罚款；有违法所得的，

没收违法所得；情节严重的，

吊销燃气经营许可证；造成损

失的，依法承担赔偿责任；构

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

任： ……（五）在不具备安全

条件的场所储存燃气的；……”

轻微

储存燃气场所存储

20 瓶（或 1 吨/20 立

方米）以下的

处 1 万元以上 3 万元

以下罚款；有违法所

得的，没收违法所得

责令限期改正

较轻

储存燃气场所存储

20-50 瓶（或 1-1.5

吨/20-50 立方米）

以内

处 3 万元以上 5 万元

以下罚款；有违法所

得的，没收违法所得

责令限期改正

较重

储存燃气场所存储

50-100 瓶（或 1.5-2

吨/50-100 立方米）

以内

处 5 万元以上 7 万元

以下罚款；有违法所

得的，没收违法所得

责令限期改正

严重

储存燃气场所存储

达到或超过 100 瓶

（或 2 吨/100 立方

米）以上

处7万元以上10万元

以下罚款；有违法所

得的，没收违法所得；

吊销燃气经营许可证

责令限期改正

裁量

阶次

符合《规则》第七条

情形
不予处罚、免于处罚

符合《规则》第八条

情形
从轻处罚、减轻处罚

符合《规则》第九条

情形
从重处罚



579

《城镇燃气管理条例》C211.46.6

序号 违法行为 违反条款 处罚依据 裁量情形 行政处罚 其他措施

C211.46.6

要求燃气用户

购买其指定的

产品或者接受

其提供的服务

的

《城镇燃气管理

条例》第十八条

第（六）项“燃

气经营者不得有

下列行为: ……

（六）要求燃气

用户购买其指定

的产品或者接受

其 提 供 的 服

务；……”

《城镇燃气管理条例》第四十

六条第（六）项“违反本条例

规定，燃气经营者有下列行为

之一的，由燃气管理部门责令

限期改正，处 1 万元以上 10 万

元以下罚款；有违法所得的，

没收违法所得；情节严重的，

吊销燃气经营许可证；造成损

失的，依法承担赔偿责任；构

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

任： ……（六）要求燃气用户

购买其指定的产品或者接受其

提供的服务；……”

轻微
涉案金额在 10000

元以下的

处 1 万元以上 3 万元

以下罚款；有违法所

得的，没收违法所得

责令限期改正

较轻

涉案金额在 10000

元以上 30000 元以

下的

处 3 万元以上 5 万元

以下罚款；有违法所

得的，没收违法所得

责令限期改正

较重

涉案金额在 30000

元以上 50000 元以

下的

处 5 万元以上 7 万元

以下罚款；有违法所

得的，没收违法所得

责令限期改正

严重
涉案金额在 50000

元以上的

处7万元以上10万元

以下罚款；有违法所

得的，没收违法所得；

吊销燃气经营许可证

责令限期改正

裁量

阶次

符合《规则》第七条

情形
不予处罚、免于处罚

符合《规则》第八条

情形
从轻处罚、减轻处罚

符合《规则》第九条

情形
从重处罚



580

《城镇燃气管理条例》C211.46.7

序号 违法行为 违反条款 处罚依据 裁量情形 行政处罚 其他措施

C211.46.7

燃气经营者未

向燃气用户持

续、稳定、安全

供应符合国家

质量标准的燃

气，或者未对燃

气用户的燃气

设施定期进行

安全检查的

《城镇燃气管理

条例》第十七条

第一款“燃气经

营者应当向燃气

用户持续、稳定、

安全供应符合国

家质量标准的燃

气，指导燃气用

户安全用气、节

约用气，并对燃

气设施定期进行

安全检查。……”

《城镇燃气管理条例》第四十

六条第（七）项“违反本条例

规定，燃气经营者有下列行为

之一的，由燃气管理部门责令

限期改正，处 1 万元以上 10 万

元以下罚款；有违法所得的，

没收违法所得；情节严重的，

吊销燃气经营许可证；造成损

失的，依法承担赔偿责任；构

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

任： ……（七）燃气经营者未

向燃气用户持续、稳定、安全

供应符合国家质量标准的燃

气，或者未对燃气用户的燃气

设施定期进行安全检查。”

轻微

未持续、稳定、安全供

气五天以下，或安全检

查完成量在 70%—80%

以内的

处 1 万元以上 3 万

元以下罚款；有违

法所得的，没收违

法所得

责令限期改正

较轻

未持续、稳定、安全供

气五天以上十天以下

的，或安全检查完成量

在 60%以上 70%以下的

处 3 万元以上 5 万

元以下罚款；有违

法所得的，没收违

法所得

责令限期改正

较重

未持续、稳定、安全供

气五天以上十天以下

的，或安全检查完成量

在 50%以上 60%以下的

处 5 万元以上 7 万

元以下罚款；有违

法所得的，没收违

法所得

责令限期改正

严重

未持续、稳定、安全供

气十天以上的，或安全

检查完成量在 50%以

下的

处 7 万元以上 10

万元以下罚款；有

违法所得的，没收

违法所得；吊销燃

气经营许可证

责令限期改正

裁量

阶次

符合《规则》第七条情

形

不予处罚、免于处

罚

符合《规则》第八条情

形

从轻处罚、减轻处

罚

符合《规则》第九条情

形
从重处罚



581

《城镇燃气管理条例》C211.47

序号 违法行为 违反条款 处罚依据 裁量情形 行政处罚 其他措施

C211.47

销售充装单位

擅自为非自有

气瓶充装的瓶

装燃气的

《城镇燃气管理

条例》第十八条

第（八）项“燃

气经营者不得有

下列行为: ……

（八）销售未经

许可的充装单位

充装的瓶装燃气

或者销售充装单

位擅自为非自有

气瓶充装的瓶装

燃气；……”

《城镇燃气管理条例》第四十

七条第二款“……违反本条例

规定，销售充装单位擅自为非

自有气瓶充装的瓶装燃气的，

由燃气管理部门责令改正，可

以处 1 万元以下罚款。……”

轻微
销售 10 瓶（次）以下

的

可以处 3 千元以下

罚款
责令改正

较轻
销售 10 瓶（次）以上

30 瓶（次）以下的

处 3 千元以上 5 千

元以下罚款
责令改正

较重
销售 30 瓶（次）以上

50 瓶（次）以下的

处 5 千元以上 7 千

元以下罚款
责令改正

严重
销售 50 瓶（次）以上

的

处 7 千元以上 1 万

元以下罚款
责令改正

裁量

阶次

符合《规则》第七条情

形

不予处罚、免于处

罚

符合《规则》第八条情

形

从轻处罚、减轻处

罚

符合《规则》第九条情

形
从重处罚



582

《城镇燃气管理条例》C211.48.1

序号 违法行为 违反条款 处罚依据 裁量情形 行政处罚 其他措施

C211.48.1

燃气经营者未

按照国家有关

工程建设标准

和安全生产管

理的规定，设置

燃气设施防腐、

绝缘、防雷、降

压、隔离等保护

装置和安全警

示标志的

《城镇燃气管理

条例》第三十五

条“燃气经营者

应当按照国家有

关工程建设标准

和安全生产管理

的规定，设置燃

气设施防腐、绝

缘、防雷、降压、

隔离等保护装置

和安全警示标

志，定期进行巡

查、检测、维修

和维护，确保燃

气设施的安全运

行。”

《城镇燃气管理条例》第四十

八条“违反本条例规定，燃气

经营者未按照国家有关工程建

设标准和安全生产管理的规

定，设置燃气设施防腐、绝缘、

防雷、降压、隔离等保护装置

和安全警示标志的，或者未定

期进行巡查、检测、维修和维

护的，或者未采取措施及时消

除燃气安全事故隐患的，由燃

气管理部门责令限期改正，处

1 万元以上 10 万元以下罚款。”

轻微

缺少防腐、绝缘、防雷、降

压、隔离等保护装置和安全

警示标志 3 处以下的

处1万元以上

3 万元以下罚

款

责令限期改正

较轻

缺少防腐、绝缘、防雷、降

压、隔离等保护装置和安全

警示标志3处以上5处以下

的

处3万元以上

5 万元以下罚

款

责令限期改正

较重

缺少防腐、绝缘、防雷、降

压、隔离等保护装置和安全

警示标志 5 处以上 10 处以

下的

处5万元以上

7 万元以下罚

款

责令限期改正

严重

缺少防腐、绝缘、防雷、降

压、隔离等保护装置和安全

警示标志 10 处以上的

处7万元以上

10 万元以下

罚款

责令限期改正

裁量

阶次

符合《规则》第七条情形
不予处罚、免

于处罚

符合《规则》第八条情形
从轻处罚、减

轻处罚

符合《规则》第九条情形 从重处罚



583

《城镇燃气管理条例》C211.48.2

序号 违法行为 违反条款 处罚依据 裁量情形 行政处罚 其他措施

C211.48.2

燃气经营者未

定期进行巡查、

检测、维修和维

护的

《城镇燃气管理

条例》第三十五

条“燃气经营者

应当按照国家有

关工程建设标准

和安全生产管理

的规定，设置燃

气设施防腐、绝

缘、防雷、降压、

隔离等保护装置

和安全警示标

志，定期进行巡

查、检测、维修

和维护，确保燃

气设施的安全运

行。”

《城镇燃气管理条例》第四十

八条“违反本条例规定，燃气

经营者未按照国家有关工程建

设标准和安全生产管理的规

定，设置燃气设施防腐、绝缘、

防雷、降压、隔离等保护装置

和安全警示标志的，或者未定

期进行巡查、检测、维修和维

护的，或者未采取措施及时消

除燃气安全事故隐患的，由燃

气管理部门责令限期改正，处

1 万元以上 10 万元以下罚款。”

轻微

定期巡查、检测、维修

和维护量在 70%-80%以

内的

处 1 万元以上 3

万元以下罚款
责令限期改正

较轻

定期巡查、检测、维修

和维护量在60%以上 70%

以下的

处 3 万元以上 5

万元以下罚款
责令限期改正

较重

定期巡查、检测、维修

和维护量在50%以上 60%

以下的

处 5 万元以上 7

万元以下罚款
责令限期改正

严重
定期巡查、检测、维修

和维护量在 50%以下的

处 7 万元以上

10 万元以下罚

款

责令限期改正

裁量

阶次

符合《规则》第七条情

形

不予处罚、免于

处罚

符合《规则》第八条情

形

从轻处罚、减轻

处罚

符合《规则》第九条情

形
从重处罚



584

《城镇燃气管理条例》C211.48.3

序号 违法行为 违反条款 处罚依据 裁量情形 行政处罚 其他措施

C211.48.3

燃气经营者未

采取措施及时

消除燃气安全

事故隐患的

《城镇燃气管理

条例》第三十五

条“燃气经营者

应当按照国家有

关工程建设标准

和安全生产管理

的规定，设置燃

气设施防腐、绝

缘、防雷、降压、

隔离等保护装置

和安全警示标

志，定期进行巡

查、检测、维修

和维护，确保燃

气设施的安全运

行。”

《城镇燃气管理条例》第四十

八条“违反本条例规定，燃气

经营者未按照国家有关工程建

设标准和安全生产管理的规

定，设置燃气设施防腐、绝缘、

防雷、降压、隔离等保护装置

和安全警示标志的，或者未定

期进行巡查、检测、维修和维

护的，或者未采取措施及时消

除燃气安全事故隐患的，由燃

气管理部门责令限期改正，处

1 万元以上 10 万元以下罚款。”

轻微 造成轻微危害后果的
处 1万元以上 3

万元以下罚款
责令限期改正

较轻 造成较轻危害后果的
处 3万元以上 5

万元以下罚款
责令限期改正

较重 造成较重危害后果的
处 5万元以上 7

万元以下罚款
责令限期改正

严重 造成严重危害后果的

处 7 万元以上

10 万元以下罚

款

责令限期改正

裁量

阶次

符合《规则》第七条情

形

不予处罚、免于

处罚

符合《规则》第八条情

形

从轻处罚、减轻

处罚

符合《规则》第九条情

形
从重处罚



585

《城镇燃气管理条例》C211.49.1

序号 违法行为 违反条款 处罚依据 裁量情形 行政处罚 其他措施

C211.49.1

擅自操作公用

燃气阀门，逾期

不改正的

《城镇燃气管理

条例》第二十八

条第（一）项“燃

气用户及相关单

位和个人不得有

下列行为:（一）

擅自操作公用燃

气阀门；……”

《城镇燃气管理条例》第四十

九条第一款第（一）项“违反

本条例规定，燃气用户及相关

单位和个人有下列行为之一

的，由燃气管理部门责令限期

改正；逾期不改正的，对单位

可以处 10 万元以下罚款，对个

人可以处 1000 元以下罚款；造

成损失的，依法承担赔偿责任；

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

任： （一）擅自操作公用燃气

阀门的；……”

轻微
造成轻微危害后

果的

对单位可以处3万元以下罚

款，对个人可以处 300 元以

下罚款

责令限期

改正

较轻
造成较轻危害后

果的

对单位处3万元以上5万以

下罚款，对个人处 300 元以

上 500 元以下罚款

责令限期

改正

较重
造成较重危害后

果的

对单位处5万元以上7万以

下罚款，对个人处 500 元以

上 700 元以下罚款

责令限期

改正

严重
造成严重危害后

果的

对单位处 7 万元以上 10 万

以下罚款，对个人处 700 元

以上 1000 元以下罚款

责令限期

改正

裁量

阶次

符合《规则》第七

条情形
不予处罚、免于处罚

符合《规则》第八

条情形
从轻处罚、减轻处罚

符合《规则》第九

条情形
从重处罚



586

《城镇燃气管理条例》C211.49.2

序号 违法行为 违反条款 处罚依据 裁量情形 行政处罚 其他措施

C211.49.2

将燃气管道作

为负重支架或

者接地引线，逾

期不改正的

《城镇燃气管理

条例》第二十八

条第（二）项“燃

气用户及相关单

位和个人不得有

下列行为: ……

（二）将燃气管

道作为负重支架

或 者 接 地 引

线；……”

《城镇燃气管理条例》第四十

九条第一款第（二）项“违反

本条例规定，燃气用户及相关

单位和个人有下列行为之一

的，由燃气管理部门责令限期

改正；逾期不改正的，对单位

可以处 10 万元以下罚款，对个

人可以处 1000 元以下罚款；造

成损失的，依法承担赔偿责任；

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

任：…… （二）将燃气管道作

为负重支架或者接地引线

的；……”

轻微
造成轻微危害后

果的

对单位可以处3万元以下罚

款，对个人可以处 300 元以

下罚款

责令限期

改正

较轻
造成较轻危害后

果的

对单位处3万元以上5万以

下罚款，对个人处 300 元以

上 500 元以下罚款

责令限期

改正

较重
造成较重危害后

果的

对单位处5万元以上7万以

下罚款，对个人处 500 元以

上 700 元以下罚款

责令限期

改正

严重
造成严重危害后

果的

对单位处 7 万元以上 10 万

以下罚款，对个人处 700 元

以上 1000 元以下罚款

责令限期

改正

裁量

阶次

符合《规则》第七

条情形
不予处罚、免于处罚

符合《规则》第八

条情形
从轻处罚、减轻处罚

符合《规则》第九

条情形
从重处罚



587

《城镇燃气管理条例》C211.49.3

序号 违法行为 违反条款 处罚依据 裁量情形 行政处罚 其他措施

C211.49.3

安装、使用不符

合气源要求的

燃气燃烧器具，

逾期不改正的

《城镇燃气管理

条例》第二十八

条第（三）项“燃

气用户及相关单

位和个人不得有

下列行为: ……

（三）安装、使

用不符合气源要

求的燃气燃烧器

具；……”

《城镇燃气管理条例》第四十

九条第一款第（三）项“违反

本条例规定，燃气用户及相关

单位和个人有下列行为之一

的，由燃气管理部门责令限期

改正；逾期不改正的，对单位

可以处 10 万元以下罚款，对个

人可以处 1000 元以下罚款；造

成损失的，依法承担赔偿责任；

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

任：…… （三）安装、使用不

符合气源要求的燃气燃烧器具

的；……”

轻微
造成轻微危害后

果的

对单位可以处3万元以下罚

款，对个人可以处 300 元以

下罚款

责令限期

改正

较轻
造成较轻危害后

果的

对单位处3万元以上5万以

下罚款，对个人处 300 元以

上 500 元以下罚款

责令限期

改正

较重
造成较重危害后

果的

对单位处5万元以上7万以

下罚款，对个人处 500 元以

上 700 元以下罚款

责令限期

改正

严重
造成严重危害后

果的

对单位处 7 万元以上 10 万

以下罚款，对个人处 700 元

以上 1000 元以下罚款

责令限期

改正

裁量

阶次

符合《规则》第七

条情形
不予处罚、免于处罚

符合《规则》第八

条情形
从轻处罚、减轻处罚

符合《规则》第九

条情形
从重处罚



588

《城镇燃气管理条例》C211.49.4

序号 违法行为 违反条款 处罚依据 裁量情形 行政处罚 其他措施

C211.49.4

擅自安装、改

装、拆除户内燃

气设施和燃气

计量装置，逾期

不改正的

《城镇燃气管理

条例》第二十八

条第（四）项“燃

气用户及相关单

位和个人不得有

下列行为: ……

（四）擅自安装、

改装、拆除户内

燃气设施和燃气

计量装置；……”

《城镇燃气管理条例》第四十

九条第一款第（四）项“违反

本条例规定，燃气用户及相关

单位和个人有下列行为之一

的，由燃气管理部门责令限期

改正；逾期不改正的，对单位

可以处 10 万元以下罚款，对个

人可以处 1000 元以下罚款；造

成损失的，依法承担赔偿责任；

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

任：…… （四）擅自安装、改

装、拆除户内燃气设施和燃气

计量装置的；……”

轻微 造成轻微危害后果的

对单位可以处 3 万元

以下罚款，对个人可

以处 300 元以下罚款

责令限期改

正

较轻 造成较轻危害后果的

对单位处 3 万元以上

5万以下罚款，对个人

处300元以上5700元

以下罚款

责令限期改

正

较重 造成较重危害后果的

对单位处 5 万元以上

7万以下罚款，对个人

处 500 元以上 700 元

以下罚款

责令限期改

正

严重 造成严重危害后果的

对单位处 7 万元以上

10 万以下罚款，对个

人处 700 元以上 1000

元以下罚款

责令限期改

正

裁量

阶次

符合《规则》第七条情

形
不予处罚、免于处罚

符合《规则》第八条情

形
从轻处罚、减轻处罚

符合《规则》第九条情

形
从重处罚



589

《城镇燃气管理条例》C211.49.5

序号 违法行为 违反条款 处罚依据 裁量情形 行政处罚 其他措施

C211.49.5

在不具备安全

条件的场所使

用、储存燃气，

逾期不改正的

《城镇燃气管理

条例》第二十八

条第（五）项“燃

气用户及相关单

位和个人不得有

下列行为: ……

（五）在不具备

安全条件的场所

使用、储存燃

气；……”

《城镇燃气管理条例》第四十

九条第一款第（五）项“违反

本条例规定，燃气用户及相关

单位和个人有下列行为之一

的，由燃气管理部门责令限期

改正；逾期不改正的，对单位

可以处 10 万元以下罚款，对个

人可以处 1000 元以下罚款；造

成损失的，依法承担赔偿责任；

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

任：…… （五）在不具备安全

条件的场所使用、储存燃气

的；……”

轻微 造成轻微危害后果的

对单位可以处 3 万元以

下罚款，对个人可以处

300 元以下罚款

责令限期

改正

较轻 造成较轻危害后果的

对单位处 3 万元以上 5

万以下罚款，对个人处

300 元以上 500 元以下

罚款

责令限期

改正

较重 造成较重危害后果的

对单位处 5 万元以上 7

万以下罚款，对个人处

500 元以上 700 元以下

罚款

责令限期

改正

严重 造成严重危害后果的

对单位处7万元以上10

万以下罚款，对个人处

700元以上 1000元以下

罚款

责令限期

改正

裁量

阶次

符合《规则》第七条情

形
不予处罚、免于处罚

符合《规则》第八条情

形
从轻处罚、减轻处罚

符合《规则》第九条情

形
从重处罚



590

《城镇燃气管理条例》C211.49.6

序号 违法行为 违反条款 处罚依据 裁量情形 行政处罚 其他措施

C211.49.6

改变燃气用途

或者转供燃气，

逾期不改正的

《城镇燃气管理

条例》第二十八

条第（七）项“燃

气用户及相关单

位和个人不得有

下列行为: ……

（七）改变燃气

用途或者转供燃

气。”

《城镇燃气管理条例》第四十

九条第一款第（六）项“违反

本条例规定，燃气用户及相关

单位和个人有下列行为之一

的，由燃气管理部门责令限期

改正；逾期不改正的，对单位

可以处 10 万元以下罚款，对个

人可以处 1000 元以下罚款；造

成损失的，依法承担赔偿责任；

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

任：…… （六）改变燃气用途

或者转供燃气的；……”

轻微
造成轻微危害后

果的

对单位可以处 3 万元以下罚

款，对个人可以处 300 元以下

罚款

责令限期改

正

较轻
造成较轻危害后

果的

对单位处3万元以上5万以下

罚款，对个人处 300 元以上

500 元以下罚款

责令限期改

正

较重
造成较轻危害后

果的

对单位处5万元以上7万以下

罚款，对个人处 500 元以上

700 元以下罚款

责令限期改

正

严重
造成严重危害后

果的

对单位处 7 万元以上 10 万以

下罚款，对个人处 700 元以上

1000 元以下罚款

责令限期改

正

裁量

阶次

符合《规则》第七

条情形
不予处罚、免于处罚

符合《规则》第八

条情形
从轻处罚、减轻处罚

符合《规则》第九

条情形
从重处罚



591

《城镇燃气管理条例》C211.49.7

序号 违法行为 违反条款 处罚依据 裁量情形 行政处罚 其他措施

C211.49.7

未设立售后服

务站点或者未

配备经考核合

格的燃气燃烧

器具安装、维修

人员，逾期不改

正的

《城镇燃气管理

条例》第三十二

条第一款“燃气

燃烧器具生产单

位、销售单位应

当设立或者委托

设立售后服务站

点，配备经考核

合格的燃气燃烧

器具安装、维修

人员，负责售后

的安装、维修服

务。……”

《城镇燃气管理条例》第四十

九条第一款第（七）项“违反

本条例规定，燃气用户及相关

单位和个人有下列行为之一

的，由燃气管理部门责令限期

改正；逾期不改正的，对单位

可以处 10 万元以下罚款，对个

人可以处 1000 元以下罚款；造

成损失的，依法承担赔偿责任；

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

任：…… （七）未设立售后服

务站点或者未配备经考核合格

的燃气燃烧器具安装、维修人

员的；……”

轻微
造成轻微危害后

果的

对单位可以处 3 万元以下罚

款，对个人可以处 300 元以下

罚款

责令限期改

正

较轻
造成较轻危害后

果的

对单位处3万元以上5万以下

罚款，对个人处 300 元以上

500 元以下罚款

责令限期改

正

较重
造成较重危害后

果的

对单位处5万元以上7万以下

罚款，对个人处 500 元以上

700 元以下罚款

责令限期改

正

严重
造成严重危害后

果的

对单位处 7 万元以上 10 万以

下罚款，对个人处 700 元以上

1000 元以下罚款

责令限期改

正

裁量

阶次

符合《规则》第七

条情形
不予处罚、免于处罚

符合《规则》第八

条情形
从轻处罚、减轻处罚

符合《规则》第九

条情形
从重处罚



592

《城镇燃气管理条例》C211.49.8

序号 违法行为 违反条款 处罚依据 裁量情形 行政处罚 其他措施

C211.49.8

燃气燃烧器具

的安装、维修不

符合国家有关

标准，逾期不改

正的

《城镇燃气管理

条例》第三十二

条第二款“……

燃气燃烧器具的

安装、维修，应

当符合国家有关

标准。”

《城镇燃气管理条例》第四十

九条第一款第（八）项“违反

本条例规定，燃气用户及相关

单位和个人有下列行为之一

的，由燃气管理部门责令限期

改正；逾期不改正的，对单位

可以处 10 万元以下罚款，对个

人可以处 1000 元以下罚款；造

成损失的，依法承担赔偿责任；

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

任：…… （八）燃气燃烧器具

的安装、维修不符合国家有关

标准的。”

轻微 造成轻微危害后果的

对单位可以处 3万

元以下罚款，对个

人可以处 300 元以

下罚款

责令限期改

正

较轻 造成较轻危害后果的

对单位处 3万元以

上 5 万以下罚款，

对个人处 300 元以

上 500 元以下罚款

责令限期改

正

较重 造成较重危害后果的

对单位处 5万元以

上 7 万以下罚款，

对个人处 500 元以

上 700 元以下罚款

责令限期改

正

严重 造成严重危害后果的

对单位处 7万元以

上 10 万以下罚款，

对个人处 700 元以

上 1000 元以下罚

款

责令限期改

正

裁量

阶次

符合《规则》第七条情形
不予处罚、免于处

罚

符合《规则》第八条情形
从轻处罚、减轻处

罚

符合《规则》第九条情形 从重处罚



593

《城镇燃气管理条例》C211.50.1

序号 违法行为 违反条款 处罚依据 裁量情形 行政处罚 其他措施

C211.50.1

在燃气设施保

护范围内进行

爆破、取土等作

业或者动用明

火的

《城镇燃气管理

条例》第三十三

条第二款第（二）

项“……在燃气

设施保护范围

内，禁止从事下

列危及燃气设施

安 全 的 活

动: ……（二）

进行爆破、取土

等作业或者动用

明火；……”

《城镇燃气管理条例》第五十

条第一款第（一）项“违反本

条例规定，在燃气设施保护范

围内从事下列活动之一的，由

燃气管理部门责令停止违法行

为，限期恢复原状或者采取其

他补救措施，对单位处 5 万元

以上 10 万元以下罚款，对个人

处 5000 元以上 5 万元以下罚

款；造成损失的，依法承担赔

偿责任；构成犯罪的，依法追

究刑事责任：（一）进行爆破、

取土等作业或者动用明火

的；……”

轻微

危及燃气设施或者

妨碍燃气设施正常

使用的

对单位处5万元以上6

万元以下罚款，对个人

处 5000 元以上 1.6 万

元以下罚款

责 令停 止违 法 行

为，限期恢复原状

或者采取其他补救

措施

较轻

造成燃气设施较轻

损害，存在安全隐

患的（未造成事故）

对单位处6万元以上7

万元以下罚款，对个人

处 1.6 万元以上 2.7

万元以下罚款

责 令停 止违 法 行

为，限期恢复原状

或者采取其他补救

措施

较重

造成燃气设施较重

损害，存在安全隐

患的（未造成事故）

对单位处 7 万元以上

8.5 万元以下罚款，对

个人处 2.7 万元以上

3.8 万元以下罚款

责 令停 止违 法 行

为，限期恢复原状

或者采取其他补救

措施

严重

造成燃气设施严重

损害，存在安全隐

患，或发生安全事

故的

对单位处 8.5 万元以

上 10 万元以下罚款，

对个人处 3.8 万元以

上 5 万元以下罚款

责 令停 止违 法 行

为，限期恢复原状

或者采取其他补救

措施

裁量

阶次

符合《规则》第七

条情形
不予处罚、免于处罚

符合《规则》第八

条情形
从轻处罚、减轻处罚

符合《规则》第九

条情形
从重处罚



594

《城镇燃气管理条例》C211.50.2

序号 违法行为 违反条款 处罚依据 裁量情形 行政处罚 其他措施

C211.50.2

在燃气设施保

护范围内倾倒、

排放腐蚀性物

质的

《城镇燃气管理

条例》第三十三

条第二款第（三）

项“……在燃气

设施保护范围

内，禁止从事下

列危及燃气设施

安 全 的 活

动: ……（三）

倾倒、排放腐蚀

性物质；……”

《城镇燃气管理条例》第五十

条第一款第（二）项“违反本

条例规定，在燃气设施保护范

围内从事下列活动之一的，由

燃气管理部门责令停止违法行

为，限期恢复原状或者采取其

他补救措施，对单位处 5 万元

以上 10 万元以下罚款，对个人

处 5000 元以上 5 万元以下罚

款；造成损失的，依法承担赔

偿责任；构成犯罪的，依法追

究刑事责任：……（二）倾倒、

排放腐蚀性物质的；……”

轻微

危及燃气设施或

者妨碍燃气设施

正常使用的

对单位处 5 万元以上

6万元以下罚款，对个

人处 5000 元以上 1.6

万元以下罚款

责令停止违法行

为，限期恢复原

状或者采取其他

补救措施

较轻

造成燃气设施较

轻损害，存在安全

隐患的（未造成事

故）

对单位处 6 万元以上

7万元以下罚款，对个

人处 1.6 万元以上

2.7 万元以下罚款

责令停止违法行

为，限期恢复原

状或者采取其他

补救措施

较重

造成燃气设施较

重损害，存在安全

隐患的（未造成事

故）

对单位处 7 万元以上

8.5 万元以下罚款，对

个人处 2.7 万元以上

3.8 万元以下罚款

责令停止违法行

为，限期恢复原

状或者采取其他

补救措施

严重

造成燃气设施严

重损害，存在安全

隐患，或发生安全

事故的

对单位处 8.5 万元以

上 10 万元以下罚款，

对个人处 3.8 万元以

上 5 万元以下罚款

责令停止违法行

为，限期恢复原

状或者采取其他

补救措施

裁量

阶次

符合《规则》第七

条情形
不予处罚、免于处罚

符合《规则》第八

条情形
从轻处罚、减轻处罚

符合《规则》第九

条情形
从重处罚



595

《城镇燃气管理条例》C211.50.3

序号 违法行为 违反条款 处罚依据 裁量情形 行政处罚 其他措施

C211.50.3

在燃气设施保

护范围内放置

易燃易爆物品

或者种植深根

植物的

《城镇燃气管理

条例》第三十三

条第二款第（四）

项“……在燃气

设施保护范围

内，禁止从事下

列危及燃气设施

安 全 的 活

动: ……（四）

放置易燃易爆危

险物品或者种植

深根植物；……”

《城镇燃气管理条例》第五十

条第一款第（三）项“违反本

条例规定，在燃气设施保护范

围内从事下列活动之一的，由

燃气管理部门责令停止违法行

为，限期恢复原状或者采取其

他补救措施，对单位处 5 万元

以上 10 万元以下罚款，对个人

处 5000 元以上 5 万元以下罚

款；造成损失的，依法承担赔

偿责任；构成犯罪的，依法追

究刑事责任：……（三）放置

易燃易爆物品或者种植深根植

物的；……”

轻微

危及燃气设施或

者妨碍燃气设施

正常使用的

对单位处 5 万元以上

6万元以下罚款，对个

人处 5000 元以上 1.6

万元以下罚款

责令停止违法行

为，限期恢复原

状或者采取其他

补救措施

较轻

造成燃气设施较

轻损害，存在安全

隐患的（未造成事

故）

对单位处 6 万元以上

7万元以下罚款，对个

人处 1.6 万元以上

2.7 万元以下罚款

责令停止违法行

为，限期恢复原

状或者采取其他

补救措施

较重

造成燃气设施较

重损害，存在安全

隐患的（未造成事

故）

对单位处 7 万元以上

8.5 万元以下罚款，对

个人处 2.7 万元以上

3.8 万元以下罚款

责令停止违法行

为，限期恢复原

状或者采取其他

补救措施

严重

造成燃气设施严

重损害，存在安全

隐患，或发生安全

事故的

对单位处 8.5 万元以

上 10 万元以下罚款，

对个人处 3.8 万元以

上 5 万元以下罚款

责令停止违法行

为，限期恢复原

状或者采取其他

补救措施

裁量

阶次

符合《规则》第七

条情形
不予处罚、免于处罚

符合《规则》第八

条情形
从轻处罚、减轻处罚

符合《规则》第九

条情形
从重处罚



596

《城镇燃气管理条例》C211.50.4

序号 违法行为 违反条款 处罚依据 裁量情形 行政处罚 其他措施

C211.50.4

在燃气设施保

护范围内，未与

燃气经营者共

同制定燃气设

施保护方案，采

取相应的安全

保护措施，从事

敷设管道、打

桩、顶进、挖掘、

钻探等可能影

响燃气设施安

全活动的

《城镇燃气管理

条例》第三十四

条“在燃气设施

保护范围内，有

关单位从事敷设

管道、打桩、顶

进、挖掘、钻探

等可能影响燃气

设施安全活动

的，应当与燃气

经营者共同制定

燃气设施保护方

案，并采取相应

的安全保护措

施。”

《城镇燃气管理条例》第五十

条第一款第（四）项“违反本

条例规定，在燃气设施保护范

围内从事下列活动之一的，由

燃气管理部门责令停止违法行

为，限期恢复原状或者采取其

他补救措施，对单位处 5 万元

以上 10 万元以下罚款，对个人

处 5000 元以上 5 万元以下罚

款；造成损失的，依法承担赔

偿责任；构成犯罪的，依法追

究刑事责任：……（四）未与

燃气经营者共同制定燃气设施

保护方案，采取相应的安全保

护措施，从事敷设管道、打桩、

顶进、挖掘、钻探等可能影响

燃气设施安全活动的。”

轻微

危及燃气设施或

者妨碍燃气设施

正常使用的

对单位处 5 万元以上

6万元以下罚款，对个

人处 5000 元以上 1.6

万元以下罚款

责令停止违法行

为，限期恢复原

状或者采取其他

补救措施

较轻

造成燃气设施较

轻损害，存在安全

隐患的（未造成事

故）

对单位处 6 万元以上

7万元以下罚款，对个

人处 1.6 万元以上

2.7 万元以下罚款

责令停止违法行

为，限期恢复原

状或者采取其他

补救措施

较重

造成燃气设施较

重损害，存在安全

隐患的（未造成事

故）

对单位处 7 万元以上

8.5 万元以下罚款，对

个人处 2.7 万元以上

3.8 万元以下罚款

责令停止违法行

为，限期恢复原

状或者采取其他

补救措施

严重

造成燃气设施严

重损害，存在安全

隐患，或发生安全

事故的

对单位处 8.5 万元以

上 10 万元以下罚款，

对个人处 3.8 万元以

上 5 万元以下罚款

责令停止违法行

为，限期恢复原

状或者采取其他

补救措施

裁量

阶次

符合《规则》第七

条情形
不予处罚、免于处罚

符合《规则》第八

条情形
从轻处罚、减轻处罚

符合《规则》第九

条情形
从重处罚



597

《城镇燃气管理条例》C211.51.1

序号 违法行为 违反条款 处罚依据 裁量情形 行政处罚 其他措施

C211.51.1

侵占、毁损、擅

自拆除、移动燃

气设施或者擅

自改动市政燃

气设施的

《城镇燃气管理

条例》第三十六

条第一款“任何

单位和个人不得

侵占、毁损、擅

自拆除或者移动

燃气设施，不得

毁损、覆盖、涂

改、擅自拆除或

者移动燃气设施

安 全 警 示 标

志。……”

《城镇燃气管理条例》

第五十一条第一款“违

反本条例规定，侵占、

毁损、擅自拆除、移动

燃气设施或者擅自改动

市政燃气设施的，由燃

气管理部门责令限期改

正，恢复原状或者采取

其他补救措施，对单位

处5万元以上10万元以

下罚款，对个人处 5000

元以上 5 万元以下罚

款；造成损失的，依法

承担赔偿责任；构成犯

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

任。……”

轻微

侵占、毁损、擅自拆除、

移动燃气设施或者擅自改

动市政燃气设施1处的（未

造成事故）

对单位处 5 万元以上

6 万元以下罚款，对

个人处 5000 元以上

1.6 万元以下罚款

责 令 限 期 改

正，恢复原状

或者采取其他

补救措施

较轻

侵占、毁损、擅自拆除、

移动燃气设施或者擅自改

动市政燃气设施2处的（或

造成一般以下事故）

对单位处 6 万元以上

7 万元以下罚款，对

个人处 1.6 万元以上

2.7 万元以下罚款

责 令 限 期 改

正，恢复原状

或者采取其他

补救措施

较重

侵占、毁损、擅自拆除、

移动燃气设施或者擅自改

动市政燃气设施3处的（或

造成一般事故）

对单位处 7 万元以上

8.5 万元以下罚款，

对个人处 2.7 万元以

上 3.8 万元以下罚款

责 令 限 期 改

正，恢复原状

或者采取其他

补救措施

严重

侵占、毁损、擅自拆除、

移动燃气设施或者擅自改

动市政燃气设施 4 处以上

的（或造成一般以上事故）

对单位处 8.5 万元以

上 10 万元以下罚款，

对个人处 3.8 万元以

上 5 万元以下罚款

责 令 限 期 改

正，恢复原状

或者采取其他

补救措施

裁量

阶次

符合《规则》第七条情形 不予处罚、免于处罚

符合《规则》第八条情形 从轻处罚、减轻处罚

符合《规则》第九条情形 从重处罚



598

《城镇燃气管理条例》C211.51.2

序号 违法行为 违反条款 处罚依据 裁量情形 行政处罚 其他措施

C211.51.2

毁损、覆盖、涂

改、擅自拆除或

者移动燃气设

施安全警示标

志的

《城镇燃气管理

条例》第三十六

条第一款“任何

单位和个人不得

侵占、毁损、擅

自拆除或者移动

燃气设施，不得

毁损、覆盖、涂

改、擅自拆除或

者移动燃气设施

安 全 警 示 标

志。……”

《城镇燃气管理条例》第五十

一条第二款“……违反本条例

规定，毁损、覆盖、涂改、擅

自拆除或者移动燃气设施安全

警示标志的，由燃气管理部门

责令限期改正，恢复原状，可

以处 5000 元以下罚款。”

轻微

毁损、覆盖、涂改、擅自拆除

或者移动燃气设施安全警示标

志 1 处的（未造成事故）

可以处 1000 元

以下罚款

责令限期

改正，恢

复原状

较轻

毁损、覆盖、涂改、擅自拆除

或者移动燃气设施安全警示标

志 2 处的（或造成一般以下事

故）

处 1000 元以上

2000 元以下罚

款

责令限期

改正，恢

复原状

较重

毁损、覆盖、涂改、擅自拆除

或者移动燃气设施安全警示标

志 3 处的（或造成一般事故）

处 2000 元以上

3500 元以下罚

款

责令限期

改正，恢

复原状

严重

毁损、覆盖、涂改、擅自拆除

或者移动燃气设施安全警示标

志 4 处以上的（或造成一般以

上事故）

处 3500 元以上

5000 元以下罚

款

责令限期

改正，恢

复原状

裁量

阶次

符合《规则》第七条情形
不予处罚、免于

处罚

符合《规则》第八条情形
从轻处罚、减轻

处罚

符合《规则》第九条情形 从重处罚



599

《城镇燃气管理条例》C211.52

序号 违法行为 违反条款 处罚依据 裁量情形 行政处罚 其他措施

C211.52

建设单位未会

同施工单位与

管道燃气经营

者共同制定燃

气设施保护方

案，或者建设单

位、施工单位未

采取相应的安

全保护措施的

《城镇燃气管理

条例》第三十七

条第三款“……

建设工程施工范

围内有地下燃气

管线等重要燃气

设施的，建设单

位应当会同施工

单位与管道燃气

经营者共同制定

燃气设施保护方

案。建设单位、

施工单位应当采

取相应的安全保

护措施，确保燃

气设施运行安

全；管道燃气经

营者应当派专业

人员进行现场指

导。……”

《城镇燃气管理条例》第五十

二条“违反本条例规定，建设

工程施工范围内有地下燃气管

线等重要燃气设施，建设单位

未会同施工单位与管道燃气经

营者共同制定燃气设施保护方

案，或者建设单位、施工单位

未采取相应的安全保护措施

的，由燃气管理部门责令改正，

处 1 万元以上 10 万元以下罚

款；造成损失的，依法承担赔

偿责任；构成犯罪的，依法追

究刑事责任。”

轻微 造成轻微危害后果的
处 1 万元以上 3 万

以下罚款
责令改正

较轻 造成较轻危害后果的
处 3 万元以上 5 万

以下罚款
责令改正

较重 造成较重危害后果的
处 5 万元以上 7 万

以下罚款
责令改正

严重 造成严重危害后果的
处7万元以上10万

以下罚款
责令改正

裁量

阶次

符合《规则》第七条情

形

不予处罚、免于处

罚

符合《规则》第八条情

形

从轻处罚、减轻处

罚

符合《规则》第九条情

形
从重处罚



600

《广西壮族自治区燃气管理条例》C212.54.1

序号 违法行为 违反条款 处罚依据 裁量情形 行政处罚 其他措施

C212.54.1

充装量与标称

重量相符，误差

不得超过国家

规定的允差范

围的。

《广西壮族自治

区燃气管理条

例》第二十七条

第一款第（三）

项 从事瓶装燃

气经营的单位和

个人应当遵守下

列规定：（三）

充装量与标称重

量相符，误差不

得超过国家规定

的允差范围；”

《广西壮族自治区燃气管理条

例》第五十四条 违反本条例

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

燃气管理部门责令停止违法行

为，处一千元以上一万元以下

罚款；有违法所得的，没收违

法所得：

（一）瓶装燃气充装量与

标称重量不相符，误差超过国

家规定的允差范围；

轻微 造成轻微危害后果的

可并处一千元以

上三千元以下的

罚款

责令停止

违法行为

较轻 造成较轻危害后果

可并处三千元以

上五千元以下的

罚款

责令停止

违法行为

较重 造成较重危害后果

可并处五千元以

上七千元以下的

罚款

责令停止

违法行为

严重 造成严重危害后果

可并处七千元以

上一万元以下的

罚款

责令停止

违法行为

裁量

阶次

符合《规则》第七条情形
不予处罚、免于处

罚

符合《规则》第八条情形
从轻处罚、减轻处

罚

符合《规则》第九条情形 从重处罚



601

《广西壮族自治区燃气管理条例》C212.54.2

序号 违法行为 违反条款 处罚依据 裁量情形 行政处罚 其他措施

C212.54.2

在未经核准的

场地存放已充

装气瓶的

《广西壮族自治

区燃气管理条

例》第二十七条

第二款第（二）

项 从事瓶装燃

气充装活动的单

位还应当遵守下

列规定：（二）

不得在未经核准

的场地存放已充

装气瓶；

《广西壮族自治区燃气管理条

例》第五十四条 违反本条例

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

燃气管理部门责令停止违法行

为，处一千元以上一万元以下

罚款；有违法所得的，没收违

法所得：

（二）在未经核准的场地

存放已充装气瓶；

轻微
存放已充装气瓶 20 瓶以下

的

可并处一千元以

上三千元以下的

罚款

责令停止

违法行为

较轻 存放已充装气瓶 20-50 瓶

可并处三千元以

上五千元以下的

罚款

责令停止

违法行为

较重 存放已充装气瓶 50-70 瓶

可并处五千元以

上七千元以下的

罚款

责令停止

违法行为

严重 存放已充装气瓶 70 瓶以上

可并处七千元以

上一万元以下的

罚款

责令停止

违法行为

裁量

阶次

符合《规则》第七条情形
不予处罚、免于处

罚

符合《规则》第八条情形
从轻处罚、减轻处

罚

符合《规则》第九条情形 从重处罚



602

《广西壮族自治区燃气管理条例》C212.54.3

序号 违法行为 违反条款 处罚依据 裁量情形 行政处罚 其他措施

C212.54.3

瓶装燃气残液

量超过规定的，

未先抽出残液

后再充装燃气

的

《广西壮族自治

区燃气管理条

例》第二十七条

第二款第（三）

项 从事瓶装燃

气充装活动的单

位还应当遵守下

列规定：（三）

瓶装燃气残液量

超过规定的，先

抽出残液后再充

装燃气；

《广西壮族自治区燃气管理条

例》第五十四条 违反本条例

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

燃气管理部门责令停止违法行

为，处一千元以上一万元以下

罚款；有违法所得的，没收违

法所得：

（三）瓶装燃气残液量超

过规定的，未先抽出残液后再

充装燃气；

轻微 造成轻微危害后果的

可并处一千元以

上三千元以下的

罚款

责令停止

违法行为

较轻 造成较轻危害后果

可并处三千元以

上五千元以下的

罚款

责令停止

违法行为

较重 造成较重危害后果

可并处五千元以

上七千元以下的

罚款

责令停止

违法行为

严重 造成严重危害后果

可并处七千元以

上一万元以下的

罚款

责令停止

违法行为

裁量

阶次

符合《规则》第七条情形
不予处罚、免于处

罚

符合《规则》第八条情形
从轻处罚、减轻处

罚

符合《规则》第九条情形 从重处罚



603

《广西壮族自治区燃气管理条例》C212.54.4

序号 违法行为 违反条款 处罚依据 裁量情形 行政处罚 其他措施

C212.54.4

气瓶充装后，未

标明充装单位

的

《广西壮族自治

区燃气管理条

例》第二十七条

第二款第（四）

项 从事瓶装燃

气充装活动的单

位还应当遵守下

列规定：（四）

气瓶充装后，标

明充装单位；

《广西壮族自治区燃气

管理条例》第五十四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有下列

行为之一的，由燃气管理

部门责令停止违法行为，

处一千元以上一万元以

下罚款；有违法所得的，

没收违法所得：

（四）气瓶充装后，

未标明充装单位。

轻

微
未标明充装单位 50 瓶以下的

可并处一千元以

上三千元以下的

罚款

责令停止

违法行为

较

轻

未标明充装单位50瓶以上70瓶以

下的

可并处三千元以

上五千元以下的

罚款

责令停止

违法行为

较

重

未标明充装单位 70 瓶以上 100 瓶

以下的

可并处五千元以

上七千元以下的

罚款

责令停止

违法行为

严

重
未标明充装单位 100 瓶以上的

可并处七千元以

上一万元以下的

罚款

责令停止

违法行为

裁

量

阶

次

符合《规则》第七条情形
不予处罚、免于处

罚

符合《规则》第八条情形
从轻处罚、减轻处

罚

符合《规则》第九条情形 从重处罚



604

《广西壮族自治区燃气管理条例》C212.55

序号 违法行为 违反条款 处罚依据 裁量情形 行政处罚 其他措施

C212.55

餐饮等行业生

产经营单位、

单位食堂使用

燃气未安装燃

气泄漏报警切

断装置的

《广西壮族自治

区燃气管理条例》

第三十七条第二

款餐饮等行业的

生产经营单位、单

位食堂使用燃气

的，应当安装燃气

泄漏报警切断装

置，并保障其正常

使用。未安装燃气

泄漏报警切断装

置的，燃气经营者

不得向其供气。

《广西壮族自治区

燃气管理条例》第

五十五条 违反本

条例规定，餐饮等

行业生产经营单

位、单位食堂使用

燃气未安装燃气泄

漏报警切断装置

的，由燃气管理部

门责令限期改正，

处五万元以下罚

款；逾期未改正的，

处五万元以上二十

万元以下罚款，对

其直接负责的主管

人员和其他直接责

任人员处一万元以

上二万元以下罚

款；情节严重的，

责令停产停业整

顿；构成犯罪的，

依法追究刑事责

任。

轻微
限期改正，造成轻微危害

后果的
处五万元以下的罚款

责令限期

改正

较轻

从业人员不足 10 人，或

者生产经营场所面积不

足 150 平方米的

处五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的罚款，，

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

接责任人员处一万元以上一万三千

元以下罚款

责令限期

改正

较重

从业人员 10 人以上不足

30 人，或者生产经营场所

面积 150 平方米以上，不

足 500 平方米的

处十万元以上十五万元以下的罚

款，，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

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一万三千元以

上一万六千元以下罚款

责令限期

改正

严重

从业人员 30 人，或者生

产经营场所面积500平方

米以上的

处十五万元以上二十万元以下的罚

款，，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

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一万六千元以

上二万元以下罚款，情节严重的，

责令停产停业整顿。

责令限期

改正

裁量

阶次

符合《规则》第七条情形 不予处罚、免于处罚

符合《规则》第八条情形 从轻处罚、减轻处罚

符合《规则》第九条情形 从重处罚



605

《广西壮族自治区燃气管理条例》C212.56.1

序号 违法行为 违反条款 处罚依据 裁量情形 行政处罚 其他措施

C212.56.1

加热、摔砸、倒

卧、曝晒气瓶，

倒灌瓶装燃气

和倾倒残液，使

用超期未检验、

检验不合格或

者报废气瓶的

《广西壮族自治

区燃气管理条

例》第三十八条

第一款第（一）

项 燃气用户及

相关单位和个人

应当自觉遵守安

全用气规则，并

不得实施下列行

为：（一）加热、

摔砸、倒卧、曝

晒气瓶，倒灌瓶

装燃气和倾倒残

液，使用超期未

检验、检验不合

格或者报废气

瓶；

《广西壮族自治区燃气管理条

例》第五十六条 违反本条例

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

燃气管理部门责令限期改正；

逾期不改正的，对单位可以处

十万元以下罚款，对个人可以

处一千元以下罚款；造成损失

的，依法承担赔偿责任；构成

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一）加热、摔砸、倒卧、

曝晒气瓶，倒灌瓶装燃气和倾

倒残液，使用超期未检验、检

验不合格或者报废气瓶；

轻微
逾期不改正，造成

轻微危害后果的

对单位可以处三万元以下

罚款，对个人可以处三百元

以下罚款

责令限期

改正

较轻
逾期不改正，造成

较轻危害后果

对单位可以处三万元以上

五万元以下的罚款，对个人

可以处三百元以上五百元

以下罚款

责令限期

改正

较重
逾期不改正，造成

较重危害后果

对单位可以处五万元以上

七万元以下的罚款，对个人

可以处五百元以上七百元

以下罚款

责令限期

改正

严重
逾期不改正，造成

严重危害后果

对单位可以处七万元以上

十万元以下的罚款，对个人

可以处七百元以上一千元

以下罚款

责令限期

改正

裁量

阶次

符合《规则》第七

条情形
不予处罚、免于处罚

符合《规则》第八

条情形
从轻处罚、减轻处罚

符合《规则》第九

条情形
从重处罚



606

《广西壮族自治区燃气管理条例》C212.56.2

序号 违法行为 违反条款 处罚依据 裁量情形 行政处罚 其他措施

C212.56.2

在地下或者半

地下建筑物内、

高层建筑内放

置气瓶，使用瓶

装燃气的

《广西壮族自治

区燃气管理条

例》第三十八条

第一款第（二）

项 燃气用户及

相关单位和个人

应当自觉遵守安

全用气规则，并

不得实施下列行

为：（二）在地

下或者半地下建

筑物内、高层建

筑内放置气瓶，

使用瓶装燃气；

《广西壮族自治区燃气管理条

例》第五十六条 违反本条例

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

燃气管理部门责令限期改正；

逾期不改正的，对单位可以处

十万元以下罚款，对个人可以

处一千元以下罚款；造成损失

的，依法承担赔偿责任；构成

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二）在地下或者半地下

建筑物内、高层建筑内放置气

瓶，使用瓶装燃气；

轻微
逾期不改正，造成轻

微危害后果的

对单位可以处三万元以

下罚款，对个人可以处

三百元以下罚款

责令限期

改正

较轻
逾期不改正，造成较

轻危害后果

对单位可以处三万元以

上五万元以下的罚款，

对个人可以处三百元以

上五百元以下罚款

责令限期

改正

较重
逾期不改正，造成较

重危害后果

对单位可以处五万元以

上七万元以下的罚款，

对个人可以处五百元以

上七百元以下罚款

责令限期

改正

严重
逾期不改正，造成严

重危害后果

对单位可以处七万元以

上十万元以下的罚款，

对个人可以处七百元以

上一千元以下罚款

责令限期

改正

裁量

阶次

符合《规则》第七条

情形
不予处罚、免于处罚

符合《规则》第八条

情形
从轻处罚、减轻处罚

符合《规则》第九条

情形
从重处罚



607

《广西壮族自治区燃气管理条例》C212.56.3

序号 违法行为 违反条款 处罚依据 裁量情形 行政处罚 其他措施

C212.56.3

在公共用餐区

域和大中型商

店建筑内的厨

房放置气瓶，使

用瓶装燃气的

《广西壮族自治

区燃气管理条

例》第三十八条

第一款第（三）

项 燃气用户及

相关单位和个人

应当自觉遵守安

全用气规则，并

不得实施下列行

为：（三）在公

共用餐区域和大

中型商店建筑内

的厨房放置气

瓶，使用瓶装燃

气；

《广西壮族自治区燃气管理条

例》第五十六条 违反本条例

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

燃气管理部门责令限期改正；

逾期不改正的，对单位可以处

十万元以下罚款，对个人可以

处一千元以下罚款；造成损失

的，依法承担赔偿责任；构成

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三）在公共用餐区域和

大中型商店建筑内的厨房放置

气瓶，使用瓶装燃气；

轻微
逾期不改正，造成

轻微危害后果的

对单位可以处三万元以下

罚款，对个人可以处三百元

以下罚款

责令限期

改正

较轻
逾期不改正，造成

较轻危害后果

对单位可以处三万元以上

五万元以下的罚款，对个人

可以处三百元以上五百元

以下罚款

责令限期

改正

较重
逾期不改正，造成

较重危害后果

对单位可以处五万元以上

七万元以下的罚款，对个人

可以处五百元以上七百元

以下罚款

责令限期

改正

严重
逾期不改正，造成

严重危害后果

对单位可以处七万元以上

十万元以下的罚款，对个人

可以处七百元以上一千元

以下罚款

责令限期

改正

裁量

阶次

符合《规则》第七

条情形
不予处罚、免于处罚

符合《规则》第八

条情形
从轻处罚、减轻处罚

符合《规则》第九

条情形
从重处罚



608

《广西壮族自治区燃气管理条例》C212.56.4

序号 违法行为 违反条款 处罚依据 裁量情形 行政处罚 其他措施

C212.56.4

使用国家明令

淘汰的直排式

燃气热水器、燃

气热水器未安

装烟道或者烟

道未出户的

《广西壮族自治

区燃气管理条

例》第三十八条

第一款第（四）

项 燃气用户及

相关单位和个人

应当自觉遵守安

全用气规则，并

不得实施下列行

为：（四）使用

国家明令淘汰的

直排式燃气热水

器、燃气热水器

未安装烟道或者

烟道未出户；

《广西壮族自治区燃气管理条

例》第五十六条 违反本条例

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

燃气管理部门责令限期改正；

逾期不改正的，对单位可以处

十万元以下罚款，对个人可以

处一千元以下罚款；造成损失

的，依法承担赔偿责任；构成

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四）使用国家明令淘汰

的直排式燃气热水器、燃气热

水器未安装烟道或者烟道未出

户。

轻微
逾期不改正，造成

轻微危害后果的

对单位可以处三万元以下

罚款，对个人可以处三百

元以下罚款

责令限期

改正

较轻
逾期不改正，造成

较轻危害后果

对单位可以处三万元以上

五万元以下的罚款，对个

人可以处三百元以上五百

元以下罚款

责令限期

改正

较重
逾期不改正，造成

较重危害后果

对单位可以处五万元以上

七万元以下的罚款，对个

人可以处五百元以上七百

元以下罚款

责令限期

改正

严重
逾期不改正，造成

严重危害后果

对单位可以处七万元以上

十万元以下的罚款，对个

人可以处七百元以上一千

元以下罚款

责令限期

改正

裁量

阶次

符合《规则》第七

条情形
不予处罚、免于处罚

符合《规则》第八

条情形
从轻处罚、减轻处罚

符合《规则》第九

条情形
从重处罚



609

《城市道路管理条例》C213.39.1

序号 违法行为 违反条款 处罚依据 裁量情形 行政处罚 其他措施

C213.39.1

未取得设计、施

工资格或者未

按照资质等级

承担城市道路

的设计、施工任

务的

《城市道路管理条

例》第十六条“承

担城市道路设计、

施工的单位，应当

具有相应的资质等

级，并按照资质等

级承担相应的城市

道路的设计、施工

任务。”

《城市道路管理条例》第三

十九条第（一）项“违反本

条例的规定，有下列行为之

一的，由市政工程行政主管

部门责令停止设计、施工，

限期改正，可以并处 3 万元

以下的罚款；已经取得设

计、施工资格证书，情节严

重的，提请原发证机关吊销

设计、施工资格证书:（一）

未取得设计、施工资格或者

未按照资质等级承担城市

道路的设计、施工任务

的；……”

轻微
工程造价 100 万以

下的

可以并处 1 万元以下罚

款

责令停止设

计、施工，

限期改正

较轻
工程造价 100 万以

上 300 万以下的

并处 1 万元以上 1.5 万

元以下罚款

责令停止设

计、施工，

限期改正

较重
工程造价 300 万以

上 500 万以下的

并处 1.5 万元以上 2 万

元以下罚款

责令停止设

计、施工，

限期改正

严重
工程造价 500 万以

上的

并处 2 万元以上 3 万元

以下罚款；已经取得设

计、施工资格证书的，

提请原发证机关吊销设

计、施工资格证书

责令停止设

计、施工

裁量

阶次

符合《规则》第七

条情形
不予处罚、免于处罚

符合《规则》第八

条情形
从轻处罚、减轻处罚

符合《规则》第九

条情形
从重处罚



610

《城市道路管理条例》C213.39.2

序号 违法行为 违反条款 处罚依据 裁量情形 行政处罚 其他措施

C213.39.2

未按照城市道

路设计、施工技

术规范设计、施

工的

《城市道路管理条

例》第十七条第一

款“城市道路的设

计、施工，应当严

格执行国家和地方

规定的城市道路设

计、施工的技术规

范。……”

《城市道路管理条例》第三

十九条第（二）项“违反本

条例的规定，有下列行为之

一的，由市政工程行政主管

部门责令停止设计、施工，

限期改正，可以并处 3 万元

以下的罚款；已经取得设

计、施工资格证书，情节严

重的，提请原发证机关吊销

设计、施工资格证书: ……

(二)未按照城市道路设计、

施工技术规范设计、施工

的；……”

轻微
造成轻微危害后果

的

可以并处 1 万元以下罚

款

责令停止设

计、施工，

限期改正

较轻
造成较轻危害后果

的

并处 1 万元以上 1.5 万

元以下罚款

责令停止设

计、施工，

限期改正

较重
造成较重危害后果

的

并处 1.5 万元以上 2 万

元以下罚款

责令停止设

计、施工，

限期改正

严重
造成严重危害后果

的

并处 2 万元以上 3 万元

以下罚款；提请原发证

机关吊销设计、施工资

格证书

责令停止设

计、施工

裁量

阶次

符合《规则》第七

条情形
不予处罚、免于处罚

符合《规则》第八

条情形
从轻处罚、减轻处罚

符合《规则》第九

条情形
从重处罚



611

《城市道路管理条例》C213.39.3

序号 违法行为 违反条款 处罚依据 裁量情形 行政处罚 其他措施

C213.39.3

未按照设计图

纸施工或者擅

自修改图纸的

《城市道路管理条

例》第三十九条第

（三）项“违反本

条例的规定，有下

列行为之一的，由

市政工程行政主管

部门责令停止设

计、施工，限期改

正，可以并处 3 万

元以下的罚款；已

经取得设计、施工

资格证书，情节严

重的，提请原发证

机关吊销设计、施

工资格证书: ……

（三）未按照设计

图纸施工或者擅自

修改图纸的。”

《城市道路管理条例》第三

十九条第（三）项“违反本

条例的规定，有下列行为之

一的，由市政工程行政主管

部门责令停止设计、施工，

限期改正，可以并处 3 万元

以下的罚款；已经取得设

计、施工资格证书，情节严

重的，提请原发证机关吊销

设计、施工资格证书: ……

（三）未按照设计图纸施工

或者擅自修改图纸的。”

轻微
造成轻微危害后果

的

可以并处 1 万元以下罚

款

责令停止设

计、施工，

限期改正

较轻
造成较轻危害后果

的

并处 1 万元以上 1.5 万

元以下罚款

责令停止设

计、施工，

限期改正

较重
造成较重危害后果

的

并处 1.5 万元以上 2 万

元以下罚款

责令停止设

计、施工，

限期改正

严重
造成严重危害后果

的

并处 2 万元以上 3 万元

以下罚款；提请原发证

机关吊销施工资格证书

责令停止设

计、施工

裁量

阶次

符合《规则》第七

条情形
不予处罚、免于处罚

符合《规则》第八

条情形
从轻处罚、减轻处罚

符合《规则》第九

条情形
从重处罚



612

《城市道路管理条例》C213.40

序号 违法行为 违反条款 处罚依据 裁量情形 行政处罚 其他措施

C213.40

擅自使用未经

验收或者验收

不合格的城市

道路的

《城市道路管理条

例》第十七条第三

款“……城市道路

工程竣工，经验收

合格后，方可交付

使用；未经验收或

者验收不合格的，

不得交付使用。”

《城市道路管理条例》第四

十条“违反本条例第十七条

规定，擅自使用未经验收或

者验收不合格的城市道路

的，由市政工程行政主管部

门责令限期改正，给予警

告，可以并处工程造价 2％
以下的罚款。”

轻微
造成轻微危害

后果的

给予警告，可以并处工程

造价 0.5％以下的罚款

责令限期

改正

较轻
造成较轻危害

后果的

给予警告，并处工程造价

0.5%以上 1%以下的罚款

责令限期

改正

较重
造成较重危害

后果的

给予警告，并处工程造价

1%以上 1.5%以下的罚款

责令限期

改正

严重
造成严重危害

后果的

给予警告，并处工程造价

1.5%以上 2%以下的罚款

责令限期

改正

裁量

阶次

符合《规则》第

七条情形
不予处罚、免于处罚

符合《规则》第

八条情形
从轻处罚、减轻处罚

符合《规则》第

九条情形
从重处罚



613

《城市道路管理条例》C213.42.1

序号 违法行为 违反条款 处罚依据 裁量情形 行政处罚 其他措施

C213.42.1

未对设在城市

道路上的各种

管线的检查井、

箱盖或者城市

道路附属设施

的缺损及时补

缺或者修复的

《城市道路管理

条例》第二十三

条“设在城市道

路上的各类管线

的检查井、箱盖

或者城市道路附

属设施，应当符

合城市道路养护

规范。因缺损影

响交通和安全

时，有关产权单

位应当及时补缺

或者修复。”

《城市道路管理条例》第四十

二条第（一）项“违反本条例

第二十七条规定，或者有下列

行为之一的，由市政工程行政

主管部门或者其他有关部门责

令限期改正，可以处以 2 万元

以下的罚款；造成损失的，应

当依法承担赔偿责任：（一）

未对设在城市道路上的各种管

线的检查井、箱盖或者城市道

路附属设施的缺损及时补缺或

者修复的；……”

轻微
缺损 1处未及时补缺或者

修复的

可以处以 0.5 万

元以下的罚款

责令限期改

正

较轻
缺损 2处未及时补缺或者

修复的

处以 0.5 万元以

上 1 万元以下的

罚款

责令限期改

正

较重
缺损 3处未及时补缺或者

修复的

处以 1 万元以上

1.5 万元以下的罚

款

责令限期改

正

严重
缺损 4处以上未及时补缺

或者修复的

处以 1.5 万元以

上 2 万元以下的

罚款

责令限期改

正

裁量

阶次

符合《规则》第七条情形
不予处罚、免于处

罚

符合《规则》第八条情形
从轻处罚、减轻处

罚

符合《规则》第九条情形 从重处罚



614

《城市道路管理条例》C213.42.2

序号 违法行为 违反条款 处罚依据 裁量情形 行政处罚 其他措施

C213.42.2

未在城市道路

施工现场设置

明显标志和安

全防围设施的

《城市道路管理

条例》第二十四

条“城市道路的

养护、维修工程

应当按照规定的

期限修复竣工，

并在养护、维修

工程施工现场设

置明显标志和安

全防围设施，保

障行人和交通车

辆安全。”

《城市道路管理条例》第四十

二条第（二）项“违反本条例

第二十七条规定，或者有下列

行为之一的，由市政工程行政

主管部门或者其他有关部门责

令限期改正，可以处以 2 万元

以下的罚款；造成损失的，应

当依法承担赔偿责任：……

（二）未在城市道路施工现场

设置明显标志和安全防围设施

的；……”

轻微
施工现场面积 5平方米以

下的

可以处以 0.5 万

元以下的罚款

责令限期改

正

较轻
施工现场面积 5平方米以

上 7 平方米以下的

处以 0.5 万元以

上 1 万元以下的

罚款

责令限期改

正

较重
施工现场面积 7平方米以

上 10 平方米以下的

处以 1 万元以上

1.5 万元以下的罚

款

责令限期改

正

严重

施工现场面积 10 平方米

以上的或 1米以上深度的

坑

处以 1.5 万元以

上 2 万元以下的

罚款

责令限期改

正

裁量

阶次

符合《规则》第七条情形
不予处罚、免于处

罚

符合《规则》第八条情形
从轻处罚、减轻处

罚

符合《规则》第九条情形 从重处罚



615

《城市道路管理条例》C213.42.3

序号 违法行为 违反条款 处罚依据 裁量情形 行政处罚 其他措施

C213.42.3

占用城市道路

期满或者挖掘

城市道路后，不

及时清理现场

的

《城市道路管理

条例》第三十一

条第二款“……

经批准临时占用

城市道路的，不

得损坏城市道

路；占用期满后，

应当及时清理占

用现场，恢复城

市 道 路 原

状；……”

《城市道路管理条例》第四十

二条第（三）项“违反本条例

第二十七条规定，或者有下列

行为之一的，由市政工程行政

主管部门或者其他有关部门责

令限期改正，可以处以 2 万元

以下的罚款；造成损失的，应

当依法承担赔偿责任：……

（三）占用城市道路期满或者

挖掘城市道路后，不及时清理

现场的；……”

轻微

占用期满或挖掘城市道路

后，未及时清理现场 1 天以

下的

可以处以 0.5万
元以下的罚款

责令限期改

正

较轻

占用期满或挖掘城市道路

后，未及时清理现场 1 天以

上 2 天以下的

处以 0.5万元以

上 1 万元以下

的罚款

责令限期改

正

较重

占用期满或挖掘城市道路

后，未及时清理现场 2 天以

上 3 天以下的

处以 1 万元以

上 1.5万元以下

的罚款

责令限期改

正

严重

占用期满或挖掘城市道路

后，未及时清理现场 3 天以

上的

处以 1.5万元以

上 2 万元以下

的罚款

责令限期改

正

裁量

阶次

符合《规则》第七条情形
不予处罚、免于

处罚

符合《规则》第八条情形
从轻处罚、减轻

处罚

符合《规则》第九条情形 从重处罚



616

《城市道路管理条例》C213.42.4

序号 违法行为 违反条款 处罚依据 裁量情形 行政处罚 其他措施

C213.42.4

依附于城市道

路建设各种管

线、杆线等设

施，不按照规定

办理批准手续

的

《城市道路管理

条例》第二十九

条“依附于城市

道路建设各种管

线、杆线等设施

的，应当经市政

工程行政主管部

门批准，方可建

设。”

《城市道路管理条例》第四十

二条第（四）项“违反本条例

第二十七条规定，或者有下列

行为之一的，由市政工程行政

主管部门或者其他有关部门责

令限期改正，可以处以 2 万元

以下的罚款；造成损失的，应

当依法承担赔偿责任：……

（四）依附于城市道路建设各

种管线、杆线等设施，不按照

规定办理批准手续的；……”

轻微 依附长度 500 米以下的
可以处以 0.5 万

元以下的罚款

责令限期改

正

较轻
依附长度 500 米以上 700

米以下的

处以 0.5 万元以

上 1 万元以下的

罚款

责令限期改

正

较重
依附长度700米以上1000

米以下的

处以 1 万元以上

1.5 万元以下的罚

款

责令限期改

正

严重 依附长度 1000 米以上的

处以 1.5 万元以

上 2 万元以下的

罚款

责令限期改

正

裁量

阶次

符合《规则》第七条情形
不予处罚、免于处

罚

符合《规则》第八条情形
从轻处罚、减轻处

罚

符合《规则》第九条情形 从重处罚



617

《城市道路管理条例》C213.42.5

序号 违法行为 违反条款 处罚依据 裁量情形 行政处罚 其他措施

C213.42.5

紧急抢修埋设

在城市道路下

的管线，不按照

规定补办批准

手续的

《城市道路管理

条例》第三十四

条“埋设在城市

道路下的管线发

生故障需要紧急

抢修的，可以先

行破路抢修，并

同时通知市政工

程行政主管部门

和公安交通管理

部门，在 24 小时

内按照规定补办

批准手续。”

《城市道路管理条例》第四十

二条第（五）项“违反本条例

第二十七条规定，或者有下列

行为之一的，由市政工程行政

主管部门或者其他有关部门责

令限期改正，可以处以 2 万元

以下的罚款；造成损失的，应

当依法承担赔偿责任：……

（五）紧急抢修埋设在城市道

路下的管线，不按照规定补办

批准手续的；……”

轻微 超过规定时限 5天以下的
可以处以 0.5 万

元以下的罚款

责令限期改

正

较轻
超过规定时限 5天以上 7

天以下的

处以 0.5 万元以

上 1 万元以下的

罚款

责令限期改

正

较重
超过规定时限7天以上10

天以下的

处以 1 万元以上

1.5 万元以下的罚

款

责令限期改

正

严重
超过规定时限 10 天以上

的

处以 1.5 万元以

上 2 万元以下的

罚款

责令限期改

正

裁量

阶次

符合《规则》第七条情形
不予处罚、免于处

罚

符合《规则》第八条情形
从轻处罚、减轻处

罚

符合《规则》第九条情形 从重处罚



618

《城市道路管理条例》C213.42.6

序号 违法行为 违反条款 处罚依据 裁量情形 行政处罚 其他措施

C213.42.6

未按照批准的

位置、面积、期

限占用或者挖

掘城市道路，或

者需要移动位

置、扩大面积、

延长时间，未提

前办理变更审

批手续的

《城市道路管理

条例》第三十六

条“经批准占用

或者挖掘城市道

路的，应当按照

批准的位置、面

积、期限占用或

者挖掘。需要移

动位置、扩大面

积、延长时间的，

应当提前办理变

更审批手续。”

《城市道路管理条例》第四十

二条第（六）项“违反本条例

第二十七条规定，或者有下列

行为之一的，由市政工程行政

主管部门或者其他有关部门责

令限期改正，可以处以 2 万元

以下的罚款；造成损失的，应

当依法承担赔偿责任：……

（六）未按照批准的位置、面

积、期限占用或者挖掘城市道

路，或者需要移动位置、扩大

面积、延长时间，未提前办理

变更审批手续的。”

轻微

超出审批面积 10 平方米以

下，或超出审批期限 5天以下

的

可以处以 0.5
万元以下的

罚款

责令限期改

正

较轻

超出审批面积 10 平方米以上

20 平方米以下，或超出审批

期限 5天以上 7天以下，或位

于次干道的

处以 0.5 万元

以上1万元以

下的罚款

责令限期改

正

较重

超出审批面积 20 平方米以上

30 平方米以下，或超出审批

期限 7 天以上 10 天以下，或

位于次干道的

处以1万元以

上 1.5 万元以

下的罚款

责令限期改

正

严重

超出审批面积 30 平方米以

上，或超出审批期限 10 天以

上，或位于主干道、重点路段

的

处以 1.5 万元

以上2万元以

下的罚款

责令限期改

正

裁量

阶次

符合《规则》第七条情形
不予处罚、免

于处罚

符合《规则》第八条情形
从轻处罚、减

轻处罚

符合《规则》第九条情形 从重处罚



619

《城市道路管理条例》C213.42.7

序号 违法行为 违反条款 处罚依据 裁量情形 行政处罚 其他措施

C213.42.7

擅自占用或者

挖掘城市道路

的

《城市道路管理

条例》第二十七

条第（一）项“城

市道路范围内禁

止下列行为：

（一）擅自占用

或者挖掘城市道

路；……”

《城市道路管理条例》第四十

二条“违反本条例第二十七条

规定，或者有下列行为之一的，

由市政工程行政主管部门或者

其他有关部门责令限期改正，

可以处以 2 万元以下的罚款；

造成损失的，应当依法承担赔

偿责任：……”

轻微 占用面积 5平方米以下的
可以处以 0.5 万

元以下的罚款

责令限期改

正

较轻

占用面积5平方米以上15

平方米以下，或挖掘面积

10 平方米以下的

处以 0.5 万元以

上 1 万元以下的

罚款

责令限期改

正

较重

占用面积 15 平方米以上

30 平方米以下，或挖掘面

积 10 平方米以上 20 平方

米以下的

处以 1 万元以上

1.5 万元以下的罚

款

责令限期改

正

严重

占用面积 30 平方米以上，

或挖掘面积 20 平方米以

上的

处以 1.5 万元以

上 2 万元以下的

罚款

责令限期改

正

裁量

阶次

符合《规则》第七条情形
不予处罚、免于处

罚

符合《规则》第八条情形
从轻处罚、减轻处

罚

符合《规则》第九条情形 从重处罚



620

《城市道路管理条例》C213.42.8

序号 违法行为 违反条款 处罚依据 裁量情形 行政处罚 其他措施

C213.42.8

履带车、铁轮车

或者超重、超

高、超长车辆擅

自在城市道路

上行驶的

《城市道路管理

条例》第二十七

条第（二）项“城

市道路范围内禁

止 下 列 行

为：……（二）

履带车、铁轮车

或者超重、超高、

超长车辆擅自在

城市道路上行

驶；……”

《城市道路管理条例》第四十

二条“违反本条例第二十七条

规定，或者有下列行为之一的，

由市政工程行政主管部门或者

其他有关部门责令限期改正，

可以处以 2 万元以下的罚款；

造成损失的，应当依法承担赔

偿责任：……”

轻微 造成轻微危害后果的
可以处以 0.5 万元以

下的罚款

责令限期改

正

较轻 造成较轻危害后果的
处以 0.5 万元以上 1
万元以下的罚款

责令限期改

正

较重 造成较重危害后果的
处以 1 万元以上 1.5
万元以下的罚款

责令限期改

正

严重 造成严重危害后果的
处以 1.5 万元以上 2
万元以下的罚款

责令限期改

正

裁量

阶次

符合《规则》第七条

情形
不予处罚、免于处罚

符合《规则》第八条

情形
从轻处罚、减轻处罚

符合《规则》第九条

情形
从重处罚



621

《城市道路管理条例》C213.42.9

序号 违法行为 违反条款 处罚依据 裁量情形 行政处罚 其他措施

C213.42.9

机动车在桥梁

或者非指定的

城市道路上试

刹车的

《城市道路管理

条例》第二十七

条第（三）项“城

市道路范围内禁

止 下 列 行

为：……（三）

机动车在桥梁或

者非指定的城市

道 路 上 试 刹

车；……”

《城市道路管理条例》第四十

二条“违反本条例第二十七条

规定，或者有下列行为之一的，

由市政工程行政主管部门或者

其他有关部门责令限期改正，

可以处以 2 万元以下的罚款；

造成损失的，应当依法承担赔

偿责任：……”

轻微 造成轻微危害后果的
可以处以 0.5 万元以

下的罚款

责令限期改

正

较轻 造成较轻危害后果的
处以 0.5 万元以上 1
万元以下的罚款

责令限期改

正

较重 造成较重危害后果的
处以 1 万元以上 1.5
万元以下的罚款

责令限期改

正

严重 造成严重危害后果的
处以 1.5 万元以上 2
万元以下的罚款

责令限期改

正

裁量

阶次

符合《规则》第七条

情形
不予处罚、免于处罚

符合《规则》第八条

情形
从轻处罚、减轻处罚

符合《规则》第九条

情形
从重处罚



622

《城市道路管理条例》C213.42.10

序号 违法行为 违反条款 处罚依据 裁量情形 行政处罚 其他措施

C213.42.10

擅自在城市道

路上建设建筑

物、构筑物的

《城市道路管理

条例》第二十七

条第（四）项“城

市道路范围内禁

止 下 列 行

为：……（四）

擅自在城市道路

上建设建筑物、

构筑物；……”

《城市道路管理条例》第四十

二条“违反本条例第二十七条

规定，或者有下列行为之一的，

由市政工程行政主管部门或者

其他有关部门责令限期改正，

可以处以 2 万元以下的罚款；

造成损失的，应当依法承担赔

偿责任：……”

轻微
建设面积 5 平方米以下，

或造成轻微危害后果的

可以处以 0.5 万

元以下的罚款

责令限期改

正

较轻

建设面积 5 平方米以上 7
平方米以下，或造成较轻

危害后果的

处以 0.5 万元以

上 1 万元以下的

罚款

责令限期改

正

较重

建设面积 7平方米以上 10
平方米以下，或造成较重

危害后果的

处以 1 万元以上

1.5 万元以下的罚

款

责令限期改

正

严重
建设面积 10平方米以上，

或造成严重危害后果的

处以 1.5 万元以

上 2 万元以下的

罚款

责令限期改

正

裁量

阶次

符合《规则》第七条情形
不予处罚、免于处

罚

符合《规则》第八条情形
从轻处罚、减轻处

罚

符合《规则》第九条情形 从重处罚



623

《城市道路管理条例》C213.42.11

序号 违法行为 违反条款 处罚依据 裁量情形 行政处罚 其他措施

C213.42.11

在桥梁上架设

压力在 4 公斤/
平方厘米（0.4
兆帕）以上的煤

气管道、10 千

伏以上的高压

电力线和其他

易燃易爆管线

的

《城市道路管理

条例》第二十七

条第（五）项“城

市道路范围内禁

止 下 列 行

为：……（五）

在桥梁上架设压

力在 4 公斤 /平
方厘米（0.4 兆

帕）以上的煤气

管道、10 千伏以

上的高压电力线

和其他易燃易爆

管线；……”

《城市道路管理条例》第四十

二条“违反本条例第二十七条

规定，或者有下列行为之一的，

由市政工程行政主管部门或者

其他有关部门责令限期改正，

可以处以 2 万元以下的罚款；

造成损失的，应当依法承担赔

偿责任：……”

轻微
造成轻微危害后果

的

可以处以 0.5 万元以下

的罚款

责令限期改

正

较轻
造成较轻危害后果

的

处以 0.5 万元以上 1 万

元以下的罚款

责令限期改

正

较重
造成较重危害后果

的

处以 1 万元以上 1.5 万

元以下的罚款

责令限期改

正

严重
造成严重危害后果

的

处以 1.5 万元以上 2 万

元以下的罚款

责令限期改

正

裁量

阶次

符合《规则》第七

条情形
不予处罚、免于处罚

符合《规则》第八

条情形
从轻处罚、减轻处罚

符合《规则》第九

条情形
从重处罚



624

《城市道路管理条例》C213.42.12

序号 违法行为 违反条款 处罚依据 裁量情形 行政处罚 其他措施

C213.42.12

擅自在桥梁或

者路灯设施上

设置广告牌或

者其他挂浮物

的

《城市道路管理

条例》第二十七

条第（六）项“城

市道路范围内禁

止 下 列 行

为：……（六）

擅自在桥梁或者

路灯设施上设置

广告牌或者其他

挂浮物；……”

《城市道路管理条例》第四十

二条“违反本条例第二十七条

规定，或者有下列行为之一的，

由市政工程行政主管部门或者

其他有关部门责令限期改正，

可以处以 2 万元以下的罚款；

造成损失的，应当依法承担赔

偿责任：……”

轻微
单体面积 5平方米以下，

或 5 处以下

可以处以 0.5 万

元以下的罚款

责令限期改

正

较轻

单体面积 5平方米以上 7

平方米以下，或 5处以上

7处以下

处以 0.5 万元以

上 1 万元以下的

罚款

责令限期改

正

较重

单体面积7平方米以上10

平方米以下，或 7处以上

10 处以下

处以 1 万元以上

1.5 万元以下的罚

款

责令限期改

正

严重
单体面积 10 平方米以上，

或 10 处以上

处以 1.5 万元以

上 2 万元以下的

罚款

责令限期改

正

裁量

阶次

符合《规则》第七条情形
不予处罚、免于处

罚

符合《规则》第八条情形
从轻处罚、减轻处

罚

符合《规则》第九条情形 从重处罚



625

《城市道路管理条例》C213.42.13

序号 违法行为 违反条款 处罚依据 裁量情形 行政处罚 其他措施

C213.42.13

其他损害、侵占

城市道路行为

的

《城市道路管理

条例》第二十七

条第（七）项“城

市道路范围内禁

止 下 列 行

为：……（七）

其他损害、侵占

城市道路的行

为。”

《城市道路管理条例》第四十

二条“违反本条例第二十七条

规定，或者有下列行为之一的，

由市政工程行政主管部门或者

其他有关部门责令限期改正，

可以处以 2 万元以下的罚款；

造成损失的，应当依法承担赔

偿责任：……”

轻微
造成轻微危害后果

的

可以处以 0.5 万元以下

的罚款

责令限期改

正

较轻
造成较轻危害后果

的

处以 0.5 万元以上 1 万

元以下的罚款

责令限期改

正

较重
造成较重危害后果

的

处以 1 万元以上 1.5 万

元以下的罚款

责令限期改

正

严重
造成严重危害后果

的

处以 1.5 万元以上 2 万

元以下的罚款

责令限期改

正

裁量

阶次

符合《规则》第七

条情形
不予处罚、免于处罚

符合《规则》第八

条情形
从轻处罚、减轻处罚

符合《规则》第九

条情形
从重处罚



626

《城市桥梁检测和养护维修管理办法》C214.25.1

序号 违法行为 违反条款 处罚依据 裁量情形 行政处罚 其他措施

C214.25.1

城市桥梁产权人

或者委托管理人

未按照规定编制

城市桥梁养护维

修的中长期规划

和年度计划，或者

未经批准即实施

的

《城市桥梁检测

和养护维修管理

办法》第十条第二

款“……城市桥梁

产权人或者委托

管理人应当编制

城市桥梁养护维

修的中长期规划

和年度计划，报城

市人民政府市政

工程设施行政主

管部门批准后实

施。”

《城市桥梁检测和养护维修管

理办法》第二十五条第（一）项

“城市桥梁产权人或者委托管

理人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城市

人民政府市政工程设施行政主

管部门责令限期改正，并可处

1000 元以上 5000 元以下的罚

款：(一)未按照规定编制城市桥

梁养护维修的中长期规划和年

度计划，或者未经批准即实施

的；……”

轻微

已制养护维修的中长期

规划和年度计划，未及时

按规定报备的

并可处 1000 元

以上 2000 元以

下的罚款

责 令 限 期

改正

较轻

已制养护维修的中长期

规划和年度计划，但未备

案，或未经批准实施的，

造成较轻影响的

并处 2000 元以

上 3000 元以下

的罚款

责 令 限 期

改正

较重

已制养护维修的中长期

规划和年度计划，但未备

案，或未经批准实施的，

造成较重影响的

并处 3000 元以

上 4000 元以下

的罚款

责 令 限 期

改正

严重
未制定养护维修的中长

期规划和年度计划的

并处 4000 元以

上 5000 元以下

的罚款

责 令 限 期

改正

裁量

阶次

符合《规则》第七条情形
不予处罚、免于

处罚

符合《规则》第八条情形
从轻处罚、减轻

处罚

符合《规则》第九条情形 从重处罚



627

《城市桥梁检测和养护维修管理办法》C214.25.2

序号 违法行为 违反条款 处罚依据 裁量情形 行政处罚 其他措施

C214.25.2

城市桥梁产权人

或者委托管理人

未按照规定设置

相应的标志，并保

持其完好、清晰的

《城市桥梁检测

和养护维修管理

办法》第十三条

“城市桥梁产权

人或者委托管理

人应当按照有关

规定，在城市桥梁

上设置承载能力、

限高等标志，并保

持其完好、清晰。”

《城市桥梁检测和养护维修管

理办法》第二十五条第（二）项

“城市桥梁产权人或者委托管

理人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城市

人民政府市政工程设施行政主

管部门责令限期改正，并可处

1000 元以上 5000 元以下的罚

款：……(二)未按照规定设置相

应的标志，并保持其完好、清晰

的；……”

轻微

未按照规定设置相应的

标志 1处，或标志不完好、

不清晰 1 处的

并可处 1000 元

以上 2000 元以

下的罚款

责 令 限 期

改正

较轻

未按照规定设置相应的

标志 2处，或标志不完好、

不清晰 2 处的

并处 2000 元以

上 3000 元以下

的罚款

责 令 限 期

改正

较重

未按照规定设置相应的

标志 3处，或标志不完好、

不清晰 3 处的

并处 3000 元以

上 4000 元以下

的罚款

责 令 限 期

改正

严重

未按照规定设置相应的

标志 4处以上，或标志不

完好、不清晰 4 处以上的

并处 4000 元以

上 5000 元以下

的罚款

责 令 限 期

改正

裁量

阶次

符合《规则》第七条情形
不予处罚、免于

处罚

符合《规则》第八条情形
从轻处罚、减轻

处罚

符合《规则》第九条情形 从重处罚



628

《城市桥梁检测和养护维修管理办法》C214.25.3

序号 违法行为 违反条款 处罚依据 裁量情形 行政处罚 其他措施

C214.25.3

城市桥梁产权人

或者委托管理人

未按照规定委托

具有相应资格的

机构对城市桥梁

进行检测评估的

《城市桥梁检测

和养护维修管理

办法》第二十一条

“城市桥梁产权

人或者委托管理

人应当委托具有

相应资格的城市

桥梁检测评估机

构进行城市桥梁

的检测评估。”

《城市桥梁检测和养护维修管

理办法》第二十五条第（三）项

“城市桥梁产权人或者委托管

理人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城市

人民政府市政工程设施行政主

管部门责令限期改正，并可处

1000 元以上 5000 元以下的罚

款：……(三)未按照规定委托具

有相应资格的机构对城市桥梁

进行检测评估的；……”

轻微
合同金额在10万元以

下的

并可处1000元以上

2000 元以下的罚款

责 令 限 期

改正

较轻
合同金额在10万元以

上 15 万元以下的

并处 2000 元以上

3000 元以下的罚款

责 令 限 期

改正

较重
合同金额在15万元以

上 20 万元以下的

并处 3000 元以上

4000 元以下的罚款

责 令 限 期

改正

严重
合同金额在20万元以

上的

并处 4000 元以上

5000 元以下的罚款

责 令 限 期

改正

裁量

阶次

符合《规则》第七条

情形

不予处罚、免于处

罚

符合《规则》第八条

情形

从轻处罚、减轻处

罚

符合《规则》第九条

情形
从重处罚



629

《城市桥梁检测和养护维修管理办法》C214.25.4

序号 违法行为 违反条款 处罚依据 裁量情形 行政处罚 其他措施

C214.25.4

城市桥梁产权人

或者委托管理人

未按照规定制定

城市桥梁的安全

抢险预备方案的

《城市桥梁检测

和养护维修管理

办法》第十九条

“城市桥梁产权

人或者委托管理

人应当制定所负

责管理的城市桥

梁的安全抢险预

备方案，明确固定

的抢险队伍，并签

订安全责任书，确

定安全责任人。”

《城市桥梁检测和养护维修管

理办法》第二十五条第（四）项

“城市桥梁产权人或者委托管

理人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城市

人民政府市政工程设施行政主

管部门责令限期改正，并可处

1000 元以上 5000 元以下的罚

款：……(四)未按照规定制定城

市桥梁的安全抢险预备方案

的；……”

轻微

未按照规定制定城市小

型桥梁的安全抢险预备

方案

并可处 1000 元

以上 2000 元以

下的罚款

责 令 限 期

改正

较轻

未按照规定制定城市中

型桥梁的安全抢险预备

方案

并处 2000 元以

上 3000 元以下

的罚款

责 令 限 期

改正

较重

未按照规定制定城市大

型桥梁的安全抢险预备

方案

并处 3000 元以

上 4000 元以下

的罚款

责 令 限 期

改正

严重

未按照规定制定城市特

大型桥梁的安全抢险预

备方案，或者违法行为已

对各型桥梁产生较大危

害的

并处 4000 元以

上 5000 元以下

的罚款

责 令 限 期

改正

裁量

阶次

符合《规则》第七条情形
不予处罚、免于

处罚

符合《规则》第八条情形
从轻处罚、减轻

处罚

符合《规则》第九条情形 从重处罚



630

《城市桥梁检测和养护维修管理办法》C214.25.5

序号 违法行为 违反条款 处罚依据 裁量情形 行政处罚 其他措施

C214.25.5

城市桥梁产权人

或者委托管理人

未按照规定对城

市桥梁进行养护

维修的

《城市桥梁检测

和养护维修管理

办法》第十二条

“城市桥梁产权

人或者委托管理

人应当按照养护

维修年度计划和

技术规范对城市

桥 梁 进 行 养

护。……”

《城市桥梁检测和养护维修管

理办法》第二十五条第（五）项

“城市桥梁产权人或者委托管

理人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城市

人民政府市政工程设施行政主

管部门责令限期改正，并可处

1000 元以上 5000 元以下的罚

款：……(五)未按照规定对城市

桥梁进行养护维修的。”

轻微
未按照规定对城市小型

桥梁进行养护维修

并可处 1000 元以

上 2000 元以下的

罚款

责 令 限 期

改正

较轻
未按照规定对城市中型

桥梁进行养护维修

并处 2000 元以上

3000 元以下的罚

款

责 令 限 期

改正

较重
未按照规定对城市大型

桥梁进行养护维修

并处 3000 元以上

4000 元以下的罚

款

责 令 限 期

改正

严重

未按照规定对城市特大

型桥梁进行养护维修，

或者违法行为已对各型

桥梁产生较大危害的

并处 4000 元以上

5000 元以下的罚

款

责 令 限 期

改正

裁量

阶次

符合《规则》第七条情

形

不予处罚、免于

处罚

符合《规则》第八条情

形

从轻处罚、减轻

处罚

符合《规则》第九条情

形
从重处罚



631

《城市桥梁检测和养护维修管理办法》 C214.26

序号 违法行为 违反条款 处罚依据 裁量情形 行政处罚 其他措施

C214.26

单位或者个人擅

自在城市桥梁上

架设各类管线、设

置广告等辅助物

的

《城市桥梁检测

和养护维修管理

办法》第十八条

“在城市桥梁上

设置大型广告、

悬挂物等辅助物

的，应当出具相

应的风载、荷载

实验报告以及原

设计单位的技术

安全意见，报城

市人民政府市政

工程设施行政主

管部门批准后，

方可实施。”

《城市桥梁检测和养护维修管理

办法》第二十六条“单位或者个

人擅自在城市桥梁上架设各类管

线、设置广告等辅助物的，由城

市人民政府市政工程设施行政主

管部门责令限期改正，并可处 2

万元以下的罚款；造成损失的，

依法承担赔偿责任。”

轻微

架设管线 50 米以下的，或设

置广告单体面积 5 平方米以

下，或 5 处以下的

并可处 0.5

万 元 以 下

的罚款

责令限期改

正

较轻

架设管线 50 米以上 70 米以

下的，或设置广告单体面积

5平方米以上 7平方米以下，

或 5 处以上 7 处以下的

并处0.5万

元以上1万

元 以 下 的

罚款

责令限期改

正

较重

架设管线70米以上 100米以

下的，或设置广告单体面积

7 平方米以上 10 平方米以

下，或 7 处以上 10 处以下的

并处1万元

以上1.5万

元 以 下 的

罚款

责令限期改

正

严重

架设管线 100 米以上的，或

设置广告单体面积 10 平方

米以上，或 10 处以上的

并处1.5万

以上2万元

以 下 的 罚

款

责令限期改

正

裁量

阶次

符合《规则》第七条情形
不予处罚、

免于处罚

符合《规则》第八条情形
从轻处罚、

减轻处罚

符合《规则》第九条情形 从重处罚



632

《城市桥梁检测和养护维修管理办法》C214.27

序号 违法行为 违反条款 处罚依据 裁量情形 行政处罚 其他措施

C214.27

在取得施工许可

证前未经城市人

民政府市政工程

设施行政主管部

门同意，并未与城

市桥梁的产权人

签订保护协议，未

采取保护措施，即

在城市桥梁施工

控制范围内从事

河道疏浚、挖掘、

打桩、地下管道顶

进、爆破等作业的

《城市桥梁检测

和养护维修管理

办法》第十四条

第二款“……在

城市桥梁施工控

制范围内从事河

道疏浚、挖掘、

打桩、地下管道

顶进、爆破等作

业的 单位 和个

人，在取得施工

许可证前应当先

经城市人民政府

市政工程设施行

政主 管部 门同

意，并与城市桥

梁的产权人签订

保护协议，采取

保护措施后，方

可施工。”

《城市桥梁检测和养护维修管理

办法》第二十七条“单位和个人

擅自在城市桥梁施工控制范围内

从事本办法第十四条第二款规定

的活动的，由城市人民政府市政

工程设施行政主管部门责令限期

改正，并可处 1 万元以上 3 万元

以下的罚款。”

轻微
造成轻微危害

后果的

并可处 1万元以上 1.5万

元以下的罚款

责 令 限 期

改正

较轻
造成较轻危害

后果的

并处 1.5万元以上 2万元

以下的罚款

责 令 限 期

改正

较重
造成较重危害

后果的

并处 2万元以上 2.5万元

以下的罚款

责 令 限 期

改正

严重
造成严重危害

后果的

并处 2.5万元以上 3万元

以下的罚款

责 令 限 期

改正

裁量

阶次

符合《规则》

第七条情形
不予处罚、免于处罚

符合《规则》

第八条情形
从轻处罚、减轻处罚

符合《规则》

第九条情形
从重处罚



633

《城市桥梁检测和养护维修管理办法》C214.28.1

序号 违法行为 违反条款 处罚依据 裁量情形 行政处罚 其他措施

C214.28.1

超限机动车辆、履

带车、铁轮车等需

经过城市桥梁，在

报公安交通管理

部门审批前，未经

城市人民政府市

政工程设施行政

主管部门同意，并

未采取相应技术

措施即通行的

《城市桥梁检测

和养护维修管理

办法》第十六条

“超限机动车辆、

履带车、铁轮车等

需经过城市桥梁

的，在报公安交通

管理部门审批前，

应当先经城市人

民政府市政工程

设施行政主管部

门同意，并采取相

应技术措施后，方

可通行。”

《城市桥梁检测和养护维修管

理办法》第二十八条“违反本

办法第十六条、第二十三条规

定，由城市人民政府市政工程

设施行政主管部门责令限期改

正，并可处 1 万元以上 2 万元

以下的罚款；造成损失的，依

法承担赔偿责任。”

轻微
造成轻微危害

后果的

并可处 1万元以上 1.2 万

元以下的罚款

责令限期

改正

较轻
造成较轻危害

后果的

并处 1.2万元以上 1.5 万

元以下的罚款

责令限期

改正

较重
造成较重危害

后果的

并处 1.5万元以上 1.7 万

元以下的罚款

责令限期

改正

严重
造成严重危害

后果的

并处 1.7万元以上 2万元

以下的罚款

责令限期

改正

裁量

阶次

符合《规则》

第七条情形
不予处罚、免于处罚

符合《规则》

第八条情形
从轻处罚、减轻处罚

符合《规则》

第九条情形
从重处罚



634

《城市桥梁检测和养护维修管理办法》C214.28.2

序号 违法行为 违反条款 处罚依据 裁量情形 行政处罚 其他措施

C214.28.2

经过检测评估，确

定城市桥梁的承

载能力下降，但尚

未构成危桥的，城

市桥梁产权人和

委托管理人未及

时设置警示标志，

也未立即采取加

固等安全措施的

《城市桥梁检测

和养护维修管理

办法》第二十三条

第一款“经过检测

评估，确定城市桥

梁的承载能力下

降，但尚未构成危

桥的，城市桥梁产

权人和委托管理

人应当及时设置

警示标志，并立即

采取加固等安全

措施。……”

《城市桥梁检测和养护维修

管理办法》第二十八条“违反

本办法第十六条、第二十三条

规定，由城市人民政府市政工

程设施行政主管部门责令限

期改正，并可处 1万元以上 2

万元以下的罚款；造成损失

的，依法承担赔偿责任。”

轻微

未及时设置警示标志 1 天

以内的，或未立即采取加

固等安全措施 1 天以内的

并可处1万元以

上1.2万元以下

的罚款

责 令 限 期

改正

较轻

未及时设置警示标志 1 天

以上 2 天以内的，或未立

即采取加固等安全措施 1

天以上 2 天以内的

并处1.2万元以

上1.5万元以下

的罚款

责 令 限 期

改正

较重

未及时设置警示标志 2 天

以上 3 天以内的，或未立

即采取加固等安全措施 2

天以上 3 天以内的

并处1.5万元以

上1.7万元以下

的罚款

责 令 限 期

改正

严重

未及时设置警示标志 3 天

以上的，或未立即采取加

固等安全措施 3 天以上的

并处1.7万元以

上2万元以下的

罚款

责 令 限 期

改正

裁量

阶次

符合《规则》第七条情形
不予处罚、免于

处罚

符合《规则》第八条情形
从轻处罚、减轻

处罚

符合《规则》第九条情形 从重处罚



635

《城市桥梁检测和养护维修管理办法》C214.28.3

序号 违法行为 违反条款 处罚依据 裁量情形 行政处罚 其他措施

C214.28.3

经检测评估判定

为危桥的，城市桥

梁产权人和委托

管理人未立即采

取措施，设置显著

的警示标志，在二

十四小时内，向城

市人民政府市政

工程设施行政主

管部门报告的

《城市桥梁检测

和养护维修管理

办法》第二十三条

第二款“……经检

测评估判定为危

桥的，城市桥梁产

权人和委托管理

人应当立即采取

措施，设置显著的

警示标志，并在二

十四小时内，向城

市人民政府市政

工程设施行政主

管 部 门 报

告；……”

《城市桥梁检测和养护维修

管理办法》第二十八条“违反

本办法第十六条、第二十三条

规定，由城市人民政府市政工

程设施行政主管部门责令限

期改正，并可处 1万元以上 2

万元以下的罚款；造成损失

的，依法承担赔偿责任。”

轻微
超过规定时间 3 小时

以内报告的

并可处 1 万元以上

1.2 万元以下的罚

款

责 令 限 期

改正

较轻

超过规定时间 3 小时

以上 6 小时以内报告

的

并处 1.2 万元以上

1.5 万元以下的罚

款

责 令 限 期

改正

较重

超过规定时间 6 小时

以上12小时以内报告

的

并处 1.5 万元以上

1.7 万元以下的罚

款

责 令 限 期

改正

严重
超过规定时间12小时

以上报告的

并处 1.7 万元以上

2万元以下的罚款

责 令 限 期

改正

裁量

阶次

符合《规则》第七条

情形

不予处罚、免于处

罚

符合《规则》第八条

情形

从轻处罚、减轻处

罚

符合《规则》第九条

情形
从重处罚



636

《城市桥梁检测和养护维修管理办法》C214.28.4

序号 违法行为 违反条款 处罚依据 裁量情形 行政处罚 其他措施

C214.28.4

经检测评估判定

为危桥的，城市

人民政府市政工

程设施行政主管

部门提出处理意

见后，城市桥梁

产权人和委托管

理人未在限期内

排除危险的

《城市桥梁检测

和养护维修管理

办法》第二十三条

第二款“……城市

人民政府市政工

程设施行政主管

部门应当提出处

理意见，并限期排

除危险；……”

《城市桥梁检测和养护维修

管理办法》第二十八条“违反

本办法第十六条、第二十三条

规定，由城市人民政府市政工

程设施行政主管部门责令限

期改正，并可处 1 万元以上 2

万元以下的罚款；造成损失

的，依法承担赔偿责任。”

轻微
超过限期 5 天以内

的

并可处 1 万元以上

1.2 万元以下的罚款

责 令 限 期

改正

较轻
超过限期5天以上7

天以内的

并处 1.2 万元以上

1.5 万元以下的罚款

责 令 限 期

改正

较重
超过限期 7 天以上

10 天以内的

并处 1.5 万元以上

1.7 万元以下的罚款

责 令 限 期

改正

严重
超过限期 10 天以上

的

并处 1.7 万元以上 2

万元以下的罚款

责 令 限 期

改正

裁量

阶次

符合《规则》第七条

情形
不予处罚、免于处罚

符合《规则》第八条

情形
从轻处罚、减轻处罚

符合《规则》第九条

情形
从重处罚



637

《城市桥梁检测和养护维修管理办法》C214.28.5

序号 违法行为 违反条款 处罚依据 裁量情形 行政处罚 其他措施

C214.28.5

经检测评估判定

为危桥的，城市

桥梁产权人和委

托管理人在危险

排除之前使用或

者转让的

《城市桥梁检测

和养护维修管理

办法》第二十三条

第二款“……在危

险排除之前，不得

使 用 或 者 转

让。……”

《城市桥梁检测和养护维修

管理办法》第二十八条“违反

本办法第十六条、第二十三条

规定，由城市人民政府市政工

程设施行政主管部门责令限

期改正，并可处 1万元以上 2

万元以下的罚款；造成损失

的，依法承担赔偿责任。”

轻微
造成轻微危害后果

的

并可处 1 万元以上

1.2 万元以下的罚

款

责令限期改

正

较轻
造成较轻危害后果

的

并处 1.2 万元以上

1.5 万元以下的罚

款

责令限期改

正

较重
造成较重危害后果

的

并处 1.5 万元以上

1.7 万元以下的罚

款

责令限期改

正

严重
造成严重危害后果

的

并处 1.7 万元以上

2万元以下的罚款

责令限期改

正

裁量

阶次

符合《规则》第七

条情形

不予处罚、免于处

罚

符合《规则》第八

条情形

从轻处罚、减轻处

罚

符合《规则》第九

条情形
从重处罚



638

《城市地下管线工程档案管理办法》 C215.17

序号 违法行为 违反条款 处罚依据 裁量情形 行政处罚
其他

措施

C215.17

建设单位未移交

地下管线工程档

案的

《城市地下管线

工程档案管理办

法》第十条第一款

“建设单位在地

下管线工程竣工

验收备案前，应当

向城建档案管理

机构移交下列档

案资料：（一）地

下管线工程项目

准备阶段文件、监

理文件、施工文

件、竣工验收文件

和竣工图；（二）

地下管线竣工测

量成果；（三）其

他应当归档的文

件资料（电子文

件、工程照片、录

像等）。……”

《城市地下管线工程

档案管理办法》第十七

条“建设单位违反本办

法规定，未移交地下管

线工程档案的，由建设

主管部门责令改正，处

1 万元以上 10 万元以

下的罚款；对单位直接

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

他直接责任人员，处单

位罚款数额 5％以上

10％以下的罚款。”

轻微
超过规定时间 1

个月以内的

处 1 万元以上 3 万元以下的罚款；

对单位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

直接责任人员，处单位罚款数额5％

以上 6％以下的罚款

责 令

改正

较轻

超过规定时间 1

个月以上 2 个月

以内的

处 3 万元以上 5 万元以下的罚款；

对单位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

直接责任人员，处单位罚款数额6％

以上 7％以下的罚款

责 令

改正

较重

超过规定时间 2

个月以上 3 个月

以内的

处 5 万元以上 7 万元以下的罚款；

对单位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

直接责任人员，处单位罚款数额7％

以上 8.5％以下的罚款

责 令

改正

严重
超过规定时间 3

个月以上的

处 7 万元以上 10 万元以下的罚款；

对单位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

直接责任人员，处单位罚款数额

8.5％以上 10％以下的罚款

责 令

改正

裁量阶

次

符合《规则》第

七条情形
不予处罚、免于处罚

符合《规则》第

八条情形
从轻处罚、减轻处罚

符合《规则》第

九条情形
从重处罚



639

《城市地下管线工程档案管理办法》C215.18

序号 违法行为 违反条款 处罚依据 裁量情形 行政处罚 其他措施

C215.18

地下管线专业管

理单位未移交地

下管线工程档案

的

《城市地下管线工

程档案管理办法》第

十条第二款“……城

市供水、排水、燃气、

热力、电力、电讯等

地下管线专业管理

单位（以下简称地下

管线专业管理单位）

应当及时向城建档

案管理机构移交地

下专业管线图。”

《城市地下管线工

程档案管理办法》第

十二条“地下管线专

业管理单位应当将

更改、报废、漏测部

分的地下管线工程

档案，及时修改补充

到本单位的地下管

线专业图上，并将修

改补充的地下管线

专业图及有关资料

向城建档案管理机

构移交。”

《城市地下管线工程档案管

理办法》第十八条“地下管线

专业管理单位违反本办法规

定，未移交地下管线工程档案

的，由建设主管部门责令改

正，处 1 万元以下的罚款；因

地下管线专业管理单位未移

交地下管线工程档案，造成施

工单位在施工中损坏地下管

线的，地下管线专业管理单位

依法承担相应的责任。”

轻微
超过规定时间 1 个月

以内的

处 2000 元以下的

罚款
责令改正

较轻
超过规定时间 1 个月

以上 2个月以内的

处 2000 元 以 上

5000 元以下的罚

款

责令改正

较重
超过规定时间 2 个月

以上 3个月以内的

处 5000 元 以 上

7000 元以下的罚

款

责令改正

严重
超过规定时间 3 个月

以上的

处 7000 元以上 1

万元以下的罚款
责令改正

裁量

阶次

符合《规则》第七条

情形

不予处罚、免于处

罚

符合《规则》第八条

情形

从轻处罚、减轻处

罚

符合《规则》第九条

情形
从重处罚



640

《城市照明管理规定》C216.31

序号 违法行为 违反条款 处罚依据 裁量情形 行政处罚 其他措施

C216.31

在城市景观照

明中有过度照

明等超能耗标

准行为，逾期未

改正的的

《城市照明管理

规定》第十九条第

二款“……任何单

位不得在城市景

观照明中有过度

照明等超能耗标

准的行为。”

《城市照明管理规定》第三十

一条“违反本规定，在城市景

观照明中有过度照明等超能

耗标准行为的，由城市照明主

管部门责令限期改正；逾期未

改正的，处以 1000 元以上 3

万元以下的罚款。”

轻微 造成轻微危害后果的
处以 1000 元以上

8000 元以下罚款

较轻 造成较轻危害后果的

处以 8000 元以上

1.5 万元以下罚

款

较重 造成较重危害后果的

处以 1.5 万元以

上 2.2 万元以下

罚款

严重 造成严重危害后果的

处以 2.2 万元以

上 3 万元以下罚

款

裁量

阶次

符合《规则》第七条

情形

不予处罚、免于处

罚

符合《规则》第八条

情形

从轻处罚、减轻处

罚

符合《规则》第九条

情形
从重处罚



641

《城市照明管理规定》C216.32.1

序号 违法行为 违反条款 处罚依据 裁量情形 行政处罚 其他措施

C216.32.1

在城市照明设

施上刻划、涂

污的

《城市照明管理

规定》第二十八条

第（一）项“任何

单位和个人都应

当保护城市照明

设施，不得实施下

列行为:（一）在

城市照明设施上

刻划、涂污；……”

《城市照明管理规定》第三十

二条“违反本规定，有第二十

八条规定行为之一的，由城市

照明主管部门责令限期改正，

对个人处以 200 元以上 1000

元以下的罚款；对单位处以

1000 元以上 3 万元以下的罚

款；造成损失的，依法赔偿损

失。”

轻微
刻划、涂污 2

处以下的

对个人处以 200 元以上

400 元以下的罚款；对单

位处以 1000 元以上 8000

元以下的罚款

责令限期改

正

较轻

刻划、涂污 2

处以上 5 处

以下的

对个人处以 400 元以上

600 元以下的罚款；对单

位处以 8000 元以上 1.5

万元以下的罚款

责令限期改

正

较重

刻划、涂污 5

处以上 10 处

以下的

对个人处以 600 元以上

800 元以下的罚款；对单

位处以 1.5 万元以上 2.2

万元以下的罚款

责令限期改

正

严重
刻划、涂污

10 处以上的

对个人处以 800 元以上

1000 元以下的罚款；对单

位处以 2.2 万元以上 3 万

元以下的罚款

责令限期改

正

裁量

阶次

符合《规则》

第七条情形
不予处罚、免于处罚

符合《规则》

第八条情形
从轻处罚、减轻处罚

符合《规则》

第九条情形
从重处罚



642

《城市照明管理规定》C216.32.2

序号 违法行为 违反条款 处罚依据 裁量情形 行政处罚
其他

措施

C216.32.2

在城市照明设

施 安 全 距 离

内，擅自植树、

挖坑取土或者

设 置 其 他 物

体，或者倾倒

含酸、碱、盐

等腐蚀物或者

具有腐蚀性的

废渣、废液的

《城市照明管理

规定》第二十八条

第（二）项“任何

单位和个人都应

当保护城市照明

设施，不得实施下

列 行 为 : … …

（二）在城市照明

设施安全距离内，

擅自植树、挖坑取

土或者设置其他

物体，或者倾倒含

酸、碱、盐等腐蚀

物或者具有腐蚀

性 的 废 渣 、 废

液；……”

《城市照明管理规定》第三十

二条“违反本规定，有第二十

八条规定行为之一的，由城市

照明主管部门责令限期改正，

对个人处以 200 元以上 1000

元以下的罚款；对单位处以

1000 元以上 3 万元以下的罚

款；造成损失的，依法赔偿损

失。”

轻微
造成轻微危

害后果的

对个人处以 200 元以上 400 元以

下的罚款；对单位处以 1000 元以

上 8000 元以下的罚款

责 令

限 期

改正

较轻
造成较轻危

害后果的

对个人处以 400 元以上 600 元以

下的罚款；对单位处以 8000 元以

上 1.5 万元以下的罚款

责 令

限 期

改正

较重
造成较重危

害后果的

对个人处以 600 元以上 800 元以

下的罚款；对单位处以 1.5 万元

以上 2.2 万元以下的罚款

责 令

限 期

改正

严重
造成严重危

害后果的

对个人处以800元以上1000元以

下的罚款；对单位处以 2.2 万元

以上 3万元以下的罚款

责 令

限 期

改正

裁量

阶次

符合《规则》

第七条情形
不予处罚、免于处罚

符合《规则》

第八条情形
从轻处罚、减轻处罚

符合《规则》

第九条情形
从重处罚



643

《城市照明管理规定》C216.32.3

序号 违法行为 违反条款 处罚依据 裁量情形 行政处罚
其他

措施

C216.32.3

擅自在城市照

明 设 施 上 张

贴、悬挂、设

置宣传品、广

告的

《城市照明管理

规定》第二十八条

第（三）项“任何

单位和个人都应

当保护城市照明

设施，不得实施下

列 行 为 : … …

（三）擅自在城市

照明设施上张贴、

悬挂、设置宣传

品、广告；……”

《城市照明管理规定》第三十

二条“违反本规定，有第二十

八条规定行为之一的，由城市

照明主管部门责令限期改正，

对个人处以 200 元以上 1000

元以下的罚款；对单位处以

1000 元以上 3 万元以下的罚

款；造成损失的，依法赔偿损

失。”

轻微

张贴、悬挂、设置宣

传品、广告 1 处，或

总面积 1 平方米以下

的

对个人处以 200 元以上

400 元以下的罚款；对

单位处以 1000 元以上

8000 元以下的罚款

责 令

限 期

改正

较轻

张贴、悬挂、设置宣

传品、广告 2 处，或

总面积 1平方米以上 2

平方米以下的

对个人处以 400 元以上

600 元以下的罚款；对

单位处以 8000 元以上

1.5 万元以下的罚款

责 令

限 期

改正

较重

张贴、悬挂、设置宣

传品、广告 3 处，或

总面积 2平方米以上 3

平方米以下的

对个人处以 600 元以上

800 元以下的罚款；对

单位处以 1.5 万元以上

2.2 万元以下的罚款

责 令

限 期

改正

严重

张贴、悬挂、设置宣

传品、广告 4 处以上，

或总面积 3 平方米以

上的

对个人处以 800 元以上

1000 元以下的罚款；对

单位处以 2.2 万元以上

3 万元以下的罚款

责 令

限 期

改正

裁量

阶次

符合《规则》第七条情

形
不予处罚、免于处罚

符合《规则》第八条情

形
从轻处罚、减轻处罚

符合《规则》第九条情

形
从重处罚



644

《城市照明管理规定》C216.32.4

序号 违法行为 违反条款 处罚依据 裁量情形 行政处罚
其他

措施

C216.32.4

擅自在城市照

明设施上架设

线缆、安置其

它设施或者接

用电源的

《城市照明管理

规定》第二十八条

第（四）项“任何

单位和个人都应

当保护城市照明

设施，不得实施下

列 行 为 : … …

（四）擅自在城市

照明设施上架设

线缆、安置其它设

施 或 者 接 用 电

源；……”

《城市照明管理规

定》第三十二条“违

反本规定，有第二十

八条规定行为之一

的，由城市照明主管

部门责令限期改正，

对个人处以200元以

上 1000 元以下的罚

款；对单位处以 1000

元以上3万元以下的

罚款；造成损失的，

依法赔偿损失。”

轻微

架设线缆 30 米以下，或安

置设施 3 处以下，或接用

电源 3 处以下的

对个人处以 200 元以上

400 元以下的罚款；对

单位处以 1000 元以上

8000 元以下的罚款

责 令

限 期

改正

较轻

架设线缆 30 米以上 50 米

以下，或安置设施 3 处以

上 5 处以下，或接用电源 3

处以上 5 处以下的

对个人处以 400 元以上

600 元以下的罚款；对

单位处以 8000 元以上

1.5 万元以下的罚款

责 令

限 期

改正

较重

架设线缆 50 米以上 70 米

以下，或安置设施 5 处以

上 7 处以下，或接用电源 5

处以上 7 处以下的

对个人处以 600 元以上

800 元以下的罚款；对

单位处以 1.5 万元以上

2.2 万元以下的罚款

责 令

限 期

改正

严重

架设线缆 70 米以上，或安

置设施 7 处以上，或接用

电源 7 处以上的

对个人处以 800 元以上

1000 元以下的罚款；对

单位处以 2.2 万元以上

3 万元以下的罚款

责 令

限 期

改正

裁量阶次

符合《规则》第七条情形 不予处罚、免于处罚

符合《规则》第八条情形 从轻处罚、减轻处罚

符合《规则》第九条情形 从重处罚



645

《城市照明管理规定》C216.32.5

序号 违法行为 违反条款 处罚依据 裁量情形 行政处罚
其他

措施

C216.32.5

擅自迁移、拆

除、利用城市

照明设施的

《城市照明管理

规定》第二十八条

第（五）项“任何

单位和个人都应

当保护城市照明

设施，不得实施下

列 行 为 : … …

（五）擅自迁移、

拆除、利用城市照

明设施；……”

《城市照明管理规定》第三十

二条“违反本规定，有第二十

八条规定行为之一的，由城市

照明主管部门责令限期改正，

对个人处以 200 元以上 1000

元以下的罚款；对单位处以

1000 元以上 3 万元以下的罚

款；造成损失的，依法赔偿损

失。”

轻微

擅自迁移、拆除、

利用城市照明设

施 1 处的

对个人处以 200 元以上 400

元以下的罚款；对单位处以

1000 元以上 8000 元以下的

罚款

责 令

限 期

改正

较轻

擅自迁移、拆除、

利用城市照明设

施 2 处（次）的

对个人处以 400 元以上 600

元以下的罚款；对单位处以

8000 元以上 1.5 万元以下

的罚款

责 令

限 期

改正

较重

擅自迁移、拆除、

利用城市照明设

施 3 处（次）的

对个人处以 600 元以上 800

元以下的罚款；对单位处以

1.5 万元以上 2.2 万元以下

的罚款

责 令

限 期

改正

严重

擅自迁移、拆除、

利用城市照明设

施 4 处（次）以上

的

对个人处以 800 元以上

1000 元以下的罚款；对单位

处以2.2万元以上3万元以

下的罚款

责 令

限 期

改正

裁量

阶次

符合《规则》第七

条情形
不予处罚、免于处罚

符合《规则》第八

条情形
从轻处罚、减轻处罚

符合《规则》第九

条情形
从重处罚



646

《城市照明管理规定》C216.32.6

序号 违法行为 违反条款 处罚依据 裁量情形 行政处罚
其他

措施

C216.32.6

其他可能影响

城市照明设施

正常运行的

《城市照明管理

规定》第二十八条

第（六）项“任何

单位和个人都应

当保护城市照明

设施，不得实施下

列 行 为 : … …

（六）其他可能影

响城市照明设施

正常运行的行为。”

《城市照明管理规定》第三十

二条“违反本规定，有第二十

八条规定行为之一的，由城市

照明主管部门责令限期改正，

对个人处以 200 元以上 1000

元以下的罚款；对单位处以

1000 元以上 3 万元以下的罚

款；造成损失的，依法赔偿损

失。”

轻微
对城市照明造成轻

微影响的

对个人处以 200 元以上 400

元以下的罚款；对单位处以

1000 元以上 8000元以下的

罚款

责 令

限 期

改正

较轻
对城市照明造成较

轻影响的

对个人处以 400 元以上 600

元以下的罚款；对单位处以

8000 元以上 1.5 万元以下

的罚款

责 令

限 期

改正

较重
对城市照明造成较

重影响的

对个人处以 600 元以上 800

元以下的罚款；对单位处以

1.5 万元以上 2.2万元以下

的罚款

责 令

限 期

改正

严重
对城市照明造成严

重影响的

对个人处以 800 元以上

1000 元以下的罚款；对单

位处以2.2万元以上3万元

以下的罚款

责 令

限 期

改正

裁量

阶次

符合《规则》第七

条情形
不予处罚、免于处罚

符合《规则》第八

条情形
从轻处罚、减轻处罚

符合《规则》第九

条情形
从重处罚



647

《城市动物园管理规定》C217.30

序号 违法行为 违反条款 处罚依据 裁量情形 行政处罚 其他措施

C217.30

单位和个人擅自

在动物园内摆摊

设点的

《城市动物园管理

规定》第二十四条

第二款“……任何

单位和个人不得擅

自在动物园内摆摊

设点。”

《城市动物园管理规定》第

三十条“擅自在动物园内摆

摊设点的，由城市人民政府

园林行政主管部门责令限

期改正，可以并处 1000 元

以下的罚款；造成损失的，

应当承担赔偿责任。”

轻微
摆摊设点面积在 5 平方

米以下的

可以并处 200 元以

下的罚款

责 令限 期 改

正

较轻

摆摊设点面积在 5 平方

米以上 10 平方米以下

的

并处200元以上400

元以下的罚款

责 令限 期 改

正

较重

摆摊设点面积在 10 平

方米以上 15 平方米以

下的

并处400元以上700

元以下的罚款

责 令限 期 改

正

严重
摆摊设点面积在 15 平

方米以上的

并 处 700 元 以 上

1000 元以下的罚款

责 令限 期 改

正

裁量

阶次

符合《规则》第七条情

形

不予处罚、免于处

罚

符合《规则》第八条情

形

从轻处罚、减轻处

罚

符合《规则》第九条情

形
从重处罚



648

《广西壮族自治区实施〈城市供水条例〉办法》C218.34.1

序号 违法行为 违反条款 处罚依据 裁量情形 行政处罚 其他措施

C218.34.1
供水水压不符合

国家规定标准的

《广西壮族自治区

实施〈城市供水条

例〉办法》第二十

一条第一款 “城市

供水企业应当在供

水输配管网上设立

供水水压测压点，

做好水压监测工

作，确保供水水压

符合国家和自治区

规定的标准。”

《广西壮族自治区实

施〈城市供水条例〉办法》

第三十四条 “城市供水企

业违反本办法，有下列行为

之一的，由城市供水行政主

管部门按照下列规定处以

罚款：

（一）供水水压不符合

国家规定标准的，处以

2000元以上 20000元以下

的罚款；”

轻微 造成轻微危害后果的
处以 2000 元以上

6500元以下的罚款

较轻 造成较轻危害后果的

处以 6500 元以上

11000 元以下的罚

款

较重 造成较重危害后果的

处以 11000元以上

15500 元以下的罚

款

严重 造成严重危害后果的

处以 15500元以上

20000 元以下的罚

款

裁量

阶次

符合《规则》第七条情

形

不予处罚、免于处

罚

符合《规则》第八条情

形

从轻处罚、减轻处

罚

符合《规则》第九条情

形
从重处罚



649

《广西壮族自治区实施〈城市供水条例〉办法》C218.34.2

序号 违法行为 违反条款 处罚依据 裁量情形 行政处罚 其他措施

C218.34.2

擅自停止供水或

者未履行停水通

知义务的

《广西壮族自

治区实施〈城市供

水条例〉办法》第

二十二条“城市供

水企业应当按照规

定的供水水压标准

保持不间断供水，

不得擅自停止供

水。因工程施工、

设备维修等原因确

需停止供水的，应

当经城市供水行政

主管部门批准，并

提前24小时通知用

水单位和个人（以

下简称用户）。”

《广西壮族自治区实

施〈城市供水条例〉办法》

第三十四条 “城市供水企

业违反本办法，有下列行为

之一的，由城市供水行政主

管部门按照下列规定处以

罚款：

（二）擅自停止供水或

者未履行停水通知义务的，

处以 1000元以上 10000元
以下的罚款；”

轻微 造成轻微危害后果的

处以 1000 元以上

3000 元以下的罚

款；

较轻 造成较轻危害后果的

处以 3000 元以上

5000 元以下的罚

款；

较重 造成较重危害后果的

处以 5000 元以上

7000 元以下的罚

款；

严重 造成严重危害后果的

处以 7000 元以上

10000 元以下的罚

款；

裁量

阶次

符合《规则》第七条情

形

不予处罚、免于处

罚

符合《规则》第八条情

形

从轻处罚、减轻处

罚

符合《规则》第九条情

形
从重处罚



650

《广西壮族自治区实施〈城市供水条例〉办法》C218.34.3

序号 违法行为 违反条款 处罚依据 裁量情形 行政处罚 其他措施

C218.34.3

未按照规定检修

供水设施或者在

供水设施发生故

障后未及时抢修

的

《广西壮族自

治区实施〈城市供

水条例〉办法》第

二十八条“城市供水

设施，从取水口至

进户总水表（含进

户总水表）由城市

供水企业维护和管

理；从进户总水表

至用户由供水设施

所有者或者管理单

位维护和管理。城

市供水企业对供水

设施应当定期检查

维修，确保安全运

行。” 第二十九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

都有义务保护城市

供水设施，发现供

水设施损坏、漏水，

应当及时通知城市

供水企业。城市供

水企业在接到通知

后，应当及时抢

修。”

《广西壮族自治区实

施〈城市供水条例〉办法》

第三十四条 “城市供水企

业违反本办法，有下列行为

之一的，由城市供水行政主

管部门按照下列规定处以

罚款：

（三）未按照规定检修

供水设施或者在供水设施

发生故障后未及时抢修的，

处以 1000元以上 10000元
以下的罚款；”

轻微 造成轻微危害后果的

处以 1000 元以上

3000 元以下的罚

款；

较轻 造成较轻危害后果的

处以 3000 元以上

5000 元以下的罚

款；

较重 造成较重危害后果的

处以 5000 元以上

7000 元以下的罚

款；

严重 造成严重危害后果的

处以 7000 元以上

10000 元以下的罚

款；

裁量

阶次

符合《规则》第七条情

形

不予处罚、免于处

罚

符合《规则》第八条情

形

从轻处罚、减轻处

罚

符合《规则》第九条情

形
从重处罚



651

《广西壮族自治区实施〈城市供水条例〉办法》C218.35

序号 违法行为 违反条款 处罚依据 裁量情形 行政处罚 其他措施

C218.35

违反城市供水发

展规划及其年度

计划，未经批准擅

自兴建城市供水

工程的

《广西壮族自治区

实施〈城市供水条

例〉办法》第十三
条 “城市人民政府

应当多渠道多元化

筹集城市供水工程

（含二次供水工

程，下同）建设资

金，按照城市供水

发展规划及其年度

计划进行建设，及

时新建、扩建、改

建城市供水工程，

增加城市供水能

力，并适当考虑超

前发展，满足城市

生活、生产和其他

各项建设用水需

要。”

《广西壮族自治区实

施〈城市供水条例〉办法》

第三十五条 “违反城市供

水发展规划及其年度计划，

未经批准擅自兴建城市供

水工程的，由城市供水行政

主管部门责令其停止违法

行为，可处以 5000 元以上

30000 元以下的罚款；对负

有直接责任的主管人员和

其他直接责任人员，由有管

理权限的机关依法给予处

分。”

轻微 造成轻微危害后果的

可处以 5000 元以

上 10000 元以下的

罚款

责 令其 停 止

违法行为

较轻 造成较轻危害后果的

可处以 10000 元以

上 15000 元以下的

罚款

责 令其 停 止

违法行为

较重 造成较重危害后果的

可处以 15000 元以

上 22000 元以下的

罚款

责 令其 停 止

违法行为

严重 造成严重危害后果的

可处以 22000 元以

上 30000 元以下的

罚款

责 令其 停 止

违法行为

裁量

阶次

符合《规则》第七条情

形

不予处罚、免于处

罚

符合《规则》第八条情

形

从轻处罚、减轻处

罚

符合《规则》第九条情

形
从重处罚



652

《广西壮族自治区实施〈城市供水条例〉办法》C218.36.1

序号 违法行为 违反条款 处罚依据 裁量情形 行政处罚 其他措施

C218.36.1
盗用或者转供城

市公共供水的

《广西壮族自治区

实施〈城市供水条

例〉办法》第二十

七条“任何单位和个

人不得有下列行

为：

（一）擅自在进户

总水表外接水或者

阻塞、切断水源；

（二）利用供水管

道代替避雷装置或

者接地导线；

（三）在城市公共

供水管道上直接装

泵抽水；

（四）盗用或者转

供城市公共供水。”

《广西壮族自治区实施〈城

市供水条例〉办法》第三十

六条 违反本办法，有下列

行为之一的，由城市供水行

政主管部门或者其授权的

单位责令限期改正，可以按

下列规定处以罚款；造成损

失的，由责任方依法赔偿损

失：

（一）盗用或者转供城市公

共供水的，处以 1000 元以

上 10000 元以下的罚款；

轻微 造成轻微危害后果的

处以 1000 元以上

3000 元以下的罚

款；

责 令其 限 期

改正

较轻 造成较轻危害后果的

处以 3000 元以上

5000 元以下的罚

款；

责 令其 限 期

改正

较重 造成较重危害后果的

处以 5000 元以上

7000 元以下的罚

款；

责 令其 限 期

改正

严重 造成严重危害后果的

处以 7000 元以上

10000 元以下的罚

款；

责 令其 限 期

改正

裁量

阶次

符合《规则》第七条情

形

不予处罚、免于处

罚

符合《规则》第八条情

形

从轻处罚、减轻处

罚

符合《规则》第九条情

形
从重处罚



653

《广西壮族自治区实施〈城市供水条例〉办法》C218.36.2

序号 违法行为 违反条款 处罚依据 裁量情形 行政处罚 其他措施

C218.36.2

在规定的城市公

共供水管道及其

附属设施的安全

保护范围内进行

危害供水设施安

全活动的

《广西壮族自治区

实施〈城市供水条

例〉办法》第三十

条“在规定的城市

公共供水管道及其

附属设施的地面和

地下的安全保护范

围内，禁止从事下

列活动：（一）修

建建筑物、构筑物；

（二）开沟挖渠或

者挖坑取土；（三）

倾倒废渣废液或者

堆放物料；（四）

打桩或者顶进作

业；（五）其他危

害城市供水设施安

全的活动。”

《广西壮族自治区实

施〈城市供水条例〉办法》

第三十六条 违反本办法，

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城市

供水行政主管部门或者其

授权的单位责令限期改正，

可以按下列规定处以罚款；

造成损失的，由责任方依法

赔偿损失：

……（二）在规定的城

市公共供水管道及其附属

设施的安全保护范围内进

行危害供水设施安全活动

的 ， 处 以 2000 元 以 上

20000元以下的罚款；

轻微 造成轻微危害后果的
处以 2000 元以上

6500元以下的罚款

责 令其 限 期

改正

较轻 造成较轻危害后果的

处以 6500 元以上

11000 元以下的罚

款

责 令其 限 期

改正

较重 造成较重危害后果的

处以 1100 元以上

15500 元以下的罚

款

责 令其 限 期

改正

严重 造成严重危害后果的

处以 15500元以上

20000 元以下的罚

款

责 令其 限 期

改正

裁量

阶次

符合《规则》第七条情

形

不予处罚、免于处

罚

符合《规则》第八条情

形

从轻处罚、减轻处

罚

符合《规则》第九条情

形
从重处罚



654

《广西壮族自治区实施〈城市供水条例〉办法》C218.36.3

序号 违法行为 违反条款 处罚依据 裁量情形 行政处罚 其他措施

C218.36.3

擅自将自建设施

供水管网系统与

城市公共供水管

网系统连接的

《广西壮族自治区

实施〈城市供水条

例〉办法》第三十

三条“禁止擅自将

自建设施供水管网

系统与城市公共供

水 管 网 系 统 连

接。……”

《广西壮族自治区实

施〈城市供水条例〉办法》

第三十六条 违反本办法，

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城市

供水行政主管部门或者其

授权的单位责令限期改正，

可以按下列规定处以罚款；

造成损失的，由责任方依法

赔偿损失：

……（三）擅自将自建

设施供水管网系统与城市

公共供水管网系统连接的，

处以 1000元以上 10000元

以下的罚款；……”

轻微 造成轻微危害后果的

处以 1000 元以上

3000 元以下的罚

款；

责 令其 限 期

改正

较轻 造成较轻危害后果的

处以 3000 元以上

5000 元以下的罚

款；

责 令其 限 期

改正

较重 造成较重危害后果的

处以 5000 元以上

7000 元以下的罚

款；

责 令其 限 期

改正

严重 造成严重危害后果的

处以 7000 元以上

10000 元以下的罚

款；

责 令其 限 期

改正

裁量

阶次

符合《规则》第七条情

形

不予处罚、免于处

罚

符合《规则》第八条情

形

从轻处罚、减轻处

罚

符合《规则》第九条情

形
从重处罚



655

《广西壮族自治区实施〈城市供水条例〉办法》C218.36.4

序号 违法行为 违反条款 处罚依据 裁量情形 行政处罚 其他措施

C218.36.4

生产或者使用有

毒有害物质的单

位将其生产用水

管网系统与城市

公共供水管网系

统直接连接的

《广西壮族自治区

实施〈城市供水条

例〉办法》第三十

三条“……禁止生

产或者使用有毒有

害物质的单位将其

生产用水管网系统

与城市公共供水管

网系统直接连接。”

《广西壮族自治区实

施〈城市供水条例〉办法》

第三十六条 违反本办法，

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城市

供水行政主管部门或者其

授权的单位责令限期改正，

可以按下列规定处以罚款；

造成损失的，由责任方依法

赔偿损失：

：……（四）生产或者

使用有毒有害物质的单位

将其生产用水管网系统与

城市公共供水管网系统直

接连接的，处以 5000 元以

上 30000 元 以 下 的 罚

款；……”

轻微 造成轻微危害后果的

处以 5000 元以上

10000 元以下的罚

款

责 令其 限 期

改正

较轻 造成较轻危害后果的

处以 10000元以上

20000 元以下的罚

款

责 令其 限 期

改正

较重 造成较重危害后果的

处以 20000元以上

22000 元以下的罚

款

责 令其 限 期

改正

严重 造成严重危害后果的

处以 22000元以上

30000 元以下的罚

款

责 令其 限 期

改正

裁量

阶次

符合《规则》第七条情

形

不予处罚、免于处

罚

符合《规则》第八条情

形

从轻处罚、减轻处

罚

符合《规则》第九条情

形
从重处罚



656

《广西壮族自治区实施〈城市供水条例〉办法》C218.36.5

序号 违法行为 违反条款 处罚依据 裁量情形 行政处罚 其他措施

C218.36.5

在城市公共供水

管道上直接装泵

抽水的

《广西壮族自

治区实施〈城市供

水条例〉办法》第

二十七条“任何单

位和个人不得有下

列行为：……（三）

在城市公共供水管

道上直接装泵抽

水；……”

《广西壮族自治区实

施〈城市供水条例〉办法》

第三十六条 违反本办法，

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城市

供水行政主管部门或者其

授权的单位责令限期改正，

可以按下列规定处以罚款；

造成损失的，由责任方依法

赔偿损失：

……（五）在城市公共

供水管道上直接装泵抽水

的，处以 1000元以上 5000

元以下的罚款……”

轻微 造成轻微危害后果的
处以 1000 元以上

2000元以下的罚款

责 令其 限 期

改正

较轻 造成较轻危害后果的
处以 2000 元以上

3000元以下的罚款

责 令其 限 期

改正

较重 造成较重危害后果的
处以 3000 元以上

4000元以下的罚款

责 令其 限 期

改正

严重 造成严重危害后果的
处以 4000 元以上

5000元以下的罚款

责 令其 限 期

改正

裁量

阶次

符合《规则》第七条情

形

不予处罚、免于处

罚

符合《规则》第八条情

形

从轻处罚、减轻处

罚

符合《规则》第九条情

形
从重处罚



657

《广西壮族自治区实施〈城市供水条例〉办法》C218.36.6

序号 违法行为 违反条款 处罚依据 裁量情形 行政处罚 其他措施

C218.36.6

擅自拆除、改装或

者迁移城市公共

供水设施的

《广西壮族自

治区实施〈城市供

水条例〉办法》第

三十一条“因工程

建设确需改装、拆

除或者迁移城市公

共供水设施的，建

设单位必须经城市

自来水供水企业同

意，报城市规划行

政主管部门和城市

供水行政主管部门

批准……”

《广西壮族自治区实

施〈城市供水条例〉办法》

第三十六条 违反本办法，

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城市

供水行政主管部门或者其

授权的单位责令限期改正，

可以按下列规定处以罚款；

造成损失的，由责任方依法

赔偿损失：

……（六）擅自拆除、

改装或者迁移城市公共供

水设施的，处以 2000 元以

上 30000 元 以 下 的 罚

款……”

轻微 造成轻微危害后果的
处以 2000 元以上

9000元以下的罚款

责 令其 限 期

改正

较轻 造成较轻危害后果的

处以 9000 元以上

16000 元以下的罚

款

责 令其 限 期

改正

较重 造成较重危害后果的

处以 16000元以上

23000 元以下的罚

款

责 令其 限 期

改正

严重 造成严重危害后果的

处以 23000元以上

30000 元以下的罚

款

责 令其 限 期

改正

裁量

阶次

符合《规则》第七条情

形

不予处罚、免于处

罚

符合《规则》第八条情

形

从轻处罚、减轻处

罚

符合《规则》第九条情

形
从重处罚



658

《广西壮族自治区实施〈城市供水条例〉办法》C218.36.7

序号 违法行为 违反条款 处罚依据 裁量情形 行政处罚 其他措施

C218.36.7

擅自在进户总水

表外接水或者阻

塞、切断水源的

《广西壮族自

治区实施〈城市供

水条例〉办法第二

十七条“任何单位

和个人不得有下列

行为：（一）擅自

在进户总水表外接

水或者阻塞、切断

水源……”

《广西壮族自治区实

施〈城市供水条例〉办法》

第三十六条 违反本办法，

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城市

供水行政主管部门或者其

授权的单位责令限期改正，

可以按下列规定处以罚款；

造成损失的，由责任方依法

赔偿损失：

……（七）擅自在进户

总水表外接水或者阻塞、切

断水源的，处以 500元以上

5000元以下的罚款；……”

轻微 造成轻微危害后果的
处 以 500 元 以 上

1500元以下的罚款

责 令其 限 期

改正

较轻 造成较轻危害后果的
处以 1500 元以上

2500元以下的罚款

责 令其 限 期

改正

较重 造成较重危害后果的
处以 2500 元以上

3500元以下的罚款

责 令其 限 期

改正

严重 造成严重危害后果的
处以 35000元以上

5000元以下的罚款

责 令其 限 期

改正

裁量

阶次

符合《规则》第七条情

形

不予处罚、免于处

罚

符合《规则》第八条情

形

从轻处罚、减轻处

罚

符合《规则》第九条情

形
从重处罚



659

《广西壮族自治区实施〈城市供水条例〉办法》C218.36.8

序号 违法行为 违反条款 处罚依据 裁量情形 行政处罚 其他措施

C218.36.8

利用供水管道代

替避雷装置或者

接地导线的

《广西壮族自

治区实施〈城市供

水条例〉办法第二

十七条“任何单位

和个人不得有下列

行为：……（二）

利用供水管道代替

避雷装置或者接地

导线……”

《广西壮族自治区实

施〈城市供水条例〉办法》

第三十六条 违反本办法，

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城市

供水行政主管部门或者其

授权的单位责令限期改正，

可以按下列规定处以罚款；

造成损失的，由责任方依法

赔偿损失：

……（八）利用供水

管道代替避雷装置或者接

地导线的，处以 500元以上

5000元以下的罚款。”

轻微 造成轻微危害后果的
处 以 500 元 以 上

1500元以下的罚款

责 令其 限 期

改正

较轻 造成较轻危害后果的
处以 1500 元以上

2500元以下的罚款

责 令其 限 期

改正

较重 造成较重危害后果的
处以 2500 元以上

3500元以下的罚款

责 令其 限 期

改正

严重 造成严重危害后果的
处以 35000元以上

5000元以下的罚款

责 令其 限 期

改正

裁量

阶次

符合《规则》第七条情

形

不予处罚、免于处

罚

符合《规则》第八条情

形

从轻处罚、减轻处

罚

符合《规则》第九条情

形
从重处罚



660

《广西壮族自治区实施〈城市供水条例〉办法》C218.37

序号 违法行为 违反条款 处罚依据 裁量情形 行政处罚 其他措施

C218.37

涉及城市公共供

水设施的建设工

程施工时未按规

定采取相应的保

护措施

《广西壮族自治区

实施〈城市供水条

例〉办法第三十二

条“涉及城市公共

供水设施的建设工

程开工前，建设单

位或者施工单位应

当向城市自来水供

水企业查明城市供

水管网情况。施工

影响城市公共供水

设施安全的，建设

单位或者施工单位

应当与城市自来水

供水企业商定相应

的保护措施，由施

工单位负责实施。

城市自来水供水企

业有权对保护措施

的落实情况进行监

督检查。”

《广西壮族自治区实

施〈城市供水条例〉办法》

第三十七条 “涉及城市公

共供水设施的建设工程施

工时未按规定采取相应的

保护措施，由城市供水行政

主管部门责令其限期改正，

可处以 1000元以上 10000

元以下的罚款。”

轻微 造成轻微危害后果的

可处以 1000 元以

上 3000 元以下的

罚款

责 令其 限 期

改正

较轻 造成较轻危害后果的

可处以 3000 元以

上 50000 元以下的

罚款

责 令其 限 期

改正

较重 造成较重危害后果的

可处以 5000 元以

上 75000 元以下的

罚款

责 令其 限 期

改正

严重 造成严重危害后果的

可处以 7500 元以

上 10000 元以下的

罚款

责 令其 限 期

改正

裁量

阶次

符合《规则》第七条情

形

不予处罚、免于处

罚

符合《规则》第八条情

形

从轻处罚、减轻处

罚

符合《规则》第九条情

形
从重处罚



661

《广西壮族自治区乡村清洁条例》C219.39

序号 违法行为 违反条款 处罚依据 裁量情形 行政处罚
其他措

施

C219.39

任何单位和个人

侵占、损坏、擅自

拆除、擅自关闭乡

村卫生公厕、垃圾

和污水处理等乡

村清洁设施或者

擅自改变其用途

的

《广西壮族自治区

乡村清洁条例》第

十二条“任何单位

和个人不得侵占、

损坏、擅自拆除、

擅自关闭乡村卫生

公厕、垃圾和污水

处理等乡村清洁设

施，或者擅自改变

其用途”

《广西壮族自治区乡

村清洁条例》第三十九条

“违反本条例第十二条规

定，侵占、损坏、擅自拆除、

擅自关闭乡村卫生公厕、垃

圾和污水处理等乡村清洁

设施或者擅自改变其用途

的，由乡镇人民政府或者其

委托的乡镇综合执法机构

责令恢复原状，对单位可以

并处一千元以上一万元以

下罚款，对个人可以并处十

元以上一百元以下罚款。”

轻微 造成轻微危害后果的

对单位可以并处一千元以

上三千元以下罚款，对个

人可以并处十元以上三十

元以下罚款

责令恢

复原状

较轻 造成较轻危害后果的

对单位可以并处三千元以

上五千元以下罚款，对个

人可以并处三十元以上五

十元以下罚款

责令恢

复原状

较重 造成较重危害后果的

对单位可以并处五千元以

上七千元以下罚款，对个

人可以并处五十元以上七

十元以下罚款

责令恢

复原状

严重 造成严重危害后果的

对单位可以并处七千元以

上一万元以下罚款，对个

人可以并处七十元以上一

百元以下罚款

责令恢

复原状

裁量

阶次

符合《规则》第七条情

形
不予处罚、免于处罚

符合《规则》第八条情

形
从轻处罚、减轻处罚

符合《规则》第九条情

形
从重处罚



662

《广西壮族自治区乡村清洁条例》C219.40

序号 违法行为 违反条款 处罚依据 裁量情形 行政处罚 其他措施

C219.40

单位和个人在公

共场所、公路、乡

村道路、田间倾倒

渣土、垃圾，排放

污水，堆放杂物，

丢弃农药、化肥包

装物和农业废弃

物、畜禽尸体的；

在公共场所、公

路、乡村道路堆存

粪便的；在公路、

乡村道路晾晒谷

物、秸秆等物品

的；有其他影响乡

村环境卫生行为

的。

《广西壮族自治区乡
村清洁条例》第十七条
“单位和个人应当自
觉维护乡村环境卫生，
不得有下列行为：（一）
在公共场所、公路、乡
村道路、田间倾倒渣
土、垃圾，排放污水，
堆放杂物，丢弃农药、
化肥包装物和农业废
弃物、畜禽尸体；（二）
在公共场所、公路、乡
村道路堆存粪便；（三）
在公路、乡村道路晾晒
谷物、秸秆等物品；
（六）其他影响乡村环
境卫生的行为。”

《广西壮族自治区乡村清
洁条例》第四十条“违反本
条例第十七条第一项、第二
项、第三项、第六项规定，
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乡镇
人民政府或者其委托的乡
镇综合执法机构给予警告，
并责令限期改正；逾期未改
正的，对单位处五十元以上
五百元以下罚款，对个人处
五十元以下罚款；多次有下
列行为之一的，对单位处五
百元以上五千元以下罚款，
对个人处五十元以上二百
元以下罚款：（一）在公共
场所、公路、乡村道路、田
间倾倒渣土、垃圾，排放污
水，堆放杂物，丢弃农药、
化肥包装物和农业废弃物、
畜禽尸体的；（二）在公共
场所、公路、乡村道路堆存
粪便的；（三）在公路、乡
村道路晾晒谷物、秸秆等物
品的；（四）有其他影响乡
村环境卫生行为的。”

轻
微

造成轻微危害后果的 给予警告
并责令限期
改正

较
轻

逾期未改正的，造成较
轻危害后果的

对单位处五十元以上二百元以下罚
款，对个人处二十元以下罚款；多次
有下列行为之一的，对单位处五百元
以上二千元以下罚款，对个人处五十
元以上一百元以下罚款

并责令限期
改正

较
重

逾期未改正的，造成较
重危害后果的

对单位处二百元以上三百五十元以
下罚款，对个人处二十元以上 三十
五元以下罚款；多次有下列行为之一
的，对单位处二千以上三千五百元以
下罚款，对个人处一百元以上一百五
十元以下罚款

并责令限期
改正

严
重

逾期未改正的，造成严
重危害后果的

对单位处三百五十元以上五百元以
下罚款，对个人处三十五元以上五十
元以下罚款；多次有下列行为之一
的，对单位处三千五百元以上五千元
以下罚款，对个人处一百五十元以上
二百元以下罚款

并责令限期
改正

裁
量
阶
次

符合《规则》第七条情
形

不予处罚、免于处罚

符合《规则》第八条情
形

从轻处罚、减轻处罚

符合《规则》第九条情
形

从重处罚



663

《广西壮族自治区乡村清洁条例》C219.41

序号 违法行为 违反条款 处罚依据 裁量情形 行政处罚
其他

措施

C219.41

任何单位和个人

在非指定地点倾

倒、抛撒或者堆放

建筑垃圾的

《广西壮族

自治区乡村

清洁条例》

第 十 九 条

“……任何

单位和个人

不得在非指

定 地 点 倾

倒、抛撒或

者堆放建筑

垃圾。”

《广西壮族自治区乡村

清洁条例》第四十一条

“违反本条例第十九条

第三款规定，在非指定

地点倾倒、抛撒或者堆

放建筑垃圾的，由乡镇

人民政府或者其委托的

乡镇综合执法机构责令

限期改正；逾期未改正

的，对单位处一千元以

上一万元以下罚款，对

个人处二十元以上二百

元以下罚款；情节严重

的，对单位处一万元以

上五万元以下罚款，对

个人处二百元以上一千

元以下罚款。”

轻微
造成轻微危害

后果的

对单位处一千元以上三千元以下罚款，对个人

处二十元以上六十五元以下罚款；情节严重的，

对单位处一万元以上二万元以下罚款，对个人

处二百元以上四百元以下罚款。

责 令

限 期

改正

较轻

逾 期 未 改 正

的，造成较轻

危害后果的

对单位处三千元以上五千元以下罚款，对个人

处六十五元以上一百一十元以下罚款；情节严

重的，对单位处二万元以上三万元以下罚款，

对个人处四百元以上六百元以下罚款。

责 令

限 期

改正

较重

逾 期 未 改 正

的，造成较重

危害后果的

对单位处五千元以上七千元以下罚款，对个人

处一百一十元以上一百五十五元以下罚款；情

节严重的，对单位处三万元以上四万元以下罚

款，对个人处六百元以上八百元以下罚款。

责 令

限 期

改正

严重

逾 期 未 改 正

的，造成严重

危害后果的

对单位处七千元以上一万元以下罚款，对个人

处一百五十五元以上二百元以下罚款；情节严

重的，对单位处四万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罚款，

对个人处八百元以上一千元以下罚款。

责 令

限 期

改正

裁量阶

次

符合《规则》

第七条情形
不予处罚、免于处罚

符合《规则》

第八条情形
从轻处罚、减轻处罚

符合《规则》

第九条情形
从重处罚



664

《广西壮族自治区文明行为促进条例》C220.67

序号 违法行为 违反条款 处罚依据 裁量情形 行政处罚裁量基准 其他措施

C220.67

乱涂、乱画、

乱刻，随意张

贴、喷涂广告

《广西壮族自治区文

明行为促进条例》第

四十八条

《广西壮族自治区文明

行为促进条例》第六十七

条违反本条例规定，乱涂、

乱画、乱刻，随意张贴、喷

涂广告，由城市管理部门责

令清除，处五十元以上五百

元以下罚款。其他法律法规

另有处罚规定的，从其规

定。

轻微 造成轻微危害后果的
处 50元以上 150元以下

罚款
责令清除

较轻 造成较轻危害后果的
处 150 元以上 250 元以

下罚款
责令清除

较重 造成较重危害后果的
处 250 元以上 350 元以

下罚款
责令清除

严重 造成严重危害后果的
处 350 元以上 500 元以

下罚款
责令清除

裁量

阶次

符合《规则》第七条情

形
不予处罚、免于处罚

符合《规则》第八条情

形
从轻处罚、减轻处罚

符合《规则》第九条情

形
从重处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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